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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早期教会至伊斯兰教兴起

第一章 早期教会

上帝用其默示之笔在新约圣经中记载了基督教教会时代出现的一些事件，包括主耶稣基督的受死与复活，圣灵的降临，福音传至巴勒斯坦犹太人以及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使徒行传》一书所讲述的就是教会的建立，此书最终是以身陷罗马监狱中的保罗这位“外邦人的使徒”，等待向凯撒上诉而告结束。这些事件大约发生在主前三十年至六十四年间。

在这一时期，基督徒所遇到的困难主要是由不信主的犹太人导致的。罗马官员（其中一些人的名字曾在新约圣经中被提及）通常都对基督教持宽容的态度，并不愿意卖力压制它。他们似乎都已经意识到基督徒都是守法的公民；他们甚至可能还听说过，耶稣的门徒受到吩咐，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提前2：2）。因此，在新约教牧书信成书这一阶段，罗马皇帝并没有对基督教横加干预。

但是，罗马皇帝尼禄（Nero）执政时期（主前五十四至六十八年），情况开始恶化。尼禄是个恶魔，是臭名昭著的暴君之一。众所周知，在大火焚烧罗马城时，他依然寻欢作乐，这说明了尼禄的冷酷无情。

罗马城这场大火发生在主后六十四年。虽然无法查实，但人们确实怀疑是尼禄故意叫人纵火。罗马历史学家塔西图（Tacitus）告诉我们，为了遮掩自己的罪行，尼禄就把责任归到基督徒身上。塔西图说：

尼禄用极其残酷的方式，处罚了一批被称作基督徒的人。这些人因其行为可憎而受到仇视。基督徒的称呼是从基督(Christus)而来的，此人在提比略(Tiberius)统治时期被彼拉多处死……。当时在罗马有为数众多的基督徒被定罪，并非所有的人都被判为纵火犯，更多的人受到仇视人类的指控。除了被处死之外，他们还成为娱乐消遣的对象。人们给他们披上兽皮，任凭恶犬把他们撕碎；有些人被钉在十字架上；还有些人被火点燃，在夜间照明。

显然，对基督徒的指控完全是无稽之谈。塔西图承认这一点，并说他相信他们“遭屠杀，不是为了公众利益，而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残暴之心。”

另一位是二世纪罗马作家苏特尼亚斯（Suetonius），他认为基督徒是“一群信奉新奇且有害的迷信的人”，但他对于自己的这种说法并没有做出任何详尽的解释。

有更详尽的关于早期基督徒情况的资料，这些材料是在小普林尼（Younger Pliny）与特拉杰（Tranjan）皇帝之间的通信中，时间大约是在主前一一二年间。那时，普林尼是庇推尼（位于小亚细亚，参看：使16：7及彼前1：1）的地方长官。他不晓得如何处置该地区的基督徒，就写信给上司：

以下是我采用的方法。我问他们是不是基督徒。如果他们承认是，我就以同样的问题问他们第二遍、第三遍，并以死刑威胁他们。如果他们还坚持，我就判处他们死罪，因为他们执迷不悟，确实应该受罚。我把那些具有罗马公民身份的基督徒留下来送到罗马。至于那些愿意诅咒基督的人，我就释放了他们。据说，不管别人怎样说，真正的基督徒是不会这样行的。

此外，普林尼的信还使我们对第二世纪早期基督徒的生活有更深入的认识：

在指定的那一天，基督徒常常黎明就聚会，对基督唱赞美诗，就像对一位神灵那样。他们发誓不偷盗，不抢劫，不通奸，不违背信仰。做完这一切，他们就离开，过后又聚集进餐。为了查明他们的实情，我拷问了两位被称为女执事的女仆。但除了发现这是一种败坏、狂热的迷信之外，我别无所获。

在给普林尼的回信中，特拉杰称他做得对，但他建议普林尼不要为了处罚的缘故到处搜捕基督徒。只有在别人告发时，才能将他们交付审判。他们被捕后，如果愿意崇拜罗马政府批准崇拜的神灵，否认基督，就可以将其释放。

二世纪时，基督徒的人数很有可能大增，但这方面的记载非常缺乏。无论如何，我们晓得，约在主前一百五十年时，为了罗马皇帝的益处，一个基督徒这样写道：

我们刚刚开始，就已遍布一切属于你的地方――城市、堡垒、小镇、营地、宫廷、元老院、广场。我们所留给你的只是寺庙而已。

这一时期最值得注意的一个基督徒就是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他是撒玛利亚人，生于主前一零零年。三十二岁之前，他一直在徒然地寻找真理。曾有几种非基督教哲学吸引过他，但都不能使他的心灵得到满足。后来，有一天他在海边散步，与一位基督徒老人交谈起来，这位老人使他相信“在耶稣里有真正的真理”。后来，他写了几本为基督教信仰辩护的《护教书》。在这些书中对基督徒主日崇拜有一些比较详细的描述，提及读经、讲道、为所有人祷告、亲嘴问安（林后13：12）、领取圣餐和捐献。游斯丁于主前一六五年殉道。一个与他一起殉道的人有一段著名的信仰告白：“我是基督徒，基督使我得自由，因靠着基督的恩典，我拥有同样的盼望。”

游斯丁死后大约十年，发生了令人难忘的“雷电军团”事件。当时的罗马皇帝是马可·奥热流（Marcus Aurelius），他以其哲学著作而出名，通常称为他的《思想录》。他发动了一场战争，但敌人成功地切断了他赖以生存的供水系统，眼看他只有投降这一条路了。传说就在这时，成员全是基督徒的第十二军团的士兵们双膝跪下，迫切祷告求雨。就在他们站起来之前，瓢泼大雨从天而降。暴雨使敌人一片混乱，这位罗马皇帝转危为安。这使他相信确实发生了奇迹。虽然他自己并不是基督徒，但在那一瞬间，他的心也许被基督的追随者软化了。

逼迫时有发生，有时是出于罗马帝国的政策导致的，有时是出于地方总督和执政官员的古怪念头。一个名为特土良（Tertullian）的基督徒作家告诉我们说，当时一有公共性的灾难发生，基督徒就成为替罪羊：

如果第伯尔河水位涨到罗马城墙那么高，如果尼罗河水没有浇灌田地，或者发生地震、饥荒或瘟疫，马上就会有人叫喊：“把基督徒扔给狮子吧。” 

即使最荒谬的指控也得到人们的相信，他们用惨无人道的惩罚苦害基督徒。教会传统认为这期间共有十次大迫害，发生在后期的最严酷。

因此，基督徒们常常在偏僻的地方聚会，并且在初次见面时用一些暗号来辩明彼此的身份，就不足为怪了。最常用的暗号之一就是“鱼”。“鱼”这个词在希腊文中是“ICHTHUS”，当时的基督徒都知道这个词是由以下希腊词语的第一个字母组成的：

I     esus――耶稣

CH    rist――基督

TH    eou――上帝的

U     ios――儿子

S     oter――救主

因此，如果一个陌生人在谈话中用“鱼”这个词，那么他就是在试图确定自己是否正与一个基督徒交谈。

如何解释基督徒所遭受的逼迫呢？历史学家们提出了很多看法，包括以下几种：

（1） 罗马皇帝们极其反对不为他们帝国所承认的“神”。罗马帝国有“很多的神”、“很多的主”（林后8：5），却不承认基督徒的上帝。

（2） 基督教所传讲的是掌管整个世界的独一上帝，这一上帝不受政治疆界的局限。基督教称异教徒所拜的神是偶像，并谴责偶像崇拜。基督教的目标是把基督的王国扩展到世界各地。罗马帝国的皇帝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计划。

（3） 基督徒不能与异教徒一起参加偶像崇拜，也不能参与其他任何拜偶像的活动，不管是在社交性场合，还是在政治性场合。而且，基督徒与基督徒聚会，有时必须秘密聚集。这使得他们被看作是秘密会社的成员，并且行为孤僻。很容易被人指控密谋反对国家。

（4） 当时人们认为基督徒威胁社会各阶层的经济、政治和宗教利益，这些人包括：异教的祭司、偶像制造者、偶像贩卖者、以及出售献祭所用动物的人，等等。

（5） 如前所述，人们普遍相信，基督徒惹怒了罗马众神，因此这些神降下饥荒、地震、战败及其它类似的灾难来惩罚罗马帝国。

最后一次逼迫发生在戴克理先皇帝（Diocletian）在位期间。逼迫始于主前三零三年，当时戴克理先在庇推尼访问。他在庇推尼首府尼科底亚开庭，颁布了一项法令，命令摧毁所有基督徒礼拜聚会的建筑物，并烧毁全国所有的基督教书籍。依照法律，基督徒都有可能受到严刑拷打，并被剥夺一切公民权。不久又颁布了其它相关的法令。后来一位基督教历史学家优西比乌（Eusenius）告诉我们，那时所有人都被要求向偶像献祭和奉献，谁也不能例外。

面对逼迫者，一位基督徒做出了庄严的回答。他们的问话是：“你的圣经在哪里？”他的回答是：“在我心里。”

戴克理先死后，伽勒留（Galerius）继位，此人继续逼迫基督徒长达六年，直到主前三一一年死去，就像《使徒行传》12章23节中所记载的希律王那样：“他被虫咬，气就绝了。”值得一提的是，在临死前的痛苦中，他颁布了一条宽容法令，承认自己对基督徒的坚韧感到困惑，并恳求他们为他祷告。有谁能抵挡全能的上帝并兴盛呢？

第二章  殉道者

基督徒读四福音书时，都不会怀疑，在耶稣及其福音的反对者背后，是来自“这世界的王”撒但以及所有在牠权下的邪灵的敌意与仇视。圣经称他们为“魔鬼和牠的使者”（太25：41）。圣经最后一卷书显明，这世界是两支军队争战的战场，一支是由“救他们的元帅”所率领的上帝的子民（来2：10），另一支则是由“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但”率领的黑暗之子（启20：2）。

不仅是在四福音书中，圣经自始至终都教导我们，反叛天使向上帝的国度发起了无休止的战争。在其作战计划里，撒但通常利用代理人行动。耶稣履行在地上的使命时，撒但网罗了文士、长老、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为牠效劳。在外邦人中，牠利用有“许多的神和许多的主”的假宗教（林前8：5），同时因为假宗教一般与地方掌权者互相勾结，甚至有的假宗教就是由他们自己创立的，所以，我们发现，国王、地方总督和行政官员常常成为迫害基督教会的工具，想方设法拦阻人们信奉真正的宗教。

魔鬼势力的活动与假宗教相联，因此，使徒保罗曾警告哥林多基督徒不要与鬼相交，不要 “喝鬼的杯，吃鬼的宴席”（林前10：20－21），这警告对此后任何时代的基督徒都是必要的，也都适用。保罗的措辞激烈，但符合实际情况！自然而然，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那些反对传讲拿撒勒人耶稣是主、是基督的人，疯狂地反对基督徒，并以虚妄的指控唆使当权者也与他们为敌。

我们已经看到，许多保存下来的关于早期基督徒的资料，都与他们所遭受的苦难有关。那时，统治者和地方官吏常常甘心乐意地使用极其残忍、毫无人性的方法来根除基督教信仰。成千上万的早期基督徒用他们的鲜血为自己的信仰打上了印记。他们被斩首，被烧死，被扔到兽群中让野兽撕碎吃掉，被扔进滚烫的油锅中。那些仇视他们信仰的人，想方设法残害、折磨他们的身体。面对逼迫者，他们的信心常常发出宝石般耀眼的光芒。其中一些人的话语，在历史的长廊里至今仍然回响不绝。

除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以外，新约圣经中没有记载其他基督使徒的死亡。希律王的后裔希律·亚基帕（Herod Agrippa）用刀杀害了雅各（徒12：1－2）。但是，大多数使徒（很可能是所有使徒）无疑都是殉道而死的。一群被称为“使徒后教父”（Apostolic Fathers）的人代替了他们。他们中最出名的是黑马（Hermas），安提阿的伊格那修（Ignatius of Antioch），示每拿的坡旅甲（Polycarp of Sayrna）。

黑马以其所著《牧人书》而闻名。这本书在早期教会中颇为著名，并广为流传，被称为早期教会的《天路历程》，有时在基督徒聚会中被人诵读。

伊格那修在二世纪初殉道。他在安提阿教会担任了大约四十年的监督。人们不会忘记他的惨死和他写给教会的七封信。有一个古代传说，未经证实，称他就是那个耶稣当时抱在怀中的孩子，那时耶稣说：“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太18：2）。

主前九十年至一一七年间，统治罗马帝国的特拉杰皇帝曾出访罗马东部的最主要城市之一安提阿，那时伊格那修已经年迈。皇帝在那里听人说起这位被人蔑视、仇恨的基督徒监督，就希望能见见他。当然，这绝不是因为特拉杰对基督教信仰怀有任何敬意！事实上，他与伊格那修交谈时言语十分恶毒：

特：“是你，邪恶的魔鬼，骗子！”

伊：“我不是邪灵，但我有耶稣基督在我心里。”

特：“耶稣基督在你心里？你是指那位被彼拉多钉死在十字架的人吗？”

伊：“是的，他是为我的罪而被钉死的。”

因此，这位冷酷无情的罗马皇帝没有经过任何进一步的法律程序，就宣判要将他带回罗马，扔到野兽中去，“把他撕成碎片，让罗马像过节一样热闹热闹。”

于是，伊格那修被带到罗马竞技场，也就是后来的罗马圆形剧场。这是一座环形建筑，有三层座位，可容纳四万五千名观众。几乎每天都有很多人来这里观赏各种表演、比赛和游戏，同时他们也常常以目睹基督徒殉道士死亡为极大的乐趣。

他们常常观看那盛大场面以饱眼福，如今伊格那修就站在他们众人面前！当伊格那修被判刑时，他说：“主啊，感谢你给我这样的荣耀。”现在面对死亡，他说：“我是上帝的谷子，在野兽的牙齿间被磨碎，使我成为主圣洁的面包。”从笼子里放出的狮子朝他走去，转眼间，除了几块被啃过的骨头，什么都没有了。几位悲伤的朋友后来把这些骨头拿去埋葬，他们知道伊格那修已经“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腓1：23）。

大约主前一五五年，年迈的基督徒牧师坡旅甲也为主殉道。他是使徒约翰的一个门徒，并且成为示每拿教会的基督徒领袖。示每拿教会是《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所提到的“亚细亚的七间教会”之一。在二世纪中期，这家教会遭到了严重的逼迫。坡旅甲在城外找了一个临时藏身处，但一个不忠实的仆人出卖了他，使他落入敌人手中。他镇静自若，举止庄重，说：“愿上帝的旨意成就。”然后，他把食物送给那些逼迫他的人，他们当时正饥肠辘辘。然后，坡旅甲就在上帝面前倾吐心声，为自己、朋友、示每拿的教会，也为他的敌人祷告。

当时试验基督徒常用的方法就是让他们称罗马皇帝凯撒为“主”，仿佛他是一位有神性的人。拒绝这样做就意味着将被判处死刑。坡旅甲被带到罗马执政官前，他们要他起誓这样尊称该撒，但被他坚决拒绝。“我有猛兽”，那个执政官说，“如果你拒绝，我就把你扔给野兽。”“把它们带来吧，”坡旅甲说。

“你不怕野兽，我就把你烧死”，那个执政官又说，“快发誓，我就放了你：诅咒基督吧。”

“我事奉基督已经八十六年”，坡旅甲回答说，“他从未亏待过我。我怎能亵渎拯救我的主呢？你用烈火威胁我，烈火不过燃烧一时就会熄灭，但你却不知道那将来的审判之火，那永罚之火。你愿意动用什么就动用什么。”

那个执政官非常震惊，他派传令官告诉众人说，坡旅甲已经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当火把点燃木柴，浓烟和烈焰包围着波里卡时，坡旅甲祷告说：“上帝啊！我们可称颂的救主的父，感谢你让我配得殉道的冠冕，让我能为你和你的事业而死。”

有记载表明，众人“对不信者和选民之间巨大的不同感到惊奇。”他们看到了基督徒的顺服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耶稣说过：“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启2：10）。

此处必须提到的还有法国南部的一位女奴伯兰底娜（Blandina），她身体羸弱，但在信心上却是巨人。她拒绝向异教的神灵表示忠心。人们说，野兽不愿咬她，所以她就被带到火里烧，然后被罩在一个网子里，一头疯牛不断地抵她，最后她被割断喉咙而死。

在北非迦太基，有位年轻母亲，名叫维维亚·帕皮特娅(Vivia Perpetua)。她在世上的生活就是照顾年迈的父亲和还是婴孩的儿子。她完全明白上帝所说的“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意味着什么，因此，就为耶稣放弃了一切，并且为要得那永恒的生命而丧失了自己的性命。

最著名的殉道者之一是迦太基的居普良(Cyprian)，他是位著名的修辞学教师，晚年信主。他在上帝恩典和知识上的长进异常迅速，三年内就成为老家城市教会的监督。他为羊群树立了基督徒生活和事奉的杰出榜样。周期性的逼迫来临了，最后居普良被一位名叫迦勒留的前执政官定了死罪：

伽：你就是居普良吗？

居：是的。

伽：你献身于做一群不事奉罗马众神之人的监督？

居：是的。

伽：再考虑考虑吧！

居：你当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没有什么好考虑的。

伽：你一直犯有渎神罪，一直反对罗马诸神，反对祭拜他们。在这滔天大罪中，你是主谋，我们要杀一儆百。我们所愿意做的就是把居普良斩首。

居：感谢上帝！

在众人的围观之下，一名百夫长一剑砍下了他的头颅。但是，“为基督作见证之人的血”是不会白流的（启17：6）。


从第一世纪末开始，很多罗马基督徒在“墓窟”（即地下洞穴）找到了藏身之处。在罗马城附近有很多这种“墓窟”，这本是些有很多洞穴通道的墓地。当逼迫严重时，这些四通八达的地道就成了避难所。很多这样的通道一直保存到今天。在那里仍然可以看到雕刻的文字、图画和基督徒的标志，如鸽子、鱼、面包和棕榈枝，等等。这些都令人回忆起过去的那些岁月。那时，生命常常处于危险之中的基督徒就在这样的地方避难。崇拜聚会常常在那里举行。


尽管如此，仍有成千上万忠于基督的男女们死去了。正如早期一位教会史学家所写：“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根据记载，几世纪之后，一些游客参观罗马椭圆形竞技场时，导游告诉他们说，无数基督徒就是在这座建筑中死去的。他们问是否仍能得到那些年月的遗物，导游对他们说：“带点竞技场的尘土吧，那都是殉道者。”

第三章 君士坦丁大帝

主后311年，对基督教教会的迫害终结。最后一个迫害者盖利瑞斯皇帝(Galerius)，他在该年去世。此后一段时期内，那些角逐最高权力的人之间发生了不和。由于罗马帝国实际上划分为东西两部分，因而斗争十分复杂。最后，在罗马附近的米文（Milvian）桥一场大战之后，君士坦丁（Constantine）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的皇帝。在争夺王位的斗争中，君士坦丁对国内的各种神灵失去了信心，因此他向基督教的上帝寻求帮助。教会史学家优西比乌(Eusebius)告诉我们，就在米文桥战役前不久，皇帝看到天空中有一个燃烧着的十字架，上面用希腊文刻着“以此来征服”。因此，君士坦丁就以十字架为他的标记，在印着十字架的军旗下，他的士兵向着胜利前进。

君士坦丁是否真的信了主，很值得怀疑。出于政治原因，他的前任都曾迫害过基督徒。出于同一原因，他赞赏基督徒，并表示愿意继续实行在他得胜前一年就已采取的信仰宽容政策。这是罗马帝国历史上的转折点，对基督教教会而言更是如此。

这种改变会使情况更好吗？是的，但也不是！迫害确实结束了，罗马皇帝成了基督教的保护人，尽管君士坦丁把洗礼拖延到主前337年临死之前施行。为了基督徒聚会崇拜，教堂被修建起来；主教和传道士从国家得到丰厚的报酬；基督徒的主日被国家确认为休息日，禁止在这一天从事一般性的工作，甚至基督徒士兵也被允许参加崇拜。所有这些当然都是上帝对他子民的极大祝福。这是漫长、严酷的暴风雨之后难得的平静。

但是，伴随着信仰宽容而来的是危险。现在，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高贵和光荣之事，国家和社区最好的职位都给他们。在各个地方，基督徒都成为领袖。因此，自然有很多非信徒为了得到某个职位和提升而改信基督教，他们内心并没有真正转向独一的又真又活的上帝。假如耶稣见到这样的情况，肯定会对他们说：“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约6：26）。这是指他们为了寻求世上的利益而加入基督教。“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路6：26），这是另外的一个警告。属世的人肯定不是基督教会想要的成员。

而教会的外观又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骄傲与奢华取代了简朴，因为十字架的羞辱已变为至高的声望和荣耀。基督教的外在形象得到了提升。君士坦丁授予教会接受馈赠和遗产的权力，而他自己也以赠物使教会变得非常富有。从此，教会成了一个富足的“团体”。世俗的风气也随之进入。不久，主教们像从前的异教统治者那样掌管了一些大城市，他们是奢侈生活的榜样，而这是与主的训诫相抵触的：“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太11：29）。

当皇帝决定亲自掌管教会时，人们认识到这是对教会的最大威胁。主耶稣基督是其教会的君王，任何地上的权势都不得利用它的影响力，更不得利用其权势，染指教会这一基督施行最高统治的属灵领域。但是，君士坦丁召集主教和其他教会权贵开会，从此以后，类似的会议都是以他的名义主持进行。

难怪在这种情况下，很快就出现了背道和异端的迹象。一个亚历山大城的长老亚流（Arius），在埃及公开对基督的神性提出质疑，声称基督是受造者。成千上万的人听从他的谬论。为了与这个异端争战，上帝兴起了亚他那修（Athanasius），他也是亚历山大人，写了著名的《论上帝之道成为肉身》一书。在书中他为关于基督之位格的圣经真理辩护。人们不会忘记他所说的一句话：“亚他那修面对全世界”。这就是说，即使他是全世界唯一坚持真理的人，他也做好准备捍卫真理，反对所有的人。后来，著名的《亚他那修信经》信经就他的名字命名。
由于与亚流派异端的一场大辩论，君士坦丁召集了一次教会大会，在小亚细亚靠近拜占庭（即后来的君士坦丁堡）一座名为尼西亚的小城召开的。大约有三百名主教出席会议，他们中大多数人来自帝国东部，只有七位来自西部。亚流派被定罪，并通过了一份被称为《尼西亚信经》的基督教信条。尼西亚会议在主后325年召开。在漫长的教会历史上，尼西亚会议是划时代性事件，它表明了“基督教义”的无比重要性。

君士坦丁执政至主后337年。他被称为“大帝”。作为上帝手中的一个工具，他使基督徒能够自由地崇拜，但是他的统治所带来的是一个混合的祝福，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如果说平安来到了教会，那么世俗也进来了。很多人信奉了基督教，但在他们的心灵中，并没有归正和圣灵作工的经历。教会为了数量牺牲了质量。以前的逼迫之火保存了教会的纯洁，而今信仰宽容则带进了一些预示着将来问题的隐患。

君士坦丁死后大约25年，帝王权杖落到朱利安(Julian)手中，人们称他为“背道者”，因为他离弃了基督教，竭力复兴异教崇拜。但他并没有恢复利剑、烈火和狮子迫害基督教的政策。他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作家，因此他最主要的武器就是笔。他罢免了全部基督徒官员，把他们的职位给了非信徒；他禁止对基督教青少年进行教导，并掠夺教会的财物。所以当他战死时，他的死亡对教会来说是极大的释放。

背道者朱利安的继位者们恢复了君士坦丁大帝所采用的方针。而且，他们禁止人们占卜，即企图用某种超自然方法预测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占卜是圣经中所反对的。他们也把巫术，也就是使用魔法，当作极大的恶行来禁止。格拉丁（Gratian，375－383）皇帝拒绝了Pontifex Maximus的头衔，这称号意味着皇帝是罗马过去异教的“大祭司”，也是对推行这一宗教负有责任的所有官员的领袖。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旧宗教失去了很多支持者，影响力也因此而大大衰微，被称为“异教”或“农民的宗教”，不再值得有知识的男男女女们的注意。但是，它也很难消亡。

第四章  教  父

我们必须把“使徒后教父”（Apostolic Fathers）和“教父”（Church fathers）区别开。如前所述，前者中的一些人，在基督教信仰方面，曾经得到使徒们的亲自教导，是非常卓越的人士。在“殉道者”一章中我们曾经提及他们。这些使徒后教父不得不与基督的仇敌争战。这些仇敌从教会外面威胁着基督的身体，毁坏教会的肢体和生命。

在他们以后，出现了早期的和后期的教父。那些优秀的教父们生活在君士坦丁大帝及其继承者统治时期，那时外部世界平安无事。但是，尽管时局平静，那也是一个教导危害性的异端教义的年代，教会的敌人想从内部摧毁教会，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就是引导教会陷入严重的错谬之中。上一章提到的亚流就是这样的敌人之一，他否定主耶稣的神性，教导人说基督是被造的，不是父上帝永生的儿子。

教父们捍卫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的真道，抵挡此种异端教导。他们是上帝所兴起的领袖，他们的使命就是传讲纯正的教义和应用。在他们的著作中，我们看到早期教会的历史、教导和传统。在这一章中，我们只讲述他们中的三位：安波罗修（Ambrose）、奥古斯丁（Augustine）和耶柔米（Jerome）。至于亚他那修，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

安波罗修（339－397）是罗马帝国高卢地区一位总督的儿子。他在罗马接受了法律方面的教育后，成为皇帝的官员，并被派驻米兰市所在的省份。当时，他所在城市的主教去世了。在继承人的选择上，人们产生了分歧。很可能有些人想要一位持守亚流派异端的人作主教，而其他人则希望未来的主教坚持尼西亚会议所通过的信条。由于有可能引发骚乱，作为总督的安波罗修就出席了聚会，并向人们讲话。他奉劝他们要以有秩序的、基督徒的方式来行动。突然传来一个孩子（正如人们所推测的那样）的声音，说“让安波罗修做我们的主教”。

安波罗修深受爱戴，因为他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他那沉稳、优雅、富有感召力的话语在人们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他们把那声音解释为来自上帝的声音，是要引导他们成就他的旨意。于是，四面八方都响起了这样的呼声：“安波罗修做我们的主教，安波罗修做我们的主教。”总督虽然对此感到吃惊，但他还是相应这个呼召，他觉得这是从上帝来的，尽管当时他还没有接受基督教的洗礼。他随后受了洗，加入基督教的侍奉，一个多星期后就被确认为主教。

安波罗修生性温和，但却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在最凶残的反对者面前也坚定不移。由于一桩特殊事件，他被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那是关于狄奥多西（Theodosius）皇帝的一件事。狄奥多西公开声明自己是基督徒，同时也是教会的成员，但为了镇压一场有罗马官员被杀害的骚乱，他屠杀了七千名帖撒罗尼迦城的人。安波罗修给皇帝写了一封信，却没有得到答复。事隔不久，皇帝到米兰参加敬拜，并打算领圣餐。但安波罗修主教不赞同他领圣餐，就在教堂的入口处与皇帝见面，说：“你怎能在祷告中举起仍然滴着被害者鲜血的双手呢？你怎能用这双手领取基督的体和血，并送进你的嘴中呢？快出去吧，不要在罪上加罪。”

结果，罗马皇帝公开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寻求宽恕。八个月后，他才被接受，可以到圣餐台前领受圣餐。为了表示他的顺服，他还通过了一项法律，即从此以后，死刑判决要在宣判三十天后才能执行。

下面我们要谈教父中最伟大的一位，那就是奥古斯丁。他像一颗灿烂的明星，在早期教会历史的天幕上散发出耀眼的光芒。主后354年，奥古斯丁出生于非洲北部的努米底亚省，那里距古迦太基很近。他父亲帕垂斯(Patricius)是个异教徒，但他母亲摩尼卡（Monica）却是一位满有基督徒美德的妇人。她对信仰的热情、敏锐的情感和恒久的爱尤为出众。

奥古斯丁的父亲只关心儿子是否才智过人。他知道自己的儿子天赋很高，就安排他在迦太基完成学业。但在那里，奥古斯丁发现对他那强烈、敏感的天性来说，生活中有太多的试探。他完全陷在世上的浮华中。但是，摩尼卡不断地为她那犯罪的儿子祷告。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的祷告好像没有得蒙主的悦纳，她所有的哀求、劝告和教导对他都毫无作用。有一位善良的主教，住在她在北非的家附近，对她保证说，一个有她这样多祷告和眼泪托住的儿子最终必不会失丧。这对她那久经试炼的信心来说，实在是极大的鼓励。摩尼卡对此深感安慰。到了预定的时候，这位主教的话果然得到了应验。

摩尼卡曾经特别祷告，希望不要让她儿子离开非洲到意大利去，因为她担心那里罪的试探会比迦太基更大。但是，尽管如此，她儿子还是去了意大利。在她看来那是最糟糕不过了，但上帝却要使之变为最好的。在罗马呆了一段时间后，奥古斯丁到了米兰。在上帝的引领下，他认识了安波罗修。安波罗修对他很感兴趣，而他的讲道也给奥古斯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开始研读圣经，在圣灵的光照下，明白了罪和恩典的本质。他内心的争战使他痛苦之极。

一天，三十一岁的奥古斯丁正在米兰的一座花园中，流泪祈求上帝使他脱离罪的捆绑。他对自己已经彻底失望。突然，他听到附近房子里传来一个孩子的声音，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那声音不停地重复说“拿来读，拿来读。”他毫不犹豫地拿起新约圣经读起来。他所看到的第一处经文就是《罗马书》13章13至14节：“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淫，不可争竞嫉妒；总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他心中重重疑惑的阴影立即消失了。就在那时那地，奥古斯丁出死入生。他立刻赶去把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母亲，她就在附近，因为她陪他一起到了意大利。现在，她的忧伤变成了喜乐，她感谢上帝，因为上帝赐给她的远远超过她所求所想的。

以后，奥古斯丁写了《忏悔录》一书，这书已经成为历代名著之一。在这本书中，他描述上帝怎样使他脱离罪和疑惑，进入上帝的恩典和真理。在意大利，他曾是一位修辞学教师。但是，他现在回到非洲，打算过隐居生活。但这并不是上帝对他的计划，在上帝的引领下，奥古斯丁成为努米底亚省一座名为希坡城（Hippo Regis）的小镇的主教。他将自己的卓越才能奉献给在西方建立教会这一上帝的事业上。主后430年，奥古斯丁死于希坡城。

奥古斯丁的影响特别是在与伯拉纠派的论战中尤为明显。伯拉纠（Pelagius）是个英国修道士，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因为他教导错误的教义。他否认原罪，断言亚当的罪并未影响到全人类。他声称人并非生来就有罪，只要人愿意去行，就有能力做上帝要求他所做的一切。伯拉纠教导说，在失丧的罪人心中就能见到得救的能力，只要他愿意使用，他就能够得救。实际上，他否认了从上面重生的必要性，否认了圣灵在人心中作工的必要性，也否认了上帝白白的恩典介入的必要性。救恩“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弗2：9）。但伯拉纠的教导却从本质上否认了这一伟大真理。奥古斯丁是他最强大的对手，他所写的关于这些主题的著述几乎一直影响着从那以后教会历史的每一阶段。


耶柔米与奥古斯丁生活于同一时期。据说，青年时代他曾在罗马附近的“墓窟”中呆了一段时间，并翻译了许多壁文。除了拉丁文，他还精通希腊文，并且是少数几位精通希伯来语言的西方教会学者之一。事实上，他是早期教会的主要学者之一。他最伟大的工作是把圣经从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译为拉丁文。主后386年，他定居在伯利恒，在那里完成了大部分圣经翻译的工作。耶柔米的译本叫做“武加大译本”（Vulgate，意思是“普遍”使用的圣经）。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普遍使用这一译本。十五世纪中叶发明了活字印刷，武加大译本就是当时所印刷的第一本书。十六世纪著名的天特会议称它是“可靠的”译本。


耶柔米也强烈地反对伯拉纠派异端。他大约于主后420年去世。

第五章 隐修主义

隐修主义是指一种远离世界的生活，这种生活遵行各种修道“休会”创建人所规定的教规，几乎完全投身于默想和祷告。关于它的起源，可追溯到隐士的生活。隐士住在一些僻静的地方，不与他人接触，他们想过一种隐居的生活。

在遭受逼迫的那些年月里，很多基督徒想在偏僻的地方寻找庇护保身，通过奉献与舍己的生活，在圣洁和虔敬上得以成长进深。后来，在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逼迫结束，教会开始与世界靠拢，就有越来越多的基督徒认为，当尽可能远离世界，在僻静之处生活，这样才能得蒙上帝的喜悦。当然，他们与隐士不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小团体中生活。

埃及是隐修主义的发源地。正是在埃及这个地方，在第三世纪中期时，有一个名叫安东尼（Antonius）的人，他为了宗教目的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在他年轻时，那个年轻财主的故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10：17－27）。因此，他决定自己照耶稣所说的话去行――“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变卖了所有值钱的东西，把钱分给穷人，然后与俗世、亲人和朋友们告别，去独自一人生活。起初，他住在他家附近，然后住在一座墓穴里，后来又住到废弃的堡垒中，最后到在一座山上去居住。他的朋友们每年两次给他送食物，他食用时只加一点盐，并且只喝水。他决定，除了每年复活节外，平时不梳剪头发。他也从不洗澡。像他这种类型的人处处被叫做“隐居修道的人”（anchorites，指那些“生活在丛林中”的人）。他们相信，这样他们就能达到比别人更高程度的圣洁。根据传说，安东尼活到106岁。

那时候，最误入歧途的所谓的“圣徒”就是柱上苦修的人（Styites），或称“柱上圣徒”（Pillar Saints）。他们的名字是从一个名叫西门的人而来，他在诸侯459年，约70岁时去世。“Stylos”在希腊文里是柱子的意思。西门认为在柱顶上生活，会对他的灵魂有好处。他就从一个六英尺高的柱子开始，逐渐增加高度，最后在一个60英尺高的柱子上生活了三十多年。有很多人来拜访他，他就在他所住的柱顶上向人们讲道。一些来拜访的人也建起自己的柱子，通常是在叙利亚的安提阿一带。

随着时间的推移，修道士取了隐士，他们根据一定的社会基础组织起来，住在人称修道院的建筑中。这些人的热心也许是真的，他们的目的也许是真诚的，但推行隐修主义却不合乎耶稣的教导，因为他对门徒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太5：16）。当然，圣经告诉基督徒，他们“不属世界”（约17：14），并要与世界分别出来（林后6：17）。但是，试图通过把身体与非信徒隔离开这种方法来实行圣经的教导，却是不可能达成的。

男修道院的负责人被称作“院长”（the abbot），女修道院的负责人被称作“女院长”（the abbess）。不幸的是，当修道士从这个充满罪恶、试探和诱惑的世界退出，以寻求圣洁时，他们自己有时却沉溺在那些最可怕的罪中。为了修正这些弊端，就有规章制度和各种细则应运而生，同时还让修道士们做些有益的工作。

在西欧，修院制度源于一个名叫本尼狄克（Bendict）的修道士的工作，他曾像隐士那样在一个山洞中生活了一段时间。主后529年，他在那不勒斯附近建立了一座修道院。这座修道院的成员被叫做“本尼狄克教团修道士”（Benedictnes）。根据修道院院长本尼狄克的规定，修道士必须满足三个基本要求或誓约，就是贫穷、纯洁和顺服。顺服意味着严格坚守教会的法则和修道会的规定。本尼狄克修会在当时受到巨大欢迎，并很快普及起来。属于这个修会的一个名叫奥古斯丁（Augustine）的修士，在主后597年带领四十个修士来到英格兰坎特伯雷。当然，这个奥古斯丁和前面提过的北非希坡城的主教奥古斯丁是完全不同的人，他们生活于不同的时代，但有时人们会把他们混为一谈。这位来到坎特伯雷的奥古斯丁，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本尼狄克修道院。

修道院种类繁多，如卡尔特修道会(Carthusians)、西斯特修会（Cistercian）、方济会（Franciscans，由著名的圣方济创立）、多明尼加修会（Domincans）、奥古斯丁修会（Augustinians）、嘉衰新修会（Capuchins）以及其它修会，根据他们不同的装束可以区分。从某些方面来说，他们对社会的文明进步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后来到许多野蛮民族中宣教。特别是在中世纪黑暗时代，修道院成为学习和灵修的中心，为社会提供教师，创办学校。在印刷术尚未发明前的数个世纪里，修道士还被雇来抄写书稿。经过辛勤的努力，他们收集和抄录了大量的古代手稿，从而保存了本来可能会流失的文化遗产。而且，他们收受虔诚人士和富裕人家的捐献，把救济品分发给穷人。修士和修女也常常照管那些患病的人。许多修道院甚至还耕田种地。但是，在中世纪后期，社会日趋堕落，敬虔急剧衰微，怠惰、罪恶常常成为修道院常见的特点，就有倡议改革的人极力主张关闭修道院。

在英伦诸岛上，最早最出名的修士之一就是贝德（The Venerable Bede）。他住在Jarrow-on-Tyne，被称为“英国历史之父”。据说，他从未到过诺森伯兰国以外的其他地方。他大约生于主后673年，死于主后735年，可能是那个时代英格兰最博学的人。他通晓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并精通古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学。他还通晓安波罗修、奥古斯丁和耶柔米的著作。他自己著有《英国基督教会史》一书，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从罗马帝国到贝德逝世期间英国教会的情况，大多都是出于这本书。

人们经常讲起贝德翻译完《约翰福音》后怎样死去的故事。在翻译《约翰福音》的时候，贝德口授，一个男抄写员记录下来。抄写员说：“还有一句”。贝德回答说：“那就写快点。” 抄写员说：“现在的翻译完了。”“真的，”那垂死的人说，“确实完了。现在你用双手捧着我的头，把我扶起来，使我坐好，我好向我的父祷告。”然后，他吐出以下的话：“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就离世而去。

另外，还必须提到科伦巴（Columba），他在贝德之前，在六世纪时出生在北爱尔兰的多尼戈尔郡（Donegal）。主后583年他离开爱尔兰，到一个名为爱奥纳（Iona）的小岛定居，这个小岛在马勒（Mull）西南海岸的远处。他希望从那里向陆地上皮克特人（Picts）中的苏格兰人传福音。他在埃奥纳岛上创立的修道院成了一个学习和宣教的中心。

大约主后633年，诺森伯兰国王邀请埃奥纳岛上的修士们派传教士到他的国家教导基督教信仰。派出的第一位宣教士失败了，第二位是埃丹（Aidan）修士，他的工作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他在圣岛（Holy Land）上建立了一间修道院，距诺森伯兰海岸很近。这座修道院被叫做林斯法恩（Lindisfarne），从那里开始，福音之光照亮了那个国家的一大片地区。

第六章  教皇制的兴起

上帝国度中一条伟大的诫命就是：谁服事的最好，谁就是最大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事人的”（路22：26）。主耶稣自己说“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事人的”。对于他所有的门徒来说，这是一门多么难学的功课啊！主耶稣在设立圣餐，也就是庆祝逾越节之前，亲自为门徒洗脚，把这一功课用最朴实、最显明的形式表达了出来。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看到，与基督的榜样和教导恰恰相反，自私、骄傲、争作第一的心如何在教会中表现出来。许多教会中担任职分的人都希望被人看作是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最后，教皇一职得到了人们的认可。教皇成了领袖中的领袖，是教会中至大的“父亲”。“教皇”一词只是拉丁文“Papa”——父亲的另一形式。在新约圣经中，基督教教会只有两个永久性的职分：长老和执事。而长老又分为两类，一类是讲道和教导性的长老，另一类是治理看顾性的长老。“长老”也被称为“监督”或“主教”（bishop，译者注：“长老”和“监督”一词在中文和合本圣经中都曾出现过，是同一职分的不同称呼。天主教和圣公会称“主教”），意思是监督者、管理者或负责人。但是，一段时间之后，一些主教认为自己在工作和地位上要高于另外的一些主教，他们认为其他主教比他们低下。这当然完全违背主的教导，“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兄弟。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太23：8-9）。这当然不是指在家庭生活中所用的“父”一词，而是指在上帝的教会中的各样关系。

既然在堕落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那接着就会有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并且步子越来越快。就这样，教会在堕落的道路上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迅速下滑。不久，一些在大城市中担任主教职分，带领颇有影响力的教会的，开始抬高自己，凌驾于那些带领不太重要的教会的主教之上，并开始支配他们。罗马、安提阿、耶路撒冷、亚历山大、以弗所、哥林多、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们视自己为最高权利的拥有者。他们自称为“宗主教”（patriarchs，治理教会的父亲），对其它教会拥有最高支配权。在这些宗主教中自然展开了争夺权力的斗争。这痛苦的争竟持续了若干年，最后成为罗马主教与君士坦丁堡主教之间的斗争，他们为夺取广大教会中的最高位置一直争来争去。

出于种种原因，君士坦丁大帝把皇宫从罗马城搬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一条分开欧洲与亚洲的狭窄海峡）旁边的拜占廷，并以自己的名字，重新命名这个城市为君士坦丁堡。从此以后，就再没有皇帝住在意大利。随着岁月的更替，罗马主教们乘机把权力逐渐收为己有。有人开始声称，使徒彼得曾在罗马生活，并工作了25年左右。但《新约圣经》对此并没有记载。虽然彼得可能是在罗马去世的，但并没有证据说明彼得曾做过罗马的主教，或者他曾在这个城市长期住过。但是，在这场权力斗争中，罗马胜过了君士坦丁堡，至少在西方是如此。罗马主教声称自己在整个教会享有最高的权威，并宣布自己是彼得的继承人。六世纪早期，“宗主教”一名改为“罗马教皇”。一位重要的罗马主教就是英诺森一世（Innocent I，主后402年），他规定，不经过罗马主教的赞同，西方教会不得做出任何重要决定。在他之后的一位罗马主教索西姆斯（Zosimus）则更上一层楼。他说，任何人都无权质疑罗马教会所做出的决定。利奥一世（Leo I）从主后440年起担任罗马主教21年，他是一位很有才干的人，加强了罗马对西方教会的控制。另一位著名的主教是大贵格利一世（Gregory I，the Great），他在主后596年至604年期间担任罗马主教。

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们通过一位住在拉维纳（Ravenna）的称为“总督”（the Exarch）的人来统治意大利。拉维纳是一个港口城市，位于罗马北部的亚德里亚海海边。但是这位罗马总督统治无力，当伦巴族人（Lombard）从北面侵入意大利时，贵格利担负起了保卫意大利，与敌人抗争的主要责任。因此，无论在世俗方面，还是在宗教方面，他都变得至关重要。同样是他，指派各省的主教作他的代表人或教区主教，并授予他们披肩式祭服作为他们权柄的象征。贵格利还彻底地改良了教会音乐，以致于几乎所有中世纪的音乐都以他的名字命名。

主后800年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那一年，统治西欧和中欧大部分地区的法兰克查理曼大帝，被教皇利奥三世（Leo III）加冕为圣罗马皇帝。五世纪时，古罗马帝国的西半部处处是北方和东欧的野蛮人。复兴的罗马帝国，与过去的帝国有很大的不同。这个罗马帝国至少在名义上持续了1000年，到拿破仑的时代才寿终正寝。给查理曼大帝加冕使教皇们认为，他们有能力和权柄，根据他们的意愿，确立和废除君王。

有两份著名的文件，都是伪造的，进一步帮助了教皇势力的发展。一是所谓的《君士坦丁捐赠书》，这一文件声称，当君士坦丁前往拜占庭居住时，曾授予罗马主教在意大利拥有极为广泛的权力，包括戴金冠的特权。后来有一些称为《教令汇集》的文件，自称是使徒时代以来的罗马主教的书信，这些书信提高了教会的权力，并帮助罗马主教在教会和国家中确立了他们的权威性。

罗马教皇与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之间争权夺利，最后以东西部教会的分裂而告终。他们之间一直存在着语言的差异，东方用希腊语，西方用拉丁语，而且在教义上也产生了分歧。最重要的分歧是有关圣灵的教义，因为希腊教会主张圣灵唯独从圣父而出，而罗马教会则正确地教导说，圣灵出自圣父与父子。制止分裂的各种尝试都失败了，主后1053年，双方教会最后决裂。从此，罗马天主教和希腊东正教便各自独立存在。但在许多方面，他们仍有类似之处。

显而易见，带领教会之人的地位的抬高显然是背道的表现。另外，当时教会公共崇拜的方式也极大地偏离了圣经启示。我们在《新约圣经》中所看到的公开崇拜方式，与我们在东西部教会中所看到的有天壤之别。富丽堂皇的教堂被建立了起来，君士坦丁堡的索菲娅大教堂（Sophia）堪称其中之最。这些建筑装修豪华，以便与罗马主教或东正教教父镀金的座位相协调。这些教堂一般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为即将接受洗礼的人或未成年人，一部分给不担任任何圣职的一般会众，一部分给主教和位置低一些的教会行政人员。主教身着华丽而考究的服饰出席公共崇拜，纯白的长袍，外套闪亮的外衣或长袍。这一切都体现了外在的炫耀和内在的空虚。那是一个充满虚荣和骄傲的年代，处处都是鸣的锣，响的钹，毫无属灵的实质。

背道的另一表现是向圣徒祈祷和崇拜圣像。这一切的形成源远流长。那些在罗马皇帝手中被残酷处死的殉道者，仍然鲜明地活在人们的记忆中。人们反复阅读他们的生平以及怎样死去的故事。这本来可以是很有益的事。但是后来，人们拜访这些殉道英雄的墓地；举办纪念活动；教会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甚至早在奥古斯丁所处的年代，人们就已经开始祈求已死的圣徒们的保佑。而且，不仅是那些殉道者，甚至连著名的主教们也被偶像化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圣经上说她“在妇女中是有福的”，此时开始被过分地抬高了。当她被看作“天堂的女皇”时，人们就开始崇拜她。圣像被放到了教堂里。起初，只是在人们的家中看到它们，但到了五世纪，它们也被放到教堂里。

这些都是与基督教教义对立的。在《新约圣经》的教导中，我们没有看到在上帝的教会中有高低贵贱之分。彼得自己也告诉我们，所有上帝的子民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2：9）。传道人、长老、执事和教会没有职分的会员都是一样，虽然在他们中间有不同的工作和服事，但这些差异并不影响他们在基督里的合一。

以后我们将阐述教皇如何主张并行使各样的权力，这些权力使他们成为“上帝产业的主人”，而不是“群羊的榜样”，使他们与地上的君王和王孙们并无太大的差别。在中世纪结束前，教皇和与其并立的教皇彼此冲突。有一段时期，曾经有三位教皇并立，他们彼此咒诅与自己竞争的人。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开始时，第一位英国新教徒大主教，当他即将在火堆上被烧死时，说：“至于教皇，我把他视为基督的敌人，是敌基督者，我拒绝接受他，拒绝接受他那些错误的教义。”这话说的真真确确！

第七章  伊斯兰教

当教会偏离真道，否认那以自己的宝血救赎他的子民的基督时，上帝就降下试炼和困苦，纠正不忠心的儿女们。其中最大的试炼是与一个名叫玛罕默特（Mahomat）或穆罕默德（Muhammad）的人有关，在西方多数人称他为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出生于主后570年，他的出生地是阿拉伯半岛的麦加。他自称是哈希姆（Hashem）家族和库赖什（Koreish）家族的后裔，根据他们的传统，这个家族受托保管一块据说是从天堂掉下来的著名的黑石。

穆罕默德生来就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遭受癫痫病的折磨，这无疑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在幼年就成为孤儿，被带到叔叔阿布·塔里（Abu Tablib）的家里。有一次，他陪叔叔到叙利亚办事，在那里他参观了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居住地，所见所闻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二十五岁时，他替一个富有的、经营她丈夫生意的寡妇赫底澈（Kadijah）处理商务。他做得很成功，并很快与比他大十四岁的赫底澈结了婚。在做生意的过程中，他更加熟悉了犹太人、基督徒以及他自己的乡亲，并逐渐相信需要有一种新宗教。对上帝的唯一性，他思考很多，并认为自己是上帝的使者，必须警告他的人民，他们只有放弃偶像，转而崇拜一个至高的他称为阿拉的至高上帝才能逃脱定罪。

四十岁时，穆罕默德在麦加附近一个叫西拉山的山洞里独居了整整一个月。他说，在那里他看到了异象，得到从天堂而来的信息。他还声称有声音对他说：“噢，穆罕默德，上帝真正的先知，不要害怕；我是他的天使加百列。”

他把他所创立的新宗教命名为伊斯兰教。“伊斯兰”（Islam）意思是“顺服”或“降服”。他承认摩西和耶稣是先知，但声称，他――穆罕默德――则是所有先知中最伟大的先知。他说耶稣是圣人，但否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辩解说，因为上帝是唯一的，不可能有一个儿子。他还否认基督为童贞女所生，否认基督的复活和升天。穆罕默德是有史以来基督教信仰所遇到的最大的敌人。

从独居之地出来以后，穆罕默德大胆地攻击同胞对偶像的崇拜，但他们嘲笑他，对他的思想冷嘲热讽。主后622年，为了生存，他和他的追随者被迫从麦加逃往麦地那城。他们从麦加的逃亡后来被称为“希吉拉”（Hegira, 译者注：意思是“迁徙”），这一逃亡始于七月十六日，因此主后622年这一天成为伊斯兰教教历的第一天。八年后，穆罕默德凯旋回到麦加，摧毁了城中的360个偶像。在他成功的威慑下，城中的居民叫着：“只有一位上帝，就是安拉，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毫无疑问，他对崇拜偶像的反对极大地赢得了某些基督徒的支持。这些基督徒被称为“破除图像者”，他们憎恶崇拜偶像，但却忽略了穆罕默德教导的其它方面。

这一新出现的宗教教导说，世上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已由一个绝对的命运所预先注定了。死后，恶人要受到惩罚，而好人则得到奖赏。伊斯兰教对那完全出于上帝白白恩典的救恩一无所知。其主要的教义是：（１）认信：口念关于上帝的告白－除了安拉，没有别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先知；（２）祷告：要定时祈祷，一日五次，祷告者要面向麦加；（３）施舍；（４）斋戒：伊斯兰教教历第九月为斋月，即“拉玛丹”月（Ramadan），每日从日出到日落期间禁食（因为伊斯兰教教历所采用的是阴历，所以斋月会连续出现在阳历年的各个季节）；（５）朝觐：一个人的一生中至少去麦加朝圣一次。

穆罕默德的教导都被收集在一本叫《可兰经》的书中，他所说的许多话最初是记录在骨头或棕榈树叶上。“可兰”这个名字本身的意思是“复述”或“朗读”。穆罕默德声称，它的每一部分都是二十三年中上天降给他的。这本书为伊斯兰教徒提供了大部分祷文。该书以阿拉伯文写成，被视为阿拉伯文学中最伟大的著作。穆斯林声称，最初它是写在上帝宝座旁一张巨大的桌子上，这张桌子被称作“禁桌”（the preserved table）。据说，关于上帝的这些奥秘是由天使加百列传递给穆罕默德的。《可兰经》中说，当世界上需要改革时，上帝就兴起先知来，这些先知中为首的就是摩西和耶稣，后来穆罕默德则是作为最伟大的先知出现。我们只能补充说，《可兰经》的教导与圣经有很大的不同。穆斯林断然否定耶稣基督上帝儿子的身份和他的神性，一否定他从死里复活。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赎罪之死大加嘲讽。他们所主张的救恩――假如也能称之为救恩的话――完全排除上帝把人所不配得的恩典赐予人这一真理。事实上，《圣经》和《可兰经》的教导是截然相反，彼此对立的。

在《可兰经》中，穆罕默德允许他的信徒每人可以有四个妻子，但他自己却声称受到上帝的启示，可以拥有更多的妻子。他死于主后632年，终年63岁，无子，只有一个女儿，名叫法蒂玛(Fatima)。人们在他死时所躺卧的床下挖了一个坟墓，他的身体就埋葬在那里。

穆罕默德说，上帝派遣不同的先知来显明他不同的属性，摩西所代表的是上帝的仁慈和护理；所罗门所代表的是上帝的智慧、尊严和荣耀；耶稣基督所代表的是上帝的公义、全知和大能。“但我是最后的先知，”他说，“我手持宝剑而来。要让那些传播我的信仰的人不用争议或讨论就进入天国，并铲除一切拒绝服从律法的人。无论是谁，只要为真信仰战斗过，不管胜败与否，都一定能够得到荣耀的奖赏，而且保证进入乐园。”他还说，祈祷使人一半接近上帝；禁食使人到天堂的门口；施舍打开天堂之门，但进行圣战则使人真正进入天堂。

征服麦加之后，穆罕默德派使者去见周围的帝王，要求他们承认他是“上帝的使者”，被派来用宝剑传播他的宗教。主后632年以后，继承他的领袖们被称为哈里发(Caliphs)。他们之中的四个人建立了穆斯林帝国。这一帝国最终从印度延伸到大西洋，甚至比罗马帝国还要庞大。到主后662年，叙利亚、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半岛（译者注：现今伊拉克所在地）和波斯（译者注：现称伊朗）都被征服了。主后637年，哈里发·奥玛尔（Caliphs Omar）占领了耶路撒冷，在犹太人的圣殿旧址上建造了清真寺，此后这座清真寺就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位奥玛尔也毁灭了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图书馆，也就是坐落在埃及亚力山大城图书馆。他声称，除了《可兰经》之外，不需要别的书籍，因此他销毁了古时许多的图书宝藏，很可能包括许多基督教圣经的早期版本。

成千上万的基督教教堂被摧毁，或者改建成了清真寺。北非这块奥古斯丁和居普良曾经做工的地方，本来有很多兴旺的基督教会，如今却沦为阿拉伯人的掳物。那里的基督教被彻底消灭，几乎再也见不到任何踪迹。主后711年，阿拉伯军队渡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西班牙。不久，他们越过比利牛斯山脉，进入法国。但在主后732年，恰恰是穆罕默德去世一百周年之际，法兰克人在“战锤”查理（Charles Martel）的率领下经过六天苦战，击败了阿拉伯人，迫使他们退回到比利牛斯山脉那边。但他们仍然统治了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时间长达七百年之久，直到主后1492年，阿拉贡的斐迪南（Ferdinand）才将摩尔人(Moors，当时对穆斯林的称呼)赶出他们在西班牙的最后一个根据地格兰达（Granada），并使他们退回到非洲。

在这里我们看见，穆罕默德和他的信徒们如何在全能者手中成为责打的鞭子，福音之光如何在北非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被扑灭。伊斯兰教是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后，唯一成型的世界性宗教，如今仍然是基督教的主要对手。长期以来，从伊斯兰教转为信仰基督教的人寥寥无几，而且常常是来之不易。

第二部 黑暗的中世纪至教皇权力达至顶峰

第八章  基督教信仰传到英伦诸岛（１）

基督教第一次传到英国南部的确切时间不得而知。关于埃瑞玛塔（Arimathaa）的约瑟到所摩塞特（Somerset）的格拉斯顿布瑞（Glastonbury），并引进基督教信仰的故事仅仅是个传说，而没有任何历史的依据。曾经有人断言，使徒保罗到过英国，但历史上没有丝毫证据证明这种说法。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早在罗马军队主后410年离开英国之前，基督教信仰就已经到达那里了。也许最早的基督徒是罗马的殖民者或占领军的士兵，而当地的居民也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这一信仰。必须忘记的是，罗马人在英国不是短时间的停留，而是长达三个半世纪。

特土良写于第三世纪早期的著作告诉我们，在那时基督徒已经进入英国，甚至罗马人没有到过的一些地区也有基督徒的足迹。我们还知道，在主后314年，从约克、林肯和伦敦来的主教们出席了在法国高卢举行的一次教会会议。英国的第一位殉道者是埃般（Alban）。他住在维努拉弥城（Venulamium），该城后来被改名为圣埃般城。他将一位传教士藏在家中，客人对上帝的敬虔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因而他也信了主，并被判处死刑。他拒绝向异教祭坛献香，以否认他的主，并说：“我是基督徒，我敬拜独一的真神。你们的这些祭品是给魔鬼的，他们并不能垂听你们的祷告。”他被处死在城外的一座山上。后来，人们在他受死的地方建起了一座修道院，名字就叫圣埃般修道院。

早期英国基督教的故事不甚明了。前面我们曾经提及一个异端，这异端给奥古斯丁时代的北非教会造成了许多搅扰，现在我们又要谈到它，因为这异端的发起人伯拉纠就是一位英国修士。有些人认为他是爱尔兰后裔，但他看起来更像是土生土长的威尔士人，因为他家族的姓氏是摩根(Morgan)。伯拉纠是主后400年他在罗马抛头露面时学者们所知道的名字（摩根的意思是大海所生的；拉丁文“伯拉纠”的意思是海洋）。欧洲大陆的教会谴责了他错误的教导。主后429年，两位主教格玛努斯（Germanus）和路普斯（Lupus）被从高卢派往英国，反对伯拉纠派。他们以圣埃般城为中心，成功地完成了使命，尽管二十年后又需要再次出访。

据说，这两位主教在那场著名的布力吞人打败北方的皮克特人的胜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皮克特人从未被罗马人打败过。这两位主教劝布力吞人设兵埋伏，出其不意，从而战胜对方。然后，当所有伏兵冲向敌人时，他们嘴里都大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像当初约书亚的士兵对耶利歌人那样大喊一样。皮克特人从未见过这样的战术，就落荒而逃。人们称之为“哈利路亚的胜利”，一般认为这是发生在主后430年，地点是在威尔士北部格玛努斯的旷野。

在讲述六世纪后期英格兰基督化历史之前，我们要先谈谈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人，因为教会在这些地方的深入工作，早于向朱特人、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传福音，这些人都是在他们征服英国之后接受福音的。就在罗马军团被召回意大利抵御野蛮人的入侵之前不久，一个名叫苏凯特(Sucat，“尚武的”)的男孩降生在英国北部，处于从福特（Forth）延伸到克莱德（Clyde）的安东尼（Antonine）地区。那是主后373年，他的出生地埃克路德（Alcluyd），现被叫作达巴顿（Dumbarton，“布力吞人的要塞”）。青年时期，苏凯特在一次作战中被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俘虏，并被卖给安垂姆（Antrim）的一个部落首领。不久，他就改信了基督教。作为基督徒，他改名为帕特里克(Patrick)。大约三十岁时，上帝指示他向爱尔兰人传福音。他和助手们辛勤工作，“播散信仰的种子，直到用福音的网将所有爱尔兰人都带到生命的港湾。”后来阿马克成为他工作的中心。教会史学家们有时认为他的工作似乎遍及整个爱尔兰，但主要受益的还是北部地区。帕特里克去世的日期曾引起很大争议，但可能是在主后463年，他90岁时去世。
与帕特里克联系在一起的是一首名为“胸铠”的赞美诗，他就是这首赞美诗的作者。在十九世纪晚期，亚历山大先生（C.F.Alexander）把它改变成现在通行的样式：

我今信靠，三一圣名，

一体三位，三位一体。

我今信靠，道成肉身，

直到永远，凭借信心。

约旦河中，基督受洗，

十架受死，为我救恩。

他已复活，脱离坟墓， 

升上高天，末日再临。

世上万有，上帝所造，

父灵圣言，皆属永恒。

赞美圣主，救恩所依：

奇妙救恩，唯主基督。

这位在苏格兰出生的人使爱尔兰的一部分地区归服基督教，而一位爱尔兰出生的人则使苏格兰的一些地区归顺基督。当噶的科拉姆巴（Columba of Donegal）并不是第一个在苏格兰传福音的人，因为比德（Bede）告诉我们，在第五世纪早期尼尼安（Ninian）的工作主要就是在居住于克拉姆片（Grampians）南部地区的皮克特人中，但历史资料对他少有记载。

前面的章节中曾提到过科拉姆巴和他在埃欧纳（Iona）的修道院。住在修道院里的人分为三组，分派不同的工作。一组负责每日的崇拜事务；第二组则接受教导，以便以后能够成为传道人；第三组的成员用他们的双手做些室内或户外的工作。从埃欧纳出发，科拉姆巴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旅程，他希望将基督的福音传给北边的皮克特人。大约主后565年，他出发前往他们的国王布汝德(Brude)所在地尹沃奈斯（Inverness）。修道院的史书记录了许多所谓的奇迹，从中我们得知，这一次布汝德宫殿的大门自动地向科拉姆巴敞开了，而那位惊奇万分的国王则改信了基督教。显然，不管发生或未发生什么，科拉姆巴的宣教非常成功。苏格兰大大受益，埃欧纳成为苏格兰的“坎特伯雷”，从此以后，她的国王通常都葬在那里。

有一位与科拉姆巴同时代的人，名叫肯提格(Kentigem)，他的另一名字蒙格(Mungo)，更为人们所熟悉。关于他，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可靠的资料，但可以确定的是，格拉斯格是他做见证的中心地点，那里的大教堂就以他的名字命名。

另一个必须记录的名字是卡斯波特（Cuthbert），他属于老特安（Lothian），是一个处于爱丁堡和伯康特（Berwcl-on-Tweed）之间的一个地区。少年时，他在一个名叫美汝（Melrose）的地区附近放羊，后来成为一名修道士和林迪法尼（Lindisfarne）一地的主教，通过他的努力，福音传遍了老特安地区。后来他的工作向西部纵深，扩展到卡利斯勒（Carlisle）之遥，但他内心渴望过一种严格的修道士生活。因此，他为自己在巴姆宝路（Bamborough）附近的法尔尼（Farne）岛造了一间茅舍，并于主后687年在那里去世。

对于威尔士的基督教信仰，我们知道的非常有限。在那些过去流传下来的记录中，处处是关于修道士的传说，并不十分可信。值得一提的是大卫，一般认为他死于主后601年。他可能出生在塞瑞丁（Ceredigion），后来这个地方变成了卡迪甘郡（Cardiganshire）。他在年青时就成为修道士，并很快就名声远扬。他可能定居在派布克郡（Pembrokeshire）最西边的地方，因为那是圣大卫教堂所在地。有一件事可以说明与他的名字有关的那类传说。许多主教、长老、修道院院长、国王和王子们聚集在伯瑞菲（Brefi，后称为Llamddewei Brefi），一起谴责伯拉纠异端。向聚集的众人讲道是必不可少的，但当时无人能担此重任。大卫当时并不在场，会议派人去请他来讲道，他同意前来。在到伯瑞菲的途中，他挽救了一个男孩的生命。在他讲道时，这个男孩在他脚下放了一块手帕。立刻，他脚下的大地开始升高，变成一座山丘，从山丘顶上大卫得以向拥挤的人群讲话。当然，我们不能信赖修道士的“圣徒的生活”。北威尔士的一个重要中心是兰威（Llanelwy，是在Elwy的教会）。另外，据说格拉斯格的圣亚瑟·肯提根(ST.Asaph Kentigern)曾到过北威尔士，并任命他的门徒亚瑟格(Asagh)为该地区的主教和一座很大的修道院的院长。

第九章  基督教信仰传到英伦诸岛（2）

五世纪，未开化的盎格鲁族(Angles)、朱特人(Jute)和撒克逊人(Saxon)入侵英国，并征服了英国的大部分土地。那时，布立吞人(Briton)躲到西康瓦尔（West-Cornwall，称西威尔士），威尔士（称北威尔士）和坎伯兰的群山中，他们显然并没有采取任何向他们的征服者传福音的行动。盎格鲁兰（Angle Land）地区——包括肯特（Kent）、外塞斯（Wessex）、莫尔夏（Mercia）、挪姆巴（Northumbia）和其它一些地区的福音来自两个不同的方向。很多修道士，特别是一位名叫埃丹（Aidan）的人，从埃欧纳到挪姆巴王国北部的伯尼夏（Bernicia）宣教，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们所属的凯尔特教会（Celtic Church）独立于罗马天主教教会。

另一群传教士由一位名叫奥古斯丁的本尼迪克修道会修士率领，他们是由教皇格列高里一世（Gregory I）在主后597年派往英国的。教皇格列高里一世在一个罗马集市上看到几个金发男孩被当作奴隶拍卖。看到他们对基督信仰一无所知，他就动了怜悯之心，询问他们属于哪个国家。“他们是盎格鲁人”，有人告诉他说。格列高里一世说：“不是盎格鲁，而是天使”（译者注：在英文中，“盎格鲁”与“天使”是一个词）。他注视着他们的面孔说：“但他们属于盎格鲁兰的哪个省份呢？”他又问。“是迪拉（Deira）”，人们告诉他。格列高里一世回答说：“好，那我们就要把他们从上帝的愤怒中解救出来。”（译者注：在拉丁文中de ria是上帝的忿怒的意思）。“谁统治着迪拉？”格列高里一世接着问。“他们的国王是阿拉（Alla）。”“那么”，格列高里一世说，“阿拉的人民一定要在阿拉的土地上唱哈利路亚。”成为教皇后，他仍然记得那些奴隶男孩，就派奥古斯丁到英格兰传福音。

罗马传教士们一共四十人，自然先到肯特郡，那里的国王是埃特勒(Ethelert)。非常凑巧的是，国王已娶了一个住在巴黎的法国国王的基督徒女儿贝莎(Bertha)为妻。她得到丈夫的同意，能够在圣马丁教堂里进行基督教的崇拜活动，这座教堂位于坎特伯雷市（Canterbury）郊外，自罗马时代就存在，多年废弃。奥古斯丁颇受欢迎，很快就有许多人信了基督。坎特伯雷成了基督教的中心，不久，奥古斯丁被格列高里教皇任命为英国的主教。

奥古斯丁在主后604年去世前，决定与拿下被盎格鲁和撒克逊人赶到威尔士的基督徒取得联系。他要求他们服从他所在的教会的传统和习惯，因为他不同意威尔士凯尔特教会在某些方面所遵循的传统。双方同意在比德时代称作“奥古斯丁橡树”的 地方面谈，这个地方就是今日塞温河岸的奥斯特（Aust on the River Severn）。在肯特修士到来之前，威尔士的领袖们决定，假如奥古斯丁站起来，像他们迎接他那样欢迎他们，就可以考虑他的建议。但是，假如他仍然坐着，就表明他认为罗马教会在凯尔特教会之上，那么他们就不会以友好相示。换句话说，他们一致认为奥古斯丁的行为将是骄傲或谦卑的表征。在会谈中，奥古斯丁一直坐着，这从一开始就导致了会谈的失败。后来，会议不了了之。

那时，统治北英格兰部分地区的国王是爱德文(Edwin)，他的父亲曾统治过迪拉。迪拉和伯尼夏一起构成挪姆巴的大部分地区。不幸的是伯尼夏的统领非法占领了迪拉。但是爱德文发愤图强，重新夺回了迪拉，并将他的占领地扩展到爱丁堡之遥，为了记念他，该城此后就以他的名字命名。爱德文还将他的占领地扩展到南兰卡郡（Lancashire），甚至达到柴斯特（Chester）、盎格鲁塞（Anglesey）和马岛（the Isle of Ma）。事实上，在他去世前，他几乎统治了除肯特郡以外的整个英格兰。

但我们对爱德文主要感兴趣的还是他的婚姻，以及他随后改信基督教一事。肯特郡成了一个基督徒的王国，爱德文还是异教徒时，就向在奥古斯丁传教期间改信基督教的肯特郡国王的女儿求婚。自然，这遇到了一些困难，因为圣经禁止基督徒与非基督徒通婚，所以，肯特国王严词拒绝。最后，爱德文做出两个承诺，他的请求才得到了同意。首先，新娘和她的侍从具有推行基督教信仰的完全自由，其次，爱德文要认真思考基督的福音。

一个名叫保罗纽（Paulinu）的住在坎特伯雷的罗马修士，陪同伊斯布尔（Ethelburh）到了挪姆巴。不久，爱德文召集他的顾问们开会（国王的议会称作谘议院），由保罗纽向他们传福音。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时期的事件几乎都来自比德所著的《基督教会史》，这本书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及过。他告诉我们，考菲（Coifi）过去一直组织异教徒崇拜，他表示赞成接受基督教。但可能国王的显贵之一所说的话给听众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比德对那人的讲话记录如下：

噢，国王，依我看来，可以把人的一生比作一只小小麻雀飞速掠过大厅。冬天，你与你的将军和大臣们正坐在一起，在大厅里用晚宴，四周风雪交加，我们中间点燃着火堆。当我们正这样坐着时，有一只小小的麻雀从一个口子飞了进来，而且几乎立刻从另一口子飞走了。当那只鸟在厅中经过时，就避开了暴风骤雨。但很快，在这段“好天气”之后，它就从我们的视线消失，重新回到冬夜的黑暗之中。

同样，人的一生也是如此短暂，但是，从前怎样，将来如何，我们都一无所知。既然这新的教导能使我们确知这一切，那么，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接受它，遵从它。

比德说，结果“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并接受了洗礼。主后627年四月十二日复活节那天，在一座木结构的教堂里举行了洗礼，那教堂是爱德文在约克郡建造的。考菲立刻着手摧毁那些属于异教的祭坛和偶像，在他作这一切时，他说：“为了给众人作榜样，用真神赐给我的智慧，摧毁这些我因为昏昧而崇拜的东西，有谁比我自己更适合呢？”保罗纽在那里又呆了六年，以传扬基督的福音。

这样，挪姆巴南部的迪拉同意接受来自坎特伯雷的教导，因而也就是同意接受来自罗马的教训。而这个国家的北部伯尼夏，却已经接受了来自林迪斯法尼（Liindisfarne）的埃丹的教导，因而也就是来自埃欧纳的教训，但凯尔特教会和罗马教会并没有完全取得一致。以后怎么办呢？

主后664年，挪姆巴国王奥斯维(Oswy)在威特贝（Whitby）召集了一次宗教会议。他自己是在凯尔特教会的传统下长大的，但他准备听听代表坎特伯雷的瑞本男修道院院长威尔弗雷德(Wilfred)的观点。凯尔特教会这一边，主要的发言人是埃丹的继承人，来自林迪斯法尼的考勒曼（Colman），另一代表是来自威特贝的女修道院院长黑勒妲（Hilda），一位具有皇室血统的女士。在国王看来，威尔弗雷德的论证较考勒曼更具说服力。经过激烈的辩论之后，考勒曼退出了辩论。此后不久，他就带领跟随他的三十位修士离开林迪斯法尼，回到老家爱尔兰。不久，英格兰大部分地区接受了罗马教会的观点。

主后668年,一个希腊大数的修士奥狄多若（Theodore of Tarsus），被罗马教皇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很快，他就邀请所有的英国主教参加在何特福（Hertford）举行的教会会议，那是第一次全国性的教会会议。会议决定把这个国家划分为不同的主教管区，每一个管区有自己的主教。有一个名叫约翰的人，被称为“首席领唱”，也从罗马来到英国，他教那些粗野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唱诗赞美上帝，并教导他们欣赏教会音乐。不久以后，传道士开始离开英国，到欧洲大陆工作，下一章谈到他们当中的两位。

另外两个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名字—凯德蒙(Caedmon)和亚勒斐得(Alfred)——值得一提，在其所著的《基督教会史》中，比德以一章的篇幅讲述挪姆巴的农场工人凯德蒙。在凯德蒙生活的年代，人们有一个习俗，就是晚宴时大家在大厅里传递竖琴轮流唱歌。可凯德蒙从不会唱歌，所以，他总是一有机会就离开人群。一个晚上，当他躺在所看管马群的马厩里准备睡觉时，看到了一幅异象。还是让比德自己继续这个故事吧：

一个人向睡梦中的凯德蒙显现，叫他的名字并问候他说：“凯德蒙，给我唱几首歌。”“我不会唱歌。” 他回答说，“这就是为什么我离开大厅的原因。”那人答道“但是，你将要歌唱。”“我唱什么呢？”凯德蒙问。“唱诗赞美上帝的创造之工，”来者说。凯德蒙马上开始唱诗，赞美造物主以及父上帝荣耀的工作。当他醒来时，仍记得在梦中所唱的一切，而且还增加了许多。不久，他被带去见威特贝的女修道院院长海勒妲（Hilda），并把他所作的梦告诉她。他们给他一些圣经的段落，既有历史性的，也有教义性的，很快他就把它们写成了优美的诗句，女修道院院长和王国内博学的人们现在相信，上帝已经将属天的恩赐给了凯德蒙。

我们要提到的第二个人是主后871年-899年间外塞斯（Wessex，即西撒克逊）的国王亚勒斐得。为了让他统治下的人民都能受到基督教教育，他做出了极大努力，为此他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他从欧洲大陆邀请博学通达的人士来帮他创建学校。他特别致力于把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内容教导他的人民。他自己则投身翻译的工作。比德的《基督教会史》一书，是以拉丁文写成的，他将之译为盎格鲁－撒克逊文。他还翻译了许多诗篇。在他为自己翻译的一本书所写的前言中有如下文字：

这些都是万军之主应允的，能使我们得着安慰的活水。他的旨意就是这些活水从那些真正信靠他的人流到整个世界，而它们的源泉则是圣灵。

为了鼓励英国传教士履行他们的职责，亚勒斐得将格列高里教皇所写的《教牧看顾》(Pastoral Care)一书授予他们的领袖，该书教导神职人员应当怎样供养人们灵魂的需要。阿瑟（Asser）是一个博学的威尔士人，亚勒斐得把他留在自己的宫廷中。他告诉我们说，三十八岁前，国王自己完全不会读英文和拉丁文原稿。因此，他不断要求阿瑟替他将圣经的内容抄在他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

亚勒斐得还修订了从前的国王所制定的法律，并补充了一篇前言。其中，他把《出埃及记》20至28章中所发现的一部分摩西律法也包括在里面。同时，他也告诫他的法官们，基督来到世上，不是要废除，乃是要成全上帝的律法。因此他们必须表现出仁慈、温和的心，并去教导人们希望别人怎样对待自己，就当怎样对待别人。

亚勒斐得被人称为“大帝”，这一称号对亚勒斐得来说当之无愧。

第十章 早期在欧洲的传教士

在效法康斯坦丁大帝的罗马皇帝们的统治下，福音传到了瑞内河（River Rhine）和丹努贝河（River Danube）沿岸的欧洲国家，但后来，许多工作不得不重新做起。

第七和第八世纪，最著名的传教士之一是威里伯德（Willibrord），他在主后658年出生于挪姆巴。他身材魁伟，沉着冷静，性格爽朗。七岁时，父母就把他送到瑞本（Ripon）的修道院。二十岁时，他渡过大海，到爱尔兰一所由埃格伯特（Egbert）担任校长的学院读书。十一年之后，他想带一队传教士到欧洲，埃格伯特同意他离开前往。他也得到了教皇的同意，让他在弗里斯兰(Frisians)人中间工作，弗里斯兰是那时所有荷兰人部落的总称。弗里西亚（Frisia）可能比今天的荷兰(Holland)大，因为经过了无数个世纪，许多领土为大海所淹没。弗里斯兰群岛被称为低地国家，并不是没有原因。

时机成熟的时候，威里伯德去到乌德勒支（Utrecht），并于主后631年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基督教教堂。他竭尽全力将福音传遍那片土地。事实上，他可以被称作“荷兰的使徒”。有一次，他到了泽兰（Zeeland）－弗里西亚的一部分，看见几个人跪在一座石像前。他立刻体会到使徒保罗当年在雅典的那种感受，他看到人们“完全委身于偶像崇拜”。

威里伯德站到了那个粗陋的偶像前，那些人惊奇万分。这陌生人到这里来干什么？他开始传道，指责那些人的愚昧，他说：“你们的神，有眼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现在我要让你们看看我是对的。”然后，他拿起一个棍子，将那个偶像捣得粉碎。人们惊恐地逃走了，但是一个站在一旁的异教崇拜的术士抽出剑来刺伤了威里伯德的头，因为他担心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会丧失。可喜的是，伤势并不严重，威里伯德无所畏惧，继续工作。

旅途中，他到了一个北方村庄海罗（Heilo）。那里久旱无雨，找不到水喝，这小队福音的传播者精疲力竭，就坐了下来。他们感到口干舌躁，难以忍受。威里伯德跪下来祷告，寻求上帝的帮助，然后他拿过铲子挖了起来，他的助手们也加入了他。不一会儿，他们找到了一眼清凉可口的泉水。直到今天，在海罗仍能看到这眼被叫做“威里伯德”的泉水。在五十年忠心的福音工作之后，威里伯德去世了，他被葬于拉姆伯格（Luxembourg）的埃克特纳（Echternach）。

另一位从英国来的比威里伯德年轻二十岁的工人很快开始了工作。人们认为他比威里伯德更伟大。他叫文弗雷德(Winfred)，另一个名字博尼费思(Boniface)更为人们所熟悉。

他被称为“德国的使徒”。主后680年，文弗雷德出生于英国德文（Deven）郡的可里迪顿（Crediton）。出于自愿，他自幼在伊斯特（Exeter）的一座修道院中长大，非常年轻就决志成为一名传教士。主后716年，他到弗里西亚参加年迈的威利伯德（Willibrord）的工作，但那里正在进行战争。由于无法开展传教工作，他就回到了英国。不久以后，他到了罗马，接受教皇的委任，到德国异教部落工作。他在萨克逊(Saxony)、巴瓦利亚（Bavaria）、特林迦（Thuringia）、和海塞（Hesse）传教，主后745年，他被任命为美因兹(Minz)大主教。

在海塞时，他去到革世马(Geismar)城附近，在那里他发现了一棵巨大的橡树，这橡树与当时德国人所崇拜的雷神(Thor)有关。人们以极其敬畏和虔诚之心对待这颗橡树。他们聚集在它的树荫下敬拜。博尼费思向他们宣讲偶像崇拜的虚幻，但是并没有什么果效；最后，他决定给他们上一堂实物教学。他拿着一把大斧子，和他的一些助手一道靠近那棵大树。那些崇拜偶像的人站在四围，既兴奋又惊奇。当第一斧落在那棵圣树上时，他们盼望着雷神会用雷电将博尼费思击死。然而，人们传说，一阵骤然而起的强风把那棵树吹成四半。波尼斯塞把它们锯成木板，运走去建教堂。人们对那可畏的橡树的能力的信心荡然无存，他们不再相信他们的祭司所说的那一套。博尼费思和他的朋友们加倍努力，继续向他们传道，许多人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在福达（Fulda），一座修道院建了起来，到博尼费思去世前，有四百位修道士在那里工作。

主后754年，波尼斯再次去弗里西亚。在那里，他传福音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基督的敌人们非常警醒，他们知道在蒙福德（Murnerwoude）村子附近，有许多归正的人要准备受洗。他们就在所预定的那天早晨赶到那个地方，开始闹事。基督徒们想要保护他们所爱戴的领袖，并准备战斗。但是博尼费思劝告他们说：：“孩子们，不要争斗，让我们效法主在客西马尼园的样式。我们就要在他的荣耀中见到他了。我渴望见到他，同他在一起，让我们一起祷告。”他们全部跪下祷告，但是当他们这样做时，暴徒们冲动地呼喊着，尖叫着冲向他们，杀害了博尼费思和他的五十一位同伴。

弗里西亚附近是弗兰德斯（Flanders），把福音带到那里的传道士是伊利哥犹斯(Eligius)。法国人称他为生伊利（St.Eloy，因为他是法国人）。他的职业是金饰工，在这一行业中，他表现了出高超的技艺。法国国王下令，命他造一把饰以宝石的金椅子，伊利哥犹斯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工作，因此人们认为他是那个时代技术最好的金饰工。他成了一个大富翁，但时代的恩典使他学会看天上的宝藏远重于这世上暂时的富有。伊利哥犹斯把他的大部分钱财用于解救那些成为奴隶的战俘，他出高额赎金将战俘赎回，然后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家园。

但伊利哥犹斯想做更多的事，他内心不仅希望帮助使人们脱离世上监狱的锁链，还期盼能将他们的灵魂从撒但用以捆绑他们的罪的权势下解救出来，他想告诉那些灵魂被捆绑的人们，怎样能靠着一位救主的大爱得自由，这位救主已经胜过了撒但。伊利哥犹斯的愿望实现了，他成了一位主教。不久就作为一名传教士出发到不信基督教的弗兰德斯和低地国家（如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十八年中，他以极大的热忱和献身精神在他们中间工作。伊利哥犹斯于主后659年去世，享年七十岁。

大约在伊利哥犹斯去世一个半世纪后，被称为“北方使徒”的安斯格尔（Ansgar）降生在法国北部。还是个五岁的小男孩时，他就被送到一所本笃修道会的修道院，到了一定的时候，他成了修道士。他有着强烈的宣教热情。机会一到，他就怀着将福音带到那里的愿望高兴地去到丹麦。碰巧，丹麦国王哈罗德（Harold）被赶下了王位，到法国国王路易一世（Louis I）)的宫廷中避难。在与路易同住期间，他听到并接接受了福音，还受了洗礼。当他能重新回到丹麦时，他希望带着基督教的传教士一同回去，其中之一就是安斯格尔。他说：“主啊，请差遣我，”迅速回应上帝的呼召。他用自己的钱买了几个年青的丹麦奴隶，准备教育他们，让他们在家乡人中工作。在海德伯（Hedeby）修建了一小座木质的教堂。但是，当哈罗德国王再次被驱逐出丹麦时，安斯格尔也被迫离开那个国家，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没有多久，安斯格尔接到瑞典国王伯格恩（Bjorn）要求帮助的请求，他就去到那里。但是，他发现有必要在欧洲大陆建立一个中心，以便使斯堪的纳维亚绊倒的工作持续进行。主后831年，他成为汉堡(Hamburg)的大主教。福音工作终于生机勃勃地开展起来了，但困难也很多。那时，北欧海盗或挪威人常常对北欧和西方的沿海城市，进行袭击、掠夺和焚烧。主后840年，他们摧毁了在汉堡的所有宗教建筑，安斯格尔自己也险些丧命。

瑞典的国王继续呼求福音工人，安斯格尔又一次准备前去。这一次有两名助手与他同行。但是，当他们横渡波罗的海时，船只遭到了海盗的抢劫，基督徒们被洗劫一空，赤手空拳来到了国王居住的地方，国王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很快，瑞典的第一座基督教教堂建造起来，但反对的力量很强大，工作进展缓慢。丹麦的异教徒也造成了一些麻烦。最后瑞典国王把是否传讲基督教的问题提交到议院讨论。在商议的紧要关头，一位年长的瑞典人站了起来，令人信服地说明基督教的上帝比雷神强大。他的说法使事情一锤定音，会议允许宣教士传道，不受任何拦阻。安斯格尔于主后865年去世。

我们也许会问，这些基督徒怎么没有在绝望中放弃努力？秘诀就是他们工作时并未着眼于成功与否，也不看重个人的利益和荣耀，自始至终，他们只遵循上帝的命令。“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马可福音16：15）。

第十一章 教皇与皇帝

作为教会首脑，教皇代表着属灵的力量，而皇帝作为国家主宰，则代表着属世的权势。对于这两种势力间的关系，有几种不同的理论。一种认为每一势力都是单独接受上帝的伟人授权，教皇掌管人的灵魂，皇帝统治他们的身体。任何一方都不在另一方之上，但二者要合作互助。

另一理论则说，关于世俗之事，皇帝在教皇之上；第三种理论是由拥护教皇的人所主张的，他们认为，上帝所命定的这两种势力之间的关系是从属性的关系，现世的权柄隶属于属灵的权柄，即使在国家事务上也是如此。教皇和他的支持者们争辩说，上帝在天上设置了两种光，太阳和月亮，他在地上也建立了某种权势，一是属灵的，一是属世的。但是因为月亮不如太阳，并且是从太阳接受亮光，所以皇帝次于教皇，并且他的一切权柄都是从教皇领受的。人们决不会忘记，在主后800年，教皇在罗马为查理曼大帝加冕的事。

这场斗争主要源于教皇对权力无止境的野心。许多世纪以来，这罪恶的斗争使欧洲落入政治的紊乱之中，并将教会带入最黑暗的罪恶之中。教皇走马换将，迅速更替，有些教皇身陷囹圄，还有一些惨遭谋害。

教皇约翰七世（Pope John XII，955-963）被罗马公会指控犯有几乎是堕落的人性所能犯的每一种罪。人们说他与魔鬼同流合污，并在投掷骰子时寻求异端的神灵和各种魔鬼的帮助，公会一致认为他是个邪恶的怪兽。约翰回答他们说：“假如你们想另立一位教皇，我要通过全能的上帝把你们革出教会，这样你们就无权做弥撒，也无权任命任何人。”教皇波尼法斯七世（Pope Boniface VII）在主后974年将他的前任勒死，被公会描绘成一个“罗马教皇恶魔，其卑鄙堕落超过所有人。”假如这些话所说的是教皇们，那么，下面的教士们又是如何一种境况呢？

主后1073年，一个意大利木匠的儿子希尔德布兰（Hildebrand）成了教皇。他有着强烈的支配欲，又有用不完的精力。他想要重建教会和基督教世界，他的目标就是建立教皇对教会的最高权力，和教会对国家的最高权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废除了圣职买卖和教士结婚的权力，最重要的是，他决定解决关于圣职授受的争议。

圣职买卖一词在英文中为Simony，是由《使徒行传》第八章中行邪术的西门（Simon）而来，意思是指为了金钱而买卖教会的职位。那时，有一些牧师（人称“神甫”，这种称呼并不合乎圣经）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因为他们的职位是用钱买的，并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准备。

圣职授受与国王和统治者们要求任命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有关。希尔德布兰主张任何担任教会职位的人，若是从平信徒——没有被按立担任教会职分的人——手中得到那份职务，那就是犯罪。另一方面，国王和统治者也不会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巨额数量的财产属于教会，当时在法国和德国有一半的土地和财富集中在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手中，假如掌管属世事务的王公贵族们，不能通过圣职授受来维护他们对土地的权力，那么，征税和征兵的大权就会旁落。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是教会的仆人，还是国王的仆人，这就是当解决的问题。

希尔德布兰以贵格利七世（Gregory VII）的称号登上教皇宝座，就开始推行他的各项改革措施，结果与圣罗马皇帝亨利四世（Henry IV）产生冲突。亨利四世居住在德国，他经常出售教会的职位，或把教会的职位送给他的亲信。教皇以买卖圣职罪将皇帝的五位私人顾问逐出教会，这意味着他们被教会开除了。这自然激怒了皇帝，可是，教皇知道亨利树敌很多，这就促使对于他所认为的自己的权力坚定不移。

亨利对教皇的谕令置之不理，贵格利就传唤他到罗马；亨利没有坐以待毙，而是接着宣布废黜教皇。贵格利以牙还牙，宣布将亨利逐出教会，并废黜他的王位。同时，贵格利还宣布对亨利属下的人民停止圣事，也就是说，停止教会的所有礼拜和侍奉。这二人间的斗争仍在继续，时间将会告诉人们谁更强大。教会的属灵武器是锋利的剑，一个人一旦被逐出教会，就被隔断了与其同伴的所有联系，任何人对他表示一点友善或帮助，或向他提供食物或藏身之处，都会招致教会的惩罚。活着，人们像躲瘟疫一样躲避他；死了，则无葬身之地。

至于停止圣事，禁令所及的区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等于被逐出了教会。教会关闭，不准鸣钟，不能庆祝婚典，终止所有教会礼拜，不准举行葬礼。因此，难怪德国那些权力比较小的诸侯们现在也要求皇帝向教皇让步，虽然他们从属于这位长期以来就令他们不满的皇帝。亨利惊慌起来，看起来他的权力正在从他手中滑走，他的王国已濒于崩溃。最后，他决定只能做一件事，必须向贵格利屈服，接受他的要求，谦卑地请求饶恕，并要求重新得到教会的接受。

接下来所发生的是欧洲历史上最著名的事件之一。亨利同妻儿一起在严寒中出发，越过阿尔俾斯山脉，不顾气候和风暴所带来的种种不适，只为俯伏在教皇脚下。他在一个名叫凯诺莎（Canossa）的要塞找到贵格利，这个要塞位于图斯肯的康提斯·麦提达（Countess Matilda of Tuscany）。但是，教皇拒绝接见他，他打算挫败皇帝的锐气，让他完全匍匐谦卑下来。在冰天雪地之中，亨利连续三天赤脚站在城堡院子的雪地里，穿着忏悔者的白袍，等待教皇点头允许他跪在他的脚下请求饶恕。第四天教皇同意接见他，并撤销了逐出教会和停止圣事的判决。

但是双方都不看重这次和解，它既不持久也不真诚。这两人的心与主耶稣基督谦卑柔和的心有着天壤之别。教皇自称是所谓的基督的代表，实际上却充满了骄傲和自大，而那忤悔的皇帝心中则是充满仇恨和报复之情。七年后，亨利带着军队袭击罗马，最后成功地将贵格利七世放逐到意大利那不勒斯以南的撒利诺（Salerno）。主后1085年，贵格利七世在那里去世，临终时他说，“我热爱公义，痛恨不义，因此我死在流放中。”

即使那时，教会与国家间的争执仍没有结束。事实上，它又持续了许多世纪。亨利曾被第二次逐出教会。主后1106年，另一个对他怀有敌意的教皇煽动他的一个养子来造反，将他废黜，他于同年去世。

第十二章    十字军东征

欧洲基督徒一直认为巴勒斯坦是圣地，而耶路撒冷则是圣城。康斯丁大帝曾花费巨资在耶路撒冷建造了一座教堂，他的母亲海伦娜(Helena)也在伯利恒和橄榄山上建造了类似的教堂。不断有朝圣者到圣地朝圣。当穆斯林攻取巴勒斯坦，占领耶路撒冷时，仍然允许朝圣者参观圣地，但必须遵守一些限制，如不能列队行进，不能进行任何公开的支持基督教的示威行动，也不能再建任何教堂。

十一世纪，一支名叫塞尔柱土耳其人（Seljuk Turks）的异族征服了圣地，他们来自高加索地区，为人残忍好斗。征服圣地之后，他们接受规劝成了穆罕默德的跟随者。在他们的统治下，基督徒朝圣者遭受了严厉的对待和严酷的压迫。因此，在基督教世界中就有呼声出现，呼吁用武力将土耳其人赶走。贵格利七世自己希望征集一支军队，去攻打土耳其人，但与亨利四世皇帝的争吵使他的计划受阻。但是，无论如何，教皇们都认为，假如说服西方人转向东方，与土耳其人作战，不再彼此争斗是件好事，因为他们动辄争吵不休。为了阻止基督徒之间的内战，很早的时候就曾尝试在基督教世界实行称为“为上帝而休战”的制度，但是毫无成效。

后来，出现了一位名叫彼得的隐士，他曾到过巴勒斯坦朝圣，受到过土耳其人的残忍对待。他决定用自己的影响激励基督徒去反对土耳其人。他首先去见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 II)，教皇赞同他的计划，并正式批准他传讲十字军东征的信息（为了维护十字架所进行的战争），反击对基督徒朝圣者的压迫。彼得骑着头毛驴走遍了意大利和法国的每一座城市，所到之处人们都深为感动。每个地方都被唤起了“圣战”的热情，趁此机会，教皇乌尔班在法国南部的克莱蒙（Clermont）召集了一次教会公会，在那里他向所有的基督徒发出了强烈的呼吁，要他们在十字架的旗帜下参加战斗。人们一致呼喊，“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上帝的旨意。”

成千上万的人报名参加，他们在右肩佩戴一个红色的十字作为荣誉徽章。他们之中有王公贵族、骑士和侍从，甚至妇女儿童。教皇保证饶恕所有参加者的罪。各处教区的主教们都宣讲十字军东征的信息，几个星期之后，基督教世界一片群情激昂。于是一场持续了两个世纪的运动开始了。这场运动使欧洲丧失了近五百万条生命。最后，十字军所怀有的一切希望和目标都化为泡影。整场运动乃是基于情绪和迷信，而不是信仰。

我们无法在这里详细或概括地叙述十字军的情形，只能记载几桩突出的事件。许多人加入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分成几队向君士坦丁堡进发，他们的意图是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亚洲，然后向南进入巴勒斯坦。隐士彼得率领其中的一支队伍。但是最先出发的大多数人并未经过作战训练和准备。土耳其人在尼西亚与他们交战，杀死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就在这个地方，君士坦丁大帝在主后325年举行过一个伟大的教会会议。不过在先头部队之后的士兵受过作战训练，他们包围并攻取了尼西亚，之后他们进入叙利亚，经过一场艰苦的攻坚战，占领了安提(Antion)。最后，在攻取了尼西亚两年后，他们成功地占领了耶路撒冷，人们让伯伟林(Bouillon)的戈弗雷公爵(Duke Godfrey)做国王，但他拒绝接受。那是主后1099年七月。在攻取城市之后，发生了一场恐怖的大屠杀，所有的土耳其人，包括妇女和儿童都被杀害了。直到完成这一可怕的行动，基督徒们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残忍。新国家维持了五十年，但不断受到土耳其人的武力威胁。

主后1147年，克勒福的伯纳德（Bernard of Clairvaux）倡导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目的就在于支持耶路撒冷王国。他大概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修士，也谱写了很多基督教赞美诗。结果，两支庞大的军队向圣地进发，一支由法国国王率领，另一支则由德国皇帝统率。他们再次取道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但是在小亚细亚他们遭受到了严重的挫败。在未能夺取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后，原部队的残余部分退回了家乡。在胜利的鼓舞下，穆斯林队伍在其著名的统帅萨拉丁(Saladin)率领下包围了耶路撒冷，并在主后1187年占领了它。

西欧人民怒火中烧，三位国王——德皇弗雷德里克·巴巴罗撒(Frederick Barbarossa)、法皇腓利普·奥古斯都（Philip Augustus）和英皇理查德·克德林（Richard Coeur-de-lion）决定采取行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开始了。德皇行经陆地，但是在横渡小亚细亚的一条河时被淹死了；菲利普和理查德则走海路，他们围攻巴勒斯坦海岸的埃克（Acre），但恶劣的健康状况影响了他们和他们的战斗力。更糟的是，两位领袖发生了争执，菲利普转道回法国；理查德独自继续前进。他到了离耶路撒冷只有七英里的伊玛斯（Emmaus），认识到他不可能攻下圣城，就与萨拉丁达成协议，基督教徒朝圣者拜访耶路撒冷时不再受搅扰，不再负税，然后，他乘船回到了英国。

再就是儿童十字军东征。一个法国男孩司提反自称基督曾向他显现，上帝应许要帮助孩子们完成那些国王和基督徒武士们未竟的事业。他说，如果在一个法国南部的港口召集一支童子军，那么大海就会在他们面前分开，像当初以色列人过红海时那样，这样他们就可到达圣地。另一个名叫尼古拉斯(Nicholas)的德国男孩将这一消息传扬开来，成千上万的儿童们行军到莱因河谷，加入法国男孩们的行列，他们平均年龄大约十二岁。一些女孩也加入了十字军。他们一边前行，一边唱歌：

草地多美丽，

林区更美丽，

穿着春天那秀美的衣裙；

耶稣更美丽，耶稣更纯净，

他使忧愁的心发出歌声。

翻越白雪皑皑的阿尔俾斯山时，行军的人死了许多。但仍有相当数量的人最后到达了海边，法国的行军者们也到了那里。但是大海并没有在他们面前分开。许多人返回了家园，但仍有大约五千人乘上了七艘商船，船主答应要将他们运到巴勒斯坦。两艘船触礁沉没；另外五艘船的船主原来是奴隶贩子，他们把那些孩子卖给了穆斯林，欧洲人再也没有看见他们。

第六、七次十字军东征由被称为圣路易斯(St.Louis)的法国国王在十三世纪所发起。第六次结局凄惨，路易斯被埃及的苏丹俘获，付出高额赎金才得到自由。第七次十字君东征还是由路易斯发起，英国的爱德华王子也加入了他的行动，后来爱德华王子登基成为爱德华一世。在这一次十字君东征中，路易斯去到突尼斯(Tunis)，希望亲眼看到突尼斯的统治者受洗成为基督徒，但却死在突尼斯。此后不久，爱德华就返回英国，结果这次十字君东征一无事成。

看来，当时的基督徒王国并没有认识到，基督的事业不能用世上的刀剑来开创，使徒保罗说：我们作战的武器，不是属血气（钢铁造的刀剑）的，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各样的坚固营垒（林后10:4），属血气的武器永远不能完成属灵的工作。“我的国若属这世界，”耶稣说“我的臣仆必要争战。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18：36）。

第十三章  达到鼎盛的教皇制度


教皇贵格利七世（希尔德布兰）的目标就是把教皇的权力不仅扩展到宗教领域，也扩展到世俗领域。他的继任者与他一样野心勃勃，其中最突出的是圣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1159-1181)和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1198-1216)。在他们手中，教皇制度的权势达到了鼎盛状态。

我们已经知道贵格利三世在凯诺莎如何使皇帝亨利四世蒙羞受辱。教皇所取得的下一个类似的伟大胜利是以皇帝弗雷德里克·巴巴罗撒（Frederick Barbarossa）为代价，弗雷德里克死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弗雷德里克与在位的教皇们有过几次争执。当他第一次访问罗马时，他拒绝为教皇扶住马镫（一种表示礼貌的行为），但在教皇拒绝承认其皇位的威胁下，他不得不这样做。后来教皇希望在罗马掌握国家和教会两方面的最高权力，弗雷德里克不同意，并说，“自从被上帝委任后，我就被称为罗马皇帝，而且也确实就是。假如从我手中夺去对罗马的控制权，那我这君王就是徒有虚名了。”主后1159年，教皇哈德良四世(Hadrian IV)去世时，弗雷德里克提议召开一次教会公会来任命继位者，但是这个计划未能实现。此后，在弗雷德里克和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之间发生了长达二十年的争执。威尼斯总督充当中间人，想使二人和好。在威尼斯的圣马克大教堂门厅，二人进行了会唔，“三块红色的大理石板指向弗雷德里克在惊恐中突然跪下的地方，教皇也是热泪盈眶，将他扶起来，并给他和平之吻。在后来的传说中（没有历史性证据）说，教皇将他的脚踏在俯伏在地的皇帝的脖子上说：‘你必把少壮狮子和龙践踏在脚下。’”

在英国，亨利二世在位期间，国王和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之间的斗争也表明了罗马教会的权势。二人之间的争论主要是关于如何惩罚“犯罪的神职人员”的问题，也就是对于那些触犯国家法律的神职人员如何对待的问题。贝克特坚持认为免去圣职，也就是剥夺其“圣职”的处罚已经足够；但是，国王要求，这样的人不仅要免除圣职，在免职后还当送上国家法庭，像平信徒一样接受审判和惩罚。开始，贝克特好像向国王的观点让步，但不久他改变了主意，表示拒绝赞同。亨利在盛怒之中说，他希望有人能替他除去“这个出生卑贱的教士”，就有四名武士赶到坎特伯雷，将贝克特杀死在教堂中。国家将他视为殉道者，国王认为需要为发生的一切忏悔。贝克特之死增强了罗马教会的权势，削弱了国家的力量。

贝克特死后半个世纪，教皇英诺森三世战胜了英王约翰。主后1205年，坎特伯雷大主教休伯特·沃尔特(Hubert Walter)去世，英王约翰为此感叹说：“如今我才第一次做英国的国王”。约翰决定他要保证坎特伯雷修士们所推选的新主教候选人，就是他所指定的诺里奇主教约德雷(John de Gray)。这件事传到教皇英诺森三世的耳中，他让人告诉英王约翰，新的任命不会落在约德雷身上，而是给一位英国出生的红衣主教斯蒂芬·朗登(Stephen Langton)。英王约翰怒气冲天，他拒绝让修道士们推选朗登，开始长期与教皇较量。英诺森三世立刻将英王约翰逐出教会，停止整个英国的宗教活动，并告诉法国国王他可以拥有英国的王位。法王准备入侵英国，但在他越过英吉利海峡之前，英王约翰根据教皇所提出的条件向教皇屈服。这些条件包括约翰必须将他的王国交给教皇，然后教皇再允许约翰作为他的附庸管理英国，每年交付一千马克的租金。

主后1215年，以斯蒂芬·朗登为首的英国贵族们要求约翰王签署《权利大宪章》（Magna Carta）。就在这一年，英诺森三世在罗马召集了一次教会大公会议，所有的基督教国家君主都派出代表参加。有四百一十一位主教和八百位修道院院长到会，另外还有亚历山大和安提阿的大主教所委派的代表。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大主教亲自出席会议。在大会开幕词中，英诺森三世对到会者说，上帝不仅赐给彼得做世上教会首领的地位，而且让他对整个世界都有统治权，同时因为万民都当跪拜基督，所以每个人都当服从彼得和他的继承人教皇。除非他以尊敬和完全的降服来服事彼得（和教皇），否则任何君王都没有统治权。同时英诺森三世也提出了化质说的教义，这是被称为“弥撒”献祭的中心。该教义主张，经过神甫祝福，圣餐中所用的饼和酒就不再是饼和酒，而是确实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和血。因此，饼和酒当受敬拜。公会接受了这个教义，所以，偶像崇拜合法化了。

在英诺森三世统治下，教皇制在权力及其所声称的荣耀上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状态。教会和世界都俯伏在它的脚下，国王们在它面前俯首称臣。大部分欧洲都落在它的掌握之下，但是，并非所有人都随波逐流，基督仍有七千名没有向巴力下拜的人民。那时甚至有一位以利亚，一位真正的上帝的仆人，他的名字是就克勒福的伯纳德（Bernard of Clairvaux）。我们已谈到过，他是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发起人。虽然他也曾臣属于几位教皇，在许多方面有错误，但在他心里有着未被熄灭的上帝的恩典之火，心中的确信拥有巨大的力量，促使他按照上帝藉着圣经向他所显明的而为真道作见证。他相继被任命为热那亚、米兰和莱因地的主教，但他拒绝了这些荣誉，“因为”他说，“上帝的话语教导我不要图谋大事”。

伯纳德的许多跟随者后来成为名人，并身居高位。其中一位甚至成为教皇，这时，伯纳德告诫他说：“记住，你是说‘金银我都没有’之人的继承者。金子、银子、珍珠和士兵不是从基督而来的，这一切都是君士坦丁给你的，永远不要为这些而努力。愿上帝在我死前,让我能看到教会像从前使徒们撒网时那样，不是为了捕捞金银财宝，而是为了人的灵魂！”

伯纳德身为修士，创建了许多修道院。很多德高望重的人都寻求他的建议和忠告。他以拉丁文创作赞美诗，其中一些被译为英语和其它语言。在去世前不久，他说：“我对永生的盼望建立在三件事上，上帝对他儿女的爱；他的应许的确定性，以及他成就这些应许的大能。”这样一种希望不是建立在沙土上，而是建立在历代磐石上。马丁·路德谈到他时说：“如果世上有虔诚，敬畏上帝的修士，那就是伯纳德，他是全世界修士和神甫中最令我尊敬的，无人能与他媲美。”

中世纪教会的情形十分可怜。大部分人盲目地相信教会的教义和传统，从不过问它们是否与圣经一致。几乎无人识字，书籍匮缺，极少有人真正了解上帝的话语。各种迷信急剧加增，错误的赦罪教义得到普遍接受。罗马教会教导说，为教会效劳，就能使罪得到赦免。到了十三世纪，甚至为了金钱而出售赦罪券。

罗马教会教导炼狱的教义，炼狱是所有基督徒死后要去的地方，在那里能洗清那些使他们不能进入天堂的罪孽。同样，在世上也有必要为罪进行忏悔，但是赦罪券，不管是买的还是自己赚的，能使人免去忏悔，或至少减免一部分。这样，在救恩方面，人们就被蒙蔽了。

偶尔也有过进行改革的尝试，但都软弱无力，而且很快就被制止。十三世纪，道罗塞公会（the Council of Toulouse）要求主教们雇用专门人员，搜寻异端分子，并把他们交给特别法庭处罚。任何包庇异端分子的人都将失去财产。这就是后人所知的异端裁判所的起源。
随着时间的流逝，要求教会强烈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大，但是，每一次发起改革的尝试都失败了，主要原因就在于历次改革都是出自一个错误的原则。所纠正的是外在得弊病，但内部的腐败教义却未被触及。这些改革并没有诉诸上帝的圣言，回归古道，也没有悔改死行，相信因信称义这基本的教义。黑夜沉沉，要驱散这厚厚的阴云，所需要的远远超过人力。但是，我们即将看到，在上帝所定的时间，黎明必将到来。

第三部分 改教先驱

第十四章  瓦勒度派

十二世纪早期，在法国罗那（Rhone）山谷的里昂(Lyons)城中，有一位叫彼得·瓦勒度(Peter Waldo)的富商。大约在1170年，他雇了一位神甫将四福音书和其它一些圣经书卷从拉丁文译为法文。藉着上帝的恩典，他得以明白上帝话语的真理，并希望行出来。他开始认识到：只有圣经才是信仰的基础，而不该是任何人的话语。既不是牧师的，也不是主教或教皇的。他了解到：只有一位弥赛亚；不应崇拜圣徒；主耶稣设立了两项，而且也只有两项圣礼—洗礼和圣餐。瓦勒度领受了这些和其它有关真理。1177年，他组织了一个社团，由那些愿意帮助他将圣经真理带给众人的男男女女组成。这个社团的成员在教会历史上被称为“瓦勒度派”，是因他们杰出的教师和领袖而得名。他们也被称为“里昂的贫民们”。之所以这样称呼他们，是因为耶稣差遣的七十人也被这样称呼过，“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路10：1-17）。为了遵循这一命令，他们出去了，“两个两个地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去”。有时他们被称作“木屐派”，因为他们穿着木屐。

瓦勒度派的人“温和得像鸽子”又“聪明得像蛇”，他们把自己装扮小商贩，走遍整个国家兜售各种小玩意，但他们向每一户人家提供“重价的珠子”。他们坦白直率地攻击牧师们的错误教导和教会传统，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一个听众，他们都会无所畏惧地传讲上帝的话语。

他们走遍了整个法国南部，还进入到瑞士和意大利北部，通常他们都很受欢迎。他们将志同道合的人召集起来，在隐秘之处敬拜上帝，并到他们的家里探访，给他们讲道，而且总是留下些圣经译文和属灵书籍。

起初，教会中当权的人对他们很宽大，但当他们开始意识到这些活动对他们构成威胁时，他们就禁止瓦勒度派。巴伦西亚会议(The Council of Valencia,1229)禁止不是神甫的人读圣经，无论是拉丁文，还是其它语言都不可以，唯一的例外是他们或许可以“唱颂诗篇和间断的祈祷”，或“向蒙福的马利亚祈祷”，但只能用拉丁文。而圣经本身则被列为禁书。

不久，兴起了针对瓦勒度派和其它主张反对教会腐败的教派的各种迫害。他们使用宗教法庭，反对他们的大屠杀持续了许多年之久。他们之中有几千人被杀害，许多人被严厉拷打，他们的村庄一时沦为荒漠。甚至怀抱婴儿的母亲们也被推下岩石，在皮得蒙（Piedmon）地区尤其如此。为了安全，信徒们逃到山上。有一次，男人们外出，四百名妇女儿童藏身于一个岩洞中，敌人发现了这个藏身之处，就在洞口点起大火，洞里的人都死了。多明我会(Dominican)的修道士们被教皇贵格利九世(GregoryIx，1227-1241)指派担任宗教法庭的审判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极为残忍地对待自己所负责审判的瓦勒度派人。

由于彼得·瓦勒度居住在法国南部，因此从一开始那里就成为瓦勒度派活动的主要地区。土鲁斯（Toulouse）和福伊斯（Foix）两地的伯爵们向他们提供保护。但逼迫开始后，一部人逃到了西班牙、萨伏依和皮德蒙特。虽然很快就被赶出了西班牙，但他们在法国一直呆到了十六世纪。有一些人逃到意大利南部，但在那里不受欢迎。他们主要藏身于阿尔俾斯山南部的西皮德蒙特地区，并在那里创立了一间与众不同的教会，该教会幸免于难，一直保存到今天。即使在罗马城中，现在也有一个他们团体的聚会处。他们的死敌也从不否定他们道德的纯洁和对自己信仰的忠诚。

这个世界确实不配有他们这样的人。他们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敢于牺牲。靠着信心，他们胜过了世界，我们确实应当铭记他们为真理所作出的见证，以及在伴随他们终生的苦难中对信仰的坚定不移。

发生在十七世纪的一场对瓦勒度派的逼迫，由于克伦威尔(Oliver Cronwell)的秘书弥耳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所写的一首十四行诗而为众人所知晓。是克伦威尔强烈抗议和动用军队的威胁才使逼迫得以结束。弥耳顿的诗值得我们一记：

哀悼最近发生在皮得蒙特的大屠杀（1655）

主啊，求你报应，他们杀死了你的圣徒；

圣徒的尸体冷冷地散落在阿尔俾斯山谷；

我们的祖先还在敬拜顽石之时，

他们却把古老的真道保守纯全。

主啊，求你不要忘记，

在你的书册上记录下他们的哀哭；

他们都是你的小羊，

却一直遭受嗜血的皮得蒙特人的杀戮。

皮得蒙特人把他们的母亲与婴孩一同推下山崖，

他们的哀声传遍群山，直达天庭。

他们的血肉洒遍整个意大利原野，

仍然在震撼着那头肆行专制的巨兽。

他们的牺牲要结出百倍的果子，

那些得知真道的人，就会快快逃离巴比伦即将遭受的愤怒。

第十五章  约翰·威克里夫
十四世纪，有一个年青人成为牛津大学的学生，他的导师们都对他寄予厚望。他的名字就是约翰·威克里夫，他智慧超群，胆识过人，能言善辩，且长于写作。无人知道他的出生日期和地点，但很可能是于1320至1324年间，出生在约克郡的老瑞彻蒙德（Old Richnond）村子中，或附近的村庄。毫无疑问，他进入牛津时只有十六岁，至于他在哪所学院就读并不清楚。他此后一生都与这所大学紧密相联，先成为学院的一位教师，后来在1361年获得巴里奥学院（Baliol College）所授予的硕士学位。他的神学博士的学位也是在这个学院获得的。

威克里永远不会忘记1349年在英国流行的那场瘟疫所留下的惨象。他的著作中常常提及此事。它被称为“黑色死亡”，可能造成了三分之一半人口的死亡。教士中的死亡率也很高，在威克里夫家乡的西瑞丁（West Riding），超过三分之二的教士都死于那场瘟疫。在1349年至1354年间，在北牛津郡（North Oxfordshire）的一个村子里，先后有过六位教区长。

1366年，爱德华(Edward)三世拒绝向教皇交纳贡金，威克里夫开始引起了国王的注意。在议会辩论这件事时，有七位勋爵引用了威克里夫在小册子中所写的辩论词，威克里夫辩解说，教皇无权要求国王向英国教会的征款送往罗马。教皇可能对英国很久没有支付每年一千马克的贡金感到很生气，这一贡金是教皇基诺森三世(Innocent III)在1213年间向英王约翰索取的。十四世纪六十年代，教皇乌尔班（Vrban）试图收回这一欠款，爱德华三世与议会讨论此事，得出的最后结论是拒绝缴纳贡金。

1374年，威克里夫代表他的国家和国王在布格斯（Bruges）会见了罗马教皇的官员们，这次会见使威克里夫进一步赢得了国王的赏识。同年，国王又授予他得享莱斯特郡（Leicester）路特沃斯（Lutterworth）之地的供养。但是，尽管国王很仰慕威克里夫，许多教士和托钵修士却并非如此，他们极端仇视他，想方设法要把他打倒。他尖锐地批评修士们的懒惰，乞讨的习惯和对宗教的扭曲。他说崇拜圣像和殉道者遗物是愚昧无知，并言词坚定地谴责出卖赎罪券、为死者做弥撒、各种游行和朝拜圣地。他指责教皇是“敌基督”，是“罗马骄傲的、属世的祭司，是最可憎恶的劫掠者”。

英格兰教会的主教们非常惊慌，就在1377年召威克里夫到伦敦参加在圣保罗大教堂举行的主教会议。他应召前往，遭到了他的对手们的猛烈攻击，但却得到国王的儿子兰加斯特(Lancaster)公爵，冈特（Gaunt）的约翰的保护。同年，教皇发表五条教谕反对他，并根据从其著作中找出的十九条罪状将他定罪。

但是，威克里夫一生中的大危机是在四年后来到，那时他攻击罗马天主教化质说教义――即认为圣餐中饼和酒真的变成基督身体和血的教导。由于所有的神甫都声称有施行这所谓的奇迹的能力，因而在信徒的眼中，就认为神甫所处的地位高于王公贵族。威克里夫在这件事上的态度，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对，国王开始收回对他的支持，而在牛津大学，各学院的院长和教师也都反对他。但在普通民众中，他却受到了极大的欢迎，以致于他的敌人不敢对他怎样。假如他更温和，更有一些耐心，或许能使教会里的情况更好一些，但他希望一举推翻罗马天主教的错谬，重新确立纯正的、不打任何折扣的福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改革不可能在一年甚或十年内出现，他需要更长久的努力和更大的耐心。

1381年的“农民起义”使威克里夫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尽管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对此事并没有任何责任，但是仍然为此而受到人们的责怪。冈特的约翰在伦敦萨伏依的宫殿也遭受袭击。最后，年轻的国王理查二世（Richard II）亲自面对叛乱者，把他们镇压、驱散。约翰劝告威克里夫放弃改教之工，可他反而出版了更进一步的告白。

此时，英国议会要求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召集一次教会会议，处理争端。主教照着做了。这次会议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地震会议”，因为正在开会时发生了地震。追随威克里夫的人把这看作上帝干预的记号，是对他们有利的。不过，威克里夫的教义仍然被定罪。很快，教皇传唤他，但他拒绝去罗马。实际上那时有两位教皇，各自称对方是敌基督。虽然威克里夫的跟随者和朋友们遭受迫害，他自己却没有受到影响。他退休后来到路特沃斯，在那里生活得既安静又活跃，直至在1384年最后一天去世。

在他生命的晚期，威克里夫组织了“穷牧师修道会”，他们向人们讲传他的教导。他怜悯人们的无知和精神上的愚昧，竭力通过这些传道人将福音的真理带给他们。这些传道人身着棕红色长袍，在各地往返传道。教士们嘲笑他们，但他们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反对他们的人不得不予以重视。由于他们的工作，许多人信了主。威克里夫的敌人们把他们叫做“罗拉得派”（Lollard），该词的起源不太确定。有些人认为有蔑视的含义，意思是“懒人”；一些人则认为这与他们习惯于唱诗赞美上帝有关。

另外，还必须提到的是威克里夫所完成的最伟大的工作。他将圣经译为英语，因而所有能阅读或听别人朗读上帝圣言的人，都能学习上帝的真道。

圣经久封闭，

威氏解环扣。

举国开眼看，

救恩从中求。

当时罗马天主教只用被称为武加大译本（the Vulgate）的拉丁文圣经，并拒绝将其译为其它民族的文字。威克里夫既不懂圣经原来所用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只能从拉丁文翻译，所以不可能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准确。但事实证明，他的英文译本仍然给世人带来极大的祝福。因为那时还没有印刷术，所有经文都必须用手抄写。那些贫穷的传道人旅行时随身带着一部分圣经，无论走到哪里，不管城市还是村庄，只要有听众，就念给人们听。威克里夫的译作是第一部整本的英文翻译圣经。或许他有助手帮助，至于帮到什么程度，就不太清楚了。

随后一个世纪的早期，英国议会和教会采取了两个可怕的措施。1401年通过了一条关于烧死异端分子的法律，当时威克里夫派也称为异端分子。而且这条法律并非一纸空文，而是被付诸实践，最著名的受难者是1417年的克罕勋爵(Lord cobhan)，约翰·欧卡扫爵士（Sir John Oldcastle）；而且，英国国教议会也把威克里夫的圣经译本定罪。

威克里夫去世四十年后发生的一件事，最充分地体现出罗马天主教会对他的仇恨。根据1415年康士坦斯议会的命令，要从坟墓中挖出改教者的尸骨，而且不准再埋葬。这命令是1428年执行的，当时林肯郡主教焚烧改教者的遗骨，并将骨灰撒在流经路特沃斯的斯威福(Swift)河中。盛传，骨灰顺着斯威福河流到了阿翁（Avon）河，由阿翁流到了赛温（Severn）河，由赛温河流到了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narrow seas），又由此流到大海，所以改教者的教导和信息传遍了整个英格兰，又从英格兰传到了更遥远的地方。事实上，威克里夫是十六世纪开始的“改教的晨星”。

第十六章  约翰·胡司

约翰·胡司(John Huss)是欧洲大陆宗教改革最重要的先驱。1369年，他出生于波希米亚胡司乃兹地区（Husinetz）一个村庄的农民家庭。

在胡司的童年时代，威克里夫的书就流传到了波希米亚，并在那里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上帝的看顾之下，1382年基格兰的国王理查二世娶了波希米亚的安妮(Anne)为妻。安妮非常热爱上帝的话语，这使得英国改革者的著作得以进入波希米亚。胡司从未像威克里夫那样深刻地领会到上帝的真理，但他渴望净化他那个时代的教会，使其回到新约中的教导。

胡司年幼时，父亲就去世了。因此他的早期教育是在母亲的指导下完成的。由于家境贫寒，她得到了一位贵族的帮助，上帝感动这个人的心，让他支付这位年轻人所有的教育费用。胡司在学术上颇有恩赐，并且他的恩赐得到了迅速、丰厚的回报。三十四岁时他任命为布拉格大学的校长。看起来整个世界都在他的脚下。

但上帝的旨意并不是要胡司满足于学术成就。作为上帝话语的忠实学生，他的心被许多问题所困扰。他为那些只有自己和上帝知道的罪不断地谦卑自己。他甚至为输棋时就沮丧一事而感到内疚。他读了威克里夫的著作，里面的两幅漫画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一幅是主耶稣戴着荆棘的冠冕，而教皇则是头戴金冠，身着紫红的丝绸华服。另一幅是主耶稣对一位妇女说“你的罪被赦免了”，反面则画着教皇在向人们兜售赎罪券。这些生动的漫画所表明的真理打开了胡司的双眼，使他清楚看到了教会可悲的状况。

在布拉格城内有一座叫伯利恒的教堂，专门让人人都有机会听到用自己的语言所传讲的基督教信息，而不是用只有少数人才听得懂的拉丁语。在这座教堂里，胡司成了传道人。怀着直言不讳的热情，他揭露了人的迷信和神甫们的罪，并用灵粮喂养着饥渴慕义的人们。看见这个苍白、单薄、表情严肃的男子，了解到他过着完全、严谨的生活，许多人相信他是上帝真正的使者。但布拉格的大主教强烈地反对他，并通报废除他和威克里夫两人的书。主教亲手收集了这些书，并在他宫殿的后院付之一炬，当时在场的神甫们大声唱出“赞美上帝”。

曾经有人问胡司，他是否准备顺服教皇的命令。“是的”他回答，“只要他们同意基督的教义。但是假如我所见到的是与此相反，即使你烧死我，我也不会服从。”这里所说的“与此相反”一词非常重要，这是威克里夫的教导――如果教皇、神甫或其他任何人“违背”基督的教训，那么，他们就是基督的敌人，必须予以抵制。“与基督相背”是威克里夫的跟随者们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他们教导的核心内容就是顺服基督。

结果，教皇将胡司开除教籍，并且规定只要布拉格城仍然庇护异端及其追随者，就停止该城的教权。为此，胡司搬到另一个地方。然而迫害仍旧未见减少。1414年举行康斯坦斯议会，传唤胡司受审，皇帝西基斯门（Sigismund）向他保证安全。胡司绝对相信自己所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因此就出发前往康士坦斯。教会会议是一件非常隆重的事件，皇帝、诸侯、帝国的权贵们、教长、主教及神甫都要参加。胡司到达康士坦斯一个月后就被捕，并被囚于一个靠近城市下水道出口的地牢里。不久审讯开始了。但恰在此时，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唯恐自己令人难以容忍的邪恶行径被人查明，突然逃离康士坦斯，这使得整个事件更加扑朔迷离。

开庭审讯胡司时，这位改教家首先提出抗议，因为皇帝曾经向他提供安全保障。西基斯门当时羞愧地低下头颅，满脸通红。不久，局势就清楚地显明，对胡司的定罪实际上是有预谋的。当他开始演讲时，他的声音被别人的叫喊声压倒，根本无法听清。有人控告他声称他自己是三位一体中的第四位，犯下了极大的亵渎之罪。“请说出能出示证据反对我的人的名字来，”改教者说，但无人回答。他用正统基督教教义为自己辩护，但这一切都归于徒然。他被判处刑罚，和他的著作一起被公开焚烧。在所有与会者面前，他双膝跪下祷告说：“主耶稣，因着你的大怜悯，请饶恕我的每一个敌人。你晓得，他们虚假地指控我，还提出假证人，罗织罪名陷害我。求你因着你无限的怜悯，饶恕他们吧！”

会议委派米兰大主教和其它六位主主持取消胡司神甫职务的仪式。仪式完成后，他们宣布说：“我们把你的灵魂交付魔鬼。”“我把它交给主耶稣基督”，被囚者喊道。当他们匆匆忙忙地把他押往刑场烧死时，一顶“亵渎罪之冠”戴在他的头上，上面写着“这是异端之魁”，并画着魔鬼撕扯他灵魂的图画。胡司双膝跪下，不断地说：“主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因为基督奇迹般坚固他。“我愿意”，他说，“为了福音的缘故，耐心地当众忍受可怕、耻辱、残忍的死亡。”

木头和干草堆在他的身边，点燃起来，他继续大声向上帝呼吁。浓烟很快就使他窒息，他的生命终结了。行刑的官员们把骨灰收集起来，并把火堆周围的土挖起来，唯恐留下任何污染，就把骨灰和泥土扔了莱茵河中，就像几年后，威克里夫的骨灰也被扔到英国的溪流中一样。

波希米亚代表从康斯坦斯返回之后，就渴望复仇，因为在他们看来，胡司是被人谋杀的。不久以后，很多显赫的波希米亚人带头把他们成千上万的同胞武装起来，由一位名叫滋斯卡（Ziska）的独眼人指挥。他们准备用武力来夺取自由。历史上他们被称作胡司派，他们在布拉格要求宗教宽容，释放他们在狱中的朋友。当这些要求遭到拒绝时，他们将十三个市议会的议员扔出会议室的窗子。一场持续了十五年的战争从此就爆发了。胡司派的总部在他们所称的塔伯尔（Tabor）山上。西基斯门皇帝手头至少有八万人的武装。即使如此，滋斯卡和他的军队似乎仍然是所向无敌。但在1421年，滋斯卡去世了，胡司派内部产生了尖锐的斗争。其中一些人准备向教皇妥协。于是，战争就停止了。

但是，很多胡司派人仍然持守他们的信仰。他们先是被称为“塔伯尔人”（Taborite），后来被叫做波希米亚或莫拉威亚弟兄会（Moravian Brethren），在以后的章节中还会更多地提及他们。

“胡司”一词在波希米亚语中是鹅的名称，反对胡司的人有时就以此嘲笑他。但有一次，他对他们说：“从此以后，真理不再是由蠢笨的鹅来传递，将由洞察一切的雄鹰和猎鹰传送。”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正是如此。

第十七章  萨沃那柔拉 

威克里夫是英国人，胡司是波希米亚人，另一位改教先驱萨沃那柔拉（Jerome Savonarola）则是意大利人。但是，与攻击罗马天主教不符合圣经教导的威克里夫与胡司相反，萨沃那柔拉不是教义的改革者。他所攻击的是他同胞的邪恶的生活和不道德的行为。上帝用希波的奥古斯丁的书打开他的眼睛，使他看到教会在道德生活上的背道。萨沃那柔拉有地位，有才华，是一个当时颇有影响的人，他开始思考改革教会的必要性。

萨沃那柔拉于1452年出生于意大利的费罗拉（Ferrara），从小他就是个认真严肃的孩子。他在多明尼加修道院生活过一段时间。三十八岁时，他来到佛罗伦萨，这座城市是当时科学和艺术的中心，但仍然笼罩在精神的黑暗和愚昧之中。在那里，他开始传道和演讲，但他的声音十分刺耳，不动听，很少有人注意他。令人惊奇的是，没过多久，他成了著名的演讲家。许许多多的人聚集在一起，听他痛斥当时在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中盛行的腐化现象。人们挤在庄严的大教堂里，不厌其烦地聆听萨沃那拉以那燃烧的热情督促人悔改转离罪的讲道。效果令人惊奇。很多心硬的罪人被唤醒，脱离邪恶的生活归信了主。尽管罗马天主教的教导仍占主导地位，但改革者却一度成为佛伦萨人民的偶像，这个城市成了大复兴的中心。他的影响力似乎是不受任何限制的。

那时，佛罗伦萨处于梅第奇家族(House of Medici)的统治之下，更具体些说，是在佛罗伦萨梅第奇的洛伦佐（Lorenzo）的统治之下。对于萨沃那柔拉这位勇敢的传道人日益增大的影响力，洛伦佐感到担心。洛伦佐被人称为“慷慨者”（the magnificent）,在他统治时期，一场被学者们称为文艺复兴的新运动开始兴旺起来。文学、艺术和哲学都得到了新生，而佛罗伦萨则是文艺复兴的重要文化中心。人们开始对古希腊文学产生兴趣。1453年奥土曼土耳其人占领了君士坦丁堡，所以，许多学者带着珍贵的手稿逃到西方。那时的文艺复兴更多是异教的，而不是基督教的，而且佛罗伦萨梅第奇家族并不赞同萨沃那柔拉的教导和高尚道德。洛伦佐曾一度对改革家很感兴趣，送给他许多贵重的礼物，可能希望这样能使他停止讲道。但这一切不过是徒然。四十四岁时，洛伦佐病倒了。他意识到死期已近，就派人去请萨沃那柔拉来，但当后者发现他并不想悔改认罪时，就拒绝为他祝福，像他通常为临死的人所做的那样。

洛伦佐的儿子继承了父亲的位置，但人民把他赶下了台，一致推选萨沃那柔拉掌管佛罗伦萨。他接受了这一殊荣，以为这将使他的改革更加容易进行，但他错了。萨沃那柔拉领导佛罗伦萨三年，确实带给它一个很好的政府。但许多人开始憎恨这位新统治者的严格。由于萨沃那柔拉打算把这座城市变为一个基督徒社会的样板，以上帝为独一的主宰，以上帝的福音为至高的法律，所以邪恶的场所被取缔，赌博被定为非法，无论男女，禁止穿着浮华，大力提倡圣洁生活。纸牌、骰子、狂欢节的服装、淫秽书籍和图画，全部被火焚毁。但那些喜爱这些东西的人，很快纠合成一股反对力量，煽动人民起来反对萨沃那柔拉这位佛罗伦萨的统治者。更愚蠢的是，萨沃那柔拉声称自己有预言的恩赐，而且他真的预言有几件事将要发生。但他的预言并没有应验。这样，即使那些支持他的人也开始不信任他。结果，他的影响开始衰萎。

这时，声名狼藉的教皇亚历山大(Alexan Borgia)――第六个亚历山大教皇――带头攻击佛罗伦萨的改革者。他是西班牙人，是历史上最邪恶的教皇之一。他当上教皇时有五个孩子，他的目标就是用自己的权力为他们谋取属世的利益。有人这样说：“教皇怎样对待儿女们的婚姻、财产和晋升等已成为一个影响整个欧洲政治的问题”。他没有任何妨碍他实现自己目标的道德准则。他不择手段，为了实现自己的阴谋甚至不惜谋杀、下毒。

开始，亚历山大六世试图收买萨沃那柔拉。他答应让他做红衣主教。红衣主教的权力仅次于教皇，是罗马天主教中的非常显赫的职位。教皇由他们选举，并且从他们中间选举。但萨沃那柔拉拒绝了这诱人的贿赂，他说：“除了殉道士的冠冕，我不想要其它任何桂冠。” 

因此，教皇采用其它伎俩来削弱改革者的权力。他鼓动修士说萨沃那柔拉的坏话，削弱他的权威，然后把他逐出教会，投入监狱。那些原来赞同他的市民现在却认清人们用严刑拷打他，目的就是为了让他改变自己的教导。最后，他们也加入要将他定罪之人的行列。但萨沃那柔拉始终毫不动摇，他绝不改变自己的信仰。当宗教法庭的拷打变得难以忍受时，他痛苦地说：“主啊，够了，现在请把我的灵魂拿去吧。”

1498年五月，改革者被用火烧死。许多人聚集在佛罗伦萨中心广场。他与两位朋友一齐被押向火刑柱，他像胡司一样被当众剥去神甫的长袍，围观的人群叫喊：“先知，现在显示你的能力，施行一个神迹吧！”但是萨沃那柔拉却沉默不言。他的救主不是忍受了同样的嘲笑和离弃吗？一位主教靠近他，颤抖地说：“我将你赶出争战和得胜的教会。”“是争战的教会，不是得胜的教会，”改革者说，“因为你无权把我从将要去的得胜的教会赶走。”萨沃那柔拉就这样死了，死时年仅四十五岁。在无数观看的人群中，有几个人朝前挤去，要收集些殉道者的遗骨，但卫兵阻止他们，并执行当局的命令，用车运走死者的遗骸（有三人被处死），扔到流经佛罗伦萨城的阿诺(Arno)河中。

路德把萨沃那柔拉视为为一位改教的先驱。显然，他的工作更多限于改革公众的道德，与他死后二十年在意大利之外开始的教义改革无关。

第十八章  黎明就要来到

在自然界中，黎明来临以前是最黑暗的时刻。十五世纪末以及十六世纪的头十年，笼罩着教会的沉沉黑暗就是那黎明前的黑暗。那时，完全没有使徒时代那种单纯的信心、真切的盼望和热烈的爱。多的是华而不实的表演，但崇拜却空洞苍白，没有什么真正的内容。敬拜的仪式流于形式，讲道不过是鸣的锣，响的钹，并无实质内容。神甫们都沉溺于追逐世俗的欢乐中，只有少数人例外。人们被抛弃在愚昧和迷信之中，无人眷顾。

许多优美的教堂建于中世纪，德国科隆大教堂便是最辉煌的教堂之一。但在这些建筑物中，上帝的话语却得不到传讲。当时教会正式的语言是拉丁语，只有学者才能明白。教会讲道的时候用拉丁语，不过是“虚浮的空言”（profane and vain babblings）。没有灵粮供给饥渴的灵魂。种种极大的谬误在教导中流传。除了基督设立的洗礼和圣餐这两个圣礼以外，罗马天主教又设立了其它五项圣礼：坚信礼，告解礼，婚礼，神品礼和终傅礼。他们还教训说，基督徒死后会进入炼狱，在那里洁净他们的灵魂，到一定的时间预备好才可升入天国。他们还教训说，孩子未受洗而死，死后会下到一个叫做“地狱的边缘”（limbus infantum）的特殊地方，但不能进入天堂。

罗马教会提倡向圣徒祷告，几乎一年有多少天，就有多少圣徒和圣徒记念日。人们认为圣徒有剩余的善工，能使地上的人受益。人们尊崇圣徒，尊崇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却忘记了敬拜当惟独归于上帝。各个行当、职业、年龄和地位的人都有自己的保护圣徒；国家也有自己的保护圣徒；对每种不幸和疾病都有一些特别的调解人可提供慰藉。人们完全忘了“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提前2：5）。

人们指忘通过洗礼、参加弥撒、赎罪券和善工而获得救恩。异教消失了，但异教中的各样迷信仍在。人们相信巫术、妖精和各样吉凶的兆头。就像在大多数天主教堂一样，英格兰坎特伯雷大教堂成为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到处充斥着骨头、头颅、下颌、牙齿、手、手指，甚至整条手臂被作为神圣的遗物而保存下来。许多人朝拜神龛，比如记念Thomas Becketd神龛。管理这些地方的神甫和修士就制造这些被供奉之人的遗物，达百种之多；例如，殉道者司提反的一个手指，使徒约翰和多马的血，抹大拉的马利亚的一缕头发，基督无缝长袍上的碎片等等。在格罗赛特郡（Gloucestershire）展示着一瓶基督的血。为了支持化质说，到处都展览着流血的圣饼。但事实上，欺骗之举却无处不在。部分教会的权力就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上。同时，单纯的人们把钱捐献给教会，教会因此而变得异常富有。黑暗，异常的黑暗就是十六世纪早期教会的光景。

但是，那一天终于来临了，上帝要显明他的大能，要开始彻底地变革他的教会。上帝来了，“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净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太3：12）。这一伟大的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宗教改革。这是自新约时代以来，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件大事。

宗教改革有各种起因。但真正的动力蕴藏在恩惠的福音和及其传讲之中，直接动力则是上帝兴起他所拣选的一群人带领这一事工。当然，也有一些间接或外在的原因，预备这一事工，并使它得以更加容易地进行。这就是上帝掌管自然界的方法。作为至高全能的上帝，他就是这样通过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来实现他的旨意。对于救恩和他的教会，上帝也是采用同样的方法。

宗教改革的最重要外因之一就是众所周知的文艺复兴，也就是“学问的再生”。这一运动预备人们的思想，使他们摆脱了文盲和农奴制度的轭，而当时的神甫们正式利用这些工具来控制人民大众，使他们顺服在他们的权威之下。鹿特丹的伊拉斯姆(Erasmus，1466-1536)是文艺复兴的先驱之一。他是一位神甫的儿子（教会剥夺了神甫作父亲的权利），在德万特尔（Deventer）和海牙(Hague)受教于共同生活弟兄会。该弟兄会提倡敬虔，为贫困人的孩子提供教育，并参与一般的善工。他们的学生之一就是著名的《效法基督》一书的作者托马斯·肯培(Thomas Kempis)。

虽然伊拉斯姆被迫进了修道院，但他后来解除了修士通常所许的誓愿，决心献身研究和求知。他进过西欧的几所主要大学，并在牛津大学度过了不短的时间，在那里他认识了约翰·克利特（John Colet），后者劝他把注意力从世俗的学问转到圣经研究上来。可是，伊拉斯姆虽然知识渊博，却并不是真正的改教者。他并非不具备基督徒的意识，但他在信仰上缺乏纯正和力量，而这正是一个改教者所必须具备的。尽管如此，他在两个主要方面促进了宗教改革。

首先，他通过写作谴责各个阶层的道德败坏，严厉地指责修士们的无知、懒惰和放荡，揭露当时教会中存在的各种恶习。他写了一部讽刺作品，叫《愚人颂》。在这本书中，他告诉读者，大多数人怎样“将对救恩的盼望建立于对宗教仪式的严格遵从上，却从不考虑在末日审判之时，最高审判者质问，谁要求你们这样做呢？”书中写道：

聆听他们在最终审判法庭上的辩词将是一件有趣的事。有人会吹嘘他如何通过只吃鱼来治死自己肉体的情欲；有人会诉说他禁食多少天，又怎样严格地苦行；有人为自己制造车载斗量的各样礼仪；有人会辩解在六十年中他从未碰过钱，只是用戴着厚手套的指头拿过；有人会展示自己神圣的头巾以证明自己的谦卑，那头巾是如此陈旧与肮脏，恐怕任何一个渔夫都宁愿光着头，也不愿戴上它来抵挡凌厉的风暴，保护耳朵；有人会告诉最高审判者，他因为唱赞美诗而失明；还有人会说，因为长期保持沉默，他忘了怎样讲话，这是为了顺服诗篇作者的命令，免得用舌头得罪人。但救主会驳回他们这些漂亮的借口，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我并不认识你们。” 

伊拉斯姆对宗教改革的第二个贡献是他对新约的编辑工作，他所编辑的希腊文新约圣经在1516年第一次印刷。这使得学者们开始注意到底何谓基督真正的福音，基督的使徒们到底是如何解释福音的。它提醒人民，教会是如何建立的，并教导他们上帝的基本要求。最重要的是它教导救恩出于恩典，而不是行为。圣经被从斗底下拿出来，放到了灯台上，向世人发出亮光。圣经很快被译为多种欧洲文字。1454年德国发明的印刷术使得圣经大量印刷，价格也便宜，多数人都能付钱买得起。正如伊拉斯姆在他最著名的文字中所说的那样：

我希望庄稼人在耕田的时候能吟唱经文；纺织工合着织布梭的旋律哼出圣经……我希望旅人能以此来度过他单调沉闷的旅程。基督徒的一切交流都当从圣经而来。

在这些方面，伊拉斯姆帮助了宗教改革的展开，但他缺乏真理那种使人知罪的力量。他喜爱和平，甚至愿意牺牲一部分真理也不愿引起分歧。改教家路德如此评论他说：“他已经指出了魔鬼，却没有能力指出何谓善的，并带领人进入应许之地。也许他最后将与摩西一同在摩押旷野，因为他并没有带领人更好地研读上帝的圣言，研读那些关乎上帝的话。”还有一个令人难忘的说法：“伊拉斯姆下蛋，路德孵出来。”换句话说，伊拉斯姆用他的文学工作为宗教改革预备道路，但其他人的工作则是，通过上帝的话语，在人的灵魂中重新确立上帝的真道。黎明随着伊拉斯墨来到，上帝的真理之光则随着此后的改革家们达到顶点。

第四部分：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

第十九章  学生时代的马丁·路德

改教家马丁·路德出身于德国萨克森的一个农民家庭里。“我父亲、祖父以及我所有的祖先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路德说。他父亲名叫汉斯(Hans，英文为“约翰”－John)，母亲名叫格莉塔（Gretha，英文为“玛格莉特”—Margaret），他们住在埃里本（Eisleben），在那里汉斯·路德矿业为生，特别是铜矿，附近的山中有丰富的铜矿。他们的儿子出生于1483年11月10日，因为次日是罗马天主教所遵守的圣·马丁(St.Martin)节，因此就以圣徒马丁的名字给他起名。马丁·路德出生后，全家搬到了距埃里本六里远的曼斯福（Mansfield）。

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中，小马丁都是在严格的教育下长大成人的。有时家里的管教非常严厉。一次路德偷了一个榛子，母亲就把他鞭打到流血为止。在学校里，老师以严厉的手段管理全班。马丁是个聪明勤奋的男孩，却又满脑子鬼点子，他觉得有时所受到的惩罚毫无道理，并且过分严厉。他告诉我们，有一次，他在一个上午就被平白无故地鞭打了十五次。事实上，后来他说他原来所上的学校就是“曼斯福的炼狱”。

十四岁时，这个男孩被送到了位于玛德堡（Magdeburg）的学校，第二年又转到埃斯纳（Eisenach）。他的父母指望他母亲在那里的亲戚能为他提供膳食和住处。有时他和朋友们要唱着歌，挨家挨户地讨饭。“我曾经是个乞丐，”他后来说，“到人家里讨讨饭吃，特别是在埃斯纳，我亲爱的埃斯纳啊！”在那里有一位名叫克塔（Frau Ursula Cotta）的好心的妇人,她对路德十分同情，请他吃饭，对路德的心灵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她介绍他进入一个有教养的家庭圈子，使他学会如何在一个高于他父母所属的社会阶层的人群中行事为人。

十八岁时，路德进了厄福(Erfurt)大学。在那里，他的学业出类拔萃。那时，他是一个心情愉快的年轻人，活泼开朗，充满生命力，并未意识到上帝已经在预备他，使他将来有一天震撼整个欧洲，从根本上震撼当时傲慢且败坏的教会。但上帝所选择的器皿常常是隐而不现的，直到“他们向以色列显明”的时候。一天，路德在厄福学习时，无意中发现了一本圣经。过去他从未注意过这本书，但当他读到它时，他被深深地震动了。其中哈拿与撒母耳的故事，上帝对撒母耳的呼召，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十二岁时，他完成了大学的学业，这时在他的生命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在一次学生骚乱中，他的一位好友被杀害了，他忍不住问自己：“假如被杀死的人是我，而不是我的朋友，会怎么样呢？”还有一次，在一次从厄福回家的旅途中，他所带的一柄剑不小心刺伤了他腿上的大动脉。他的朋友跑去找人求救时，他呼求圣女玛丽亚的帮助。他的朋友找来人，替他包扎好伤口，救了他的命。又有一次，他的头顶上响过一个可怕的霹雳，他吓得匍匐在地，哭叫着说，“圣安娜啊，帮帮我吧，我愿作个修士。”

路德信守他的誓言，与学生时代的朋友们在告别晚会上唱歌热闹之后第二天，他来到奥古斯丁修道院门前要求入院。他受到了修道院的欢迎，因为院长赏识他在大学中的学识。但他父亲非常生气，因为他们希望马丁作为他的长子能在法律界出人头地，而做修士既无名也无利。

路德想与上帝和好，他切切渴慕。他知道这个世界并不能满足他内心的愿望，他希望能在修道院中找到。他确实竭力追求这种平安。他小心翼翼地遵守修道院的规定，去做那些最卑贱的事务，并为修道院外出行乞。在那些真诚地尝试用人的努力来赢得救恩的修士中，他可以算得上是最忠实、最认真的了。他甚至为自己的谦卑而骄傲！“一个骄傲的圣徒”，他后来在描述自己那时的情况时这样声称。为了得到救恩，他牺牲了一切。他遵守纪律、祷告、禁食、守夜、认罪的每一细节；为了得到灵魂的平安，他简直在是在折磨自己的身体。

但他并没有找到平安和安息，因为他认识到，因这种方法不可能博取上帝的宠爱。他对救恩几乎感到绝望，而他的体力也开始衰退。他的修士伙伴不能帮他，因为他们在灵命上也是瞎眼的，无法晓得他们这位年轻兄弟的迫切需要。那些死去的圣徒也无法帮助他。他曾经向其中的二十一位圣徒呼求，每天早晨向三位祷告，这样就能在一个星期的祷告中把他们都包括在内。路德告诉我们说，他常常忍受着如此之大的心灵上的痛苦，假如这种痛苦持续半个小时，甚至五分钟，他肯定在这种重负下死去。有一次，整整两个星期，他既不吃，也不喝，也不睡。但平安仍然没有临到他身上。

但有一个人给这位苦恼的年轻人带来了帮助和安慰。奥古斯丁修会在德国的主教施道比次(John Von Staupitz)常常访问厄福修道院。他与路德之间产生了友情。“噢，我的罪！我的罪！我的罪！”年轻的修士向施道比次哭泣。“记住，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饶恕我们的罪，”后者回答。有一次，一想到基督就吓坏了路德，因为他一直认为主首先是惩罚罪人者。“你的想法并不合乎基督的教导，基督并不吓人，他安慰人，”施道比次对他说。“看看基督的伤口，在那里你会清楚地看见上帝对人的旨意。在基督之外，我们无法认识上帝！”这些话语逐渐进入路德的心里，真理的晨光渐渐地临到了他。

路德最主要的挣扎是对“上帝的公义”这一短语的理解。他深信，在《罗马书》1章17节和其它一些地方，这一短语是指上帝可敬畏的圣洁，以及他对罪和罪人不变的恨恶。他——马丁·路德怎能得到那种圣洁，息去上帝对他的愤怒呢？

他也不明白保罗在《罗马书》中所说的，福音是上帝的大能，拯救每一个信基督的人，因为福音显明了上帝的公义。上帝的这个公义不是别的，就是基督在生活中和受死时对天父旨意完全的顺服。“甚至死在十字架上”——上帝将基督的这一顺服视为属于基督代表受死的每一个人。基督已经担当了信徒之罪当受的惩罚，同样，这些信他之人虽然自己本身并不公义，却因着基督的义而在上帝的眼中被算为“义”。保罗说，信心就是以这种方式就接受了上帝的义：“惟有不作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罗4：5）。

当圣灵将这真理显明给路德时，他明白得救唯独藉着信心，而不是靠他自己的善工。真理之光如此明亮地照耀他，给他的灵魂带来如此之大的释放，以致于使他感到保罗“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就是通向乐园的大门。因此，这一伟大的真理――“义人必因信得生”――成为宗教改革时期的基要真理。换句话说，在上帝使用路德作为欧洲宗教改革的工具之前，在他个人生命中首先经历了一场奇异的改革。

施道比次说服路德进入罗马教士的行列，并向萨克森选侯“智者”弗里德里希（Frederick）推荐路德作威丁堡(Wittenberg)大学的神学教授。这一大学是弗里德里希创建的。在这一职位上，路德找到了极大的幸福。他的头脑清楚，心灵满足。他享受救恩之乐，这救恩不是因为罪人遵行律法得到的，也不是因为遵行各种仪式、苦行和由罗马天主教所制定的各种清规戒律而得到的，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受死与复活而成就的。新的亮光临到整本圣经，这圣经对他成为生命和慰藉，是来自天上的智慧。借着“基督的宝血”所成就的救赎之功的一切福分都临到他，他呼吸着来自上帝救赎之爱的清新气息。

现在，路德想向所有的人传讲这使他出黑暗入光明的救赎真道。他渴盼广泛地传讲因信称义的真道，并逐渐认识到这项伟大的工作正等待着他。困难重重，但他学会了像保罗那样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4：13）。前景虽然黑暗 ，但希望之光已经闪耀。

第二十章  路德与教会

虽然路德现在是威丁堡大学的教授，但他仍然住在修道院里。1510年，为了奥古斯丁修会的利益，他被委派往罗马。对于这次出使，他感到很高兴，因为直到那时，他仍然坚信罗马天主教会就是唯一的教会，教皇是基督在世上的独一的神圣代理人，罗马就是那“永生的城市”，是至圣所中至尊的宝座。但他非常失望。他越接近“圣城”，就看到越多罪恶，在罗马他听到教皇和其他权贵的许多恶行。

除此之外，路德沿途发现，从一所修道院到另一所修道院，每个地方的神甫们都极其无知，沉溺在粗俗的迷信之中，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是非信徒和亵渎上帝的人。他在罗马呆了四个星期。当时的教皇朱利厄斯二世（Julius II）只不过是个阴险的政治家，他贪图钱财，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千方百计，不择手段。他还参与了与法国的一场战争。路德东奔西走到处寻求祝福。“我记得，”他说，“在罗马时，我像个疯子一样在各个教堂、女修道院和各种出名的地方之间奔走。我盲目地相信那些骗子所编造的各种传说。我作了许多弥撒，我几乎为我父母亲还没有死而后悔，假如他门已经死了，我就有机会通过一打或更多的弥撒和其它类似的善工把他们的灵魂从炼狱中解救出来……那时我们就知道做这些事情，不知道别的更好的。教皇怂恿这样的谎言对他自己有益处。

各种有关路德的说法都提到了在“彼拉多楼梯”上所发生的事情。“彼拉多楼梯”是罗马城中的一处楼梯。人们认为，当初耶稣被带到彼拉多面前，彼拉多就是站在这个楼梯上审问耶稣的。据称此楼梯奇迹般地被从耶路撒冷带到了罗马，任何赤裸着双膝爬过这个楼梯的人，都会罪得赦免。路德当然也爬过了那个楼梯，但到底发生了什么说法各异。路德的小儿子保罗·路德(Paul Luther)告诉我们说，当他父亲在楼梯上不断祷告时，忽然想起了先知哈巴谷所说的话：“义人因信得生”（哈2：4）；这使他明白这样爬楼梯是毫无价值的。在路德的一篇讲道中有另一种说法，他说：“在罗马，我希望将我祖父从炼狱中解救出来，就去爬彼拉多楼梯，每爬一阶就背一次主祷文，因为我深信谁这样做谁就能救赎自己的灵魂。但是，当我爬到顶时，一个念头进入我的心里：有谁知道这是真的呢？”

罗马之行是路德一生中的一个里程碑。当他从德国赶到罗马城，远远地看见这个城市时，就跪下双膝，大声说：“万福神圣罗马城，无比圣洁，因为殉道者的鲜血洒在这里。”但当他要离去时，他懂得了用另一种眼光看待这所城市。他准备说：“如果有地狱的话，罗马就是建在地狱之上的。”后来他说：“那时，即使花费十万弗罗林金币，我也不会错过拜访罗马城。假如我们怀疑自己不公正地对待教皇，我就会一直疑惑不安，但事实上我并没有如此。事实就是如此，我对这一点还是非常满意的。”

回到威丁堡不久，路德就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1515年，他开始在教区的教堂中讲道。这使他能更接近群众，这些人也都喜欢听路德博士讲道，因为他们从未听过别的神甫或传道人像他那样讲明基督的真理。但这一切仅仅是开始，在上帝智慧的计划中，他引导个人和环境，路德的良知不久就迫使他对教会的谬误和骗人的伎俩发出强烈的抗议。事情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

教皇决定重建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巨额的花费来自于各地教会的奉献，为了促使资金流向罗马，要出售特殊的赎罪券。有一个来自雷普兹格（Leipzig）的修士，名叫台彻尔(Tetzel)，他是周游德国兜售赎罪券的人之一。他有一个根据社会地位和认罪程度而制定的付款标准。一些德国人甚至可以为在购买时尚未犯的罪买赎罪券（可以保证免除多年在炼狱中的生活）。人们还被告知，可以为已死去的亲人们付钱，救拔他们脱离炼狱之苦。台彻尔说：“钱叮当一声进入我的钱盒子的那一瞬间，他们的灵魂就离开了炼狱。”

被卷入的还有另一件事。一个野心勃勃的霍亨索伦王室(House of Hohenzollen)的年轻王子，弄到了对两个大主教职位和一个主教职位的任命。但这都是用高价买来的，他为此付出了一大笔钱给教皇，而在三次就职典礼上，又花费了同样数目的金钱。这笔钱是他向福格银行借的，这家银行与罗马天主教会关系密切。在罗马天主教会的安排下，这位王子得到允许，可以雇用台彻尔为出售赎罪券的主要代理人，这样他可以归还福格银行的债务。

路德的怒火爆发了。他在讲道中激烈地反对台彻尔和他所兜售的教会商品，并且很快他就决定采取更为有力的行动，因为既然赎罪券保证免除炼狱之苦，一般人并没有反对购买的意识。因此，路德写下了《九十五条论纲》，简明地陈述了赎罪券的邪恶。1517年10月31日中午，他将它们钉在威丁堡城堡教堂的大门上。这就是宗教改革的开始，10月31日就是宗教改革诞生之日。第二天是万圣节，人们成群结队地涌向教堂。《九十五条论纲》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人们阅读、抄写《九十五条论纲》，并印刷、分发到德国各地。很快，如同长了翅膀一样，《九十五条论纲》传遍了整个欧洲。许多人为路德的勇敢而欢呼，期望这能带来好的结果。

开始教皇并没有重视这件事，但当他发现这对他的权力和罗马天主教会的教义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时，他的想法就改变了。他要求路德收回这些主张，并传唤他到罗马。他还要求智者弗里德里希将这“魔鬼的孩子”交给教皇的使节。弗里德里希在回信中建议教皇应先派一位代表去，让路德能见他，当面陈述。最后教皇同意这样做，就派红衣主教卡叶坦（Cajetan）到德国，路德按时去见他。

红衣主教对改革家很客气，并要求他撤回自己的谬论。路德回答说，红衣主教所说的他的谬论并不是谬论，而是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他不能也不愿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卡叶坦说“撤回论纲，否则不要再来见我”，就把路德打发走了。卡叶坦不想再与这个眼睛深陷，满脑子奇思异想的难于驾驭的修士打交道。他暗中命令逮捕路德，但路德及时得到了警告，因而从他手中逃脱了。

没过多久，教皇再一次努力证明罗马教会的权势。但是，这一次他认识到用糖浆比用醋更容易捕获苍蝇，因此他就派了一个代表，一位友善、和蔼的人，名叫米尔蒂兹（Karl Von Miltitz）。米尔蒂兹来见智者弗里德里希，送给他一朵昂贵的金玫瑰作为礼物，以代表教皇对他父亲般的慈爱和特殊的善意。教皇要用这朵金玫瑰的芳香来渗透弗里德里希的心，使他甘愿听命，撤回对路德的支持，并劝说改革家屈从于教皇的意志。一开始，这条计谋看起来似乎要得逞。路德为自己的措辞强烈而道歉，并同意若是他的反对者保持沉默，他就停止进一步争辩，于是，米尔蒂兹吻别路德，回去见他的主子。

然而，路德很快就明确表示，他不想背离他的基本教义原理，几个月后他与教皇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教皇的另一个代表向教皇报告说，这位改革家是个非常顽固和危险的异端分子，最后教皇将路德逐出教会。1520年6月15日，罗马教皇颁布一条谕令，宣告改革家有罪，并下令烧毁他的著作。路德则当众烧毁了教皇的谕令，正式宣布与教皇断绝联系。围观的人很多，其中有学生，也有教授。在点燃教会的谕令时，路德说：“既然你（教皇）烦扰主的至圣者（基督），唯愿地狱的永火也如此困扰你。”此后不久他在文章中公开指责教皇是敌基督。宗教改革就这样展开了。

第二十一章  路德与教皇

当大卫遭到扫罗王逼迫时，他遇到一位真正的朋友约拿单。大卫当时是逃犯，处境艰难，约拿单为他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与此相似，在路德进行斗争，遭到逼迫的日子中，墨兰顿(Philip Melanchthon)就是他的约拿单。他完全信服路德所解释和宣讲的真理，因此两个人结下了终生的友谊。但是，墨兰顿性情非常温和，缺乏路德那样的胆识和勇气。然而，由于他学识渊博，对改教家的帮助极大。他在十六岁时就出版了一本希腊语语法书，五年后他成为威丁堡大学的希腊语教授，路德也在该校任教。也许他犹豫了许久才承认自己是路德的朋友，表明自己对路德的仰慕，但上帝的护理之工把他推向前方，成为真理的见证人。

出众的天赋，渊博的知识，丰富的知识，良好的修养，这一切都使得墨兰顿被称为“德国的教师”。路德从他那里得到了许多冷静、温和及智慧的劝告。他尽力帮助路德把自己的热心和激情保持在适当的界限内。

墨兰顿出生时的名字是Schwartzerd，意思是“黑土地”。众人都晓得他父亲是“海德堡兵器的保管人”。他很年轻就成为杰出的学者，那时，德国的伟大学者之一瑞池林（Reuchlin）认为Schuartzerd这个名字太土气，就劝他改名为希腊文中字义等同的词Melanchthon，而他自己则常常写为Melanthon。通常他签名的时候只称自己为腓立普斯(Philippus)。他为德国改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仅次于路德本人。他一直生活到1560年才去世，那时他已“对人生感到厌倦，急于离开这个世界”。

但我们必须重新回到路德其人。烧毁教皇谕令后，他再无退路。从此，改教家踏上了一条不归路，要么走向成功，要么走向失败，没有别的选择。当时欧洲各种势力——皇帝、诸侯、红衣主教、修道士、修道院院长以及其他人——全都注视着一个德国农民的儿子与头戴三重冠冕的罗马教皇之间的冲突。结果将会如何呢？

当时最有权势的君王是皇帝查尔斯五世。1519年，他才十九岁时，就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他是伊莎伯拉（Isabella）和斐迪南（Ferdinand）的孙子，他们分别是Castile和Aragon的统治者，并拥有美洲新大陆和欧洲都拥有广阔的领土。他是罗马天主教会忠实的儿子，罗马教会要求在沃木斯（Worms）城举行的会议上处理路德一案，皇帝同意去做这件事，就下令路德出庭。改教家的朋友们警告路德别去，他们用一个世纪前胡司的安全保证并未兑现一事提醒他。但路德回答他们说：“即使沃木斯的魔鬼像屋顶上的瓦一样多，我也要去。” 路德曾经写过很多赞美诗，有些人说，其中最出名的一首就是在他进入沃木斯城时写的。其实这种说法并不正确。虽然如此，由于这首诗歌是路德典型的写照，又非常适合沃木斯会议，我们在这里抄录下它的第一节和最后一节。

上主是我坚固保障，

庄严雄峻永坚强；

上主是我安稳慈航，

助我乘风冲骇浪。

恶魔盘踞世上，

仍谋兴波作浪，

猖狂狡猾异常，

怒气欲吞万象，

世间惟他猛无双。

此言权力伟大非常，

远胜世上众君王，

圣灵恩典为我所有，

因主耶稣在我方。

亲戚货财可舍，

渺小浮生可丧，

他虽残杀我身，

主道依然兴旺，

上主国度永久长。（杨荫浏译 1933年）

1521年4月16日，路德抵达沃木斯。街上拥挤不堪，人们等着观看这位奇人，许多人认为他就是魔鬼的化身。窗子前，甚至屋顶上都挤满了围观者，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历史性的场面。单独一个人竞敢反叛国家和教会的宗教观点，而国家和教会则动用一切力量来镇压他。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亲自动笔写了一本书反对路德。事实上，所有被罗马天主教教义统治的国家，都愤愤地盯着这位胆敢蔑视教皇和罗马教会的“德国怪兽”。

四月十七日，举行第一次会议那天，街上挤得水泄不通，改教家和他的支持者几乎无法到达会议厅。最后他们终于到了那里。入口处站着位英勇的武士，是一位著名的军官，他对路德说：“可怜的修道士，可怜的修道士，你将要进行的是一场我和我的许多武士都从未遇到过的最艰苦的战斗。如果你确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就在上帝的名下前进，刚强壮胆——上帝绝不会离弃你。”

当路德进入会场时，他为眼前的壮丽场景所震惊。居首的当然是皇帝，并且他弟弟也在场。除此之外还有六位帝国的选侯、二十四位公爵和八位侯爵，他们代表着世上的各种势力，与罗马教会是一丘之貉。另外还有三十位大主教，一些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七位驻外大使，罗马教宗的驻外使节和自由城市的代表。一共有二百零六位达官要人出席。会议的主席是爱克(John Von Eck)，一开场就问路德是不是他们面前桌子上那些书的作者；然后，他又问路德是否愿意收回书中所写的教会不赞同的教义。改教家查看了那一堆书，就回答说他确实是那些书的作者，但对于第二个问题，他请求给他一些思考的时间，这样他才不会轻率作答，违背上帝的圣言。这个要求得到准许，爱克博士以皇帝的名义宣布休会，明天继续进行。

那天晚上，路德花了许多时间祷告。他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们一段他的祷告：“哦，上帝，我的上帝，请与我同在，保护我，抵挡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敌人。请你务必帮助我，唯独你能做到，因为我无能为力。上帝啊，这是你的事业，不是我的。我依靠的是你，而不是人，因为人的帮助是徒然的。上帝啊，你没有听见吗？请你不要向我掩面。你既然呼召了我，就请你现在与我同在。祷告祈求奉我的庇护者、我的盾牌、我的高台、圣子耶稣基督之名。” 

1521年4月18日，是路德一生中最伟大的一天。那情景被描述为“自地球存在以来最壮观的场面之一，孕含着极大的祝福”。街道上又一次挤满了围观的人，聚会大厅又一次坐满了达官显贵。整整延误了两个小时，路德才被带到皇帝面前；仍然是爱克博士问他，他是要为自己的书辩护呢，还是要部分或全部撤回他的观点。路德先用拉丁语，然后又用德语做出了回答。这是一次震撼世界的演讲，它是这样结束的：“若非圣经的见证或清楚的论证让我信服，我不会撤回我的观点。因为教皇和议会经常错谬，我所顺服的就是我所引用的圣经。我的良知唯独降服于上帝的圣言。违背自己的良心做事，既不诚实，也不安全。这就是我的立场，别无选择。愿上帝帮助我。”

这些大胆、毫不妥协的言语在会场上引起了极大的混乱。人们都在说话，在一片嘈杂声中，爱克博士竭力试图让大家听到他的声音，他警告改教者说，要引导人们认识真理，教会的会议比个人的良心更安全。皇帝对路德的教义和他本人毫无耐心，他怒气冲冲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对周围的人说，他已听够了这样的谈话，随后就离开会场。次日，他对其侍臣说：“他无法理解，怎么可能一个修士是对的，而基督教王国几千年的见证会是错的。”

路德被护送回旅馆，皇帝的安全通行证尚有作用。四月二十五日，他得到离开沃木斯的允许。一些西班牙人紧紧跟着他，辱骂他，嘲笑他，并模仿野兽追捕猎物的叫声。但改教者离开了那座城市，踏上回威丁堡的路途。很多天以后，皇帝对他下了禁令，他被宣布为逃犯，任何向他提供住处或饮食的人，都将被判处背叛皇帝的重罪。

第二十二章  路德在瓦特堡
路德离开沃木斯后急速地朝威丁堡赶去，但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离开沃木斯一段距离之后，道路进入了一条为密林环绕的峡谷。突然树林里出现一队全副武装的骑马人。他们包围了改教家所乘坐的马车，把他抓了起来，并急急地带走了。最后他们到了距出事地点八英里以外的一座非常坚固的城堡，叫做瓦特堡。瓦特堡位居山顶，俯瞰着整个埃森纳克（Eisenach）。

其实，这是路德的朋友们策划的，特别是智者弗里德里希。他们想使改教家暂时脱离这个喧嚷不息，对他充满敌意的世界，为他提供一个安全的隐退之处，使他的仇敌无法找到他，搅扰他。从此之后，几乎整整一年的时间，世人再也见不到路德，不晓得他到底身在何处。但是对路德而言，瓦特堡正如拔摩海岛，确实是一个放逐之地，只是并不像当初那真正的拔摩岛对使徒约翰一样令人难守。他藏在隐蔽处，直等到风暴减退。他身穿骑士服，被人称为乔治（Squire George），而且留起胡子来，腰中挎剑，随自己的心意生活。

路德怎样打发光阴呢？主要是研读圣经，并且把圣经翻译为德国人的方言。德国在1454年就已经有了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古藤堡圣经（the Gutenburge Bible），因为是拉丁文圣经，对德国人民并没有多大用处。九年之后，一位Strassburg印刷商印行了名为Mentel圣经的德语圣经，但这个版本有两大问题：一是它是从一个译本翻译过来的，也就是从武加大译本翻译的，并不是从原本的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翻译的；二是语言粗陋，有的部分无法理解。

要把圣经翻译为德文，路德是最理想的合适的人选。多年来他一直研究希伯来语和希腊语，而对他本国的语言德语的应用更是恩赐非凡。有人说：“没有能够像他那样流利地用德语讲话、写作。”此时，伊拉斯谟1516年所编辑的希腊语新约圣经对他大有用处。路德的劳动量很大，他用十一周的时间就完成了德文新约圣经第一稿，在墨兰顿的帮助下，他进行了彻底的修正。到1522年的时候，路德的译本就已经摆在德国人的店铺里了，当时的售价相当于一个木匠或类似的工人一周的工资，而且销售的速度快如闪电。接下来就是旧约的翻译，旧约的德文译本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出版的，到1534年才出齐。翻译旧约的时候，路德得到了朋友们的帮助，如Bugenhagen Curuciger, Justus Jonas,当然还有墨兰顿。

在瓦特堡隐居时，路德也能间或有一点小小的娱乐。他在散步时常常捡些草莓，有时他看到被苦苦追杀的兔子和山鹑就感到难过。有一次，他说，“我捡起可怜的小兔子，它被追得全身发抖，我把它救活了。我把它放在袖套里一段时间，就把它放在地上。那小家伙就跑开，要确保自己的自由。而猎犬嗅到兔子的味道，就追上来，撕裂兔子的双腿，残酷地把它杀死了。教皇和撒旦就是猎犬，他们摧毁我试图拯救的灵魂，正如猎犬杀死我试图救活的那只可怜的小兔子一样。”

路德在瓦特堡呆了十个月，他听到在威丁堡所发生的各样骚乱，没有等弗里德里希允许，就匆匆返回了威丁堡，使他的朋友们格外地惊喜。不幸的是，那时在德国爆发了反对诸侯的社会动乱和农民起义，而路德一直强烈地支持诸侯的权力，当谈及农民的要求的时候，不管是在文字中，还是在口头上，路德的话有时缺乏智慧。农民起义被血腥地镇压下去。动乱逐渐平息，宗教改革的里程也受到了极大的拦阻。

1525年，路德相信自己结婚的时候到了。他所选择的妻子是一位从修道院里逃出来的修女，名叫凯瑟琳·波拉（Catherine von Bora）。以后的婚姻和家庭生活给路德带来了极大的喜乐。尤其使路德感到高兴的是，他的父母汉斯和格莉塔也出席了他的婚礼仪式。他们相信是上帝使用自己儿子如此大声并且有效地宣讲的真理，这一点使得路德更加高兴。有时改教家根据《创世记》2章21节内容，称他妻子为自己“亲爱的肋骨”。在家庭生活上，路德本人在生活上大手大脚，看来是他妻子对他发挥了一定的约束性作用，正如墨兰顿在公共事务上所做的那样。凯瑟琳甚至养猪养鱼，这一切都是为了帮补家庭的需要。

路德出版了大量的书籍，本来他可以因此致富，因为不管是在北欧，还是在西欧，他的书籍始终大有市场。但是改教家所追求的并不是金钱形式的奖赏。他所领受的是非常微薄的薪水，却又慷慨乐捐。他为宗教改革事业和穷人所奉献的金钱常常超出他自己的支付能力，因此他常常缺钱为家庭购买日用的生活必需品。但是，凯瑟琳和路德两情相悦，彼此对对方都非常满意。在他的遗嘱中，路德把凯瑟琳描述为他的“敬虔的、忠实的、热心的妻子，总是那么有爱心，那么宝贵，那么美丽。”她关心路德的健康，照顾他的身体。墨兰顿告诉我们，据他所知，在初期的时候，路德的床一点都不整理，他太忙了，根本没有整理床铺的时间，因此，路德的床铺“发出汗臭味”。“我是精疲力竭，”路德说，“几乎要累死了，所以倒在床上就睡着了，根本不晓得床铺有什么味道。”凯瑟琳肯定是作为一位家政改革者来到路德身边的。

路德一生都非常忙碌。在大约25年的时间里，他写了那么多的著述，真是让人感到惊奇。要把他写的东西都誊好，即使一个书写速度很快的人，每天工作十小时，也要耗尽毕生的时间。现在，路德的许多著作已经翻译为英文，在美国所能买到的版本有55卷之巨，这一事实令人叹为观止。他最著名的书籍就是他所写的大小教理问答（larger and Small Catechism），内容都是他在圣经中所发现的基督教教义。大教理问答是为牧师和教师写的，而小教理问答则是为学校和家庭中的学生写的。从某些方面而言，他最重要的著作是《意志的捆绑》（The Bondage of the Will），这本书是针对伊拉斯谟的观点而写的。当初伊拉斯谟和天主教会一样，主张堕落并没有使人的意志完全败坏，仍然能够对救恩有所贡献。在他的书中，路德运用了一个从奥古斯丁借来的说明：

人的意志如同一个站在两个骑手之间的畜牲一样。若上帝驾驭，它就按照上帝所喜悦的去想去行；若是撒但驾驭，它就按照撒但的意愿去想去行。它既不可以选择驾驭它的骑手，也不可以选择寻求谁来驾驭它，是骑手之间要争战决定到底由谁来得着并驾驭它。

路德还是一个音乐家和诗人。他写的一首福音颂歌我们在前面已经引证，这首诗歌被称为宗教改革的战歌――“上帝仍然是我们的坚固保障”，也有的人翻译为“上帝是我们坚固保障”。

路德于1546年在他的出生地埃里本去世。那时他回到埃里本是因为曼斯弗德的两位伯爵弟兄邀请他为他们裁决家庭难题。看到两位伯爵和好如初，路德非常高兴。虽然在他生命结束前的几年里，路德的身体一直不好，遭受了很大的病痛，但他最后的疾病为期不长。一有间歇，他便迫切祷告，他连续三次呼求：“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托在你的恩手之中，因为是你救赎了我，你是信实的上帝。”那时，乔纳斯（Justus Jonas），他最信任的朋友和同工之一，问他是否仍然决心持守他所传讲的基督和教义！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是的”。他被埋葬在威丁堡城堡教堂，29年前，就是在这座教堂的大门上，他把著名的《95条论纲》钉在了上面。

第二年的夏天，德国皇帝查理五世站在了路德的坟茔上。他的一位军官站在他旁边，问他是否可以把这个大异端分子的骨头挖出来焚烧。但查理皇帝回答说：“我是和活人作战，不是和死人作战。让这个人安息在这里吧，直到将来复活与审判日的时候。”

第二十三章 抗罗宗在德国


在以上四章中，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马丁·路德身上。在我们离开德国，考察宗教改革在其他国家的展开之前，还是让我们进一步考察从1521年沃木斯会议到1555年奥斯堡议和期间所发生的事件。政治上的阴谋使得皇帝查理五世不能大展手脚，绞杀宗教改革。他所统治的领地是如此之大，面对的问题是如此众多且复杂，使得他不可能专心对付德国发生的事。假如忠于教皇的联军不碍手碍脚就好了！但是，上帝从高天统管他的教会，他甚至使世上的君王帮助拓展他的国度，“因为所有受造物都在他的掌管下，没有他的旨意，他们连动也不能动。”


1526年，皇帝查理在斯拜尔（Spires）召集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中他对福音主义事业采取了友善的行动，因为会议决定把宗教自由权授予所有的人，直到教会大会再次确立合一为止。查理五世现在表现得多么温和、宽大啊！赞同宗教改革的人高兴欢喜，而天主教教徒则懊恼不已。


三年之后形势逆转：另一次会议在斯拜尔召开。在这次会议中，前一次会议的决议被推翻，皇帝要求人无条件地顺服教皇的辖制。诸侯四分五裂，其中六位诸侯和众多的德国城市一同宣布：在涉及上帝荣耀和灵魂得救的问题上，他们的良心要求他们敬畏上帝要胜过一切，因此他们不可能屈服皇帝的吩咐。因为这一抗议（protest），他们和那些追随他们的人就被称为抗罗宗人士（Protestant）。


1530年皇帝在巴伐利亚的奥斯堡召集了另外一次会议。他亲自参加，希望通过讨论宗教上的歧义，在他的臣民中间恢复和平。路德本人并没有参加，因为他仍然处于皇帝的禁令之下，离开抗罗宗人士萨克森选侯的地盘就有生命危险。墨兰顿是出席这次会议的为首改革派神学家。在路德的帮助下，墨兰顿撰写了一系列文件，阐明抗罗宗的立场。这些文件合在一起称为《奥斯堡信条》（the Augsburg Confession）。皇帝要求用拉丁文在会议上宣读这一信条。“不”，萨克森选侯约翰说，“我们都是德国人，我们希望陛下允许德国人再在德国人的土地上说德语。”这样，就用德语宣读了《奥斯堡信条》，结果，圣经中所孕含的伟大教义就更加生动地呈现在参加会议的人面前。若是用拉丁文宣读，就不可能有这样好的效果了。


《奥斯堡信条》的宣读，使整个大会都受到了明显的感动。这使得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晓得，抗罗宗的力量之所在就在于依赖圣经，而且抗罗宗也要求，圣经中所教导的真理当用人们明白和使用的语言传递出来。罗马天主教神学家声称他们可以引用教父的意见驳倒《奥斯堡信条》。这使得当时的一个王子，萨克森的乔治公爵，他是反对路德的人，回答说：“这样说来，路德派的人牢牢地在圣经中建立根基，而我们却是在圣经之外建立根基了。”他的话实在是切中要害。


奥斯堡会议中的各项审议不断延期，最后皇帝让抗罗宗人士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以1531年4月为期限。他相信，在一定的压力之下，墨兰顿有时会倾向于屈服其论敌的某些观点，他希望这样的现象会再次出现，这样《奥斯堡信条》就显得没有任何价值了。皇帝陛下最后大失所望。诸侯们拒绝让步，而且不久就建立了施马尔卡尔登联盟(the League of Schmalkald)，目的就在于结成统一战线对付查理。但是，皇帝并不希望现在就与他们开战，因为当时他的大军正在对付土耳其人和法国人。所以，他就帮助德国拥护天主教的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联盟。在十六世纪三十年代，这两大联盟彼此相争，但却避免了战争。对于抗罗宗人士而言，他们不想打仗，因为他们希望自己处于防守地位，而不是主动进攻。


直到1546年路德去世，这种不容易维持的和平始终存在。那时，皇帝查理已经打败了法王，就觉得有能力面对抗罗宗的挑战。而在抗罗宗一方，各个诸侯则是软弱无力。他们的领袖之一摩利斯，萨克森的公爵，乔治公爵的侄子，通敌叛变，使得查理五世轻轻松松地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查理不久就认识到，若非继续使用西班牙部队，他就无法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德国人的身上。多年过去了。抵抗查理的实力变得越来越强大。最后那位当初通敌叛变的摩利斯，一位骁勇善战的斗士，也反戈一击，反对查理，甚至差一点俘获查理。此时查理开始厌战，决定退位。同时，奥斯堡和会也在1555年达成。


奥斯堡和会所依据的原则就是 “由谁治理，由谁决定宗教”（cujus regio ejus religio）。换言之，由每个诸侯决定他所管辖的臣民的信仰。如果统治者是一天主教人士，他的臣民就当信奉天主教；如果统治者是基督徒人士，他的臣民就当信奉基督教。在德国，基督教就是路德宗。其他形式的基督教并没有得到和会的认可。这就是引发下一个世纪“三十年战争”（the Thirty Years’s War）的一个原因。但是，对于当时而言，一定程度的和平还是降临许多德国的省份和城市。如今德国复归和平，但却是四分五裂。


在我们转向欧洲其他国家所发生的事情之前，让我们重点看一看路德的著述所发挥的影响。路德通过其著述，阐明了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原理。我们已经提及伊拉斯谟所采取的教义立场的软弱之处，根据伊拉斯谟的主张，尽管人的努力和成就本身或许软弱不足，但仍然可以由此而使自己配得救恩。相反，路德坚决主张，救恩是藉着基督从上帝而来，完全靠上帝的恩典，不在乎人的任何功德。他证明，未得救之人的意志处于捆绑之下，只能一心向罪；自然人无力作出任何使他配得救恩的事。总之，“这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上帝”（罗9：16）。路德把人各种各样的狡辩弃置一旁，从圣经说明信心并不是人的功德之举，在上帝面前完全由罪称义，是惟独出于恩典和信心，这恩典和信心是藉着基督来的。


由此看来，所有的抗罗宗改教家――我们即将考察其他几位改革家的工作――都是一致的。在一些次要的事情上他们也许有所不同，但他们一致相信人的得救惟独源自三一上帝白白的主权的作为。对于他自己的救恩而言，人是毫无贡献可言的。他的救恩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罗11：36）。


在路德对圣经各卷书的注释中，毫无疑问，最著名的是他对保罗的教牧书信《加拉太书》的注释。已经有很多人证实了这本注释书的宝贵。比如说查理斯·卫斯理（Charles Wesley），一个朋友向他推荐路德的这本注释书，说这本书是“极其珍贵的宝藏”，他在1738年5月17日的《通讯》中写道：“今天晚上我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独自与马丁·路德在一起，他极大地祝福了我，特别是他对第二章的结论。”但是，在这些赞语中，最出名的还是约翰·班扬在其《丰盛的恩典》这本书中所写的，他在此书的第二部分，先是谈及各种诱惑给他思想上带来的困扰，然后写到：


“在我远离这些诱惑之前，我特别想看一看过去某些圣徒的经历，他们在我诞生之前几百年就已经写下了他们的经历……我心中如此渴慕，一天，掌管我们时日和道路的上帝就把马丁·路德对《加拉太书》的注释放在了我的手中。这本书非常陈旧，假如不是我小心处理，几乎都要裂成碎片。现在令所感到高兴的是，这样一本古老的书竟落在我的手中。我略一流览，就在他的经历中发现了我的情况。他写得如此广博深刻，仿佛是从我自己的心灵中写出来的。这使我感到惊奇，因为我想，这个人不会晓得现在基督徒的状况，必定写的是以前的经历……我必须告诉所有的人，我确实喜欢路德先生对《加拉太书》的注释，胜过我所读过的其他书，只有圣经例外，这本书对人受伤的良心大有益处。”


我们发现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人，告诉他们的同仁，关于上帝的救恩，十六世纪的一个基督徒所写的书具有惊人的价值。此时，我们不得不说，这应验了经上的话：“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诗145：3－4）。

第五部分：十六世纪德国之外的宗教改革
第二十四章 乌利齐·慈运理

我们已经考察了宗教改革在德国的开始和进展，现在让我们转向周围的国家，首先我们来看瑞士。在瑞士的北部，在语言和习惯上，大部分人都和德国人几乎一样，这与瑞士另外一些地方显然不同。那些地区在地理和其他方面与法国有联系。

乌利齐·慈运理带领在瑞士北部展开的宗教改革运动。他于1484年诞生在一个威德豪斯（Wildhause）的村庄里。像路德一样，他出身微贱，但他成长的环境要好得多，他在巴塞尔的一个中学受教，在维也纳大学毕业。他和路德是不同类型的人，但圣灵对他们的教导却使他们走向同样的方向。慈运理对于教会悲惨的状况越来越有深刻的体会，因为他殷切地考察圣经，也越来越认识到，当时罗马天主教的教导和做法，与圣经中的记载大不相同。同时，他也研读早期教父们的作品，阅读威克里夫和胡斯的著述。当他在台彻尔（Tetzel）的一个名叫参孙（Bernardin Samson）的同事兜售赎罪券时，慈运理奋起抗议，但慈运理并没有向路德那样大胆，参孙也没有像台彻尔那样大张旗鼓，因此，在瑞士的冲突并没有像在德国那样激烈。

1506年慈运理成为一名神父，1519年，苏黎世城邀请他为那里的传道人，慈运理接受了这一邀请，条件就是他可以自由地传讲基督纯正的福音。就是在这个城市里，举世瞩目的大事即将发生。大批的群众前来听他讲道，各方面发出来的评论都是：“这样的讲道是我们极其需要的；他把救恩之道告诉了我们。”慈运理向他的羊群表明他真是一位忠心的牧者。当瘟疫降临到这个城市时，这显得更为明确。那场瘟疫非常厉害，当时苏黎世城只有一万七千人，而死于瘟疫的就有两千五百人人。慈运理不顾各种被传染的危险，探访沾染瘟疫的家庭，安慰那些将死的人。他自己也染上了瘟疫，大约三个月的时间卧病不起。最后他的身体得以康复，就写了一首著名的“基督徒之歌”来记念此事。

在他到达苏黎世城三年之后，慈运理明确地表达了他对禁食的看法，特别是在封斋期，这使得他与康斯坦斯的主教产生了争议。辩论公开进行，并且有大量的听众参与，其中包括苏黎世城的市长和议会的成员。主教的代言人声称，封斋期禁食的习惯由来已久，这本身就是一个清楚的证据，表明这是来自圣灵的感动，并且是圣灵所要求的。慈运理反对这一习惯，力劝人们不要仓促行事，要有耐心。就像这一时期的路德一样，他告诉人们等待即将来临的改革。但是，主教对于这样的言词极其不满，竭力压制人传讲改教的道理。然而，苏黎世城却宣布自己坚定地支持慈运理的讲道和教导，这个城市的影响开始到处扩散。

对于圣经教导的很多要点，路德和慈运理都有一致的看法。但是，在某些重要的教义上他们也有所不同，包括圣餐的教义。腓里普（Philip, Landgrave of Hesse），当时德国的一个诸侯，他非常想促使路德和慈运理以及他们各自的跟随者联合起来，为此于1529年在马伯格（Marburg）召集了一次会议。但是会议并没有成功。我们此处的目的并不是要解释两人在教义上的不同，我们想说明的只是双方都坚持自己的主张不放，虽然双方都声称自己严格坚持圣经中的教训。慈运理流着眼泪说：“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想和睦相处的就是威藤堡人（也就是路德的追随者）。”但是路德并不想屈从慈运理的教导，只想把这位瑞士的改教者和他的追随者们视为朋友，而不是基督教会的弟兄和成员。他对慈运理说：“你所拥有的是一个不同的灵。”

不久，这位瑞士的弟兄建立了一个新的宗教组织，他们称之为改革宗教会（the Reformed Church），与路德宗教会（the Lutheran Church）分别开。如今宗教改革发展迅速。瑞士分成了很多小的行政区，许多行政区接受新的教义；而其他行政区仍然保持天主教旗号，它们甚至与天主教国家奥地利结为联盟，要镇压宗教改革运动。这使得慈运理的敌人们更趋专横，教义上的争议又加上了政治上的烦扰。抗罗宗人士受到迫害，有些人遭到杀害。

有四个行政区武装起来，看来宗教改革要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但在决战之前达成了一项妥协。与奥地利的结盟归于无效，天主教人士允诺宽容住在天主教行政区的抗罗宗人士。但是，天主教徒并没有信守他们的诺言，而是继续执行他们的迫害政策，这样另一场内战又爆发了，不久由8000人组成的天主教大军进犯苏黎世行政区。支持慈运理的人当下招募了2700人的小股军队，慈运理也亲自加入，不是作为战斗人员，而是作为随军牧师。1531年，在卡培尔（Kappel）进行了一场苦战。慈运理照顾那些受伤和将死的人，其中许多是他自己的亲戚朋友，包括他的姻亲兄弟和女婿。毫无例外，解除的慈运理家族要为他们失丧的亲人举哀。大约有500 人被杀。

慈运理也在被杀的人之列。他的双腿被长矛刺伤，头盔受到石块的猛击，就倒在地上。一个敌人出于好意，要找一位天主教神父来听他的临终忏悔。慈运理已经无法说话，就摇了摇头。“那么你就向上帝之母祈祷吧，向圣徒呼求吧，上帝因着他的恩典也许会接纳你，”他的敌人说。慈运理再次摇头，这一行动表明他仍然是抗罗宗。那时，有更多的敌人赶到，其中一个人一边谩骂慈运理持守改教的信仰，一边用剑刺他，杀死了他。接下来，他的躯体被一个召来的刽子手肢解，根据当时帝国的法律，各个肢体与粪便搀和在一起，然后烧掉，尸体的灰烬随风而逝。

慈运理只活到47岁，他的死亡给那些追随他的人带来极大的悲哀。路德也深深感到震惊。他相信上帝的不悦显明在瑞士人的身上，因为他们竟然诉诸刀剑来保卫自己。但是，多年过去了，改教的信仰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不仅在帝国，在法国一些行政区也是如此。

慈运理在苏黎世城的继承者是布林格（Henry Bulinger），在他的教导下，所有主张改教的行政区都一致接受了一个信仰告白。这一信仰告白称为《赫威提克信条》（the Helvetic Confession, Helvetia是古罗马时代瑞士的名称）。诺克斯和苏格兰的牧者们，南莱因地区的教会，以及波兰和匈牙利的改革宗教会，也都签署了这一信条。

第二十五章  约翰·加尔文


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于1509年出生在法国匹卡迪地区的诺阳市（Noyon）。后来，当加尔文长大成人时，有时谈及自己是“一个来自普通老百姓的人”，但是，尽管他的祖父辈是船夫，或是酒桶制造商，但他父亲格拉德（Gerard）却已经在社会地位上有所上升，担任公证人的职位，并且是教会的登记员。他与一个客店老板的女儿结婚，共生了四到五个孩子，加尔文排行老二。他在学校里成绩非常突出。他父亲与当地主教的关系很密切，在加尔文十二岁的时候，就为他取得了教会中的任命，使他成为教会的“教士”，并领受了罗马天主教的削发仪式。很显然，父亲想让他以后成为神父。


到了时间，年轻的加尔文就前往巴黎大学学习古典文学，但是，不久他父亲和诺阳主教发生了争议，就决定不再让他的儿子将来作神父，所以就吩咐他离开巴黎，到奥尔良去研读法律。加尔文也按父亲所吩咐的去做了，但在1531年他父亲去世，加尔文得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职业。他回到了巴黎。但是。此后不久他又返回了奥尔良完成他的法学研究。他在巴黎出版了第一部文学著作，是对古罗马帝国作家塞尼迦的评述。那时，他已经深深地受到帝国宗教改革者思想的影响；他们给他的良知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关于他具体的归正，我们所知甚少，这一点他和马丁·路德截然不同，在他自己后来的著述中很少谈及他自己，但他也确实说了一些（而且每个字都是值得注意的）：“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就想让我学神学……后来，他改变了主意，就打发我去学法律……直到上帝在他奥秘的护理中，最终把我的人生扭转到另外的方向。藉着突然的归正，他把我多年来顽梗的心驯化为受教的心，因为当时我深深地沉迷在教皇派的各种迷信之中，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把我从这样的泥潭中救拔出来。”“突然的归正”！（a sudden conversion），翻译为“突然”的这个词也有“出乎意料”的意思，因此加尔文的意思也许是说，他的归正使他自己大吃一惊，甚至比别人更是感到惊奇。但他显然是归正了，而且这一事件为抗罗宗基督教带来了许多巨大的成果。


加尔文是一个面色苍白的年轻人，他的眼睛炯炯有神，其冷静和真诚的程度都超过他的年龄。在巴黎他的作风是如此地严格，他的一些同学就给他起绰号，称他为“检察官”（The Accusative Case）。他最幸福的时光就是读书的时候。他的判断几乎不出差错，他绝不会因为人夸大其词就受其影响，也绝不会因为别人的极度热情就随波逐流。他所顺服的是自己的理性，而不是激情。但他的心中充满了对上帝的爱，充满了对上帝的子民的爱、在当时所有的改教者中，再也没有人比加尔文给上帝的教会带来的益处更大的了，因为他们都没有像加尔文那样，用祷告的心态研读圣经，如此深深地挖掘，并且从上帝圣言的矿藏中带出如此之多的真理的精金来。


现在加尔文公开地站在巴黎被藐视受迫害的抗罗宗人士一边；他尽量地探访他们，安慰他们。他的朋友柯普（Nicholas Cop）被选为巴黎大学的校长，看来是加尔文帮助他起草了就职宣言。在这篇就职宣言中，柯普攻击了罗马天主教，主张按照路德所倡议的模式来改革教会。当时法国的皇帝弗兰西斯一世一听到这个消息，就下令逮捕异端人士。柯普在事前得到通报，就逃离巴黎，最后在瑞士的巴塞尔找到庇护的地方，多年前，他父亲就安家在巴塞尔。至于加尔文，有些记录说，他是从他所住的房间里坐在一个篮子里溜到窗下逃跑的，但这种说法的证据不足。其他记录只是告诉我们，当敌人搜查他在巴黎所住的房间时，发现他并没有在那里。在一段时间的流浪之后，1535年，他也在巴塞尔找到了避难的地方。巴塞尔是一个相对自由的城市，当时居住着很多难民。伊拉斯谟当时也住在巴塞尔，他死于1536年，另外在那里的还有布林格、法雷尔（William Farel）和其他人。这个城市讲德语。加尔文并不说德语，但那里也有足够多的人说法语，这使他感到如在家乡一样。同时，那时的学者都能用拉丁文对话。


这时候加尔文主要作两方面的事情。首先是帮助罗波特（Peter Robert）把圣经翻译为法文，同时写作后来著名的《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一书，这是一篇关于基督教信仰的论文，更准确的名称应当是《基督教简介》（Instructions in the Christian Religion）。这本书题献给了法国国王，加尔文试图说服他，迫害那些领受改教信仰的人是错误的，也是愚蠢的，并没有任何圣经上的根据。这本书1535年在巴塞尔出版。后来这本书一再重版，并不时添加了一些材料，除了圣经之外，这本书成为有史以来关于基督教信仰最重要的一本书。


加尔文在巴塞尔住了一年多，然后迁往施塔斯堡（Strassburg），但是因为当时弗兰西斯一世与查理五世之间的战争，路途非常艰辛。他不得不绕道南部，这样做就得计划在日内瓦停留一夜。法雷尔听说加尔文来到了日内瓦，他也是一位法裔改教家，已经在日内瓦做工，当他认为基督的事业确实需要时，他是完全能够使用强烈的言辞的！还是让加尔文自己解释随后所发生的一切吧：“法雷尔具有非凡的火热之情，一心要推动福音的拓展，他想方设法要留住我。当他得知我已经决定一生从事独立的研究，并见到所有的请求都无济于事时，他就接着说，现在如此急需帮助，假如我拒绝援手，上帝必要咒诅我所寻求的隐居的安静的研究。我当时感到震惊，就放弃了我所计划的行程；但是，我晓得我生性怯懦，就不愿意接受任何特定的职分。”


年轻的加尔文，当时27岁，就这样进入了他第一次在日内瓦的停留。


法雷尔和加尔文都是大有能力的传道人，听众有很多。但是，这两个人并不满足于仅仅让人听道，他们想让他们成为践行上帝圣言的人。要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就引进了严格的劝惩制度，对于许多人而言这太严厉了。那些恨恶劝惩制度的人――他们称自己为自由派――就发挥他们所谓的自由，而不是发挥基督徒的美德。最终他们赢得日内瓦议会赞同他们的意见，结果法雷尔和加尔文很快就被赶出了日内瓦。仿佛改教的工作就这样很羞辱地以失败而告终。


离开日内瓦之后，加尔文回到了施塔斯堡，在那里他成为一个法国难民组成的教会的牧师，他竭力按照新约圣经的教导来组织这个教会。他编辑了一本唱颂诗篇的集子，其中附有玛罗特（Clement Marot）合乎法语韵律的翻译，一些译作出自加尔文自己之手。这就开始了在改教教会中普及诗篇的唱颂。那时，他也撰写圣经注释，在各种会议上为真道争辩。在施塔斯堡，加尔文也决定结婚，他所选择的新娘是一个寡妇，名叫芮（Idelette de Bure）。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雅各，但这儿子只活了几天。


加尔文在施塔斯堡生活了大约三年的时间，在此期间，罗马天主教试图再次控制日内瓦。但在上帝的护理中，加尔文的一些朋友成功地获得了对日内瓦市议会的控制，并且决定邀请加尔文回来。加尔文不愿意返回，并不是因为以前的放逐损害了他的面子，而是他怀疑自己是否就是日内瓦当时的工作所需要的合适人选。1541年，他最终同意返回。日内瓦的人们非常高兴地欢迎加尔文的到来，开始用上帝的话语来规范日内瓦的社会和宗教生活。对青年的教育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一开始的时候，加尔文礼拜天讲道两次，在一周内的其他时间讲道三次，但从1549年开始，他每个礼拜天讲道两次，然后其余的时间每天讲道一次。


加尔文的工资是每年500弗罗伦斯，这个工资在当时还是相当可观的，目的在于使他能够接待一些经过日内瓦的客人。另外，还给他一笔津贴，用于购买小麦、酒和衣服。同时，还为他提供了一座房子和花园。当时酒是通用的饮料，而茶和咖啡则是那时的欧洲人所不知道的。对于像加尔文这种地位的人而言，这样的生活是非常简朴的，然而加尔文对于这些外在的表现和生活中的“好东西”很少留意。当他返回日内瓦的时候，得到了一件赠送的宽大的斗篷，这显然是他极其需要的。


加尔文重新回到日内瓦定居下来，这事发生在1541年的9月份。在宗教改革历史上，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因为他很快就披上了路德所遗留的衣衫，他的工作和著述的影响很快传遍欧洲的各个地方。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研究西方文明，却忽略加尔文，就是“闭着一只眼睛读历史书”。随着宗教改革的进一步展开，这句话的真实性更加显得清清楚楚。

第二十六章 约翰·加尔文在日内瓦


到十六世纪中期的时候，约翰·加尔文已经成为当时抗罗宗宗教改革最突出的人物。路德在1546年去世，此后一切确信罗马天主教谬误的人都转向加尔文寻找引导。日内瓦的地理位置，宗教改革运动在欧洲大部分地方的成长，使得日内瓦及其领导人被视为一个联络点。特别是对于那些因受到迫害而流亡的人而言更是如此。日内瓦成为那些生活在危险之地的抗罗宗人士避难的港湾。日内瓦的城门始终向那些难民敞开着，为他们提供安全的栖息之地。其中一个在日内瓦避难的难民就是来自苏格兰的约翰·诺克斯（John Knox）。那些想在将来加入福音侍奉的年轻人，也都从中欧和西欧来到日内瓦学习。


正是在日内瓦，有几个来自英格兰和苏格兰的避难者开始重新把整个圣经翻译为英文。第一版在1560年付印，很快就成为英格兰和苏格兰抗罗宗人士宠爱的版本。当然，加尔文并没有直接参与这一工作，但是，因为他对那些负责此事的人有巨大的影响，路途和他的教导显然以间接的方式影响到了这一英文版本的圣经，特别是其注解部分。这一圣经译本也促进了清教主义在英格兰的发展。甚至直到著名的英文钦定本圣经在1611年出版，日内瓦英文圣经又继续印行了三十年。


在加尔文所处的时代之前，不曾有过任何一个欧洲城市向日内瓦这样，如此彻底地为宗教目的而组织起来。目标就是由教会规范其成员和整个社区的生活。日内瓦非常有次序，“几乎整个城市都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整个城市划分为三个教区，礼拜天指定五个牧师、三个助理牧师分别在拂晓、中午和下午的时间带领敬拜。另外，礼拜一、礼拜三和礼拜五也有敬拜。在这个由一万三千人组成的城市中，一个礼拜竟有十七次讲道！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及的那样，加尔文本人也经常在大教堂中讲道。每个季度有一次圣餐。如果不参加敬拜，就会被处以罚款，还专门指定人来处理那些犯规的人。


至于年轻人的教育，一切都有仔细的计划。年轻人一开始就接受教理问答的教导，在教会中提供有关的课程。然后是上学，在学校里，不仅教授阅读、写作、算术三门基本课程，还讲授拉丁和希腊古典文学，另外还有逻辑课，甚至还开始修辞方面的课程。一切有能力的人，还可以学习希腊文新约圣经。当然，大量的注意力还是放在基督教教义上。还有常规的圣经教导，大量唱颂诗篇，殷勤参加讲道和各种讲座。


在学校之外还有学院或大学，这是教育体系的皇冠。每周上27堂课。学院的领导就是神学院院长，他负责整个教育体系。有拉丁文教授、希腊文教授、希伯来文教授，还有人文和神学教授。学院还设置了各种奖学金，勤勉和杰出总是得到表扬。


毫无疑问，在加尔文所处的时代，以及随后的许多年里，日内瓦塑造了大量（假如不是成千上万的话）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至于市民大众，有各种各样的法律规范他们的饮食、买卖、服饰和品行。但是，必须牢记的是，所有这些法律都是市政府自由制定的，而且当时大部分市民不仅接受，还表示欢迎。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规范。自然也有不和谐的因素。并不是城市中所有的市民都希望“离弃不虔诚、世俗的邪情私欲”，按照圣经和法律所要求的那样“严肃、公义、敬虔地度日”，加尔文时时受到各种滋扰。但是，他绝没有松懈，继续努力带领人们行主的道。总体而言，他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所有人都知道，也都感受到他的个性和影响。


加尔文的敌人从没有忘记攻击他的就是异端瑟维特之死，这事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瑟维特之死确实发生在加尔文实质上控制日内瓦之后，尽管加尔文当时并不是市政府的正式成员，他对市政府并没有正式的影响，但他对市政府确实有道德和属灵方面的影响。瑟维特否定三一论，罗马宗教裁判所已经定他为死罪，要用火刑把他处死。但他逃离天主教人士之手，却不明智地来到日内瓦，他被人认出来，并审判他是否犯有异端之罪。他努力为自己辩护，变得非常富有挑战性，甚至指控加尔文是异端，要求把加尔文处死。但是，整个相信抗罗宗的人士都站在加尔文和日内瓦议会这一边。日内瓦议会最终吩咐人把瑟维特活活烧死。加尔文为这个异端请求温柔一些的处死方式，但是并没有得到议会的准许。


加尔文显然有错误，并不是因为他抵挡瑟维特的异端思想，并予以全面的揭露，而是在于他接受当时普遍接受的当把异端分子处死的立场。我们都倾向于用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的标准来衡量从前时代的人。不幸的是，在十六世纪的欧洲，因为异端思想而把人判处死刑是当时同行的做法。当时的罗马教会也把无数的抗罗宗人士判处死刑，甚至罗马帝国的皇帝在过去也是这样做。假如他们抓住瑟维特的话，也会用火刑把他处死。不幸的是，在这个方面，加尔文也没有避免他那个时代的谬误。但是，我们还是强调，加尔文并不希望把瑟维特送到火堆上烧死。“尽管在十六世纪有成千上万的抗罗宗人士在罗马天主教迫害者的手中遭受同样的苦难，但是，人们仅仅为加尔文与瑟维特的烧死一事有份，就一直不断地诽谤加尔文”，这个评价是正确的。也许上帝容许他自己的孩子在地上的时候身上有污点，目的在于不让人们把他们偶像化，对他们顶礼膜拜。


加尔文的身体非常脆弱，疾病缠身。禁食和研究也使他的身体更加脆弱，因为他白天不吃饭，晚上不睡觉。要完成加尔文所做的事，即使对一个身强力壮的人而言，也是一个繁重的任务，更不用说像他这样脆弱多病的人了。但是，对于大量的工作，改革家从来没有退缩。如果他不是在讲道，那么就在写圣经释论。如果他不是在写圣经释论，就是在提笔写信，因为他给大量的人通信。他总是给别人提供建议，想方设法拓展上帝的国度。不幸的是，他妻子在他们结婚之后九年就去世了，在加尔文的余生中，他始终缺乏只有妻子才能提供的照料。


加尔文最直接的影响是通过他的教导传递的。学生团团围在他的身边，他们返回家乡，在欧洲成为抗罗宗的见证人，他们的心思意念中充满了加尔文所讲明来自圣经的伟大真理，把福音之光传递到四面八方。他们大多数人都成为“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提后2：15）。


宗教改革确实是上帝的工作，从上帝所选择使用的人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每个人都是各适其用。上帝教会之大厦的房角石就是他自己的儿子，他永远是不动不变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来13：8）。上面的建筑已经破旧，那些宗教改革的先驱们（威克里夫、胡斯和萨沃那柔拉）已经拆毁了一部分。然后，路德来了，他彻底铲除了上面的建筑，并且开始树立新的建筑，既纯正，又坚固，老老地建立在上帝圣言的基础上。然而，这一大厦还是留给了约翰·加尔文这位大师级的建造者。他敏锐的头脑使他能够仔细地阅读大师的蓝图和规格，他就是根据蓝图和规格一一建造，他所做的是如此完美精确，直到今天，他的工作都对基督教教会有着持续的影响。


在他死前两三年，加尔文比平常病得更严重，假如他的病还能更严重的话。他的朋友们建议他减少工作量，他回答他们说：“你想让主发现我无所事事吗？”他被人抬着参加他希望参加的会议。1564年3月，他被抬到市政大厅参加议会的会议，他为他们为他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几周后，日内瓦“小议会” 的成员探访了卧病在床的加尔文。5月27日，末期临近了，直到最后加尔文始终头脑清醒。他死时54岁。就像一个蜡烛，他渐渐消损，却把光明给予他所在的时代。他的丧礼很简单，为了避免那些追随他的人在悲哀之中创造新的圣徒崇拜，他被埋在日内瓦普通的墓地，没有树立墓碑，正如当初的摩西一样，“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申34：6）。他的论文和圣经注释就是他的纪念碑，只要有人坚持圣经中所启示的永恒真理，只要战斗的教会仍然还在这个世界上，就会有人继续印刷、研究这些书籍。

第二十七章 英格兰接受真光（一）


不可避免，由路德在欧洲大陆开始的宗教改革运动势必会影响到英格兰，特别是牛津和剑桥这两个大学城。德国改教家所提出的教义在那里无疑受到了热烈的讨论。事实上，几位剑桥学者汇聚的学院在当时被称为“小德国”。这群人包括“小比利尼”（Little Bilney）、拉提摩（Hugh Latimer），卡沃达里（Myles Coverdale）、巴刻（Matthew Parker），极有可能还有丁道尔，这些人在抗罗宗历史上都成为有名望的人。


那时的英国国王是亨利八世，直到1547年去世，他一直反对宗教改革的信仰，尽管人们常常说是他发起在英格兰的宗教改革的。但是，不管他做什么，他一点也不喜欢抗罗宗的教义和抗罗宗的敬拜。针对路德的教导，他还专门写了一篇论文反对，教皇利奥十世对他予以嘉奖，授予他“信仰卫士”的称号。直到今天英国的硬币都在提醒我们注意这一嘉奖，因为上面刻着Fid.Def,或F.D，这是拉丁文Defensor Fidei的简称，意思就是“信仰卫士”。现在仍然有人仰望英国皇家，期望他们捍卫基督教信仰。


教皇曾经准许亨利娶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为妻，凯瑟琳的前夫是亨利的哥哥亚瑟（Arthur），刚刚死去。但亨利对凯瑟琳的爱不断减弱，特别是在凯瑟琳没有为他生一个活儿子来继承王位之后，他就要求另外一位教皇废除他与凯瑟琳的婚姻。其实凯瑟琳生了两个儿子，但都夭折了。更准确地说，亨利请求教皇宣布前任教皇让他与凯瑟琳结婚的许可令违背上帝的律法，因此，他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与凯瑟琳结婚。所以，他有自由和另外的人结婚。当时的教皇克莱芒七世（Clement VII）并没有拒绝亨利的请求，而是故意延迟，要讨价还价，他绝没有想作出一个对国王有利的决定。当时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他曾经在1521年沃尔姆斯会议上主持对路德的审判，就是凯瑟琳的侄子，教皇付不起得罪他的代价，他是那时最有权势的帝王。这样英国国王就徒然等待，怒气冲冲。


亨利想与安妮·博林结婚，后者是宫廷中一位女官。最后，在绝望之中，亨利与教皇和罗马天主教教会一刀两断。未经教皇许可，他就任命托马斯·克兰默（Thomas Cranmer ）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默赞同亨利的主张，认为按照上帝的律法，亨利绝没有和凯瑟琳结婚。他赞同亨利和安妮结婚。此后国王宣布他自己为英格兰教会的元首，他把托马斯·莫尔和约翰·费舍送上了断头台，这两个人为首反对亨利的行动。亨利还说服议会通过法律，使教会和国家中的这些安排合法化，并且解散了无数的修道院。修道院是教皇制的坚固营垒。通过这些措施，国王带来的是政治性的宗教改革。


但是，正如此前所述，亨利绝不是一个抗罗宗人士。他继续捍卫罗马天主教的主要教导，要求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臣民信守天主教的信条，他非常愿意把坚持抗罗宗教义的男男女女置于死地。


然而，在另外一件事上，在克兰默和枢机大臣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的建议下，亨利对圣经作出了一项重要决定。1538年，他要求在他王国内的每个教区的讲堂内都要摆放一本圣经的英文译本，而且教堂一天每个方便的时刻都要保持开放，使人们可以来看圣经。在此两年前，当改教家丁道尔在火堆上被烧死的时候，祈祷说：“主啊，请你打开英格兰国王的眼睛。”许多人相信，这时候把圣经交给人们就是丁道尔祈祷的成全。在1539年在圣经的扉页上写明亨利作为国王把圣经赐给克兰默和克伦威尔，克兰默又把圣经交给英格兰的圣职人员，而克伦威尔则把圣经交给英格兰的人民。


1533年，安妮·博林生了一个女儿，这就是后来的女王伊利莎白一世；但是国王的感情已经日趋冷淡，因为安妮并没有把他所期盼的儿子与继承人献给他，亨利不久就指控他不忠，并把她处死了。令国王极其高兴的是，他的下一任妻子简·西默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爱德华，当他九岁时就继承了父亲的王位。他一直统治到1553年，死于十六岁。


在1547年至1553年，宗教改革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进展迅速。克兰默这时已经成为一名真正的抗罗宗人士，他欢迎从欧洲大陆来的改教家来到英格兰，与英国摄政者合作，清除教会中的圣像，用英文的祈祷书代替罗马天主教的祈祷书。实际上，通过了两本这样的书，第一本是在1549年，第二本是在1552年。第一本仍然保留了一定的天主教的用语，随着抗罗宗教导逐渐坚定，这本书就让位于1552年的《英格兰公祷书》，其中包括了《四十二条信纲》，后来缩减为《三十九条信纲》。


对于英国来说，爱德华六世英年早逝实在是一个悲剧，因为那时候，不管是在英国，还是在欧洲大陆，习惯上认为，一个国家所认信与遵从的宗教必须与国王所认信的一致。有人试图让抗罗宗人士简·格雷郡主登基，但没有成功，亨利八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所生的女儿玛丽成为英国女王。她决心在他所统治的地方恢复罗马天主教。登上王位不久，他就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儿子西班牙的菲利普结婚，对抗罗宗人士的迫害就开始了。许多教会领袖逃往大陆，回避玛丽的愤怒：有的在德国避难，其他人在加尔文所在的日内瓦避难。


约翰·福克斯（John Foxe）在其所写的名著《殉道者》（Book of Martyrs）一书中，详细记载了玛丽统治期间对抗罗宗的迫害。他不辞辛苦，对于抗罗宗人士在天主教主教和其他人面前所受的审判，从公共记录和目击者那里收集了可靠的信息，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发生的许多火刑。将近有300个男男女女在火堆上被烧死。他们中间为首的有沃塞斯特和格鲁塞斯特的主教拉提摩，伦敦主教瑞德理（Nicholas Ridley），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默。这三人都是在牛津被烧死的，克兰默的火刑是在其他两个人之后六个月进行的。拉提摩用以下著名的话语来鼓励和他一同受难的人：“瑞德理先生啊，你当大有安慰，英勇不屈。靠着上帝的恩典，我相信，今天我们要在英格兰点燃一盏永远不会熄灭的明烛。”


格鲁塞斯特的主教约翰·胡坡（John Hooper）――他在那座城市中继承了拉提摩的位置――是在他的大教堂之外被烧死的。在他即将被烧死之前，有一个人去探访他，劝他考虑生命的甜美，死亡的苦楚，假如他向女王投降，以后他会做得更好。他回答说：“确实，死亡是痛苦的，生命是甜蜜的，但是，将来的死亡会更加痛苦，将来的生命也会更加甜蜜。因为我渴慕那真生命，惧怕那真死亡，所以我对于眼前的死亡并不介意，也不高看现在的生命；而是藉着圣灵所赐给的力量安静下来，我宁愿耐心地经过现在为我预备的烈火的痛楚，也绝不愿意否定上帝的真道。”另外一个杰出的改教家就是曼彻斯特的约翰·布拉德福（John Bradford），他和许多人一起被烧死在伦敦的斯密斯菲德。威尔士圣大卫教堂的主教罗波特·法勒（Robert Farrer）也被烧死在卡玛顿镇。


玛丽当政之后，克兰默大主教就被关押在伦敦，后来被发送到牛津“削职”，也就是说他要经过各种程序，表明他不再担任教会中的圣职。比如说，伦敦天主教主教伯讷（Bonner）刮磨克兰默的手指和指甲，要消除二十三年前当克兰默被任命为大主教时所领受的恩膏。这一仪式做完了，他的敌人却徒然改变了方法。他们把他安置在一个舒适的房间里，让他自由地行走，对他好言好语，这样克兰默就被说服了，他签署了一个文件，宣布放弃他的抗罗宗信仰。但是，女王玛丽并不满意，她永远不会原谅克兰默，因为他参与废弃亨利五世与她母亲的婚姻，尽管克兰默已经宣布放弃抗罗宗信仰，玛丽的心愿仍然是把他烧死。


1556年3月21日礼拜六早晨，150捆木柴堆放在了牛津大街上。要有一个讲道给聚集的人们，但那天早晨下雨，讲道只好在拥挤的大学教堂中进行，在那里安置了一个小台子，克兰默大主教就站在上面。在讲道之后，就让克兰默向会众讲话，告诉他们他已经回到了“神圣母亲教会”。但是，令那些指控他的人吃惊和混乱的是，克兰默勇敢地宣布说，他签署文件放弃以前的信仰，他所写的“违背了他的良心”。“所以”，他继续说到，“我的手当首先受罚，如果我到火堆前，就先烧这手。至于教皇，他是基督的敌人，是敌基督者，我拒绝他，拒绝他一切的假教导。”


“让这个异端分子闭嘴”，神父高喊。“他肯定是疯了”，一个主要的旁观者说。没有必要催逼克兰默到火堆那里去。他从教堂跑到那里，正如他所宣誓的那样，他坚定地把自己的右手放在火焰中，只有一次人们看到他用右手拨了一下烧到脸上的火焰。“这一不配的右手”，“这一犯罪的右手”，他一再重复地这样说，“直到他不再能够发出声音”。在今日牛津博物馆里，仍然能够看到当初把克兰默绑着烧死的铁箍。

第二十八章 英格兰接受真光（二）


在英国宗教改革时期有一位殉道士，她的名字叫安妮·阿斯蔻（Anne Askew）。我们之所以在此处特别介绍她，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他是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殉道的，有时人们认为十六世纪抗罗宗人士殉道发生在玛丽女王统治期间。但在亨利统治期间，也有一些人为良心和基督的缘故而殉难。其次安妮·阿斯蔻代表了许多妇女，她们“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以致于死”。因为当时很明显的原因，宗教改革这段时期的历史，正如基督教历史上其他各个阶段一样，很大程度上归于男人的见证和行动。但是，敬虔的女性也发挥了她们的作用，见证上帝的真道。第三，不管是在二十世纪，还是在其他时候，我们都当认识到殉道士如何在审判他们的人面前做见证，牢记主给他的见证者的特别应许：“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驳不倒的”（路21：15）。


安妮·阿斯蔻是林肯郡一个武士的女儿，当她被烧死的时候大概是25岁，此前英国大法官亲自对她施以酷刑，目的就是让她放弃“异端思想”。最后她昏厥过去，被人抬到一个房间里，放在床上，“精疲力竭，骨头疼痛，正如那受苦的约伯一样。”在她被监禁期间，她写了一首诗，全诗共有十二节，我们在此引述三节：



正如武士披戴武装，



临危受命前往战场。



手持宝剑投入战斗，



信心就是我之盾牌。



信心是我坚固兵器，



我需要时必不失败，



我的仇敌重重围困，



我持宝剑毅然前行。



尽管他们残酷对我，



花招使尽我仍安静。



我把忧虑交托于你，



因为你是我的喜乐。

安妮说话机敏，总是清清楚楚地陈明她的信念。她被带到伦敦的府第，由一位名叫达瑞（Christopher Dare）的罗马天主教神学家细细查问。在她自己对自己所受的磨难的记载中，列明了向她提出的以下问题：
（1） 达瑞：你相信摆在祭坛上的圣餐就是基督真正的身体吗？

安妮：为什么当初司提反被人用石头打死呢？

达瑞：我不能说。

安妮：我也不会回答你提出的无聊的问题。

（安妮的意思是说，达瑞你当明白，司提反当初见到基督作为人子得了荣耀，站在上帝的右边――《使徒行传》7章56节――因此，基督的身体不可能在地上罗马教会祭坛上面的容器里。）

（2） 达瑞：一个女人作证说，你曾经读过上帝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安妮：这是在《使徒行传》的第7章和17章，是司提反和保罗说的。

达瑞：你是怎样看待这些句子的？

安妮：我不会把珍珠投在猪群里的，有橡实就已足够了。

（3） 达瑞：为什么你说宁肯读圣经中的五行经文，胜过听五次弥撒呢？

安妮：因为圣经确实极大地造就了我，而另外的东西则完全没有什么益处，正如使徒保罗所说：“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打仗呢？”

（4） 达瑞：你曾经说，如果是一个恶神父主持圣礼，人们领受的就是魔鬼，    

而不是上帝。

安妮：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但我确实说，恶人服事我也不能伤害我的信心；藉着圣灵，我仍然领受基督的身体和血。

（5） 达瑞：你对忏悔是怎么说的？

安妮：正如雅各所言，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祷。

（这就是说，安妮并不赞同罗马天主教所言的忏悔）

（6） 达瑞：你对国王的那本书是怎么说的？（《基督徒的学问》。这是一本      

由当时一些神学家编辑的一本书，由亨利八世下令出版）

安妮：无可奉告，因为我从来没有读过这本书。

（7） 达瑞：你心中有上帝的灵吗？

安妮：假如我心中没有上帝的灵，我就是一个被上帝弃绝的人。

（8） 达瑞：我找了一位神父来，让他检查你对祭坛圣礼的看法。

神父：你对这一圣礼是怎样信的？

安妮：我不会说什么（因为，安妮说，我晓得他是一个教皇派的人）

（9） 达瑞：你认为私下的弥撒对死去的人有帮助吗？

安妮：如果相信这比基督对我们付出的死亡更有价值，就是极大的偶像崇拜。
此后，达瑞就把安妮交给当时的伦敦市长鲍尔斯爵士，由他进一步询问。
鲍尔斯：你这个傻女人，经过祝圣的话之后（是指在主持弥撒时），难道不

就是主的身体了吗？

安妮：不是，不过是祝圣的饼，或圣礼用的而已。

鲍尔斯：如果祝圣之后，一只老鼠吃了会怎么样？傻女人，你怎么说？

安妮：先生，你说会怎么样呢？

鲍尔斯：我说，那老鼠就被定罪。

安妮：哎，可怜的老鼠啊！

被送回监狱之后，伦敦大主教伯讷又打发一个神父来看安妮，他仔细地盘问安妮关于“祭坛上的圣礼”之事，他得到的是一个坚定的回答：“我原来说是什么，现在还说是什么。”因此，伯讷决定亲自和安妮谈一谈，认为也许他的尊位能够使安妮改变心意。在他所问的众多问题中，有这样一个问题：“私下的弥撒对在炼狱里的人是否有益处？”安妮对他的回答如当初回答达瑞一样。伯讷回答说：“这是什么答复呢？”安妮说：“虽然卑微，但对问题而言，已经足够了。”稍后她继续答复伯讷的问讯，使得他“怒气冲冲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记录就是这样）。一个主教“不可抵挡的权势”遭遇到“坚定不移的对象”，也就是一个真正的抗罗宗人士的信心，虽然这信心是在一个“比较软弱的器皿”里。


安妮·阿斯蔻和其他另外三个人被带到伦敦市斯密斯菲德区巴塞罗缪大教堂的外面。正如在福克斯所著的《殉道者》一书的古老版本中所描述的那样，一个台子搭起来，旁边坐着大法官、贝德福德伯爵、伦敦市长等其他达官显贵。有人讲道，在讲道中指出，假如“异端分子”趁着还有机会，收回他们的立场，他们就会得到饶恕。安妮仍然是坦率直言，称赞讲道人所讲的看来合乎圣经的地方，但当他把圣经弃置一边时，她就纠正他，说：“他讲的错了，并没有圣经的根据。”接下来有人交给她一封信，据说是国王亲自写的，答应赦免她，条件就是让她效法不久前宣布放弃自己的信仰而救了自己的那位传道人。“我到这里来绝不是要否定我的主和主人的”，这就是使安妮良心满足的唯一的回答。“执行公义吧”， 伦敦市长喊道，没有任何迟延，烈火点燃了。福克斯说：“这些蒙福的殉道者，就这样被熊熊的火焰包围，成为献给上帝的圣祭。”


我们用很长的篇幅描述了安妮·阿斯蔻的受审和殉道，目的就在于保留这样一位杰出的年轻女性的见证，并说明当时许多在教会中并没有担任圣职的人也有坚固的信心。这些人被判处火刑殉道，英国作为一个国家都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们长期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后来在伊利莎白统治时期，每个教区的教堂里都有福克斯所写的《殉道者》一书，使那些买不起这本书的人也能在教堂里阅读，人们对这些殉道者的记忆更加深刻。


使英格兰转变成为一个抗罗宗的国家，并不仅仅是因为殉道者的火堆。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圣经被翻译为英文，并且广泛流传。这项重要工作的先驱就是威廉·丁道尔，他对希伯来语和希腊文都非常精通。他掌握七门语言，甚至有人说，如果他用其中的任何一门语言说话，听众都会认为他是用母语说话。在1510年至1521年期间，他在牛津和剑桥大学学习，逐渐确信当时的神职人员对圣经所知甚少，实际上，最多不过知道他们从弥撒书上引用的东西，他决心为英国人翻译一本即使乡下种地的少年都能明白的圣经。但是，不久他就发现，罗马天主教会绝不允许在英格兰翻译、印行英文圣经（事实上，其他任何译本也都不可）。因此，他就前往德国，虽然那时德国仍然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丁道尔仍然希望能在这个或那个小邦中找到自由，当时德国由许多小的邦国组成。1525年，他已经完成了新约圣经的翻译。费了好大的周折才印了出来，因为尽管拉丁文武加大译本在德国的第一次出版得到了教会的许可，但把圣经翻译成当地人的语言在莱因地受到的反对与英格兰一样大。最后，丁道尔的英文圣经译本到了英国，是藏在一捆一捆的货物中。教会定意要把能够发现的英文圣经都付之一炬。最后，经过一番努力，他们抓到了丁道尔本人，把他烧死了。这事情的发生也在丁道尔的意料之中，对此他早已经做好了准备。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已经藏在安特沃普（Antwerp）的一个人家里，英国商人在那个地方享有一定的特权，但是一个假朋友把他出卖给了敌人。一段时间他被关押在威沃德（Vilvord）的一个监狱里，这个地方位于布鲁塞尔北边9英里。丁道尔在那里被监禁了一个冬天，上个世纪在比利史博物馆里研究人员发现了唯一的一封改革家保存在自己手里的信――这是写给当时的狱政的。内容如下：

……尊敬的阁下，奉主耶稣的名，我请求你，如果我要在这里过冬，请你要求检察官发仁慈之心，从他所没收的我的东西中找个御寒帽子给我，因为我的头部感到极其冷，我一直患有粘膜炎，在这个监禁之地更是有增无减。也请他给我送一件御寒的大衣，我现在所穿的非常单薄。另外，还需要一块布缝补我的绑腿。我的外衣已经穿破，衬衫也是如此。他手中有一件我的羊毛衫，请他发仁慈送给我。他手里还有我一套厚布做成的裹腿，夜里戴的帽子。我也希望他让我晚上能有一盏灯，独自坐在暗夜中使人厌烦。


最重要的，我请求阁下仁慈待我，劝检察官把我的希伯来文圣经、希伯来语法书和希伯来语词典给我，这样我可以把我的时间用于研究。


愿你凡事如意，只要能使你的灵魂得救就好。假如在冬季结束之前，有另外的判决来到，我就耐心等待，顺服上帝的旨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得着荣耀，我也祈求他的圣灵引导你的心。阿们。






                                威廉·丁道尔


如今在牛津大学何福德学院（Hertford College）还有一幅丁道尔的画像， 这些的下面有两行拉丁文，意思是：


罗马啊，那大光超过你所有的黑暗，


在胜利中升起，


我甘心乐意成为一个流亡者，

甘心乐意成为一个祭物。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英王亨利八世曾经吩咐把一本英文圣经放在英国教区的各个教堂里，这是丁道尔垂死的祈祷的成就，尽管英王的本意并非如此。丁道尔曾经希望出版英文的旧约圣经，正如英文的新约圣经一样，但这工作必须由他人来完成了。在上帝之下，英格兰对丁道尔当感恩戴德，他永远是她最宝贵的儿子之一。

第二十九章 苏格兰的转变


习惯上，人们都认为是英勇无畏的约翰·诺克斯首先把宗教改革带进苏格兰的。当然，诺克斯确实是苏格兰无畏的宗教改革家。但在他之前，还有另外两个人，虽然我们在此只是简单地介绍教会历史，但他们仍然是值得提起的。事实上，记录必须回溯到比十六世纪更早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苏格兰也有她自己的罗拉德派殉道士，著名的保罗·克拉奥（Paul Craw），他是波希米亚人，1433年在腓菲舍尔被烧死在圣安德鲁大教堂的旁边，那时他的嘴中被人塞了一个铜球，目的就是阻止他劝勉旁观的人。

苏格兰第一个宗教改革殉道士是帕特里克·汉密尔顿（Patrick Hamilton），他的母亲直接来自斯图亚特王朝雅各二世的后裔。他曾经在马丁·路德所在的威藤堡城做过短暂的学习，回到苏格兰之后，就勇敢地传讲抗议宗的教义。结果，圣安德鲁大教堂的大主教雅各·比顿（James Beaton）就定意要置他于死地。那时候比顿大权在握，因为国王雅各五世只有十六岁，大主教在国家和教会中都颇有权势。汉密尔顿遭到逮捕，被关押在靠近海边的圣安德鲁城堡的地下室里，然后被交付审判。他被指控传讲无数的异端思想，一个名叫亚历山大·坎贝尔（Alexander Cambell）的多明我会的修士与他辩论。在火堆上，火烧得很慢，汉密尔顿的痛苦拖得很长。他对坎贝尔说：“弟兄，在你的心中你并不相信我真的是一个异端。”在福克斯的《殉道者》一书中记载说，汉密尔顿传唤坎贝尔这位多明我休会的修士到至高上帝的面前，惟有他是所有人的审判者，而且是在下个月某日之前，在上帝面前回答他的指控是否公正。福克斯补充说：“这位修士就死在那天到来之前。”

帕特里克·汉密尔顿在苏格兰的影响是巨大的。据说，“他被烧焦的味道影响到所传到的每个地方。”换言之，通过他的见证，许多人被吸引到宗教改革方面来，而被称为“帕特里克的答辩”（或“立场”）――他关于宗教改革的要点――“成为抗议宗神学在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奠基石。”

 但是，大主教比顿并没有学到任何功课。他继续烧死抗议宗人士。汉密尔顿受难十年之后又有五人被烧死在爱丁堡的城堡山，爱丁堡是苏格兰的首都，数英里之外就可以见到燃烧的火堆，受到警告。但上帝继续兴起新的见证人，为他的真理作见证，在十六世纪四十年代，在苏格兰最著名的见证人就是乔治·威沙特（George Wishart），他曾经在蒙罗斯一地担任中小学校长。他在苏格兰因为自己的信仰而受到迫害，就到英格兰的布利斯托耳避难。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丧失了勇气，就“焚烧他的柴捆”（burned his faggot），这是一个用来表明参与者承认自己当被烧死的仪式。但是，不久他前往德国和瑞典，在那里他的信心得到坚固。一段时间之后，他回到自己出生的故土，决心向同胞传讲福音。成群结队的人来听他传讲，他开始在露天处给他们讲道。正如他自己所宣告的那样，他确信苏格兰将得蒙基督的福音之光清楚的光照，“正如自使徒时代以来在各地那样清楚”。此时，另外一个比顿正在掌权，是红衣主教大卫·比顿（David Beaton），他是雅各·比顿的侄子。大卫·比顿把威沙特带到把圣安德鲁大教堂审判。改教家呼吁所有的教导都必须接受圣经的检验。比如说，在他受审判期间，就炼狱之说展开了辩论。威沙特转向指控他的人，对他们说：“假如你们能够在圣经上发现这样的证据，证明确实有这样的地方，现在就让听众都看一看吧。”但是，福克斯描述说，“在这件事上，控告他的人无话可言，呆若木鸡。”

在汉密尔顿这件案子中，火堆摆放在圣安德鲁城堡的外边，对面的塔楼里立即放上了地毯和垫子，好让那些高级圣职人员轻轻松松地观看汉密尔顿被烧死的情境。在火焰烧死他之前，汉密尔顿向人群宣告：“那位在那边骄傲地观看我的人，别看他现在自以为是，他将会在几天之内耻辱地死去。”三个月之后，红衣主教就死了。一群与他为敌的人突破抵挡，冲进他的房间，动手杀死了他。杀人者违背了上帝的律法。“不要自己报复”，圣经上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是主所说的。”但是，我们都会赞同一位苏格兰历史学家所说的话：“从上帝护理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明确，这是来自上帝的审判，是上帝对一个残酷迫害者的公义审判；同时，考虑到人所做的这件事，我们谴责这些器皿，做出这样的事来，实在是他们的情绪占了上风。”

至于那位红衣主教， 

我但愿他是我们需要的人，

我们很快就会忘记他；

我想，将来实情会说，

尽管那恶棍死得其所， 

但那事情做得确实卑鄙无耻。

但我们现在转向约翰·诺克斯的生平和工作，是他为苏格兰提供了一整套抗罗宗神学体系以及持久的敬拜模式。他在十六世纪早期的时候诞生在海丁顿（Hadington），在格拉斯格大学学习，后来成为一名坚定的抗罗宗人士，他保护威沙特抵挡仇敌，并被认为是威沙特这位殉道士的真正继承人。当迫害愈演愈烈的时候，他决定到欧洲大陆寻求庇护，但在他这样做之前，就被法国军队俘虏。当时法国军队来援助苏格兰国王，在圣安得列登陆。诺克斯和其他一些人被带到法国去，被判在法国军舰上服役，对手想方设法要使他们回到罗马天主教阵营。在他所著的《苏格兰宗教改革历史》一书中，诺克斯回顾说，有一次有人把一幅“绘制的荣耀女士”――一幅马利亚的画像――拿到他的面前，让他亲吻。“不要搅扰我”，他对拿着马利亚画像的人说，“这样的偶像是当受咒诅的，我是不会碰的。”“你应当把它挂起来”，几个法国人说着，同时用力把画像冲着向诺克斯的脸部塞过来，放在了他的双手中间。诺克斯就拿起那偶像，找个机会，扔进了河里，同时大喊一声：“让她救救自己吧，她是很轻盈的，就让她学游泳吧。”此后，诺克斯在他的书中记载说，再也没有人督促苏格兰人搞这种偶像崇拜。

诺克斯作了十九个月的俘虏。一个历史学家说：“这位为苏格兰带来自由的人，几乎有两年的时间处于锁链之下，这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当法国人释放他的时候，诺克斯当时认为还是到英格兰与避难比较明智，那时英格兰处于爱德华六世的统治之下，正在快速转向抗罗宗。诺克斯被任命为国王的皇家牧师之一，但是当玛利女王登基时，诺克斯就逃往到德国和瑞士。在日内瓦，当时加尔文是那里的主要传道人，诺克斯认为他所见到的是“使徒时代以来地上最完美的基督的学校。我承认，在其他地方确实也传讲基督，但是，像这样的风气和宗教改革，我还没有在其他任何地方见到过。”他在日内瓦度过了四年幸福的时光。1559年，诺克斯回到苏格兰，他发现人们困惑重重。国王雅各五世16年前就已经死去，把王位留给了他们的女儿玛利，玛利是在他父亲死前一个星期出生的。玛利的母亲，贵斯的玛利（Mary of Guise），控制了国家事务，直到她的女儿长大成人，当诺克斯从日内瓦返回苏格兰时，贵斯的玛利仍然摄政。苏格兰玛利女王曾经嫁给法国王储都芬（Dauphin），几个月之后都芬登基，成为弗兰西斯二世。现在玛利既是法国王后，也是苏格兰女王，很快法国和西班牙宫廷向世人表明，他们认为玛利女王也是英格兰女王，因为他们拒不承认伊丽莎白为玛利都铎（Mary Tudor）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在苏格兰，一些被称为“教会中的勋爵”（the Lords of the Congregation）的抗罗宗男爵开始努力使他们自己的国家采纳抗罗宗信仰，尽管苏格兰政府仍然具有极强的罗马天主教色彩。

诺克斯一到达苏格兰，就开始激烈地与偶像崇拜争战，督促人们转向福音中朴素的真理。他的努力没有归于徒然，他的讲道大有能力，许多人开始接受上帝的圣言中所启示的真理。现在苏格兰开始经历宗教改革，其中的一个有形的标记就是：许多属于罗马天主教教会的建筑物被人们摧毁了。诺克斯对于那些宏伟的建筑物并不介意，尤其是当那些建筑物被用于传讲偶像崇拜时更是如此，但他绝没有主张人们可以随意毁坏财产。但是，一些支持他的人倾向于通过破坏修道院来展现他们宗教改革的热情，诺克斯对于他们所做的事评论说：“不让乌鸦回巢，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们的巢穴干掉。“

正是在约翰·诺克斯的影响下，长老制模式的教会治理进入苏格兰。在英国教会治理模式中，主教们大有权柄――“主教”一词来自希腊文的episcopos，意思是“监督”――但长老制的基础在于教会把孩子代理权柄委托给众长老（在希腊文中是presbyteros）。我们将会见到，主教制和长老制后来不断产生冲突。但在一开始的时候，它们是和平并存的，但在历史上各自以不同的路径发展。

苏格兰宗教改革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对教育的鼓励。当时人们努力在每个教区设立一个学校，向年轻人传授真宗教、语法和拉丁语。在主要的城市里，则设立大学，教育那些更有恩赐和才能的学生。结果整个国家的学问素养大有长进，苏格兰为其教育水平而变得举世闻名。十六世纪一个分析家记录了当时一个突出的追求学问的例子。阿米罗（A Mr.Row）是拍特地区的牧师，他让当地贵族绅士的孩子寄宿在自己的家中学习，特别是教导他们各种语言。吃饭的时候，大家都讲法语，家庭敬拜时男孩们用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和法文读圣经。

诺克斯所关注的就是把关于基督及其福音的知识传递到苏格兰的各个地方，教育只是达到这一目的一个途径。他树敌很多，因为他勇敢地弃绝罗马天主教所主张的弥撒以及其他教义。他说：“我已经学会是啥说啥，直言不讳。”对于弥撒，他说：“对我而言，一堂弥撒比一万名敌军在一个地方登陆还可怕。”因此，毫不奇怪，他的生命陷于重重危险之中！

在她在法国丈夫死后，苏格兰女王不再是法国皇后，她回到苏格兰，重新控制国政。罗马天主教的信条在她心里已经是根深蒂固，她不断努力阻止抗罗宗信仰对苏格兰的发展。因此，她与诺克斯产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改教家对他的看法是攻击性的。他说：“她既骄傲，又狡诈，内心对上帝和真道非常刚硬，若非如此，就是我的判断力衰退了。”诺克斯对玛利女王这样的意见，是在与她几次见面之后形成的。诺克斯和玛利女王的几次会面，都有记录保留。有一次，玛利对诺克斯说：“你在这个国家中算什么？”诺克斯回答说：“我是出生在这个国家中的国民，虽然我不是伯爵、子爵、男爵，但上帝仍然使我成为这个国家有用的一员，我的职业和良知都要求我有话直说。“听到诺克斯这样的回答，女王费了好大的劲才恢复常态。

但是，玛利所遇到的麻烦不仅是在宗教方面。他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婚姻最终显明都是灾难性的。1568年，她逃往英格兰寻求伊丽莎白的帮助。但她在那里并没有享受自由，而是一直处于软禁状态。因为总有阴谋让她成为英国女王，所以她对女王伊丽莎白而言始终是一个威胁。最终，二十年之后，伊丽莎白签字把玛利处死。

诺克斯死于1572年。长期以来，他一直不停地与各种各样的敌对势力争战，他说他自己变得“厌倦了世界”，“渴慕离世”。他被埋葬在爱丁堡，当时的苏格兰摄政王在他的丧礼上发表讲话，其中一句话令人长期不忘：“此处所躺着的是一位决不惧怕任何世人面子的人。”

在今日的爱丁堡，从前圣吉尔大教堂的庭院，成为“议会广场”（Parliament Square）的一部分。诺克斯的坟墓本来就在教堂的庭院里，有一块石碑作为标记，上面刻着I.K.1572几个简单的字母。最近这石碑已经被人挪走，这表明今日的苏格兰对于宗教改革带来的祝福很少珍惜了。

第三十章  法国的胡格诺派

正如在英格兰一样，十六世纪法国的宗教事务与法国王室有密切的联系。路德的教导开始进入法国时，弗兰西斯一世为当时的法国国王。他比英格兰的亨利八世年轻三岁，但性格却极其类似。正如亨利一样，他以赞助学者而自豪，尽管他可能并没有注意当时博学多识的雅各·莱法里（Jacques Lefevre），后者被称为是“法国宗教改革之父”。一开始的时候，弗兰西斯认为宗教改革是一场思想的争战，所反对的就是当时非常保守的教会，但他对抗罗宗的教导并不同情，而且他的出发点远远不是从属灵的角度。1516年，出于政治性的原因，他与教皇签署了一份宗教协议，不久那些倾向路德，后来又倾向加尔文的法国人意识到他们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在谈及加尔文那一章中，我们曾经提到加尔文这位日内瓦改教家，也是一位法国人，他曾经把《基督教要义》一书题献给弗兰西斯一世，希望可以扭转当时正在进行的迫害。但是，随着路德的教导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弗兰西斯变得越来越恼火，就把许多人烧死在火堆上。到1545年时，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杀死，或者被送上绞刑架，还有二十二个城镇和村庄被彻底摧毁。

亨利八世死于1547年，法兰西斯也于同年去世，继承他王位的是他儿子亨利二世。亨利二世与一位名叫梅迪奇的凯瑟琳（Catherine de Medici）的意大利女人结婚。婚后前十年，凯瑟琳一直都没有生孩子，后来却生了七个孩子，其中有三位连续作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继续执行他父亲的政策，甚至更加卖力。当时的法国议会组成了一个专门委员会，那些受其迫害的人称之为La Chambre Ardente――“烧人会”。很多人逃到日内瓦，当时的日内瓦到处是法国来的难民。那些大胆的年轻人在日内瓦受训，常常返回法国，冒着生命危险发送书籍和单张。加尔文对他的同胞说：“给我们送木头来，我们会送回利箭。”当然，他的意思是说，在日内瓦，人们会受到训练，有效地传播改教的教义。

法国君王予以反击，禁止小贩贩卖书籍。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不管是在家中，是在工作的地方，还是在邻舍之间，不得谈论宗教问题。政府官员定期对印刷商进行调查，入境法国的一切包裹都受到检查。尽管如此，宗教改革的工作和见证仍在进行不息，必要的时候就秘密进行，当国王的权威衰弱的时候就公开进行。1559年，亨利二世参加马上比武，他没有躲过长矛的攻击，太阳穴被刺透而死。

从1560年开始，法国的抗罗宗人士开始被称为胡格诺派（Huguenots）。他们的名字和信条都是来自日内瓦，一些日内瓦的爱国者被称为Eidgenossen，也就是“同盟者”（Confedrates），而且这一名字也传到了居住在日内瓦的法国难民中间。正是通过这些法国难民，这一名称速速传遍了整个法国。胡格诺人士在法国的分布并不均衡，他们的主要力量集中在北到Loire河，东到Rhone河与Saone河之间的地区，以诺曼底和Dauphine为出口。从社会阶层的构成来看，他们在下层贵族、生意人和中下层专业人士中间有大量的追随者。当时重要的贵族人士很少加入他们的行列，而大量的农民仍然是坚定的天主教人士。巴黎本身主要受其著名院校的影响，在巴黎有65所大学。这些大学与巴黎那些重要的宗教团体一起，仍然是天主教的坚固营垒。

胡格诺派的主要领导人是波旁家族的贡德亲王路易（Louis de Bourbon）和海军上将科利尼（Gaspard de Coligny,虽然他从来没有在海上指挥过军队），后者被称为“法国宗教改革的军事英雄”。1569年，贡德在一场战役中被杀。在天主教一边，与国王有关系的吉斯家族（Guise family）的成员成为法国政坛上的显赫人物，特别是其中的法兰西斯和查理，后者是罗马天主教大主教。

亨利二世死后，他儿子法兰西斯二世即位，那时法兰西斯二世才十六岁，娶了苏格兰女王玛利为妻。但是，他即位不久就死于耳朵方面的疾病，由他十岁的弟弟查理九世代替他。那时，查理九世的母亲凯瑟琳就成为法国的摄政。当她丈夫亨利二世去世的时候，给她留下五个孩子，那时她就下定决心保护这些孩子的利益，一方面抵挡吉斯家族，一方面抵挡波旁家族。波旁家族与地位显赫的纳瓦拉家族联姻，这个家族掌管与西班牙接壤的一个王国，亨利亲王是他们的代表。而亨利则是科利尼的朋友，也是一个胡格诺派人士，尽管他本人并没有深刻的宗教确信。

1560年之后不久，在法国开始爆发了一系列的宗教战争，前后持续了三十年之久。我们不能在此一一描述这些战争的细节，所以我们努力阐明这一时期的关键事件。事件的中心就是凯瑟琳，虽然在一开始的时候她似乎是希望在抗罗宗和天主教势力之间保持平衡，但是不久就显明出来，她最终的目的就是彻底摧毁胡格诺派。

她设下计谋，要实现她的目标。为了在双方之间达成协议，她建议把信奉天主教的公主玛格丽特，查理九世的妹妹，嫁给波旁家族的亨利，也就是纳瓦拉王国的胡格诺派亲王。婚礼在巴黎举行，法国各地的贵族都被邀请来到巴黎，其中就有科利尼将军。胡格诺派对于为他们而设的陷局一无所知。

婚礼结束之后是大宴，但在大宴之前就发生了人类历史上一场骇人听闻的罪行。日期就是1572年8月24日圣巴托罗缪节。在那天晚上，凯瑟琳去找她自己身为国王的儿子，告诉他胡格诺派阴谋暗杀王室成员和天主教领袖，要阻止王室和事业毁于一旦，杀死巴黎城内所有的胡格诺派是绝对必要的。为达成这一效果，凯瑟琳已经提前预备好了一份文件，她把这份文件交给国王签署。以便使其成为正式的文件。

一开始的时候，意志软弱的国王拒绝考虑对自己的一部分臣民实施如此可怕的罪行，但是，在他母亲的压力之下，他最终还是屈服了，就喊着说：“我同意，但是，千万不要让一个胡格诺派人士在法国活着，免得他们来责备我行这事；你原意做什么，就快快做吧。”

巴黎暴民被允许自由行事；只有新郎纳瓦拉的亨利幸免于难。八月24日午夜时分，城堡的钟声响了，这是大屠杀开始的信号。科利尼是第一批受害者之一。成群结队的人出现，向他所住的地方发起猛攻，他认识到即将发生的事，就对他的同伴们说：“朋友们，赶紧逃跑，救你们自己的生命吧。我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准备，我把自己交托上帝的怜悯。”他朋友中的一些人确实逃脱了。

一心要杀人流血的暴民面对这位脸色平静，满有尊严的将军，一个年轻人首先发难，他问：“你就是科利尼吗？”“我就是他”，科利尼回答说，“年轻人啊，你当尊重我的白发。”那年轻人一刀捅来，科利尼受了致命的重伤。楼下有命令传来，科利尼的身体被扔到了人行道上。科利尼的尸体躺在人行道上，吉斯家族的亨利弯腰察看，盯着这位将军，说：“我认得他，就是他。”然后，他踢了一脚科利尼温柔的面孔，兴奋地怂恿那些跟随他的人：“来吧，战士们，刚强壮胆，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让我们继续搜查其他人吧，就照着国王的命令办。”

科利尼这位胡格诺派领袖的尸体受到了凌辱，脑袋被割下来，送到凯瑟琳和查理的面前，然后保存起来，送往罗马，作为送给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的礼物。科利尼的双手也被砍下来，一群残暴的年轻人拖着他的躯干在巴黎大街上经过。大屠杀在巴黎城内持续了三天三夜，数千人被杀死。国王的命令发到法国其他城市，让他们清除异端分子。许多地方并没有遵行这个命令，但其他地方则按命令行事，可怕的大屠杀也出现在这些地方。

西班牙的腓利普二世接到这个消息之后，毫不掩饰他的喜悦，因为这些大屠杀与他自己的政策一致。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表明自己并不赞同此事，但却决定不与法国理论，因为她惧怕西班牙。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兴高采烈，吩咐人放礼炮庆祝，所有的教堂都鸣钟庆贺，并且唱颂Te Deum。罗马城灯火通明，达三夜之久。教皇刻制了一个勋章，表彰教会的胜利。在这个勋章上刻着一个天使，拿着一把宝剑和一个十字架。但是，著名的法国政治家苏利（Sully）指出，这一暴行所带来的是二十六年之久的灾难、残杀和恐怖。

第三十一章 法国王室与胡格诺派

在巴黎圣巴托罗缪节的大屠杀中，胡格诺派人士并没有被杀光，实际上，四分之三的胡格诺派人士逃脱了大屠杀。他们的遭遇使我们想到《希伯来书》11章中所提到的那些旧约圣经中的圣徒：“因着信，（一些人）脱了刀剑的锋刃……（其他人）被刀杀”（来11：34，37）。在胡格诺派在巴黎城的牧师中，尽管有人极其迫切地要寻索他们的生命，但只有两人被杀。

好几位牧者神奇地逃离了大屠杀。比如科利尼的牧师梅林，上帝对他的护理几乎就像对先知以利亚那样神奇。当时科利尼切切请求他离开，他就不情愿地离开了科利尼，在越过邻舍的房顶时，他掉进了一个阁楼中，里面存放的都是干草。他不敢暴露自己，因为不知道遇到的是敌是友，就在这阁楼里隐居了三天，他唯一的食物就是一只母鸡下的蛋，一天一个，正好在他伸手可及的范围内。最终他得以逃脱。

大屠杀之后，查理九世仅仅统治了很短的时间，1574年他在24岁时去世，充满了懊悔之心，周期性地出现神智混乱。当他处于懊悔和混乱时，那个可怕的夜晚的恐怖景象就浮现在他的面前，使他寝食不安。他母亲凯瑟琳仍然是冷酷无情，毫无悔意。她就是她那个时代的耶洗别，为那些作恶的人出谋划策。她死于1589年，不管是天主教，还是抗罗宗，都“离弃、恨恶”她。当她死亡的时候，没有人难过。

查理死后，他弟弟亨利即位。在此之前，她母亲凯瑟琳已经通过金钱和阴谋使他被选为波兰国王。亨利也在1589年死去，但是，即使在他在世期间，法国的真正的统治者仍然是凯瑟琳。亨利是被人谋杀的。

纳瓦拉的亨利在亨利三世之后成为亨利四世，他是凯瑟琳的女婿玛格丽特的丈夫，是一位胡格诺信徒。在他即位之后，对于抗罗宗人士而言，似乎美好的时光到来了。但是，天主教人士并不原意与这样一位君王结盟，战争继续进行。亨利不断得胜，并且围困巴黎，如某些人所信的那样，因为巴黎城中缺乏食物， 使得其中的某些居民吃自己孩子的肉。最后，一只西班牙军队从尼德兰赶来救援巴黎。然后，亨利提议承认天主教为国教，而他自己仍然保持抗罗宗信仰。这一提议遭到了拒绝，双方都不喜欢亨利的这个提议。最后，亨利说服自己，“得着巴黎值得参加一场弥撒。”换言之，他决定承认天主教会为“独一的真教会”（the true church），顺服天主教的主张，束缚天主教教皇，他的理由如下：（1）他并没有通过武力赢得法国；（2）胡格诺派在法国不过是少数派；（3）法国忠于天主教的大多数决不会接受一个胡格诺派教徒为国王，也不会任凭他稳坐宝座；（4）在西班牙和尼德兰的西班牙士兵正在准备侵犯法国。

但是，亨利之所以“归依”天主教，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缺乏真正的宗教确信。他豪爽、勇敢、大方，具有爱国主义的热情，但他的信条可以根据政治需要而改变。他并不是一位为真理而斗争的勇士（Mr. Valiant-for-the-Truth）。胡格诺派人士真的可以说：“不要信靠君王。”

既然国王亨利“归依”了天主教，天主教人士似乎在这长期的内战中最终得胜，假如国王坚持（正如在德国所做的那样）他所有的臣民必须顺服罗马，对于胡格诺派来说就前景黯淡了。但在著名的1598年南特赦令（the Edict of Nantes）中，宣布确保胡格诺派某些特定的权利，并且为使这些权利受到尊重提供了一些保证。

整个法国要确保良心的自由，在某些“特定的地区”，胡格诺派有敬拜的自由。胡格诺派享有法国人所享有的正常的政治和社会权利，有自由在某些“特定的地方”开设学校，印刷书籍。他们要向国家支付什一税，然后由国王返还一部分，用于支持他们牧师的生活费用。

很显然，这是一个重要的宗教协定，在亨利斯四世统治期间，这一协定得到了很好的执行。但在1610年，国王亨利四世被一名狂徒暗杀，这名狂徒是耶稣会人士雇佣的，而耶稣会人士一直是亨利四世的死敌。

耶稣会是一个天主教修会，1534年由西班牙人伊纳爵·罗耀拉（Ignatius Loyola）创建，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彻底消灭抗罗宗。他们称自己的修会为耶稣会（the Society of Jesus）。他们惟独对教皇负责，不受其他任何人的管辖，因此他们发誓对教皇无条件地服从。对于耶稣会人士而言，国家、朋友、个人利益，甚至个人的意见和良心都算不了什么，只有他们修会的规矩才是最最重要的。他们专门为贵族的子女提供高水准的教育，通过这种方法，他们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渗透到各个阶层，获取推进他们目标的各种机密情报。耶稣会最臭名昭著的原则就是：“目的使手段正确。”因此，假如他们认为谋杀会使天主教会得益，他们就会谋杀。毫无疑问，刺杀亨利四世的拉瓦莱克（Lavaillac），就是他们手中所利用的工具。

1598年之后，天主教人士定意要废除南特赦令，在整个十七世纪中，他们一直努力达成这一目的。一个重要的法国政治家，名叫瑞车流（Cardinal Richelieu），成为他们的帮助者。瑞车流这样做，与其说处于宗教的考虑，不如说是处于政治上的考虑。他认为胡格诺派已经成为“国中之国”，对他而言，这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他就开始与胡格诺派争战，1629年强迫他们接受阿来斯协议（the Peace of Alais），保证他们的敬拜自由和社会权利，却把其他权利收回。从此之后，胡格诺派不再是一股令人生畏的政治力量；不久，他们也开始对于自己所享有的宗教自由感到满足，对王室完全效忠，并因为他们的节俭、手工技术和高尚的道德水准而闻名于世。在十七世纪晚期，政治家克伯特描述他们说，这些人是国王臣民中生活最节俭，工作最努力，最聪明的人。

在十七世纪后半期，法国处于路易十四的统治之下，他是亨利四世的孙子。当他即位的时候，仅仅是个小孩子，几乎有二十年的时间，一直由枢机主教马撒林（ Mazarin）摄政。当路易长大成人时，他把镜子视为是绝对的君王，甚至声称“朕即国家！”他野心勃勃，要把所有的法国人都带到罗马天主教的麾下，这就使得完全废除1598年南特赦令成为必要。路易说：“我祖父爱胡格诺派人士，但是并不怕他们；我父亲怕他们，但是并不爱他们。我是既不爱他们，也不怕他们。”他还说，假如在法国灭绝抗罗宗，“要求他的一只手砍掉他的另一只手，他也会这样做。”

国王开始用隐秘的方式完成他为自己所定的可怕的使命。他禁止胡格诺派人士埋藏他们的死者，除非是在夜间方可。不管是结婚，还是受洗，聚会的时候不得超过十二个人。在他们开办的学校中，只能教授阅读和写作。路易下一步采取的措施就是用金钱贿赂那些比较贫穷的胡格诺派人士，把那些身居高位的胡格诺派人士从政府、司法和其他行业中逐出，甚至不让他们从事很多他们赖以为生的生意。禁止牧师讲道。不久，路易十四开始动用龙骑兵。这些龙骑兵纪律最差，他们被安排住在抗罗宗人士的家中。这一时期的一幅漫画表明，一个抗罗宗人士正在一个鼓上签署他改宗的文书，上面写着“归信福音状”，旁边就是一位龙骑兵在威胁他，那龙骑兵手里拿着一杆滑膛枪，枪筒里装着有基督受难像的十字架。若是不从，必有武力，因此胡格诺派人士大举外逃。但路易十四禁止人移居国外，一旦抓获，就把人送到船上做苦工。

最后的打击是在1685年，那一年路易十四撤销了南特赦令。抗罗宗的崇拜受到压制。所有抗罗宗教堂都要被拆毁。胡格诺派人士的孩子要作为天主教徒抚养。尽管国王想方设法拦阻胡格诺派移民海外，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人逃离法国。一个礼拜就有三千人逃到瑞士。有更多数以千计的人到荷兰和英格兰避难。二百传道人在荷兰教会中成为牧师，有十二年之久，这些逃亡者在荷兰一直享受免税的待遇。在普鲁士，大选侯在柏林附近赐给三十万胡格诺信徒土地。他们中间包括工艺最娴熟的法国工匠，他们在法国邻近的国家定居，使这些国家的工业大得益处。路易十四为使天主教成为国教正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所犯的愚顽之罪和西班牙腓利普二世一样，只是在一个更加开明的时代，更加没有借口。他“以宗教之名毁坏了自己的国家。”

第三十二章 尼德兰接受真道

尼德兰（低地）之名提醒我们，现在大家所知道的荷兰和比利时有一部分土地是处于海平面之下的。几个世纪之前，北海的海水常常淹没这些土地，荷兰人和讲佛兰芒语的比利时人确实一直是从海浪中攫取土地，然后通过在海岸上建筑堤坝来加以保护。很自然，许许多多的艰难，持续不断的争战，永无止息的警醒，对荷兰人民族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使得他们深思熟虑，吃苦耐劳，精益求精，勤勤恳恳，并且坚持不懈。

更重要的是，这一切使得荷兰人成为一个深信宗教的民族，因为他们与各种各样的因素争战，使他们晓得自己倚靠的就是那设定大海界限的上帝，是他告诉约伯他为大海“定界限，又按门和闩”，并对大海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伯38：10－11）。在这样巨大的困境下所得到的国土当然是极其珍惜的，荷兰人在历史过程中一再显明他们非凡的决心和爱国的热情。

在十六世纪开始的时候，低地国家有三百万人口，非常密集。远古时代的沼泽地经过仔细的耕耘变成了沃野牧场。拥有城墙的城市数目在二到三百之间。商贾云集，或从大海而来，或从河流而来。至于宗教方面，在尼德兰各地，正如在当时西欧各地一样，罗马天主教占有统治地位。但文艺复兴也开始影响到那里。文艺复兴中最伟大的学者伊拉斯谟就是鹿特丹一地的人。

正如西欧其他国家一样，在尼德兰也有宗教改革的先驱。那时有一群人被称为“共同生活弟兄会”（the Brothren of Common Life），他们的带领人是杰拉德·格路特（Gerard Groote,1340-84），与英国人约翰·威克利夫是同时期的人，他是德万特（Deventer）一地的人。弟兄会的人试图改革天主教，但他们仍然留在天主教之内。既然他们带来的搅扰并不大，就受到宽容，但是，正是藉着他们，上帝预备地土，使后来宗教改革的种子可以发芽兴盛。把种子投在水面上，可能要到多日之后才会见到结果。

皇帝查理五世的属地散布的范围非常广泛，尼德兰也是他的属地。尼德兰的农业、渔业和商业都非常兴盛，这是查理五世所喜悦的，因为他的收益大为增加。虽然他平常并不住在尼德兰，但他在尼德兰拥有的权势比在德国还大。当抗罗宗信仰和教义临到尼德兰时――是从德国沿着莱因河传过来的――受到了当地居民极大的欢迎。路德的著述有很多人乐意接受，后来加尔文的教导也影响到这里。事实上，加尔文主义的教义比路德的思想更受欢迎，原因就在于加尔文主义恰恰适合荷兰人的天资和品德，也恰恰适合他们摆脱压迫，寻求自由的渴慕。

不久，查理五世对抗罗宗的恨恶就显明出来。他在德国与抗罗宗的争战并没有成功，这使得他更想在荷兰表现出他的权势来。宗教裁判所，也就是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被引进了荷兰。宗教裁判所是反宗教改革的主要工具，当时的教皇、枢机主教和其他人发动了一场推翻抗罗宗的运动。抗罗宗人士受到审讯，常常遭受酷刑和威胁，那些不服从教皇和教会要求的人受到残酷无情的对待。他们或是死在火刑堆上，或是死在断头台上，或是被勒死，甚至被活埋。这些迫害从1523年开始，或轻或重，一直持续到1555年查理五世逊位为止。在这段时期的末了，尽管国王残酷迫害，想用烈火和刀剑扑灭真道，但改革宗的教义仍然在尼德兰大大广传，深深扎根。

许多上帝的仆人高高兴兴地为主殉道。当路德得知此事时，他写信给荷兰的信徒布拉班特（Brabant）和弗兰德斯（Flanders），指出这是他们的特权。他们得蒙上帝的祝福，不仅听受永恒的真道，而且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还被视为配得为主耶稣的事业殉道，因为“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

据估计，在查理五世统治期间，有五千多人因被指控为异端而受死。但是，皇帝并没有意识到，殉道士的血就是教会的种子，他越是迫害抗罗宗人士，他们越是人数倍增，正如当初在法老手中受迫害的以色列人一样（出1：12）。在55岁的时候，皇帝查理五世沮丧重重，心焦力瘁，不得不逊位。他把余生的时间消磨在西班牙修道院里隐修，直到1558年死去。他主要的嗜好就是制作并收集钟表。有一个故事，谈及他想把一些钟表调成一个节奏，但却徒劳无成，他就发出评论说：“我连两个钟表都不能使它们一起摆动，却想使所有人都信同样的宗教，我是何等愚蠢啊！”还有人说，他说自己一生最遗憾的事，就是没有在沃木斯会议时把路德烧死。

继承查理五世王位的是他儿子西班牙的腓利普二世，我们在前面提到过他，他是英格兰女王玛利的丈夫（他一生结婚四次）。1588年差派西班牙无敌舰队攻打英格兰的就是他。在他一生最后的四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离开西班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书桌旁度过，阅读、写作无穷无尽的公函和报告。他自吹自擂，说“用小小纸条，他统管两个半球。”

第六部分：十七与十八世纪基督教信仰
第33章   德国三十年战争（1618－1648）

人们必会记住，十六世纪罗马天主教与抗罗宗之间的冲突导致了一系列的

战争。这些战争给法国、德国和尼德兰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另外一场宗教战争尚未来到。这场战争发生在17世纪中期的中欧地带，是这一系列宗教战争中最可怕的一场。“表现出了历史上所能发现的最骇人听闻的战争后果”。仅仅是在波希米亚，在三万五千个村庄中只有六千个幸免毁灭，四分之三的人口消失了。从前被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人口只剩下三分之一，原因就在于战争的伤亡、饥馑、瘟疫和移民。在很多地区，农业完全被毁，从前放牧羊群的地方，如今却是野狼肆虐，丛林取代了农田。有城墙保护的城镇挤满了来自乡下的逃难者，工业和商业急剧衰退。中小学校和大学则是关门大吉。妇女孩子和非战斗人员遭受了极大的痛苦。


为什么这样呢？答案很简单，1555年帝国奥斯堡和会所达成的“宗教问题解决办法”完全不是一个“解决办法”。这个解决办法只对罗马天主教和路德宗适用，留待每个州的统治者自行决定他所掌管的那个州到底奉行什么宗教。当时的德国是由许许多多的州组成的，大部分的州都很小。因此，生活在统治者是罗马天主教人士的州的路德宗信徒，就被否定了宗教自由；同样，生活在君主是路德宗人士之州的天主教人士也不开心。另外，有的州一开始是路德宗人士为诸侯，但后来继位的可能是一位天主教诸侯，这样整个州的人都得改变他们的宗教信仰。比如在Palatinate州所发生的情况就是如此，继位的选侯在二十五年的时间中前后竟有三次强迫臣民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还有，在1555年之后的后半个世纪中，有许多德国人成为加尔文宗的信徒，但在奥斯堡和会中并没有提到他们，因此，他们在任何州中都没有自由崇拜的权利。另外，对于土地也有很多争议，那时德国的土地或者是属于天主教的，或者是属于基督教的，但此类问题，我们此处不作任何探讨。所有这些难题注定迟早要爆发出来。这样我们来看1618年，那时形成了两个军事同盟，一个是福音派或加尔文宗的，一个是罗马天主教的军事同盟，被称为“神圣同盟”。


问题首先在波希米亚爆发，那是Czechs和约翰·胡司所在的国家，改革宗教义极大地影响了那里人们的感情和信念，有十分之九的人赞成宗教改革。费迪南二世是他们的国王，他当时也是德国的皇帝，是一位极其狂热的天主教徒。他说：“我宁肯粉身碎骨，也不会任凭天主教会被人藐视。”他猛烈、残酷地迫害波希米亚的抗罗宗人士。但波希米亚人把他们的抗议带到首都布拉格，在激烈的争论之后，他们把费迪南的代表扔出了会议大厅的窗口，这是Czechs历史上常见的表示不赞同的记号。有人称之为de-fenestration“扔出窗口”（de是拉丁文，意思是“从”，fenestra的意思是“窗子”）。


一场普遍性的抗争开始了。不久，波希米亚人宣布弃绝费迪南，选择南莱茵地的Palatine选侯为他们的国王。但是，当在战场上较力的时候，弗雷德雷克却敌不过费迪南。白山战役（接近布拉格的地方）决定了波希米亚的命运，选侯不仅逃离波希米亚，也不得不离开他原来的领地。而费迪南的权势则比以前更加稳固，随后就是野蛮的迫害。四分之三的Czechs人消失了，剩余的四分之一则被费迪南卖为外国人的奴隶。从此以后，波希米亚作为一个国家在地图上消失了二百年之久。至于弗雷德雷克，则被称为“一冬国王”，因为他统治的期限非常短暂，仅仅是一个冬天。他与妻子伊丽莎白在荷兰避难，他妻子是英王雅各一世的女儿。


不久，天主教与抗罗宗的冲突从德国南部移向北部。此时丹麦国王克里斯丁四世（Christian IV）来帮助抗罗宗大业。皇帝费迪南的军队由更有能力的统帅外林斯顿的阿伯特（Albert of Wallenstein）带领。最后，克里斯丁四世被提里击败，他逃到小岛上，而天主教的军队则占领了丹麦大陆的主要部分。奥地利现在分外高兴，在维也纳的皇帝荣耀中天，他的事业似乎是得胜了，而抗罗宗的盼望是注定要落空了。


但是，在这灾难性的黑暗时刻，失意的抗罗宗人士忽然见到了前面的亮光，因为有一个人要帮助他们，扭转他们在战场上的不幸，为最终的和平解决奠定根基。此人就是瑞典国王古斯塔乌斯·阿德弗斯（Gustavus Adolphus），他出生在1594年。据说，他说德语、荷兰语、法语、意大利语、瑞典语，明白西班牙语、英语、波兰语和俄语。他对拉丁语和希腊语也有所知。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位持守福音主义立场的基督徒，常常阅读圣经，很想为抗罗宗大业助一臂之力。


1630年6月，古斯塔乌斯·阿德弗斯越过巴尔干海，带着一支一万八千人组成的训练有素的大军登陆德国。与他对抗的则是由提里带领的一支更庞大的军队，提里已经在三十年令人绝望的战争中大获全胜。费迪南和他的宫廷人员看不起瑞典人，他们想起“一冬之王”被推翻，想起克里斯丁四世的惨则，就说：“这些君王都如雪花一样，现在又来了一位反对我们。他也必会消化在我们南方的阳光之下。”


有一段时间，德国的抗罗宗人士对于是否加入古斯塔乌斯的军队感到犹豫不决，因为他们已经是非常伤心，在瑞典军队显明他们的勇力之前，提里已经围困，并且几乎毁灭了Magdeburg地区最大的城市，这个地区是在战争中欢迎瑞典介入的仅有的少数地区之一。几乎三万人都被屠杀了，只有大概四千人幸存下来。当大屠杀开始的时候，没有逃离的可能性，孩子们就结成行列，唱着路德所写的福音颂歌，穿过市场行进：






主啊，求你使我们在你的圣道上坚定不移，






求你制伏教皇，制伏土耳其人。






他们与你爱子的国度争战，






要废除他已经成就的一切。


这歌声使得提里勃然大怒，他就像是第二个希律，命令屠杀这些孩子。城市建筑被付之一炬，在几个小时之内，除了大教堂和贫民区的几间房子之外，这个大概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片瓦无存。战争是多么可怕啊！


提里给皇帝写信说：“自从托雷或耶路撒冷风暴以来，还没有这样巨大的胜利。遗憾的是陛下和宫廷中的女士们并没有看到这番壮观的景致。”


但是，从那时开始，皇帝的成功开始不断衰退。马格德堡被洗劫一事使得抗罗宗人士从无所作为中振兴起来，正如圣巴塞罗缪日的大屠杀使法国的胡格诺派人士联合起来一样，德国的抗罗宗人士也开始联合起来。他们在古斯塔乌斯的旗帜下联合进军，不久他们的前景就改善了。皇帝命令萨克森州解除武装，这个州就倒戈归向瑞典人。瑞典国王正在向德国南方进军，与提里的大军对垒一战。接下来就是布瑞顿腓德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提里本人受到重伤，一败涂地，他手下一万人被俘获。但是，到了第二年，他的身体恢复过来，就与古斯塔乌斯再战，这次战役发生在Lech河附近。他不仅被再次击败，而且受到了致命伤。


看来瑞典国王能够长驱直入维也纳了，但是皇帝费迪南向曾经发生争议的Wallenstein屈尊求助。Wallenstein同意援助，条件就是他要成为德国军事和政治上真正的独裁者。双方较力的时候不久就到了。1632年12月6日，双方在路森（Lutzen）交锋。那天早晨，在乞求上帝的祝福之后，整个瑞典大军唱起路德所写的“上主是我们坚固的营垒”，还有古斯塔乌斯自己谱写的战歌“你这小群，不要惧怕仇敌”。然后，国王和他的军队都跪下来，再次向上帝祷告。十点左右，一场笼罩整个战场的大雾开始消散。国王向军队讲话，规定口令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然后大喊“前进”，就亲自带领大军迎战敌人。但是，在混战之中，大雾再次降临，国王发现自己和自己的军队隔绝了。他受伤倒地。一个敌人见到他受困，就问他是谁，他就回答说：“我是瑞典国王，今天我用我自己的鲜血为德国的自由和宗教打上印记！”听到这样的话，一个士兵用子弹射穿了他的头。瑞典人听到这一巨大的打击，就更加勇猛地战斗，致使皇帝费迪南的军队不得不撤出战场，他们得回国王的尸体，虽然得胜了，但都为古斯塔乌斯悲伤。后来，古斯塔乌斯的尸体埋葬在了Stockholm大教堂。


战争又打了十八年。Wallenstein和皇帝费迪南不久就发现对方再次各怀心机。1643年，这位将军在自己的帐篷中被一位爱尔兰士兵杀死。后来法国也加入战事，因为枢机主教Richelieu相信，参战对法国波旁王室有利，能够打击奥地利的哈斯堡王室。但是，最后参战各方都对战争感到厌倦，就在1648年签署了Westphalia和约。大量的领土变更了归属。加尔文宗信徒得到了与路德宗和天主教相同的权利。皇帝费迪南放弃了他强制德国人都信天主教的计划。虽然没有形成宗教宽容的原则，但这场战争确实成为规模较大的宗教战争中最后的一次，抗罗宗在中欧赢得了生存的权利。但是，德国要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第三十四章 伊丽莎白统治下的英国清教

我们已经考察了十七世纪在法国、德国和尼德兰发生的事件，现在我们必

须考察同一时期抗罗宗教会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进展。但是，当我们这样作时，我们必须首先回顾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正是在她统治期间，清教运动才真正开始。不久，这一运动在英格兰教会内成为一种积极进取的力量。


伊丽莎白对教会争端的解决，使英格兰和威尔士都开始归回抗罗宗，这种解决是通过1559年议会的两个法案来达成的。新出台的“至高法案”（Act of Supremacy）宣布女王是英格兰教会最高统治者（Supreme Governor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从前亨利八世曾经宣布自己是最高元首（Supreme Head）。另外一个法案就是Act of Uniformity，重新引进了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所制定的“第二祷告书”（the Second Prayer Book），只是略有删减和加增。法案还宣布，适用其他任何形式的公祷书都是当受惩罚的犯罪。主日不参加教会、不参加教会的节日，都是过犯，每次要支付一先令的罚金。对于一般劳动者每周的工资而言，这是一笔很重 款项！1563年，教会批准了1552年所接受的四十二条信纲，缩减为三十九条。从1571年开始，三十九条信纲成为检验神职人员信仰是否正统的标准。同时，“讲道集”（Book of Homilies）也在教会中重新引进，目的就是确保神职人员传讲圣经教义，有好的讲道词模式来引导他们。


大部分地区都接受了这些改变，但是也反对其中的一些改变，如果不是全部反对的话，也有人反对教会和解的其他方面，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仍然持守罗马天主教信仰的男男女女完全反对这些变革；另一方面，也有一部分抗罗宗人士相信教会的改革仍未完成，不久这部分人就被称为清教徒，他们坚持进一步深入改革。


清教徒所卷入的第一个争议就是圣服的问题，“圣服”（Vestment）这个词是指教会圣职人员所穿的服装。对于他们中间的某些人而言，圣服是“敌基督者的号衣”（the livery of Antichrist），当被视为和“献给偶像的食物”一样的东西。女王本人想对那些抵制她的愿望的人采取严厉的措施，至于清教徒，“她想把他们与那些倾向他们的人连根拔除”。有些清教徒怀疑她向罗马倾斜，因为在她姐姐玛丽统治期间，她曾经去参加天主教的弥撒。后来她私下对人说，她承认在圣餐中有“真正的临在”，正如罗马天主教人士所主张的那样，有时她也向童贞女马利亚祷告。但是，1570年教皇Pius五世对伊丽莎白发出绝罚令，并宣布她不再是英格兰女王。此后，这种向罗马倾斜的倾向就不再发展了。实际上，教皇所发出的绝罚令使女王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清教徒和女王之间的另一争议就是关于“发预言”（Prophesyings）的问题。这个词本来是指非正式的研究圣经和解释的会议。但对女王而言，它们所代表的则是试图进一步改革教会。1577年，她要求坎特伯雷大主教Edmund Grindal压制这样的聚会，惩罚那些负责此类会议的人。但是，使她感到震惊的是，Grindal拒不服从，因为他认为他们并没有造成什么危害，因此女王中止他的职务，尽管允许他继续保留大主教的头衔。五年过去了，女王的震怒才止息下来。那时，Grindal几乎眼睛失明，几个月之后就去世了。


继任Grindal的是威特格夫特（Whitgift），他继续推行女王强硬的政策。那时候，很多清教徒人士倾向于长老制教会治理模式，他们的主要代表就是托马斯·卡瑞特(Thomas Carlwright)，他在剑桥大学拥有高位。但他遭受迫害，一段时间在欧洲大陆避难。他拒绝苏格兰王雅各六世让他担任安德鲁大学神学教授的邀请。最后，他发现自己所在的Antwerp气候不好，损害他的健康，就返回了英格兰。他死于1603年，在此之后很久，他对教会治理的观点一直有很大的影响。


在这一时期，清教徒值得一提的活动还有另一面，我们予以简述。1587年，在英格兰出版了一系列小册子，共有七本。语言虽然有些粗糙，但很幽默生动，把英格兰教会的主教和其他神职人员描述的非常可笑。政策经过长期而周密的调查，发现了印制小册子的地方，就惩罚了当事者。小册子的作者署名“马丁”，但是，直到今天，这个马丁到底是谁，仍然没有人清楚。


在伊丽莎白统治期间，清教徒大多数人仍然满足于停留在当时的国立教会之中，他们希望能够在教会内部促成更深一步的改革。但是，也有一部分清教徒，以亨利·巴路（Henry Brrrow），约翰·格林武德（John Greenwood）和其他人为代表人物，逐渐作为“分离者”而出名，因为他们主张所有真信徒都当与英格兰教会断绝关系，从中分离出来。他们在教会和国家手中，都受到了严酷的迫害。


在伊丽莎白统治期间，最突出的政治事件就是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击败。不仅是在宗教史上，对于海军而言，这也是极其辉煌的亮点之一。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曾经娶伊丽莎白同父异母的姊妹玛丽为妻，他想颠覆英国的抗罗宗。菲利普二世是反宗教改革运动中为首的政治领袖，他的野心就是帮助罗马抗罗宗从欧洲各地除灭。对于英格兰，他蓄谋已久，准备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就采取行动，但他一直受到苏格兰女王玛丽的抑制，因为玛丽主张他对英格兰王位有继承权。他并不想让玛丽成为英格兰女王，但1587年玛丽死于伊丽莎白之手，这确实使他放手准备攻击英国，不再迟延。因为直接登陆英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他就放弃了这个直接入侵的计划。取而代之的计划就是争取对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这样就可以从尼德兰把西班牙军队海运到英国，加强由天敌舰队130只战船由西班牙直接运去的军队。1588年7月19日，…………


“上帝兴起大风，他们就被驱散”，这句话被铭刻在伊丽莎白所制的纪念性勋章上。同时，菲利普也虔诚地写信给他的主教们：“我们当赞美上帝，他愿意怎样行就怎样行……无敌舰队所经历的风暴本来可能会更猛烈，但它并没有遭受更可怕的苦难，这要归功于祈求它成功的诸多祷告，大家如此虔敬、持续地为它祈祷。“菲利普着手建造第二个入侵英国的舰队，但在一年之内他就死掉了。菲利普一生极其狂热，刚愎自用，郁郁寡欢，他通过宗教裁判所在欧洲各地残酷无情地迫害抗罗宗人士，但他始终相信，他这样行就是在服事上帝。英格兰逃脱他的毒手，实在当为此感恩。


1603年，伊丽莎白去世，雅各一世继位，英格兰新的一页开始了。雅各一世是苏格兰女王玛丽与Darnley勋爵所生之子，他是作为一个长老宗人士被抚养长大的，但是，当他来到英格兰之后，他法自内心地接受了安立甘教会的原则，高高兴兴地领受主教和大主教们对他的敬礼。


然而，不久一个就发现，在一个神职人员中，有为数不少的人想在教会之内进行更多的改革，超过16世纪开始的变革。事实上，在他到达伦敦之前，就有人向他递交申诉状，这个诉状据说是由一千名神职人员签字，因此被称为“千人请愿书”。在这份请愿书中，要求清除宗教改革之后，英国教会中仍然残余的一些罗马天主教的作法，一些清教徒牧者称之为“教皇制的残渣”。国王虽然不喜欢清教徒，仍然在1604年召集了一个大会。这次大会在Hampton Court举行，这个位于伦敦的皇宫是由Wolsey献给国王亨利八世的，那时他开始失势。


主教们和清教徒就有关事宜展开了辩论，国王担任主席。但是，在会议期间，一位清教徒偶然用了“总会”（Synod）一词，因为这个词带有长老制的味道，就使得雅各一世龙颜大怒。他说：“如果你们的目标就是苏格兰的长老制，这是与君主制不能并立的，正如上帝与魔鬼不能并立一样！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雅各一世的意思是说，假如长老制取代主教，他自己很快就会被敢下王位。


会议不久中断，不久就有300名神职人员被主教们剥夺了他们在英格兰教会中的薪俸。但是，会议的一个结果却明显是好的。国王建议翻译一个新的圣经译本，他希望新的译者可以取代那时人们广泛应用的日内瓦译本。如前所述，日内瓦圣经是由那些玛丽都铎王朝期间（1553－1558）逃亡到日内瓦的人翻译的，这一译本有边注，一个认为这些边注显然“令人不快”，与君主制不利。翻译新译本的各项安排顺利进行，1611年钦定本圣经付印。这一译本逐渐取代日内瓦圣经，受到大众的敬重，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好的英文译本。不管是有学问的，还是没有学问的，都同样在字里行间找到自己喜悦的地方，其中的许多成语和短语已经成为英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钦定本中有两封信，一是说给国王听的，一是说给广大读者听的，比较长。在前一封信中，谈及伊丽莎白的时候说她是“西方世界的明星”，谈及一个的时候则说他是“最令人敬畏的君王”，法国也被包括在他的版图之内。实际上，主教们不过是奉承国王而已。同时，他们也抱怨说：“那些喜爱教皇制的人不让人用自己的语言读圣经，想把人陷在无知和黑暗之中”。另一方面，他们也反对清教徒，说他们“是些自以为是、自行其是的弟兄，除了他们自己制作的，在他们自己的铁砧上打出来的东西，就不喜欢”。因此，那些使用附带这封信的钦定本圣经的人仍然可以自己阅读，看一看当时的主教们对清教徒和罗马天主教人士是怎么想的！


Hampton宫廷会议的另外一个成果是，那些自己的良心不允许他们在英国主教制教区教会中敬拜的人决定移民海外。这些人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及的分离主义者。他们中有些人前往荷兰，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又决定到北美安家，已经有些同仁在那里定居了。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会再次提到他们。

第三十五章 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清教主义

在十七世纪前半期，清教徒在英国确实有稳定的快速的成长。之所以如此，

乃是因为他们得到了议会某些人士的帮助，即使不是大量的议员，最起码也可以说有几十位议员坚定地支持他们。在剑桥城，清教主义极其兴盛，因为在伊丽莎白统治期间，在女王身位地位显赫的Walter Mildmay爵士设立了以马努尔学院。有人说，女王曾经对他说：“瓦特爵士，我听说你设立了一个清教徒基地。”他回答说：“女王陛下，这并没有违背您所确立的任何法律。我所播下的只是一枚橡实，当它长成橡树时，惟独上帝知道它会结什么果子。”教会史学家托马斯·富勒在1655年说：“我现在就处于这样的日子，这棵大树荫蔽着整个大学，目前各个学院中超过一半的教师是在那里长大的。”


在众多剑桥清教徒中，最有影响的也许就是威廉·帕肯斯（William Perkins,1558-1602），虽然他属于基督学院，而不是一马努尔学院，在十七世纪到来之前三年就已去世，他归信基督的经历是非常戏剧性的。有一天，他正在剑桥的街道上行走，不经意听到一个妇人警告她那躁动不安的孩子，说：“小心醉鬼帕肯斯来了”。这一称呼进入他的双耳，正如全能上帝射出的利箭，很多月过去了，“醉鬼帕肯斯”成为一名堪称模范的大有影响的基督徒。他强烈的加尔文色彩的讲道吸引了成群结队的有学术素养的人，他的一些著述翻译为六种欧洲语言。他被人称为“英格兰的加尔文”。


理查德·希布斯（Richard Sibbes,1577-1635）是Suffolk Wheelwright的儿子，他也是一位早期的剑桥清教徒，取得了不朽的美名。他早年曾经去听剑桥的保罗·贝因斯(Paul Baynes)讲道，他的服事就是以此为楷模的。四十岁时，他被任命为格雷法学院的传道人。格雷法学院是伦敦一家著名的法学学府，希布斯在那里的讲道给人留下了深刻持久的印象。四十九岁时，他成为剑桥凯瑟琳学院的教师，同时继续保留他在伦敦的职位。在剑桥，成群结队的大学人来聆听他的讲道。下面一节使说的就是他：





这一位蒙福的人啊，他配得这样的赞美，





在他进入天堂之前，天堂已经在他心中。


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因为他的一些精华著述仍在付印，举世皆知。


在清教徒早期人物中，我们不能不提一提托马斯·古德文（Thomas Goodwin,1600-1679）。古德文既属于剑桥，也属于牛津。在他十九岁时候，他骑马从剑桥奔走35英里，去听伊赛斯郡德哈姆的清教徒约翰·罗格斯（John Rogers）讲道。那时，罗格斯正在责备他的会众忽略上帝的圣言，当他进入高潮时，他勇敢地以主的口气责备会众，使他的责备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但是，要描述这一事件，最好还是由清教徒约翰·豪威(John House)的话来讲：
“我把圣经交给你们已经如此之久了，但你们却一直轻看。圣经就这样躺在房子里，盖满了灰尘和蜘蛛网。你们却不留意阅读。难道你们就这样对待我所赐给你们的圣经吗？若是这样，你们就不会继续拥有圣经了。”接着他从垫子上拿起圣经，仿佛他要把圣经从他们当中拿走，他要拿着圣经离开。但是，他又立即转回来，模仿上帝的子民，跪在地上，极其迫切地向上帝祈求：“主啊！你做什么都可以，千万不要把圣经拿走。即使杀死我们的孩子，烧掉我们的房子，毁坏我们所有的东西，也不要把圣经拿走，千万要把圣经给我们留下。”然后他模仿上帝对人说：“你们是这样说吗？好吧，我再试验你们一段时间，这就是我赐给你们的圣经，我会看一看你们怎样运用它，你们是否更加热爱它，更加珍稀它，是否更加努力遵行，按照它去生活。”罗杰斯这样讲道，使所有的听众都感到非常震惊，当时在场的生人以前从未见到过这样的景象。那地方称为波金（士2：1-5），在场的人们通常都泪如雨下，当时听道的人就是这样。

至于托马斯·古德文，他告诉我说，当他走出聚会的地方，要骑马返回时，他靠在马脖子上哭了十五分钟，然后才有力量上路。罗杰斯的讲道规劝他们不要忽略圣经，给他留下如此的震动，也给当时一般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那一世纪的后期，古德文加入了独立派阵营，他被任命为牛津大学玛格达林学院的院长，他成为清教徒中卓有影响的一员。他的著述有十二卷之巨，在女王维多利亚统治期间全部重印。

假如空间允许，我们可能要提及许多清教徒，但我们在此处无法做到这样。他们对英格兰的影响是巨大的，尽管有很多人认为他们所作出的基督徒的见证太严格，太狭隘了。他们中间很多人的著述一直再版，在另外一种意义上，这正是《启示录》14章13节所说的：“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而且，这些著述仍然在基督徒的生活中结出果子来。

雅各一世死后，他儿子查理一世继位，查理一世娶玛丽亚（Henrietta Maria）为妻，后者是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公主，因此招致议会极大的不悦，因为当时的英国议会具有极强的抗罗宗色彩，越来越同情清教徒的主张。在他统治的前五年，查理一世一直与议会有持续的冲突，而且争议的范围不仅仅局限在政治事务上。有一次，议会的成员公开地在教会中讲话，反对阿米念派。1629年，国王决定不召开议会，由他自己直接施行统治，而且一连十一年他都是这样行（1629－40）。

在查理一世施行独裁统治期间，有两个人担任他的特别顾问，一是威廉·劳德（William Laud），后来他成为坎特伯雷达主教，另外一位是托马斯·温特沃斯（Thomas Wentworth），他是斯垃夫德领地的伯爵。此处我们所注意的是劳德，因为指导国王的宗教政策的就是他。劳德所制定的政策的一部分就是迫害清教徒神职人员，并且要求他们在敬拜方面顺服他的观念。那些公然反抗他的人就被送交到高级法院（the Court of High Commission），或星座法院（the Star Chamber）接受审判。常见的惩罚形式就是在冒犯者的脸颊上写上S.L.两个字母，这是Seditious Libeller两个词的简写，意思是“煽动诽谤犯”，或是S.S.两个字母，这是Sower of Sedition的缩写，意思是“煽动分子”。但一个清教徒称S.L.为 Stigmata of Laud，也就是“劳德的烙印”。当然还有很重的罚金，在某些情况下冒犯者的耳朵也被砍掉。威廉·帕恩是一个律师，他的耳朵就被砍掉了，后来他起草各种控告，结果在1645年劳德被议会判处死刑。

劳德不仅要严酷地辖制英国教会，他还定意要把他自己的宗教原则强加到实行长老制的苏格兰。1637年，法令规定，英格兰教会的公祷书应当在苏格兰各个教会中宣读，包括爱丁堡的圣吉尔大教堂。这一法令受到的反对很大，甚至说很激烈。在这件事上人们常常提及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詹妮·乔蒂斯的女士。当人在圣吉尔达教堂宣读公祷书的时候，她气愤地从她所坐的凳子上站了起来，把凳子冲着主教的头扔了过去，并且用她所有的力量大喊一声：“你读那书是让我听吗？”随之而来的就是巨大的骚乱，不久整个苏格兰都起而反抗。人们蜂拥着去签署支持长老制的国家之约（the National Covenant ）。他们说，苏格兰教会决不能由主教们掌管。

不久，就有两场战争相继爆发，被称为“主教之战”（The Bishop’s War,1639-40）。国王不久就发现，不可能强迫苏格兰屈服。另外，他也缺乏金钱，而且发现很难招募军队。因此，他感到不得不召集议会。有两个议会相继召开，一是短议会，一是长议会。后者逮捕了劳德和温特沃斯，指控国王施行专制独裁，宣布必须按议会的旨意行事。国王违背先例，亲自到议院捉拿五个带头反对他的人，但发现“鸟儿已经飞走了”。到1642年，国王和议会之间的裂隙越来越大，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最后必须由刀剑决定。

我们此处无法详述英国内战之事，更确切地说，是两场内战，一是在1642年，一是在1648年。这两场内战在1649年最终以议会新模范军得胜，国王查理一世被处死而告终。但政治和军事的发展也伴随着重要的宗教方面的变革。

1642年，议会和国王在战场上刀兵相见。当时议会的领袖约翰·皮姆是一位清教徒，决定为议会寻找一个同盟。结盟的提议发往苏格兰。1643年，联盟和圣约使苏格兰军队投入战争。盟约双方宣誓：“根据上帝的圣言，和最优秀的改教教会的楷模，在教义、敬拜、惩戒和治理上，改革英格兰和爱尔兰王国的宗教”。另外，双方还一直同意：“教皇制和主教制当予以废止”。双方还表示，要尽可能地使处于三个王国的上帝的众教会在宗教上联合起来，保持一致”，包括在信仰告白、教会治理形式、敬拜指南和教理问答各个方面。英国议会接受了这些条件，同意招聚英国和苏格兰的牧者开会，一起把双方赞同的宗教改革付诸实践。

大会聚集的地方就是在一个与威斯敏斯特教堂相连的大厅里，因此这次大会被称为威斯敏斯特大会。这次大会起草了著名的《威斯敏斯特信条》，还有《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和《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当时一些极其杰出的清教徒牧师参加了大会，比如牛津大学的托马斯·古德文。撒母耳·鲁瑟福以其《书信》著称于世，他是代表苏格兰的牧师之一。理查德·巴克斯特是一位后来的清教徒，他对威斯敏斯特大会推崇备至，他甚至说：“自从使徒时代以来，除了这次大会和多特大会之外，再也没有一个大会会聚如此卓越的牧者，对事情一一辨析。”

在说英语的教会中，《威斯敏斯特信条》一直发挥着巨大的影响，而且不仅仅是在长老制教会中。其中大多数语言也被1658年独立派或公理派人士所通过的《萨伏以信仰宣言》（the Savoy Declaration）采用，因为在关于救恩的基本要义上，这些教会与长老制教会都是一致的。美国的信仰告白也在极大程度上归功于威斯敏斯特大会。至于《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和《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在苏格兰教会中。对于许多时代的人而言，《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一直是“苏格兰教会和人民大众的真正信经”，许多人评论这个小教理问答开始的句子，比如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曾经说：“我年龄越来越大，现在则是站在了永恒的边缘上，我也越来越多地回到我小时所学过的小教理问答的第一个句子，而且其意思也变得越来越完全，越来越深刻：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

但是，在议会的新模范军中，有很多人相信长老制会强加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倾向于独立派，相信每个地方教会都当单独向主耶稣基督负责。另外，议会和军队也开始分化，追求不同的政策，最终军队得胜。至于苏格兰军队，他们也与国王查理一世达成协议，因为国王在被俘之后，作出某些承诺，对长老制有利，从而得到了他们的帮助。这样，新模范军要在全国推行他的旨意，就必须打败苏格兰军队。

此时在独立派人士中，有一群人被称为“第五国度人”（Fifth Monarchy Men）。在《但以理书》第二章中，提及四个世界性的国度，接着就是第五个国度，他们把这第五个国度解释为主耶稣基督的国度，这个国度要胜过并取代其他所有国度。这群人大多数都是新模范军的成员，他们相信基督的国度就要设立，在这个国度的出现过程中，他们就是上帝所要使用的工具。但是，他们不久就认识到他们的这种期望并不合乎圣经。

战争的结果就是共和国的建立，由克伦威尔这位“最伟大的独立派”担任护国公。这一共和国所代表的是清教主义在政治上的得胜，但是尽管有最美好的意愿，共和国议会（由英伦诸岛各地的人士组成）并没有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克伦威尔和他的议会并不一致。作为护国公，克伦威尔经常与议员发生争吵，甚至在一百位合法选举的议员被挡在门外之后仍然如此。同时广大的人民群众也相信他们是受制于军事独裁者的统治之下。

在宗教事务上，法律明确禁止在公共场合宣读《公祷书》，但是，假如不是以醒目的形式宣读，就常常受到宽容。安立甘教会的神职人员经常被剥夺职位，然后由一个称为“试验者”（Triers）的组织来考核任命牧者取代他们。后者要考察候选人在教义上要纯正，在生活方式上没有亵渎上帝的恶行。“试验者”由长老派、独立派或浸信会的领袖人物组成。国务会议宣布：“不得通过刑罚或其他类似的方法强迫人顺从宗教，要努力用纯正的教义和敬虔的生活来努力赢得人们归信。”但宗教自由并不“延及教皇制或主教制，也不延及那些在基督教信仰告白和生活实践中放荡不羁的人。”

总之，只要不用《公祷书》，就可以举行任何形式的抗罗宗敬拜。本质上而言，克伦威尔本人有宽容的精神。几乎长达四百年之久，犹太人第一次得蒙允许，可以进入英格兰，可以在会堂中聚会敬拜，人们常常把这一事件归功于克伦威尔。

克伦威尔所作出的一个崇高的任命就是任命约翰·欧文担任牛津大学副校长，那时克伦威尔本人担任正校长。约翰·欧文是清教徒和独立派神学家中的佼佼者。在英国历史上还不曾有这样一位勤奋的副校长，而且也没有人在圣经上比他更博学多识！迄今为止，三百多年过去了，读者仍然能够拜读他所写的很多神学论文。

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他儿子理查德成为护国公，他不过是他父亲的影子而已，不久查理二世就登上王位，斯徒亚特王朝复辟。清教徒在教会和国家中的统治突然终结，他们在二十年的苦苦争战中所建造的美好盼望并没有完全实现。

就在这个时期，“公谊会”（the Society of Friends）开始出现。通常人们称之为“颤抖者”（Quakers，这是因为他们在聚会时身体的反应。中文通常译为“贵格会”）。贵格会是由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创建的，他是莱塞斯特郡一位织布工的儿子，他认为真正的敬拜乃是内在的敬拜（确实如此），与任何外界的东西没有任何联系，比如与牧师的身体、洗礼，甚至圣餐等。贵格会并没有明确的信条，他们主张，在敬拜上帝时，灵魂无言的交流与出声的祷告和赞美一样蒙上帝的悦纳。早期的贵格会人士看来持守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但是，既然他们从来不受任何信条的约束，人就很难指责他们偏离真道。

他们穿着俭朴，用基督徒名字称呼他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他们依靠圣灵“内在的亮光”，以此作为自己生活的指南，这种做法倾向于忽略通过圣经来接受上帝的引导。后来，他们在西印度群岛和北美定居。美国宾西法尼亚（Pennsylvania）殖民地就是由贵格会人士威廉·潘恩（Thomas Penn）在1681年设立的。他本来希望给这块殖民地起名撒勒瓦尼阿（Sylvania），但查理二世坚持以潘恩之名为这块殖民地之名的词首，因为他非常敬重潘恩的父亲海军上将威廉·潘恩。因此，就出现了宾西法尼亚这一名字。

第三十六章  斯徒亚特王朝后期英国的清教主义

1660年，斯徒亚特王朝复辟，查理二世向他所有的臣民保证确保良心的自由。但是，圣经警告我们不要信靠君王，不久，对清教徒教牧人员的迫害就开始了。主教们都进入枢密院，再次大权在握。历史学家把那些使宗教迫害合法化、规范化的法规称之为克拉伦登法典（the Claredon Code），这是以当时执政的政治家的名字命名的。其中一项措施就是1662年通过的《统一法》（an Act of Conformity ），这一法典要求所有的教牧人员都当“毫无虚假地赞同并支持”《公祷书》中所规定的一切。不久，就有2000名牧师觉得自己的良心不允许自己这样做，他们就被逐出教区，成为“不从国教者”，常常被称为“反国教者”。1664年通过《秘密集会法》（Conventicle Act），禁止不使用《公祷书》的所有宗教集会。违背这一法案的惩罚是非常严酷的。1665年通过《五英里法》（the Five Mile Act），禁止被逐出的牧师来到离城镇五英里的范围之内。通过这一法案的目的就是剥夺他们中间大多数人谋生的能力。

在查理二世统治期间，在那些为良心的缘故而遭受迫害的人中间，最著名的就是约翰·班扬（John Bunyan）。他并不是英格兰教会的教牧人员，不过是贝福德的一个补锅匠或铜匠，上帝呼召他出来传福音。地方行政长官判处他受监禁，除非他向他们承诺不再传道，但班扬拒绝了他们这样的提议。他说，他宁愿留在监狱里，直到眼皮上长出青苔来，也不肯放弃上帝吩咐他去做的事。长官问道：“你就不疼爱自己的老婆孩子了吗？”班扬回答说：“我当然非常爱他们，但是与我对耶稣基督的爱相比，我丝毫也不贪爱他们。”他在贝福德监狱中坐监整整十二年，通过制造皮靴靴带来维持生计。

虽然班扬所受的正式教育很少，但他很有恩赐，有巨大的创造性和想象力，他一生一共写了68本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天路历程》，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寓言故事。其实，谈及这本书的时候，仅仅用“著名”这个词已经不足以表达。这本书讲的是毁灭城中住着一位名叫“未蒙恩”的人，后来他成为基督徒，就前往天城朝圣。在所有基督徒书籍中，可能除了圣经之外，最出名的就是这本书了。它被翻译为许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广受欢迎。班扬也是世界上第二大宗教寓言书的作者，这本书的名字就是《圣战》。描述的是伊勒·沙代（全能者）之子以玛努尔征服了人灵城，迪阿伯路斯（魔鬼）试图重新得回此城。

《给罪魁的丰盛恩典》也是班扬的著作，这是英语文学中最优美、最伟大的自传作品之一。它用生动、详尽的语言描述了自己知罪的经过，与不信的争战，如何明白圣经，从圣经得着安慰，还有其他许多属于基督徒经历的事。这本书也谈及他是如何蒙召事奉的，当他事奉时，他只是传讲自己“敏锐地感受到”的。从灵命的角度而言，如果我们说班扬的著作使他成为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清教徒，这并不为过。

在十七世纪，清教徒所写的书大量出现。拉威哈姆的威廉·古尔纳（William Gurnall）撰写了《全副军装的基督徒》一书，这本书一再重印。渥斯特郡柯德敏斯特的理查德·巴克斯特写了《圣徒的永恒安息》一书。约瑟福·卡勒(Joseph Caryl)，一位伦敦的传道人，写了一本煌煌巨著,名为《约伯记释论》，非常著名。还有约翰·欧文，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他，他写了很多卷书，关涉到大多数基督徒论题，还有一本书是《希伯来书释论》，是一个长篇巨著。当清教徒时代逐渐终结的时候，马太·亨利（Matthew Henry）开始撰写《圣经释论》，这套释论到现在还一直被认为是最有用的一套圣经释论。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来自他在1687年至1712年期间在车斯特城的系列讲道。

但我们必须回到把教会与国王和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的那些事件。查理二世死于1685年。虽然英国的法律已经使他成为英格兰教会“至高统治者”，但他生死都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此时他大多数时候隐藏起来，不让国人知道，直到他年纪老迈的时候才显明出来。正是在他统治期间，苏格兰的盟约者遭受到可怕的迫害。这些苏格兰的盟约者主张，王耶稣是上帝教会唯一合法的元首，在教会事务和个人的良心问题上，他们不能顺服任何世上君王的干预。查理登位不久，就要求苏格兰议会宣布他不仅是国家的元首，也是教会的元首，而且定意要在苏格兰强制推行由主教治理教会的主教制。问题立即出现了。人们诉诸早期的国家之约，这一盟约查理二世在十多年前也曾接受过。大量的人以此盟约为依据，拒不服从国王对教会事务的干预，要誓死抵抗。但是，现在查理要用军队来强制苏格兰人服从他的法令，就这样，国王和盟约者之间就展开了一场长达24年之久的争战。皇家军队动用各种暴行，但是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盟约者运动，正如从前一样，有多种分支。迫害最厉害的时期就是在1684年至1685年，这一时期被称为“杀戮时期”。直到1688年，那些受迫害的人才得了释放。在盟约者群体中，最著名的两个成员就是最早殉道和和末后殉道的，前者是雅各·古斯瑞（James Guthrie），后者就是雅各·任威克（James Renwick）。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启12：11）。

查理二世死于1685年，他兄弟雅各二世继承王位。雅各二世从来没有隐讳自己的天主教徒身份，他的心愿就是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复辟天主教。正如他的兄长一样，他也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结盟，大家都记得，这位路易十四就是迫害胡格诺教派的人。雅各在英国继位的那一年，也是路易十四在法国废弃南特赦令，使成千上万的胡格诺派人士逃离家园的那一年。

雅各狡猾地推行自己的宗教政策。他发布《信教自由令》（Declarations of Indulgence），要把敬拜自由赐给那些不顺从英格兰教会要求的人，既包括抗罗宗不从国教者，也包括罗马天主教徒。雅各要求所有神职人员都必须在一个指定的日子在教会中宣读这一法令。七个大主教，包括当时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桑克福特（Sancroft），拒绝服从，被送到伦敦塔关押。使国人高兴的是，他们不久就获得释放。这对国王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雅各还能继续独行其是吗？他能违背英国的法律行事吗？他能把英格兰带回教皇的权威之下吗？当他第二任妻子把那为公众称为“冒牌货”的儿子送到他面前时，危机到来了。这个儿子之所以被称为是冒牌货，是因为有人说，这个男婴并非国王雅各合法的妻子所生，是被人偷运进皇宫里，被称为国王的儿子的。但这个说法并不真实。

雅各的第一任妻子生了两个女儿，她们的母亲是把她们作为抗罗宗人士抚养长大的，其中一个女儿要继承雅各的王位。但是，在雅各的第二次婚姻中生了一个儿子，这就意味着在雅各之后要有一位天主教徒成为英国国王。一些政治家快速行动起来。他们把眼目投向荷兰，投向奥兰治的威廉，他是沉默者威廉的后裔，是欧洲抗罗宗抵抗路易十四的带头人。另外，威廉与英国王室有两重关系，他母亲是英王查理一世的女儿，他妻子则是雅各二世的长女。威廉高兴地答应了请他前来英国继位的邀请，1688年12月5日，他带着一支荷兰军队在德文郡的多贝登陆，雅各二世很快就逃往法国避难。就这样，英格兰和苏格兰都从罗马天主教的危险下得救了。

1689年颁布的一个法令使所有的抗罗宗人士都能够轻松地享受宗教宽容。国王一直由抗罗宗信徒担任。为了确保教会和国家的安全，1689年《权利法案》宣布，天主教人士，现在和将来都不得继承英国王位。苏格兰议会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罗马天主教人士虽然不再受到迫害，但也没有得到正式的敬拜自由，直到一个世纪之后才有改变。

冒牌货雅各和他那被称为小冒牌货的儿子查理得到雅各党徒的支持，他们曾经先后在1715年和1745年用武力获取王位，都以失败告终。1715年，根据1701年《宗教解决法案》，邀请汉诺威王室登上英国王位，《权利法案》的规定当然得到了很好的持守。由一个罗马天主教人士担任抗罗宗教会的元首，这样的反常情况就一直没有再出现。

在十七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在国内外福音的传播方面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那就是1698年“基督教益智社”（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简称the S.P.C.K.)的出现。益智社的先驱是托马斯·布雷博士，他是一位英格兰教会的神职人员，他努力坚固教会，方法就是为许多英国教区提供基督教图书馆。他也曾经访问北美的马里兰，目的就是“在英国种植园传播真宗教”。但是，不久就感觉到新成立的益智社并不适合海外事工，1701年就成立了“海外布道会”（the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in Foreign parts，简称S.P.G）。海外布道会存续的时间很长，为在世界各地建立英格兰教会的分支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第三十七章 十七世纪北美基督教信仰（1）

在十六世纪晚期，基督教开始移植北美。在这一世纪的前半期，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把罗马天主教引进了南美洲和中美洲，此后一段时间，西班牙人也占领了弗罗里达，然后沿海北上，直到Chesapeake湾。1565年，他们在弗罗里达的圣奥古斯丁建立了一个永久定居点。此后不久，他们就开始屠杀早已定居在圣约翰河河口的法国殖民者。

1583年，德文郡人Humphrey Gilbert爵士，华特·罗利爵士的异父兄弟，在北美创建了第一个英国殖民地。这块殖民地位于约翰河边，称为“新发现地”（Newfoundland）。这次远征的明确目标之一就是“在那些强大辽阔的国家中传播上帝的圣言”。两年之后，理查德·格伦威尔（Lichard Grenville）爵士，康沃尔郡人，罗利爵士的侄子，在弗吉尼亚海岸登陆定居。这一事业是由罗利资助的，他一共投入40000英镑。但是，从英格兰送来的人很不适合计划的需要，最终一事无成。1607年，罗利虽然已经被囚禁在伦敦塔中，又作出了一次尝试，这次比较成功。值得注意的是，在罗利的遗嘱中，他留下100英镑，用于使弗吉尼亚当地人归信基督教。据说，“这是英国教会有史以来第一笔用于宣教的遗赠。”

在格伦威尔的远征队中，有一位火热的基督徒，名叫托马斯·哈罗特（Thomas Harriot），后来他成为著名的数学家和科学家。他曾经担任罗利的数学导师，他作为一名土地勘探者与格伦威尔一同前往。我们在此处之所以提及他，是因为他确实作出了努力，要把福音传给北美的印地安人。他回到英格兰之后，写了一份关于弗吉尼亚之行的记录，使我们能够认识到他在那里所作的工作：“许多时候，我每到一个城市，就根据我的能力所及，宣告圣经的内容：有一位真正的独一的上帝，他的作为大有能力；圣经中包含了藉着基督而得救的真道；有许多神迹奇事和敬虔的要义。我就根据我自己的能力，和当时的处境，尽力讲明。”哈罗特补充说，一个印地安人的首领“病得非常严重，看起来要死了”，就派人来找刚刚到达的基督徒，请他们为他的生命向上帝代求，如果等待他的就是死亡，惟愿他能在乐园里与上帝同在。

坡卡红塔斯或玛萄卡的归信基督教，就是1607年弗吉尼亚殖民地建立所带来的结果之一。她是当地一位名叫坡哈坍的印地安人首领的女儿。据说，当她父亲要杀害约翰·司密斯时，她救了他的命，而约翰·司密斯则是那时弗吉尼亚定居者中间最为显赫的人物之一。她自己甘心乐意地顺服基督教的教导，开口承认基督是她生命的救主，她取名利百加，嫁给了一位名叫约翰·罗尔夫的殖民者为妻。1616年，作为他的妻子，利百加来到英格兰，看来英国的气候对她非常不利，一年之后她就死在格垃夫森德。她是第一位跨越大西洋来到英格兰的红种印地安人，也是在当时引起了公众相当大的注意的人物。

同时，法国人对于自己在圣约翰和附近的冒险感到失望，就想到圣劳伦斯河灌溉的区域一试身手。在很久之前，他们的探险者雅克·卡提尔就已经涉足到蒙特利尔这样遥远的地方，法国王室掀起在“发现、定居、归化印地安人”方面的权益。1608年，钱伯伦到达魁北克，在那里建造了第一个法属殖民地，结果罗马天主教就开始在那里扎根。在十七世纪结束之前，垃·撒勒到五大湖区探险，并沿着整个密西西比河探险。这时法国和天主教就声称对北美大陆的两大水道及两河中间广大的流域拥有主权。

另外欧洲两大强国也对美洲感兴趣。1626年，荷兰定居者建立了新尼德兰，主要的定居点命名威新阿姆斯特丹，后来重新命名为英吉利纽约。1639年，一群瑞士人在特拉华河河口建立了新瑞士殖民地。但是，瑞士人不久就被逐出了殖民地的行列，1655年荷兰人把他们驱逐出境。在1665年至1667年之间的英荷之战中，荷兰人又被英国人赶走。因此，到十七世纪末了的时候，英国占领了从北方的缅因河到佛罗里达北疆的整个的东海岸地带，惟有后来称为乔治亚的地带除外。

值得注意的是，英属美洲殖民地各个地方的宗教模式与母国的宗教划分一致。总体而言，这些划分如下：

（1） 英格兰教会的成员，或者是通过个人的确信，或者是因为方便的缘故，或者是并不介意，他们对1559年的总结解决方案表示满意。

（2） 清教徒，他们也是英格兰教会的成员，但想改革教会的礼仪和做法。

（3） 分离者，他们把英格兰教会视为“巴比伦”，因此与英格兰教会分离。

（4） 罗马天主教教徒。

我们已经考察了弗吉尼亚殖民地的开始。从一开始的时候，那里的英格兰教会就按照母国的模式而行，教区制度和教区教会很快就引进了弗吉尼亚殖民地。

马里兰殖民地是从1632年开始由巴尔的摩爵士建立的，他是一位天主教教徒。他一到达弗吉尼亚，就发现必须宣誓忠于抗罗宗信仰，并以抗罗宗信仰为至高。他不愿意如此宣誓，就请求国王把弗吉尼亚的一部分无人定居之地赐给他，他把这块土地称为马里兰，是为了纪念查理一世的皇后亨丽埃塔·玛丽亚。所有新来定居的人都受到欢迎，当然天主教徒更受宠爱。

更著名的是新英格兰定居点，这是由朝圣者先辈们（Pilgrim Fathers）在1620年开始建立的。这一定居点最能代表真正的分离主义。大多数人都乐意承认，“朝圣者先辈们的航行”，他们因为良心的确信的缘故而承受的苦难，乃是历史书卷中所能提供的最崇高的壮举。

这个故事始于1606年，就在这一年，住在林肯郡根斯巴路（Gainsborough）的分离者违背当时英格兰法律规定，未经政府批准，就移民荷兰阿姆斯特丹，在那里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良心自由地敬拜受上帝。约翰·司密斯是他们的牧师。此后不久，居住在诺丁汉郡斯库贝的一小群人也想经海路前往荷兰。他们准备在林肯郡的波士顿港口启程，但却遭遇没有想到的困难。事实上，他们被监禁了一段时间。但在1608年，他们最终离开英国。几乎就在同时，另外一群分离者也成功地到达荷兰的莱顿，他们在那里以制造木器为生。但在十一年的流亡生活之后，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他们开始离开荷兰。威廉·布拉德福（William Bradford），他们中间的带领人之一，后来称为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总督，他为我们提供了以下的理由：

（1） 可怕的贫穷：卓越的学者作窑匠的工作。一些流亡者一天只能靠两便士生活。

（2） 担心与西班牙的战争。西班牙和荷兰之间十二年的休战协定将要到期，两国之间古老的仇恨可能导致新的战争的爆发，而这些来自英国的流亡者可能不情愿地卷入战事。

（3） 担心自己的孩子。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就有受到荷兰不良风俗的影响，比如对安息日的亵渎。另外，城市生活的诱惑对他们中间的某些人也颇有吸引力。

（4） 推进福音事业的渴望。布拉德福告诉我们说，这决不是他们离开荷兰的“最小”的理由。他说：“他们内心极其盼望在世上那些遥远的地方，为传播、拓展基督国度的福音，奠定某种良好的根基，或者至少能够作一些开路的工作。哪怕是他们作垫脚石，使他人能够作更大的工作也好。

（5） 对英国王室的忠诚。他们虽然流亡在外，但心中仍然是英国人。他们并不想放弃自己的国籍，也不想放弃他们对国王雅各一世合法的忠诚。

因此，这些流亡者不久就成为朝圣者，离开他们避难十二年的荷兰。他们的牧师约翰·鲁宾逊仍然留在荷兰，他跪在地上为他们祝福。“当他们彼此告别时，互相拥抱，流下了很多热泪。“签放在怀里”，但是，“定事由耶和华”（箴16：33）。

第三十八章 十七世纪北美基督教信仰（2）

小船在何处着陆？ 

在很远很远的前方，

这就是海员所知道的一切。




克拉夫（Athur Hugh Clough）

1619年，朝圣者决心跨越大西洋。弗吉尼亚公司答应为他们提供前往新殖民地的交通工具。他们在英格兰定了两艘船，要把他们运到新的家园。八月，他们开始向Southampton航行。但两艘船中比较小的那只船开始漏水，紧急修理并没有修好，因此30名乘客中有18名乘客回到伦敦，剩余的12人被转移到已经非常拥挤的五月花号上，这艘船上已经有90名朝圣者，有男人，有女人，也有孩子。也许加上随行的船员，这艘船上一定有大约140个人。用现代的标准来判断，船上的食宿状况相当差，五月花号船是一艘封闭性的船，就像下个世纪中往来于非洲海岸和美洲之间的运载奴隶的船舶一样。个体朝圣者不可能拥有个人的空间。甲板下面的通风条件很差，即使在天气好的状况下也是如此。在天气恶劣的时候，舱口盖上，朝圣者“只能躺在下面呻吟，在臭味和痛苦中祈祷，而海水则从船板之间的破缝里漏到他们的身上”。我们此处所引证的是英国桂冠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的话，他本身就是以航海为业的。

在长达两个月的航行之后，五月花号到了Cape Cod，这一个地方后来被称为新英格兰。他们本来希望在更向南的弗吉尼亚定居，但船员拒绝把他们运到那里，坚持让他们就在他们接触陆地的地方上岸。这需要巨大的勇气。当时正是十一月中旬，冬天即将来临。前景一片黯淡。也许当地人对他们并不友好。朝圣者手中剩下的资源也不多，必须快快用木材建造房屋。食物的供应注定要匮乏几个月，假如不是几年的话。但是，朝圣者们勇敢地面对眼前的挑战，他们已经不可能走回头路。在六个月的时间里，将近一半登陆的人死去了。但在上帝的帮助下，存活的人成就了人不可能成就的大事，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有其他无数的清教徒加入他们的行列，总数大概有两万人。

他们长途跋涉到底寻求什么？

难道是为了路上闪亮的珠宝吗？

还是为了海中的宝贝，战争的掳物？

他们所寻求的就是让纯正的真道发光！

把他们首先登陆的地方称为圣地吧，

他们所留下的就是他们所创建的――

纯粹的对圣地敬拜的自由！






菲利夏·海曼斯
约翰·梅斯菲尔德的话很有意义。他说：

在当今时代，移民很少是一个宗教性的抗议之举……一代喜欢享乐，不喜欢严肃的思想，回避艰难，即使很短时间的艰难也惟恐避之不及的人，很难想象第一批定居新英格兰的移民到底有多大的热情和勇气。如今司空见惯的是这样的人：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也就是为了服事“双脚已被文明捆绑”的魔鬼，从而放弃一切，进入野蛮状态，为服事上帝的缘故放弃一切，我们的锦衣玉食已经使我们无法接受这样严酷的生活。

1629年取得了重大的进步，那一年马撒诸塞海湾公司成立，目的就在于帮助清教徒移民美洲，确保新“种植园”，也就是新英格兰殖民地的控制权当放在美洲，而不是英格兰。为了庆祝此事，就安排了六艘船组成的船队，载着400位清教徒和一切生活必需品，还有“充分的敬虔的牧师”，前往新英格兰。科顿·马瑟是一个历史学家，他记载了这些历史事件。他在1702年写了《美洲基督大事记》（Magnalia Christi Americana）一书，其中描写了这次航行时所发生的一件事：

当他们最终离开时，希金森先生（英格兰教会的神职人员）招呼他的孩子们和其他乘客一起来到船尾，要看英格兰最后一眼，他说：“当分离者离开英格兰时，他们说：别了，巴比伦！别了，罗马城！我们不会像他们这样说。我们要说的是：别了，亲爱的英格兰！别了，上帝在英格兰的教会，此地一切基督徒朋友！我们前往新英格兰，并不像分离者那样离开英格兰教会，但我们要与英格兰教会中的败坏分别开来。我们要去实行教会改革中积极的方面，要在美洲传讲福音。

1636年，在马撒诸塞剑桥镇创建了哈佛大学，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哈佛大学是“美国最古老的学府”，它的名字取自一个名叫约翰·哈佛（John Harvard,1607-38）的英国人，他出生在伦敦，在英国的剑桥大学接受教育。他到1637年才来到北美，但在此前就有一个计划已经逐渐成形，就是要创办一个“学校或大学”，目的就是教育“英国和印地安年轻人知识和敬虔”。1638年约翰·哈佛死于痨病。他是一个相当富有的人，因为没有孩子，他就把自己财产的一半，还有320卷的藏书，捐献给了指定的大学，所以大学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哈佛大学。建立大学的地方被命名为剑桥，因为当时的许多殖民者，就像哈佛本人一样，是在英国的剑桥大学毕业的。这所大学在新英格兰的宗教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649年英国国会的一些余民――被称为残余国会――通过一项议案，为在新英格兰传播福音而建立一个公司，并且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全地发动了一场募捐。其中一部分捐献要用于支持一个牧师的事工，这位被支持的牧师必须现在就要提名。

约翰·爱略特，出生于1604年，他一度受托马斯·胡克的影响，后者在伊塞斯主持一个语法学校。后来，约翰·爱略特成为马撒诸塞殖民地剑桥镇第一教会的牧师。爱略特是在1631年移民新英格兰的，不久就被任命为在罗克斯伯雷的教会的教师。在其他人的帮助下，1640年他负责出版了在新英格兰印刷的第一本书。这本书是《诗篇》的歌本，一直被称为《海湾诗集》（the Bay Psalm Book）。

不久爱略特就开始努力向印地安人传福音。他学会了他们的语言，或者说至少掌握了他们的一门语言，因为各个印地安部落的语言大不相同。他还花大气力，把整个的圣经翻译成了印地安语。这个译本于1664年在新英格兰剑桥镇出版。一本送往英格兰，献给查理二世。关于这个译本，一个著名的清教徒说：“这样一个出于种植园的作品献给国王，是从来没有过的事。”科顿·马瑟写道：“看啊，你们美洲人，这是你们所参与的最伟大的事工，就是圣经的翻译，这是从创始以来唯一一本在美洲印刷的圣经。”在这个印地安语圣经中，最长的一个词出现在《马可福音》1章40节：wutappesittukqussunnoohwehtunkquoh。意思就是“向他跪下”。在这一印地安语中表达“爱”这一意思的单词由24个字母组成，而表达“问题”这一意思的单词竟由41个字母组成！

爱略特在死时发出的话就是“欢迎，喜乐”。在他死前，他已经见到由1100个印地安基督徒成为六个教会的会员，其中一个教会就是约翰·海克姆斯(John Hiacomes)所牧养的教会，他是第一位印第安人牧师，住在马大葡萄园，另一位是他在拿提克的继任者，名叫塔卡沃姆贝特（Takawompbait）。在哈佛大学专门有一个小小的学院，培训印地安人牧师和教师。

爱略特活到86岁，他整个的一生都是为基督操劳。第一个为他写传记的人说，他的名字倒过来就是“特略”（Toile）。他天天忙于讲道、写作、翻译、见证主耶稣基督和他恩惠的福音。一个著名的作家说他是“我国最卓越的人之一”。上帝埋藏了他的工人，正如当初埋藏摩西一样，但上帝的工作继续进展。

贯穿十七世纪，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发生的问题和北美的宗教解决方法之间，一直有着直接的联系。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正是由于英王雅各一世对清教徒的迫害，才导致了新英格兰定居点的产生。在他儿子和继任者查理一世统治期间，由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劳德所负责的迫害也带来了同样的结果。

在十七世纪后期，一些英国贵格会的人士开始来到北美。贵格会是由乔治·福克斯创建的，尽管他有些怪僻，但他确实“既有深刻的宗教确信，也有高度的技巧、常识和组织能力”，这一受到迫害的派别在人数上迅速增加。1667年，威廉·潘恩也归向贵格会，这的时贵格会势力大增。威廉·潘恩有财富，有影响，他把北美视为他那些正在受到迫害的朋友的避难地。经过他的努力，1682年创建了宾西法尼亚州。从一开始，这个州就把完全的宗教宽容给予了所有的教派，并且很早就与一个印地安部落达成了和解协议。

除了英国人之外，来自德国、荷兰、斯堪得纳维亚各地的移民潮也在稳定增加。从1525年开始，一群门诺会人士创建了德国城（Germantown）。门诺会也是抗罗宗的一个支派，源自瑞士的苏黎世，其名字来自创办人门诺·西蒙斯（Menno Simons）。从德国莱茵河流域的巴拉丁领地来了一群逃难者，1688年他们被路易十四的军队从家园逐出。他们人数众多，很快来自德国的人，不管是从哪个地区来的，都被称为是巴拉丁人（Palatine）。另外，还是这位法国君王路易十四，1685年撤销了南特赦令，使得大量的胡格诺派人士转向美国寻找他们的家园。

通过各种途径，北美各殖民地的人口成为一个大混合。后来，据本杰明·富兰克林估计，在宾西法尼亚殖民地，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贵格会人士，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德国人，而另外三分之一则是“大混合”。最后提到的就是一大群威尔士人，威廉·潘恩向他们允诺了4万公顷的土地，让他们保留自己的语言和组织形式。

第三十九章  敬虔主义者：施本尔、弗兰克、亲岑道夫


在前面一章中我们已经注意到，德国三十年战争使得宗教自由的程度大为增加，因此在战争之后的年月里，基督教有相当程度的加增。许多人迫切地认信真道，并切实施行。但是，不久路德的华语就得到了证实：“上帝的圣言很少在一个地方长期保持纯正，不过是二十年左右，最多不过是四十年。人们变得习以为常，在他们基督徒的爱心上变得冷淡起来，对于上帝的恩赐也变得不冷不热。”


在许多地方，灵命都降低到很低的程度，许多人只是在外表上保留敬虔的样式，但在内心里却没有真正的悔改。很可惜，世界的诱惑，世俗朋友的样式，常常对于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有太大的影响！情况常常就是这样，经历一段蒙福的时期之后，新兴起的一代人就离开窄路，加入到行走在使人偏离上帝的大路上的人群中去。当这样的情况发生时，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教会的上帝，就会差派他的仆人来，正如他在旧约时代差派众先知一样。这些上帝的仆人警告那些灵命退后的基督徒，劝戒他们悔改，重新归向上帝。


施本尔（Philip Jakob Spener,1635-1705）就是这样一位上帝的仆人。他和那些跟随他的教导的人被称为敬虔主义者，这个词源自拉丁文pietas，在英文中相当于 pious。但在德语中，这个词用于抹黑敬虔之人，称他们为狂热分子。教会的荒凉深深地打动了施本尔，因为圣经的教导受到了可悲的忽略，所以施本尔就开始把年轻人招聚在自己的身边。他与他们一起祷告，向他们讲解圣经，讲解基督徒的生活方式。上帝祝福他的努力，许多人变得非常热切，要晓得真正的基督教到底是什么。1670年，施本尔开始在法兰克福讲课，向人们讲解圣经中的各个主题。其他牧师也效法他，敬虔者的数目迅速增加。1695年，在哈雷创办了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很快成为敬虔主义的中心。就这样在僵死的正统主义仍旧存在的地方，活泼的信仰开始复兴。


敬虔主义并不是神秘主义，因为后者有一种倾向，会使得其追随者从世上生活的主流中隐退，从而偏离圣经中所主张的“学习正经事业”。当时的敬虔主义者热心从事各样卑微有益的工作。


在五十五岁的时候，施本尔离开法兰克福，来到德里斯丹，在那里他成为选侯约哈尼·乔治三世的首席宫廷牧师。但是，廷臣对他极尽嘲弄之能事，最终施本尔不得不离开德里斯丹，接受了一个在柏林服事的邀请。在柏林他也承受了诸多的艰辛，直到1705年去世。他的使命并不是带领那些热切的基督徒离开路德宗教会，而是使他们作为路德宗教会的成员，更加有属灵的心志，对自己的同胞更有益处。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敬虔主义者都像施本尔那样有俭朴的信心和圣洁的热情。就像新约时代法利赛自夸敬虔一样，不久宗教上的骄傲也出现在那些敬虔主义者身上。有的人教导错误的教义，有的人“行义过分”。他们使得“窄路”比主所定的更窄。他们中间的一些人甚至禁止别人上路，用嘲笑使他人皱眉而退。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敬虔主义者就是弗兰克（August Herman Francke）。他既是施本尔的学生，也是他的密友。他曾在Leipzig,Hamburg和Erfurt服事，因他的敬虔而招致人的迫害。1692年，他成为哈雷的牧师和教授，并且在哈雷服事主，直到三十五年之后去世。他是一位极其勤勉的牧师，大有信心，作了很多善工。常有穷人在他门口出现，他们总是在他那里得到某种形式的帮助。但弗兰克发现他们通常都是对于上帝的圣灵之事一无所知时，就把他们招聚到自己的房间里，开始教导他们。他也非常关心教导无知的孩童，但是要教育他们，就需要一个学校。为此他请能够承担费用的朋友，以及那些到他家中拜访的人自由捐献。一天，他发现捐款箱里有八个银币，这使得他很兴奋，喊着说：“现在我可以开学校了。”他邀请一个学生来作老师，主对这工作极其祝福。课堂就是牧师住宅中的一个房间，因此，一开始的时候并不需要盖房或租用别人的建筑。学校巨大的益处显明出来，不仅穷人，就是家境比较好的人也想把他们的孩子送进来。


弗兰克最大的善工是设立并维持孤儿园。这是信心的里程碑，因为弗兰克并没有任何资产建立这样的组织。但他藉着信心前行，因此，孤儿院就是这样创建的，也是完全凭人们的自由奉献而支持下去的。有一次，库存资金完全用尽了，会计来对他说：“所有的钱都付出去了；什么都没有留下。”在上帝的帮助下，弗兰克充满信心地说：“这是主要帮助我们的记号。”后来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在前面我们曾经提及约翰·胡司，提到胡司的追随者莫拉维亚弟兄会。在亲芩道夫时期，他们一直遭受很重的迫害，他们中的有些人就请求在撒克森领地避难，亲芩道夫从他祖母那里购买了一块地产。他高兴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克里斯丁·大卫也是其中的一员，他是一个木匠。他把斧子砍向一棵大树，开始建造第一座房屋。当这样行的时候，他引用上帝的圣言：“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诗84：4）。总之，有三百多个避难者开始在这块地产上定居。他们把这块定居点称之为“海恩胡特”（Herrnhut），意思是“主的保护”。这个地方成为以莫拉维亚弟兄会为首的中心，为加尔文宗信徒、路德宗信徒和胡司派人士提供庇护。亲芩道夫把他们视为主内的弟兄爱他们，希望他们能够作为一个群体生活在一起。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1727年，第一个“新莫拉维亚教会”组织成形。常常有人从海恩胡特外迁移民，不久，在荷兰、英格兰、丹麦和北美创建了来自海恩胡特人的教会。亲芩道夫本人也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位传道人。1741年，他前往北美访问费城的路德宗教会。在他教会合一的计划中，他想把路德宗教会和改革宗教会联合起来，但是这事并没有成就，两年之后，他回到了欧洲。


莫拉维亚教会对宣教事业非常热心，1732年他们差派第一个宣教士前往圣托马斯岛，这是西印度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其他人被差往格陵兰、拉普兰、锡兰、阿尔及尔拉布拉多，以及非洲、亚洲和澳大利亚的各个地方。我们在以后的章节中会谈及威廉·凯瑞（William Carey）。那时在诺塔顿郡凯特林之地的一间客厅里，召开了一个令人难忘的会议，就是在那次会议上创建了浸宣会（th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在会议当中，凯瑞把莫拉维亚弟兄会宣教的报道扔在与他同工的牧者面前。“看看这些莫拉维亚人所做的吧！”他喊着说。“难道我们就不能以他们为榜样，顺服我们主人的呼召，往普天下去，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吗？”莫拉维亚教会的特点之一就是，每个会员都有责任参与宣教的事工，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


亲芩道夫死于1760年，他是一位蒙福的人，也成为他人的祝福。在西方教会中，今天人们仍然因为他所写的一首福音颂歌而纪念他，这首歌曲由约翰·威斯理翻译为英文：

耶稣啊，你的宝血和公义

就是我的美丽，就是我荣耀的衣裳；
在暴烈的世人中，在这些列队的敌人中间，

我要满怀喜乐地高高昂起我的头颅。

啊，现在就让那些死人听到你的声音吧！

现在就让那些为你而被放逐的人欢呼吧！

这就是他们的美丽，这就是他们荣耀的衣裳，

耶稣我主，你就是我们的公义。

第四十章   十八世纪基督教在美国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十八世纪教会在北美的增长。我们已经注意到，在上一个世纪中，有大量的定居者跨越大西洋，从英国和欧洲大陆各个国家来到北美。但在十八世纪，另一块大陆开始引起人们的高度注意。非洲和美洲之间臭名昭著的奴隶贸易在伊丽莎白统治早期就已经开始了。1562年，约翰·霍金斯在非洲塞拉利昂海岸绑架黑人，跨越大西洋运到西印度群岛，在那里把黑人卖给西班牙的种植场场主，换取兽皮、生姜、蔗糖和珍珠，这些东西在英国都能赚取很好的利润。

在十七世纪早期，奴隶贸易开始扩大到北美南部的各个殖民地，那里有种植稻谷和烟草的农场。1619年，一艘荷兰商船带着十四个黑人来到弗吉尼亚殖民地的雅各镇出卖。从那时起，这种令人惊恐的“活人运输”不断增加，尽管一直有人抗议，有人想禁止这种交易，但因为北美南方的种植场的场主希望购买黑奴从事体力劳动，他们认为南方气候太热，欧洲人无法在那里劳动，所以这种交易仍然持续。科顿·马瑟在其《伦行善》一书中写到奴隶在历史上的悠久性，他用的词汇很重，使得美国福音单张协会后来重印他的书籍时，认为有必要把许多伤人的句子删掉。

1713年，西班牙与英国达成名为阿辛特（The Asiento）的协议，把西班牙奴隶贸易的专营权给予了英国，此后就有大量的奴隶被运到各个殖民地，许多新英格兰人急切地攫取以此方式所赚取的利润。在十八世纪中期的时候，约翰·牛顿――一个圣诗作者，传道人，后来成为一名作家――也曾经陷在这种贩运奴隶的事中，甚至在他归正之后，也没有马上转离此事。

在北美一共有三种类型的人，一是被称为棕色印地安人的原住民，非常分散，分成大量的各不相同的部族；二是黑人，他们也发展出了他们自己品牌的英文；另外就是白种人，在南方各个殖民地，主要是与英格兰教会有联系，而在新英格兰，基督徒的宗派则很复杂。此处有路德宗人士，有加尔文宗人士，有长老派人士，独立派人士，贵格会人士，罗马天主教人士，还有规模更小的群体，如新生派（New Born）、德美浸礼会教派、新亮光派、誓约派、布郎运动者、脱离英国国教者和边疆开拓者。

在南方种植场场主中间，那些仅仅名义上是基督徒的人，很难相信他们的奴隶也有需要救恩的灵魂。据说，一个奴隶的女主人曾经对安立甘教会的牧师说：“我的奴隶也可能有灵魂进天堂吗？我必须在那里也见到他们吗？”假如奴隶领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就应当自动得到释放，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因此，基督教不是为他们而设的。

以利亚·牛奥是一位在北美黑人中非常杰出的工人，一个法国人为了他的抗罗宗信仰，受了三年的牢狱之灾，并在军舰上服役七年。当他最后被释放时，他在纽约成为一个商人，当时的纽约拥有1000个左右的奴隶。他在1722年去世，为了使那些奴隶得到启蒙，他归信基督，一直辛苦作工。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消除洗礼会使奴隶脱离主人的信念，他说服了那些在政治上有影响，支持他的人，通过了一个《大会法案》，证实在奴隶受洗之后，他们的主人仍然对他们有权利。

基督徒向印地安人作见证特别不容易，因为当时的印地安各个部落都说不同的语言，而且都很难学。尽管在约翰·爱略特的时代有所进步，但是，仍然很难把其中的任何语言变成书面的形式。因此，传福音的人必须依靠翻译人员的帮助。即使有一百名约翰·爱略特这样的人物，并且居住得非常分散，也不会满足当时向印地安人传福音的需要。另外，印地安部落都是游牧式的，他们在一个地方一般都不会停留多长的时间，这也使得人无法系统地向他们传福音。他们一边捕猎野生动物，一边移动他们简陋的小屋，通常很难发现他们到底在什么地方。显然，迫切需要传道人调整自己作工的方法，与他们作工的各个地方的需要相合，并且与上帝所差派给他们的不同类型的人相合。

在向印地安人宣教方面，爱略特有一位值得一提的继承人，就是大卫·布润德（David Brainerd,1718-47）。当他散步的时候，突然归向上帝。在24岁时，他就得到了传道的证书，被苏格兰基督徒知识传播会（The Society in Scotland for Propagating Christian Knowledge）差派到印地安人中间工作。一开始的时候，看来他并没有取得什么成功。后来，他就决定生活在新泽西殖民地靠近纽瓦克的克斯维昆的印地安人中。在这里他得享大丰收之乐，因为他能够为78名印地安人施洗，而且确信他们都经历到了真正的归正。但是，布润德不久就因繁忙的工作而累得精疲力竭――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稳定――事奉四年之后，他就劳累而死。尽管他事奉的时间很短暂，他仍然被视为是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宣教士之一。有一位作家甚至主张说，他对主的火热和忠诚是从使徒时代以来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过的。当然，他的生活记录――他的《日记》是最非凡的文件――一直激励许多人在类似的事工中努力工作，其中之一就是亨利·马丁，他在印度和波斯事奉上帝。

1733年，乔治亚殖民地创建，这是一件必须提及的事。它确实是“未到产期而生的”。据说，信心和盼望导致了大多数其他殖民地的建立，而建立乔治亚殖民地的动机则是爱。雅各·奥格尔索普将军是建立乔治亚殖民地的先驱。他想为所有那些遭受不公义，因宗教迫害而受苦的人开设一个避难之地。在服事定居者灵命需要的神职人员中，有约翰·威斯理和查理·威斯理――特别是约翰·威斯理，因为查理·威斯理的时间主要用于为奥格尔索普作秘书性的工作――一段间歇之后，就是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后者在乔治亚殖民地创办了一个孤儿院，他在多次布道旅行中，为孤儿院募捐。

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人就是老威廉·坦尼特（William Tennent，Snr.）。1718年，坦尼特这位来自爱尔兰的神职人员，带着他的四个儿子在费城登陆。他们代表那个时期“苏格兰与爱尔兰移民巨大的能量”。坦尼特属于爱尔兰主教制教会，当他到达美国之后不久，就加入了宾西法尼亚长老制教会，并且成为费城北部20英里奈沙米尼地方一家教会的牧师。他的名声主要来自他所创建的“木屋学院”（Log College），用于教育、培训将来从事福音工作的人。在他自己的四个儿子中，最杰出的是他的大儿子吉尔伯特，他在新布伦瑞克的服事硕果累累。

进入十八世纪刚刚三年，就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发生在康涅狄格州，就是约拿单·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的出生。在上帝教会的史卷上，他成了一颗第一流的明星。他在才智上极有恩赐，对人类意志这样的主题撰写了知识渊博的哲学论文。在生命的晚期，他被任命为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但他在这个职位上只有五个礼拜，就在1758年英年早逝。他死于接种天花疫苗，天花是当时使人死亡的大灾之一。在近年来，爱德华兹的著作多次再版。在学术领域中，他声名卓著。同时，作为一名传道人，他也是非常著名的；他许多的讲道词都使人“产生强烈的感受”，特别是名为“落在愤怒上帝手中的罪人”那一篇。

当爱德华兹在马撒诸塞州的北安普顿牧会时，通常称为“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ing）的运动开始了。这场复兴运动始于1734年和1735年，慢慢消失了一段时间，又在1740年至1741年期间重新兴起。第二段复兴时期与乔治·怀特菲尔德的讲道有直接的联系。关于怀特菲尔德，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详述。但在这两个阶段中，很显然都是圣灵的大能“在这些年间”复兴上帝的工作。

在1734年至1735年的复兴之后，爱德华兹写了一本书，名为《令人惊异的归正纪实》，记载了与复兴有关的事件。这本书首先提及他的外祖父所罗门·斯托达德（Solomon Stoddard）。斯托达德担任北安普顿的牧师达60年之久，在他死前两年，爱德华兹成为他的助手。接下来，爱德华兹讲述了1734年发生在那一地区的年轻人身上的事：

在宗教方面，这似乎是一个特别枯干的时期。在城镇的年轻人中间，这些年来一直盛行的是放荡无忌。许多人迷恋夜间的闲荡，常常光顾酒馆，从事下流之举，其中一些人的行为对其他人有极大的败坏作用。他们习惯于聚集在一起，男女混杂，寻欢作乐，他们称之为欢乐的聚会。他们常常把晚上大部分时间花在酒馆里，丝毫不介意他们家中的规矩和次序。实际上，家庭管理在整个城镇中大大失败了。我们城镇中的年轻人在聚会中举止猥亵，这显然是教会中不得体的行为。毫无疑问，若菲我的外祖父年纪老迈，无法督察他们的行为，他们就不会猖獗到这样的程度。

接下来，爱德华兹描述许多年轻人如何开始对上帝的事情越来越严肃。有些人开始关心避免阿米念派的教义，有些人开始明白“唯独因信称义”的真理，有些人开始确知“唯一真正的救恩之道”。爱德华兹继续写道：

1734年12月晚期，上帝的灵开始以非凡的方式介入，奇妙地在我们中间动工；突然之间，有五六个人看来完全得救归正了……我曾经和一个年轻妇女谈话，在我看来，上帝真的赐给了她一个新心，是真正破碎过的、成圣的心。对于这一点我是毫不怀疑的。这一消息仿佛是一道闪电照在整个城镇年轻人的心上，也照在其他许多人的心上……

他们唯一纪念的事就是进天国，而且看来人人都在努力进入。人们一心所想的就是为他们自己的生命而逃避，逃避即将来临的愤怒。在整个城镇中，老老少少，没有一个人不关心与永恒世界有关的大事。各个聚会都是非常拥挤。归正之人不断增加。成群结队的灵魂来到耶稣面前。

许多从外地来到这里的人，是在这次，或在那次，他们的良心受到击打，苏醒过来。许多时候，来拜访的人或是作生意的，不久就得蒙上帝在此处所降下的祝福的滋润，高高兴兴地回到家中。最后，在这个国家其他几个城镇中，这样的大工也开始明确地涌现出来。

爱德华兹的《纪实》描述了大复兴的许多细节，向我们表明在主在人间作工的性质，并提供了对“复兴”的评论，是冷静的，理智的，有一定的启发性。


在接下来的两章中，我们将提及大复兴“持续的工作”。在这两章中，我们要谈及1735年始于英国的循道宗运动的轨迹，这一运动硕果累累，一直持续到十八世纪末了，并且继续存在。尽管这一运动发生在北美之外的英国，但它确实几乎是在《纪实》所记载的事件之后立即出现的。在这个运动中，我们会看到上帝如何使用第一批循道宗人士，特别是怀特菲尔德的见证，来复兴他自己的工作。在北美的很多地方，都有令人惊异的结果。怀特菲尔德七次访问他在海外的“教区”，在最后一次访问中，他在工作时死去，把他肉身的一切都留在了马撒诸塞州的新贝瑞普（Newburyport）。怀特菲尔德对那一时期北美各地的殖民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为他把“基督丰盛的恩典”带给了他们。

第四十一章 循道宗与卫斯理弟兄俩（1）


在这一章中，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始于1735年的循道宗运动，但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十八世纪初期的情况。十八世纪早期年份的标记就是英国教会开始唱颂赞美诗。在宗教改革到十八世纪，教会习惯唱颂《诗篇》，由斯特恩霍德和霍普金斯翻译成韵律诗。这属于清教徒的传统，源自于加尔文的教导。斯特恩霍德和霍普金斯译本的装订封面和供个人使用的圣经一样，所以许多人实质上把他们放在了与圣经的作者一样的层次。因此，这个译本的使用是不容易消亡的。但以撒·瓦茨认为，把赞美诗仅仅局限于《诗篇》这卷书，敬拜者这样行就仿佛是基督从来没有诞生，从来没有受死，从来没有复活并且“被接到荣耀里”。他辩论说，在他所处的时代里，基督徒的赞美缺乏新约的内容，他竭尽全力要补足这一缺乏。一位现代学者评论说：“赞美诗在基督徒敬拜中的得胜，他的功劳胜过其他任何一个人。”瓦茨的主张在教会中渐渐得势。循道宗运动也帮助了这种改变的进行，因为查理·卫斯理也写了很多赞美诗，他对赞美诗的贡献仅次于瓦茨。这种风气一旦确立，那些不怎么出名的男人和若干女性也开始撰写赞美诗。1779年，约翰·牛顿和威廉·考铂所写的《奥尼赞美诗》出现。第一本循道宗《诗篇与赞美诗》在1737年出现，编辑者就是约翰·卫斯理，那时他是“乔治亚的宣教士”。当《奥尼赞美诗》出现时，他在同年出版了一本更厚的赞美诗集。敬拜时仅仅使用诗篇，这种做法不容易消失，实际上，在今天某些苏格兰教会中，在敬拜的时候仍然只是唱颂诗篇。但在大多数抗罗宗教会中，逐渐都开始接纳唱颂新兴的赞美诗。在大多数现代性的赞美诗诗集中，都收录了很多赞美诗，有的是原创性的，有的是翻译作品，来源于不同的地方和年代。


十八世纪早期基督徒活动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通过设立学院，增进基督徒的教育水平。“学院”（Academies）一词的应用非常广泛，但此处我们仅仅是指那些不顺从英国国教者将来作牧者的地方。顺从国教者，也就是英格兰教会的成员，通常是在牛津或剑桥大学接受教育，那时在英格兰只有这两所大学。但这两所大学都有安立甘教会测试，这是不从国教者无法忍受的。比如说，以撒·瓦茨所参加的就是现在位于伦敦北部的一个学院。


在这些学院中，最著名的一所就是1730年菲利普·多德瑞哲在北安普顿设立的一个学院。几位著名的基督徒工人都是在那里接受培训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里斯顿·达罗考特（Risdon Darracott），他后来在施罗普郡的惠灵顿担任牧职，被人称为“西部之星”。多德瑞哲也写过流传颇广的赞美诗，但是，也许他最伟大的作品就是《宗教在灵魂中的出现与进步》一书，这本书得蒙上帝祝福使用，使一些显要的人物归正，而且后来被翻译为多种语言，包括泰米尔语和叙利亚语。瓦茨和多德瑞哲都是独立派人士（公理会人士）。那一时期最重要的浸信会牧师是约翰·吉尔（John Gill），他博学多识，在伦敦事奉，从1791年直到1771年去世。他和多德瑞哲都撰写了一套圣经注释。

但是，总体说来，十八世纪第一阶段是一个灵命衰颓的时期。尽管在各个地方仍有“活”的服事存在，但“清教主义已经死了”。在英格兰教会中，主教和教区的神职人员一样，常常是向世俗屈膝投降。体育、政治、娱乐，成为他们主要的兴趣。他们的特征不是工作，而是娱乐。这一时期的大多数讲道都是远离福音真理，看来真宗教几乎要灭绝了。有人这样说，国立教会不过是“一个有用的政府部门的分支”，它们坚持效忠政府和皇室，但却很少关注人灵魂的益处。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合乎事实真相的。

至于人民大众，酗酒、淫乱、从事残酷的致命的游戏、不信、对上帝的信息完全冷漠，这些都是他们身上极其显著的特征。模模糊糊地相信上帝，但对救恩之道几乎完全一无所知，代替了当初清教主义的特征—“相信真道，乃至灵魂得救”。

1729年，复兴在牛津大学开始，那里有几个学生组织了一个社团，他们那些不敬上帝的同伴给他们起了个绰号，叫“圣洁社”（The Holy Club ）。他们的目的就是增进个人的敬虔。他们研读圣经――因此有些人称他们为“经虫”。他们既用心研读圣经，也致力于各种各样的“善行”――帮助穷人，探访病人和那些被囚禁在地方监狱里的人。他们珍惜每天的每个小时，甚至是每一匆匆而逝的分钟，或者造福别人，或者使自己得益。因此，另外一个名字落在了他们身上，就是“循道者”（Methodist），也就是那些按照既定的计划而生活的人。

但是，几年来，圣洁社的成员没有理解福音所包含的纯粹的恩典。他们倾向于认为，至少在一部分上，救恩要靠个人努力始终如一地过圣洁的生活，他们就在这种程度上想对他们灵魂的救恩贡献一点什么。他们从始至终都没有理解救恩完全是上帝的作为，“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弗2：8－9）。但是上帝带领他们“本于信，以致于信”（罗1：17）。

1729年循道者的带领人是约翰·卫斯理和他弟弟查理·卫斯理，他们兄弟俩是林肯郡埃普沃斯镇一位安立甘教会牧师的儿子，他们的母亲苏珊娜比他们父亲更出名，因为她和丈夫一样辛辛苦苦地“按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弗6：4），并且监督他们早年的教育。约翰·卫斯理在安立甘教会中接受按牧，成为牛津大学古典文学导师，是林肯学院的教师。那时他已经年届三十岁，上帝并没有给他任何感动，让他成为一名巡回布道的传道人，不要在大学圈子里享受安逸的生活。但是，当上帝的圣灵在人的心灵和良知中作工的时候，他生活的里里外外都会掉转过来。

对于约翰·卫斯理而言，就是如此。1734年，他觉得自己已蒙上帝呼召，要到新建立的北美殖民地乔治亚州去宣教。但他在那里停留的时间相对很短。不管方式如何，最重要的还是莫拉维亚弟兄会的影响，使他不得不得出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他自己还没有真正归向上帝。这事发生在约翰·卫斯理前往北美的船上，他在那里遇到莫拉维亚弟兄会的人。他身为大学教师，安立甘教会中被按立的神职人员，又在一个基督徒家庭中长大成人，竟然不晓得那让人得救的真理，也没有归正的经历。“我离开自己的母国”，卫斯理写道，“要教导乔治亚殖民地的印地安人明白基督教的性质。但我对自己认识什么呢？我一点都没有察觉到，我这前往北美使他人归正的人，自己却从来没有向上帝归正过。”

这一启发使得卫斯理反思自己多年在牛津大学度过的岁月，他用以下的话来总结说：“我勤勉地与罪抗争，从不忽略我认为合法的任何形式的舍己之事。我不忽略任何行善的机会，但发现这一切仍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被上帝悦纳的确信。”但亮光逐渐临到他。他写道：“但在船板上上帝按他自己白白的怜悯使我与26位莫拉维亚弟兄会的弟兄相伴，他们努力向我显明‘一种更美好的道路’。但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理解。我的学问太大，结果反成了愚拙，他们所讲的一切对我而言不过是愚拙而已。我继续讲道，跟随、信靠那不能使任何人称义的义。”直到卫斯理从乔治亚返回，抵达伦敦，那完全的福音的亮光才照亮了他的灵魂。这一情景在基督教历史上是非常著名的。他参加了莫拉维亚弟兄会在伦敦的一家聚会。在这个聚会中，一个弟兄向同伴诵读马丁·路德为《罗马书》所撰写的导言。在这一导言中，这位德国的宗教改革者教导什么是信心，强调藉着信心，而且惟独藉着信心，一个罪人在上帝的眼中称义。但是，我们还是用卫斯理自己的话来说明临到他的改变吧：“我觉得我的心中奇怪地发热。我觉得我确实信靠基督，惟独信靠他而得救；我得到一个确信，他已经拿走了我的罪，把我从罪和死的律中救了出来。然后我就公开地向那里的人见证我现在心中的感觉。”那一天是1738年5月24日，卫斯理当时三十五岁。

那时，查理·卫斯理也在伦敦，他比约翰·卫斯理早三天进入救恩的光明与喜乐。他成为循道宗伟大的赞美诗作家，我们以下引证的就是他在那时所写的“归正之歌”：

我那游荡之灵当何处起步？

我怎能惟独把天国渴慕？

永火中抽出的一根干柴，

得赎脱离死和罪的奴仆，

我怎能同样复活得胜，

歌唱赞美我伟大的救主？

父啊，我如何才能述说

你已经向我显明的恩福？

我本是可怒和地狱之子，

却被称为上帝的孩子，

当知道，当感觉我罪蒙赦，

预尝天国滋味，何等有福！

后来，查理·卫斯理写了第二首赞美诗，分享的也是他归正的经历，其中的两段如下：

我怎能

与救主宝血有份？

他为这使他痛苦之人死去，

他竟然是为我而死？

奇异的爱！何竟如斯？

我的上帝，你竟然为我而死！

我灵长期被囚，

牢困罪中，暗夜难明：

你的眼睛发出亮光，

我苏醒过来，狱中充满大光；

我的锁链落下，我的心灵自由，

我起来，前行，跟随你。

奇怪的是，约翰·卫斯理在记录他5月24日的经历时，竟然忽略了他那一天拜访弟弟查理之事。查理住在伦敦市的一个房子里，那地方名叫小布列颠。约翰·卫斯理在很晚的时候去看他。查理在那时所写的日记里提到了这件事。关于24日夜晚，查理写道：“在八点钟时，我自己为爱心祈祷……十点钟时，我哥哥被我的一群朋友在胜利的气氛中带了进来，他宣布说：我信。我们唱了一首赞美诗（就是上面引用的第一首），非常高兴，祷告之后就分手了。”查理·卫斯理一共写了七千首赞美诗，其中一些在英语中极其著名。这些赞美诗使他名闻遐迩，在整个英语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第四十二章 循道宗与卫斯理弟兄俩（2）


我们已经用相当大的空间考察了卫斯理弟兄俩归正的经历，因为在循道宗运动中，他们这一支的特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两个弟兄的经历决定的。若非有出于圣灵使人知罪而生发的归正经历，就不能成为一个循道宗人士。藉着由圣灵开始的工作而重生，藉着圣灵持续的工作而成圣，通过骷髅地基督救赎的大工而得赎，藉着在基督里的信心而称义――这些教义以及与此相关的教义就是循道宗传道人所传讲的信息，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在北美，不管循道宗传道人渗透到哪里，都传讲这样的信息。


以任何标准来看，约翰·卫斯理讲道的事工都是非常杰出的。半个世纪以来，他到处漫游，带着一个神圣的托付。他把整个世界视为自己的牧区。当时几乎所有的神职人员都向他关闭了他们的讲坛，因此很多年来他一直在户外布道。他在早晨四点起床，常常是在新的一天的五点钟进行第一场布道，在一日结束之前，通常他要讲二到三次道。他并没有把他大部分的注意力集中在英格兰许多小小的乡村，而是集中在了人口密集的地方，特别是那些向布里斯托尔和纽卡斯尔这样的战略性中心。在矿工、钢铁工人、纺纱工、织布工、渔夫和穷人区，卫斯理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一共旅行了25万英里，先后4万次讲道。归正的人，有时甚至包括卫斯理本人，都受到迫害，但他们面对抵挡并不退缩，继续生活下去。一位现代循道宗人士谈到卫斯理的时候，这样说：“关于他，人所能见到的最真实的画面就是：坐在马背上，神情放松，一个小小的人，或是在阅读，或是在写作，但总是从一个城镇向另外一个城镇前进……走向征服，走向胜利”。


卫斯理不仅讲道，文字事工也占据了他相当多的时间。他是一个学术精湛的人，很喜欢（用五种语言）语法的编辑，也喜欢某些古典作者的著述。他撰写圣经注释，并且编排了一个五十卷的图书馆，取自许多基督徒作者，这样那些追随他的人就可以有充分的优秀的读物。他甚至写了一本名为《基础物理学》的书。目的就是让循道宗人士晓得如何保持身体健康，或者从疾病中恢复过来。


也许卫斯理最伟大的文字事工就是他的《日记》，记录了他每日所作的事，具有很大的价值。以下就是他《日记》中的一段，是我们随机摘取的（1744年，4月）：

礼拜一．2――我在早晨五点讲道（也就是清晨），然后骑马向劳彻斯顿（康外尔）。时至深冬，白雪覆盖群山。两点钟我们来到特瑞温特，已经是浑身湿透，精疲力竭，因为几个小时受到雨淋雹击。我在晚上讲道，参加的人很多，房间几乎容纳不下，我讲道的题目是罪得赦免之人的幸福。早晨（一个坚韧不拔的泥瓦匠）带领我越过一片极大的荒野，路上都盖满了厚厚的雪，不管是马匹还是行人都很难通过。一开始七英里，一直有冰雹伴随我们。虽然这一天都很艰辛，但我们最终还是来到一个定期的集市。晚上我在格温纳普讲道，听众都是朴素、单纯的人。上帝使我们彼此得安慰。

礼拜三．4――大约十一点钟，我们达到圣爱威斯……正如平常一样，我们一出门，就受到一阵嘘声，若干石头，几片垃圾的欢迎。但在晚上，当我做出以下的宣告的时候，就没有人开口了：“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循道宗虽然并不想与英格兰教会分离，但仍然受到了主教和神职人员的冷眼相对，只有极少数例外。约翰·卫斯理把人分为若干“班”，各有自己的循道宗传道人和劝勉者的“巡回区”。就某些方面而言，循道宗是教会中的教会。最终，为了运动本身拓展的需要，约翰·卫斯理觉得自己不得不承担起安立甘教会主教的角色，主要是在按立传道人方面。但是，当他在世的时候，他自己和那些追随他的人一直停留在安立甘教会之内。1795年，循道宗与安立甘教会分离，此时约翰·卫斯理已经离世四年，他死时享年87岁。


我们在前面曾经简单地提及，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卫斯理曾经在北美的乔治亚州曾经有过短暂的停留。他返回英格兰一年之后，在从伦敦到牛津去的路上，他阅读约拿单·爱德华兹所著的《令人惊异的归正纪实》一书（由以撒·瓦茨和约翰·盖伊塞在英国出版），并在他的《日记》中记录说：“这是耶和华所作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诗118：23）。但是，多年以来，北美与英国循道宗的联系都是通过牛津圣洁社的另外一个成员怀特菲尔德进行的，而不是通过约翰·卫斯理。也许这是因为约翰·卫斯理的阿米念派神学导致的。正如我们将要考察的那样，怀特菲尔德所持守的是加尔文主义神学，这使得他对北美人更有吸引力，尤其是新英格兰人。


1767年，有一个名叫菲利普·埃姆贝里的人在他纽约的家中创办了一个“会社”。他的本土是爱尔兰，是卫斯理的一个“地方传道人”。从此之后，循道宗会社就不断增加，扩展到宾西法尼亚和马里兰。两年之后，卫斯理派出两位传道人前往北美组织循道宗运动。他们的事工非常成功，1772年，卫斯理任命弗兰西斯·阿斯贝里监管北美的循道宗。

阿斯贝里在英国中部伯明翰一个循道宗信徒家中长大，适合肩负这一工作。他是一个生来就作领导的人。卫斯理在1737年之后从未访问北美，他显然很信任阿斯贝里，经过阿斯贝里的督管，循道宗在北美的工作确实兴盛起来。

美国独立战争（1776－83）的爆发把循道宗教会带入一个试炼期。北美人都是共和党人，而约翰·卫斯理则是一个坚定的拥护君主政体的人。卫斯理的正式声明就是：“我们不是共和党人，也不想成为共和党人。”但阿斯贝里能够胜过一切困难，他继续督管“美利坚合众国循道宗主教制教会”。马撒诸塞殖民地的波士顿一直是独立派教会的中心，而纽约则是英国圣公会的中心，费城是长老制教会的中心，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现在则变成了北美循道宗的首府。阿斯贝里就在那里安家。

1784年卫斯理差派托马斯·科克博士去作阿斯贝里的同工，因为事工在不断扩大。科克说服阿斯贝里采纳“主教”的称呼，而不是两个人都称呼“监督”。这激怒了卫斯理，他说：“人可以称我无赖，傻瓜，流氓，恶棍，我都满意。但我决不会同意别人称我为主教。”但是，北美循道宗带领人仍然保持“主教”的称呼。

科克旅行的范围非常广泛。有时他在英格兰，但常常是在别处，因为1789年他成为循道宗宣教部的主席。他曾经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以“循道宗主教制教会众主教”的名义，向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发了一封贺电，因此伤害了英国弟兄。尽管如此，他仍然被任命担任这一职务。他死于1814年前往印度的旅途中。两年之后，阿斯贝里也死了。

人们常常说是循道宗救拔英格兰脱离了革命的危险，事情也许确实如此。当今时代规模最大的革命之一就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这次革命影响深远。很多人担心英格兰也陷在革命之中。但发自英格兰教会的循道宗，教导人们顺服“在位掌权的”，在所有臣民中，循道宗人士是对英国王室最忠诚的人。他们定期地为国王和他的政府祈祷，反对法国大革命者不合基督教的活动，除非撰写活动的目的是改正社会弊端。

循道宗阻止了革命在英国的爆发，同时也对英格兰教会内部真正敬虔的复兴大有帮助，在十八世纪晚期，许多不想离开英国国教的人，也开始强烈地感受到了循道宗的影响。他们后来被称为“福音派人士”（the Evangelicals），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会提及他们。

第四十三章   循道宗和怀特菲尔德

“白色土地”（我用优美的希腊语，

发出一个世人不得提起的名字），

站在耻辱台上受公众的嘲笑，

承受长达半个世纪连续不断的嘲讽，

他是笑柄，是污点，

各种恶毒的言语都射向他。

人一提起他的名字就不会再说怜悯之话，

而是对他加以讥笑，并嘘声责骂。

这是诗人威廉·考铂的诗句，他向我们介绍了怀特菲尔德（“Leuconomus”是希腊语，意思是“白色土地”，怀特菲尔德之名的英文为Whitefield，拆开就是white field，按英语直译就是“白色土地”），描述了世界对这位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位传道人的接待。“丑恶”、“大肆嘲弄”、“笑柄”、“恶毒”、“被讥笑，被嘘声责骂”，所描述的就是这个花花世界，充满醉汉和赌徒的世界，甚至表面上看来很敬虔的世界，对这位传福音的人所作出的反应，这提醒我们想起主耶稣自己对门徒所说的话：“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太10：25）。


但在我们说明怀特菲尔德所成就的事工之前，我们首先来看他归正的经历。他后来的事工就是以这归正的经历为基础的，正如卫斯理弟兄俩一样。这方面我们拥有完整的记述，我们也拥有完整的关于卫斯理弟兄俩归正的经历的记载，因为他们三个人对那一时期都有日记记载。当怀特菲尔德在牛津大学读书时，查理·卫斯理介绍他参加了圣洁社。那时，他父亲已经去世，由他母亲，后来是他的长兄，继续经营格洛斯特的贝勒旅馆。乔治进入大学城的彭布罗克学院，他就是在那里成为一个循道宗人士的。


当然，有一段时期，正如卫斯理弟兄俩一样，怀特菲尔德对于上帝的恩典和上帝所赐予的信心在归正经历中所发挥的角色并不知晓。他对罪的认知深刻全面，他在灵修操练方面所下的功夫非常大。有时这些操练甚至使他无法继续学习，几乎损害了他身体和精神的健康。禁食和其他苦行都无济于事。“那捆绑的灵”仍然日日夜夜在他身上。“撒但的攻击”似乎数不胜数。但得释放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正如那受苦者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忧伤的日子结束了！”


在他的日记中，怀特菲尔德写道：“上帝施恩，挪走了重负，使我能够藉着活泼的信心抓住他的爱子，他又赐给我圣灵，使我得儿子的名分，给我打上印记，直到最终得赎的日子。我的灵魂充满了无法言语的喜悦。”后来，当他回想起当初这一幸福的时刻的时候，他写道：“我知道那个地方！也许这有点迷信，但是，无论如何，不管什么时候我到牛津去，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到那个地方去，就是在那里耶稣基督第一次向我显明他自己，赐给我新生命。”这一大事发生在1735年的春天，那时怀特菲尔德刚刚二十岁。这事要比卫斯理弟兄俩经历归正的时间早三年。1736年，怀特菲尔德由格洛斯特主教按立，并在格落斯特市第一次布道。“有些人嘲笑，但是，迄今看来大部分人都感到震憾，后来我听有人向主教抱怨说，我的讲道使得十五个人发狂。”主教表达了他的希望：“但愿这疯狂在下个礼拜天之前别被忘记。”


随后就是一个神奇的布道生涯，遍及英伦三岛和十三个北美殖民地。怀特菲尔德的布道生涯持续了三十五年，一开始的时候是与卫斯理弟兄俩合作，后来则是各自进行。怀特菲尔德在一开始侍奉时所信奉的神学就是加尔文神学，而卫斯理弟兄俩的神学则是与阿米念的教导类似，正是这一点不同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分离。就个人角度而言，他们仍然是“基督内的弟兄”，但就侍奉主而言，他们发现最好还是分别侍奉。


户外布道是由怀特菲尔德开启的，一开始的时候，约翰·卫斯理对于这种布道方式存有极大的偏见。这种布道方式在新约圣经中有记载，但当时的教会当局并不鼓励这种做法，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聚集在一起聆听这种布道的人数常常是非常庞大，任何建筑物都不足以容纳他们。其次，当时英格兰教会的大多数神职人员反对这种他们称之为新“热情”的布道方式，因此他们的教堂对循道宗并不开放。对于他们而言，任何属灵的好处都不会临到教堂墙壁之外的人。但是，正如我们以前所提到的那样，反对的力量越大，归向主的人越多，这一次也是如此。怀特菲尔德似乎随身携带一个可移动的小讲台，为他提供所需要的高度。当然，若是有帮助，他就选择站在凸起的地方。他的声音非常雄壮，并且悦耳动听，他就用这样的声音传讲律法和福音，并且获得了惊人的成功。


布里斯托尔和伦敦是怀特菲尔德在英国的主要中心。金斯伍德区靠近布里斯托尔，这个地方的矿工无人眷顾。关于向这些矿工讲道的事，我们在怀特菲尔德的日记中发现了以下的记载：


在四点钟的时候，我匆匆忙忙地赶到金斯伍德。在那里大约有一万人听我讲道。树上篱笆上都满了人。我一开始讲道，他们就都安静下来。这一天阳光灿烂，上帝使我大有能力地传讲了一个小时，声音非常大，人们告诉我说，大家都能听见。我知道，烈火已经在这个国家点燃，地狱里的邪灵们是无法扑灭这火的。

有一个为传道人写传记的人对于这次讲道记载说：

矿工们并没有自己的义需要抛弃，他们听到耶稣是税吏的朋友，他来并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悔改，听到这样一位耶稣，他们感到很高兴。


矿工们被感动了，在他们黑黑的脸颊上能看到白色的泪痕，因为他们刚从矿井里出来。成千上万的矿工们不久就开始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的罪，正如事情最终所显明那样，他们都得到了一个幸福的结局，那就是真正的彻底的归正。


怀特菲尔德也深深地参与他从1742年开始以格拉斯哥附近的坎伯斯郎为中心的一场苏格兰教会复兴的事工。他的讲道对于苏格兰听众大有吸引力，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欢迎他的加尔文神学。但是，当时有些教会在几年前从苏格兰教会中分离出来，当怀特菲尔德在这些教会中间往来布道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难。他们希望怀特菲尔德把服事限制在他们所属的教会中间，不要哪里开门就到哪里去，他们甚至反对他在漏天布道。但是，这个被称为“当代最突出的复兴之一”的复兴确实带来了极大的祝福。


在威尔士，怀特菲尔德在豪厄尔·哈里斯身上发现了同样的灵。哈里斯是个威尔士人，他在威尔士领导了一场与英格兰循道宗运动类似的运动。虽然发生在威尔士的这场运动并不是从怀特菲尔德的开始的，但他很愿意与带领这场运动的领导者合作。事实上，当怀特菲尔德这位英格兰布道者外出布道时，哈里斯常常在怀特菲尔德在伦敦的会幕教堂帮忙。当然，威尔士的循道宗运动大部分是以威尔士语进行的。那一时期另外一位起带头作用的威尔士牧师是卡迪根郡良格索的但以理·罗兰，很多威尔士人称他是使徒时代以后最伟大的传道人之一。卡马森郡潘提塞林的威廉·威廉斯撰写了无数的赞美诗用于布道，其中有一首名叫“把威尔士唱成循道宗”。他是威尔士的查理·卫斯理。在北威尔士，巴拉的托马斯·查理是加尔文派循道宗的先驱，尽管他在年代上属于后一代。


怀特菲尔德先后七次前往北美殖民地。他第一次前往是1736年到刚成立的乔治亚殖民地，他对乔治亚的感情一直不变，因为他在那里设立了一个孤儿院，这一点我们已经在第三十九章提到过。要保持这家孤儿院，一直是怀特菲尔德的负担，因此他在布道旅途中收取奉献。怀特菲尔德不时前往新英格兰和北美中部各个殖民地布道，这表明正统的教义、宣教的热情和外展并不是互不相容的。在怀特菲尔德身上，北美各地的牧师都见到了富有进取心的基督教的生动例证。


有一个美国农夫，他正在田间耕作，听说怀特菲尔德中午要在十几里地之外的一个地方布道，就扔下农具，和妻子一起骑马前往。因为他两个人骑一匹马，为了减轻马匹的重负，有时他就下马跑一会儿。他们终于到了指定的地点，发现很多人聚集在那里：


他（布道者）看起来像天使一样，是一个瘦弱的年轻人。他仿佛披戴着来自独一的伟大上帝的权威，眉头上挂着一种温柔的严肃。我听他讲道使心灵受到了伤害，因着上帝的祝福，我原来的信仰根基被打破了，我认识到我自己的义不会拯救我。

怀特菲尔德所渴慕的就是这样的结果，因为他在布道中总是提醒自己，人在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失丧的之前，是不会得救的。

但是，传福音总是招致人的反对，这样的反对不仅是来自世上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不管是在北美，还是在英国，怀特菲尔德不得不承受公开的羞辱和嘲讽。诗人惠蒂尔在《布道者》一诗中描绘了当时北美的情景：

看哪！怀特菲尔德，

站在那非人手所造的殿堂，

幕天席地，透明围墙，

穹隆就是那四射的阳光。

无家克归，名声可疑，

这位朝圣者仍把号角吹响；


有时如一位蒙福的天使，

有时热情激荡。

一种可怕的意念占据了他，

使他的性情如痴如狂；

正如施洗约翰让人悔改，

他在这个世界上到处游荡。

但是，世界和教会都晓得，怀特菲尔德所传讲的信息不限于让人悔改，他还传讲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基督，升到上帝右边的基督，这正是福音的精义。


怀特菲尔德在英格兰的工作得到了赛林娜的大力支持。赛林娜有贵族奉号，是亨廷顿的女伯爵，她牢牢地持守怀特菲尔德所宣讲的加尔文宗教义。她参加循道宗人士的布道，用她的财富和巨大的影响来促进上帝国度的拓展。她资助建造了一些教堂，让循道宗传道人和教会使用，后来这些教会被称为“亨廷顿女伯爵教派”。她还在南威尔士的特雷卡创建了一所学院，专门用于培养传道人。据说，有一次一位主教向国王乔治三世抱怨说，女伯爵的学生和传道人在他的教区引起震动。“把他们封为主教吧，”国王说。“可以，”那位主教回答说，“但是，我们不能封亨廷顿伯爵妇人为主教。”“她使你们所有人都感到羞愧，”王后评价说。“我希望在我王国的每一个教区都有一位亨廷顿女伯爵，”这是国王最后的评论。


毫无疑问，作为一个布道家，怀特菲尔德的卓越的天资对他大有帮助，特别是他那杰出的口才。在英语世界所有的演说家中，怀特菲尔德名列前茅，他把这种天资完全用于福音侍奉。据说，他在讲坛上发出“美索不达米亚”这个词就能使人落泪。当时最伟大的演员宣布说，假如有人能使他像怀特菲尔德那样说出“哦”这个词来，他就会付给他一百英镑。怀特菲尔德所到之处，人们都蜂拥而来听他讲道。但是，仅仅口才本身并不能使人得到新生命，怀特菲尔德始终意识到，在他传讲福音的时候，他需要上帝大能的圣灵动工。他卓越的天资与谦卑的美德确实是珠联璧合。


同时，怀特菲尔德也有大公情怀。无论是谁，只要他见到圣灵在其身上有使之归正并成圣的工作，他就满心热情地予以接纳。他对上帝所有真子女的爱超越了宗派的界限。他立定心志向日光之下所有的人传福音，这一心志决定了他与所有人的关系。不论得时不得时，他都用自己的生活使他所传讲的教义熠熠生辉。


怀特菲尔德于1770年去世，享年55岁，葬在新英格兰的纽贝里港。在他生命终结之前的一段时间，他已经感受到自己一生的工作行将结束。“主耶稣啊，”他说，“我已经累了，并不是厌倦作工。如果我仍然没有完成我当作的事，就让我继续在旷野奔跑讲说，为真理打上印记，然后回家死去。”他的请求得蒙应允。他最后的露天布道持续了两小时。在这次布道中，他用雷鸣般的声音呼吁：“作工！作工！人是通过作工到达天堂的！……我愿意永远活着传讲基督，但我死了是与他同在。”第二天夜里，怀特菲尔德气喘发作，非常严重，把他的灵魂从那磨损贻尽的躯壳中释放出来。当代最伟大的布道家就这样度过了他的一生。如果确有一个英国人曾经为荣耀上帝而活，那就是乔治·怀特菲尔德。

第七部分：从现代宣教运动的兴起到十九世纪末

第四十四章 宣教的复兴

真正的基督教复兴，是在努力宣教的过程中生发的，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没有复兴，没有健康的教会生活，宣教的兴趣和努力也会随之下降。或许有人并不赞同这一主张，问道：从哪个方面可以说，向异教徒传福音是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结果呢？回答就是：宗教改革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宣教的努力，而宣教的禾场就是中欧和西欧，那时，这些地方的人虽然不是异教徒，但对上帝恩惠的福音也是极其无知的。直到中世纪的黑暗被清除之后，真光才开始照向世界其他地区。

与十七世纪清教主义的增长相连，人们确信天父已经把整个世界作为基业赐给了他的爱子，将地极作为田产赐给了他（诗2：8）。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清教徒把这节经文放在了心里。一个基督教宣教史专家写道：“朝圣者先辈们就是第一代清教徒宣教士。”我们可以明确地说，乘坐五月花号的人，不仅仅是寻求敬拜的自由，他们也想把福音传给他们的邻舍印第安人。罗波特·库斯曼，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他被分别出来“促进印第安人的归正”。他曾经在1621年代表印第安人向英格兰发出呼吁。

值得注意的是，当其他人跟随朝圣者前往北美，于1629年建立马撒诸塞海湾公司时，公司的印上就刻着一位印第安人，他在向英格兰人说：“来吧，请帮助我们。”克伦威尔尽管国事繁忙，困难重重，但对宣教工作仍然很热心，特别是在棕色印第安人成为第一批归化英国的异教徒之后更是如此。

但是，对宣教工作的兴趣并不仅仅局限于说英语的地区。早在1550年的时候，瑞典国王古斯塔乌斯·瓦撒（Gustavus Vasa）就曾经差派一个宣教队伍到Lapland。加尔文希望增进在巴西的宣教事工。1620年，丹麦国王督促在印度定居的丹麦人的官长们向印度教徒传福音。参与三十年战争的古斯塔乌斯·Adophus也有宣教的计划，他那位敬虔的首相Oxentierna在国王死后1732年把他的计划付诸实践。比如说，他差派约翰·卡姆帕纽斯在北美Delaware河流域的棕色印第安人中间宣教。他还让人把路德所著的小教理问答翻译成印第安人的语言。

1721年，一位名叫汉斯·爱格德（Hans Egede）的挪威藉牧师到爱斯吉摩人中间传福音，但结果并不突出。后来，亲芩道夫爵士（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他）拜访挪威宫廷，参加国王的加冕礼，他见到了爱格德为之施洗的两个爱斯吉摩人，结果就派出莫拉维亚传教士到格陵兰去，帮助在那里宣教的爱格德。爱格德一直在格陵兰宣教，直到1756年逝去。

接近十八世纪末的时候，在英格兰Northamptonshire郡的浸信会牧师中间，对宣教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们之所以对宣教产生兴趣，部分原因来自新英格兰Nrothampton的爱德华兹所写的一本书。结果，有十二位牧师创建了一个加尔文宗性质的宣教组织，名为特浸会（the Particular Baptist Society），他们奉献了13英镑2便士6先令来资助这一宣教团体，这是当时他们所能够奉献的。威廉·凯瑞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已经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督促基督徒运用他们所能运用的一切途径宣教。

那时，并非所有的牧者都赞同宣教。……“年轻人，坐下，坐下，你太热情了。如果上帝原意使异教徒归正，他会成就的，不需要你我的帮助。”很显然，对于瑞兰德而言，可以迫切地为异教徒的归正而祷告，但是，若是由人来作出努力，似乎就是伸手去扶上帝的约柜一样，不过是亵渎上帝而已。

凯瑞成为新成立的特浸会第一个宣教士。他的座右铭就是：“为主想大事，为主做大事”，他自己恰恰就是这样行的。他于1793年抵达加尔格达，1834年死于印度，中间没有任何停顿，一直在印度作工。他主要的同工就是约翰·马谢曼（John Marthman）和威廉·华德（William Ward）。因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反对宣教事工，他们无法居住在加尔格达，不得不在塞拉姆坡这个14英里的小岛上定居，这个小岛当时处于丹麦人的保护之下。他们在此处殷勤作工，一边把圣经翻译为各种各样的印度语言，一边布道。很多事情令人感到沮丧，但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减弱他们宣教的热情。凯瑞特别的爱好是在语言方面。在离开英国前往印度之前，他就对拉丁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有了相当大的掌握。对于一个鞋匠而言，这可是不得了的成就！在印度，他发放了200000本圣经或部分性的圣经，用了四十种语言或方言，另外他还派发了许多单张和基督教书籍。他多年担任加尔格达福特·威廉学院的东方学教授。他对东方语言的知识确实是非常突出的。

另外一位在印度工作的宣教士就是亨利·马丁（Henry Martyn），有一次他曾经在剑桥大学在数学方面获得Senior Wrangler的荣誉奖。但是，当得到这一荣誉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使我吃惊的是，我发现我所得到的不过是影子而已。”他曾经短期担任剑桥著名的查理·西蒙的助手，此后就相信上帝呼召他到印度事奉，就在1806年登船前往那里。像凯瑞一样，马丁在语言工作上具有极高的禀赋，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把圣经翻译为印度文字，后来又把圣经翻译为波斯文。但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好，在31岁的时候就英年早逝。但他的事业激发了许多人，到现在仍是如此。

犹德森（Adoniram Judson）在马撒诸塞长大，是十九世纪美洲教会派出的最忠心的传教士之一。在24岁的时候，他与妻子一道前往印度宣教，当时支持他们的是北美宣教会（the American Board of Missions），属于公理制教会。但在旅途中，他们接受了浸信会的观点，并在抵达加尔格达时受浸，由此就切断了北美对他们在经济上的支持，直到后来他们被北美浸宣联会接纳为止。

现在，对于犹德森而言，人们所纪念的是他是一位向缅甸人宣教的传教士。他费尽艰辛掌握了缅甸语，六年之后才为第一个归正者施洗。从1824年到1826年，英国与缅甸开战，犹德森承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苦楚。他被关进监狱，处于极其恶劣的条件下，有时甚至被五条铁链捆绑。他遭受发烧、炎热、饥饿、监禁之苦，这些受苦的记录一直在宣教史上流传。我们可以说，他在身体上仍能存活下来，真是一个神迹。最后，他的事工大获成功，他一直被人称为“缅甸人的使徒”。

在十九世纪中期，非洲“黑色大陆”也逐渐开放。苏格兰的大卫·李文思顿（David Livingstone）就是前驱之一。他自东向西跨越非洲大陆，在赞比亚河一带作出了许多发现，并撰写了《宣教之旅》（Missionary Travels ），甚至希望解决尼罗河的源头之秘。但是，他并没有做到。他娶玛丽·摩法特为妻，而玛丽·摩法特则是罗波特·摩法特（Robert Moffat）的女儿，后者是在南非宣教的先驱。

摩法特家族在1820年开始在南非宣教，他们的事工持续了五十年。一个名叫凯姆普（John van der Kemp）的荷兰人在他们之前就已经在那里事奉，有人说“他奠定了南非基督化的根基。摩法特是跟随他的脚踪行，因为一项和约的签订结束了拿破伦战争，在这项和约中确定了英国对其在在战争期间从荷兰夺取的the cape province。作为一名宣教士，他与伦敦宣教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合作。伦敦宣教会是由威廉·凯瑞设立的孟加拉宣教会而来。这一宣教组织非常重要，大卫·伯古负责组织这一宣教组织的工作，他来自接近Porsmouth附近的Gosport。

从十九世纪开始，宣教的工作也开始扩展到太平洋诸岛。雅各·库克船长的探险之旅，新南威尔士（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犯罪分子服刑场所的设立，以及后来英国获取新西兰，这一切都促使基督徒开始注意南太平洋一带。

但是，大家都晓得太平洋诸岛的居民有吃人的恶习，这自然给基督徒带来极大的恐惧之心。苏格兰的约翰·帕顿告诉他在格拉斯哥的朋友说，他想到新赫布里底群岛宣教，“一位可爱的基督徒老绅士”，他说，“使试图阻止我，他最大的理由就是‘那是食人族！你会被吃掉的！’”。风险确实很大。约翰·威廉是一位早期到波利尼西亚宣教的先驱，他被当地人用棍棒打死。但约翰·帕顿的生命却存留下来。他自己记载了自己所从事的工作，非常令人感兴趣。在长期、坚韧、危险的劳作之后，他也得到了巨大的喜乐，就是见到一些双手沾满大罪的人认罪悔改，归信基督，这样他们就能够和他一同参加分领主的圣餐。他的喜乐几乎是无法承受的。

在新赫布里底群岛，继约翰·帕顿之后前往宣教的是另外一位苏格兰人，他的名字是约翰·格迪，他在年轻的时候移民Nova Scotia，后来被那个地方的长老会作为宣教士差派出来。“当他到达新赫布里底群岛的时候，那里没有基督徒；当他在1872年离开的时候，那里没有异教徒。”这就是上帝奇异的恩典！

我们必须讲一讲中国。许多世纪以来，中国对基督教的影响始终是封闭的。英国人让中国当局开放港口，进行贸易。但英国人所采用的强逼的方式实在并不光彩。这一历史事件发生在1839至1842年。印度商人想方设法要把鸦片强加给中国人，而英国人就用他们的“炮舰外交”协助他们！英国人在鸦片战争中取胜，随后占领了香港。1858年，西方列强与中国人第二次开战，战争的结果使得西方人能够更加容易地进入中国。在那些进入中国的宣教士中，有一位名叫伯恩斯（William Chalmers Burns）的苏格兰人，从1846年开始直到1868年，他一直在中国宣教。

伯恩斯并不是第一位进入中国的英国宣教士，来自英国诺森伯的马利逊（Robert Morrison）比他更早进入中国。作为基督教宣教的先驱，马利逊所成就的工作不同凡响。汉语很难学，而马利逊在汉语方面成为首屈一指的专家，在口头和书面表达方面他都很擅长，在其他一两个人的帮助下，他在1989年把整个的圣经翻译成了中文。东印度公司虽然反对宣教，但他们发现马利逊在语言方面的工作对他们于中国人的贸易大有益处，所以就为马利逊提供资金方面的帮助。事实上，东印度公司出资一万两千英镑，印刷了马利逊所著的《汉语词典》，首先满足了欧洲人的需要。马利逊在福音事工上非常殷勤，但是他进入中国七年之后，才能为第一个归信者施洗。

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最出名的英国宣教士是戴得生（Hudson Taylor）。他出生在英国的约克郡，创办了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早期的外国宣教士基本上都集中在中国的沿海地带，但戴得生却想进入广大的内地。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内地会并没有避开逼迫者的手。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晚期，中国爆发了“义和拳”运动。这是中国的一个秘密社团，他们所针对的目标就是一切“洋鬼子”，很多基督教工人被迫离开中国。一位英国安立甘宗宣教士当时在中国内地宣教，他写一本书，记载了自己的经历，书名为《在中国千里逃难的神迹》（A Thousand Miles of Miracle in China）。他和他的家人得以逃生，但许多宣教士奉献上了他们的生命。

在穆斯林控制的地区始终很难展开宣教工作，因为穆斯林对基督的位格和救赎之工极其仇视。在这些地方归信基督的人一直为数极少，而且花费的精力特别大，困难也特别大。

十九世纪也出现了几次向以色列人传福音的努力。苏格兰教会在1839年差派一个探险队前往巴勒斯坦地区，他们回来后写了一份报告，其中对当时圣地与居民的描述非常激动人心。但那时巴勒斯坦地区仍然出于土耳其穆斯林的统治之下，宣教的计划就延迟下来。汤姆森博士（W.M.Thomson）是一位美国宣教士，在十九世纪下半期，他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生活了二十五年，他写了一本名为《圣地与圣书》（The Land and the Book）的书，对教会很有帮助。

二十世纪旅行设施大有改善，我们祖先想都想不到的各种发明创造相继出现，这些极大地改变了现代宣教模式，但使徒保罗所提出的问题仍然与宣教问题密切相关：“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罗10：14－15）

第四十五章  十九世纪的教会：北美（1）


在前面的一章中，我们曾经谈及在约拿单·爱德华兹和乔治·怀特菲尔德时期北美教会的大复兴。这次大复兴所带来的好处在后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还能感受到，因为教会在数目上增加了，即使在地方上起初的震动过去之后，对教会仍是一个激励。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区大复兴的开始并不是源自精英人物的工作。1740年，在弗吉尼亚州的汉诺威镇，一个富有的农场主读了几页托马斯·伯斯顿所著的《人类四重状态》，人的灵魂和良心就被激发起来。大约在同一时期，莫利斯先生的归正却是来自阅读路德所著的《加拉太书注释》。一个聚会的地方建造起来，起名为“莫利斯阅览室”。在这些事件之后不久，就有人开始讲道。


撒母耳·戴威斯也与这事有关。他的讲道很蒙上帝的祝福，他对新英格兰黑人的灵命状况非常关心，就把以撒·瓦茨所编写的诗篇教导他们。他们非常喜欢。1759年，戴威斯在爱德华兹之后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但在两年之后就去世了，当时他只有三十六岁。现在人们记念他，主要是藉着他所写的一首赞美诗，题目就是“上帝赦免罪人的荣耀：《弥迦书》7章18节”。其中一节如下：



上帝的作为伟大奇妙！


就像上帝，无人能比；


上帝的恩典更是奇妙！


更像上帝，光辉熠熠；


谁能像你，赦免罪人？


白白恩典，丰富无比！

这是有史以来留给基督教教会最优美的赞美诗之一。


戴威斯死后十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现了地方性复兴，此后多年整个美国都感受到了这场复兴运动的影响。1773年有二十九个人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其中三个人后来成为州长，二十三个人成为牧师，其中四人还成为大学的校长。


1776年至1783年是美国独立战争，十三个州脱离英国的辖属，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共和制式的政体，决定发展他们自身的文化，进一步拓展他们的疆域。他们更把自己视为“一个新世界”，与欧洲老世界有亲缘关系，但现在却要自由地开创他们自己的未来，不受老世界各国的拦阻。


在外交政策领域中，这种心态所造成的就是1823年《门罗宣言》的发表，当时面对的情况是“神圣同盟”名下欧洲列强干预南美政治事务的危险。美国发出警告，欧洲列强不得在政治或军事上干预南美事务，当然美国也承诺遵守同样的规则。但是，这种孤立政策在宗教领域内并不适用。即使如此，北美的宗教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与英国和西欧教会隔离开来。


战争很少给上帝的教会带来益处。战争总是有毁坏公共道德的倾向，也使世人的道德水准不断下降。而且，战争总是容易鼓励人不敬重安息日。这是战争的通则。美国独立战争也不例外。因此，在十八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美国教会的灵命状况直线下降，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先求上帝的国，先求上帝的义，逐渐变成了先求世上的好处。本杰明·弗兰克林在灵命上并没有给人带来好的影响。托马斯·杰弗逊的理神论否定上帝的直接启示，与福音为敌。而汤姆·潘恩更是赤裸裸地否定基督教，他的影响是巨大的，造成了一个怀疑论和不信充斥的时代。对于信主的人而言，前景看来似乎非常黯淡。


一个非凡的变化临到普林斯顿大学。1782年，只有两个学生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但是，突然之间，一束大光照亮了地平线，不仅是在普林斯顿，还包括弗吉尼亚州汉普顿悉尼大学（Hampden-Sydney College），复兴临到了。这次复兴是与约瑟夫·阿来恩所著的《给未归正者的警告》一书有关。不断有学生归正，祷告会到处出现，这一复兴传遍了广大的地区。


因着上帝的恩典，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末发生在汉普顿悉尼大学的复兴，成为第二个阶段更大规模的复兴的前奏。十九世纪开始的时候，在肯塔基州出现了“帐篷聚会”（camp meetings）。这些聚会都是由长老宗牧师主持，也得到了卫斯理宗和浸信宗人士的帮助。在一些地方，有二到三万人聚集在一起，聚会延续六、七天，事实上直到最后食物供应不上时才停下来。


亚历山大博士（Archibald Alexander）是一位长老宗人士，他德高望重，说话从不夸张。他从这次大复兴中所知悉的事深深地感动了他。他在自己所撰写的报告中，以赞同的口吻引用了一位给他写信的人所说的话：“肯塔基州的复兴特别适合那地的环境。那里不信之风肆无忌惮，敬虔到达绝迹的边缘。这次复兴……击溃了不信之风，使无数人开始认真地思考人生。”


至于新英格兰，复兴开始在几个地方出现。在新世纪接下来的年代里，宗教觉醒几乎从未中断。根据记录，在1798年至1803年期间，“新英格兰有超过150家教会得蒙圣灵的特别浇灌，根据爱心判断，有成千上万的灵魂从撒但的国度进入上帝爱子的国度。”耶鲁大学也得蒙恩泽，在这一阶段，据说，“在学校230个学生中，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归正信主。”


无疑，这种幸福的状态得到了提摩太·德威特的促进，他是爱德华兹的孙子，1795年开始担任耶鲁大学的校长，直到1817年去世一直在职。在他就职之后，在六个月的时间里，德威特一直持续不断地把圣经作为上帝所默示的圣言来传讲。而且，他还公平地坦率地和学生见面讨论。他“驳倒了他们的论点，向他们证明他们对事实的陈述或是错误的，或是没有关系的。他使他们惊奇，却又不得不相信他们对主题的了解是非常肤浅的……这对学生的影响是震撼性的。从那时起，不信不仅丧失了坚固台，而且也丧失了潜藏地……不信无法忍受自己被曝光，就从学术界蒙羞受辱，狼狈逃窜。”


正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撒母耳·戴威斯一样，提摩太·德威特也不乏诗歌方面的天赋，他所写的赞美诗“主啊，我爱慕你的国度”成为十九世纪最受欢迎的赞美诗之一。我们在此处摘录其中的三节：


主啊，我渴慕你的国度，

渴慕你的居所，

我们救赎主拯救教会，

用他自己的宝血。

上帝啊，我爱慕你的教会，

她的墙垣都矗立在你的面前，

教会就是你眼中的瞳仁，

你把她铭刻在你的手心。

我为她热泪涌流，

我为她献上祈祷；

我为她劳苦为她心焦，

直到劳苦愁烦都告终了。


美国现代史上令人注目的一个特征就是密西西比河、密苏里河和阿肯斯河流域广大地区的开放和开发。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法国以及与法国联盟的罗马天主教一直对北美中部有野心，他们声称北美中部属于他们，要据为己有。1763年，七年战争之后，他们在战争中的失利使他们的盼望落了空，在大西洋东岸定居的人开始全方位地逐步西进。


其中一部分领土就是路易斯安纳，这一部分领土过去一直是在西班牙的名下。但欧洲的战局使得拿破仑控制了这片土地，拿破仑的计划就是“把新世界中不稳定的债权兑换成老世界里的现金。”所以，1803年，拿破仑以一千五百万美金的价格，把路易斯安纳卖给了美国。绵延四千英里的Ol Man河就这样全部成为美国人的领土，美国人的疆域有了巨大的扩展，而且在这片领土之内，相对来说很少有印第安人挑战教会和国家占领这片地土。到1850年时，每天有一千人西进，进入这片新土地。


所有宗派都向这片新的地土进军。但是，因为欧洲移民美国新浪潮的出现，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不断增加。那时的欧洲移民数目庞大，1790年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全国总人口四百万，到十九世纪中期的时候，欧洲新移民的数目远远超过了这个数目。在1840年至1869年期间，有四百五十万欧洲移民进入美国。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爱尔兰人移民的数目超出了其他移民，特别是在1845年至1847年爱尔兰土豆大饥荒期间。大多数爱尔兰移民都是罗马天主教教徒，另外从欧洲大陆来的许多移民也是天主教教徒。1863年至1865年是美国南北战争，此后的移民大多数是德国人，其中很多人是路德宗信徒，结果在北美西部很多城市中，路德宗教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基督教宗派。十九世纪后期有成千上万的斯堪底纳威亚人移民美国，他们使路德宗教会的会员数目大有增加。


荷兰也有大量移民来到美国。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一群荷兰加尔文宗人士，对荷兰改革宗教会在治理和教义上的松弛不满，组建了一个新教会，取名为基督教改革宗教会（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其中一些会员于1846年移民美国，定居密植根州。他们的带领人是拉勒特（H.van Raalte）。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另一群荷兰移民来到美国，他们的队伍进一步扩大了。


随着进入美国的移民不断纵深，进入美国中部大平原，他们自然要与原住民产生接触。在棕色印第安人中间传福音需要巨大的忍耐，要把印第安人的语言变成书面文字，并把圣经翻译成印第安人的语言，需要无数的辛劳和巨大的技巧。美国政府不断地向印第安人施加压力，使他们腾出自己所居住的地方，向西移动（比如车彻罗基人就把从乔治亚州驱逐出来），这导致了严重的冲突，甚至流血事件。印第安人要按基督教的生活方式安定下来，确实需要巨大的勇气。


第一位成为基督徒的达克塔印第安人是阿纳王玛尼（Anawangmane，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走路－飞跑”）。在他归信基督之前，他在勇敢方面超越其他任何人，从而开始凌驾于印第安人法律之上。他自己就是自己的法律。三年之久，他一直觉得自己有罪，但是，同时他又觉得上帝律法中第六条和第七条诫命对他来说太严格了，他无法遵守。最后，恩典胜过了人的软弱，他在三十岁的时候受洗归主，得到教会的接纳。他取了一个新名，叫西门。为了供应自己的生活需要，他在地里种植玉米和土豆。当印第安人在他旁边经过的时候，甚至那些男孩和妇女也对这位当初最勇敢的达克他人指指点点，说：“这个男人竟然把自己变成了女人。”他为基督的缘故背负了各种形式的十字架。


在达克塔印第安人（有时被称为苏人，the Sioux）中间服事的基督徒工人中，有一个负责人名叫司提反·瑞格斯，他是俄亥俄州人，父亲是一位铁匠。1852年，他完成了《达克塔字典》一书，收集了一万六千个单词。一开始的时候，瑞格斯和他的朋友们经常面临被那些仇恨基督教的印第安人杀死的危险，但在1877年，经过四十年的服事，瑞格斯能够写道：“在我们看来，事工非常奇妙。一开始的时候，周围的苏人又无知，又野蛮。如今，我们周围都是教会，并且是由当地的苏人担任牧师。整个的圣经已经翻译为达克塔语，教育工作进展迅速，上帝藉着他的护理和恩典向我们显明，棕色印第安人也可以进入上帝的国度。”


我们已经说明了在印第安人中间宣教的一个典型例证，这个工作在整个十九世纪中间一直在美国进行。在所有印第安人部落中，大而言之，都有类似的结果。不管在什么部落，不管说什么语言，都会在上帝的大家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第四十六章  十九世纪的教会：北美（2）


影响北美教会各个支派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奴隶制的问题。奴隶制在北部各州不常见，在南部各州比较盛行。美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也面对沉重的压力。


众所周知，黑人奴隶制在1619年始于北美，那时一个荷兰商船把二十名黑人卖给了种植场场主。这个制度开始蔓延，但很缓慢。1776年的时候，在十三个殖民地中，每个殖民地都有奴隶。在北方，奴隶几乎都是担任家仆，并且数目不是很大。在南方，他们被用于田间劳作。南部那些拥有奴隶的人声称他们的生计，他们的一切都要靠奴隶，奴隶的劳动是不可缺少的，因为他们认为其他任何方法都不能维持水稻和烟草的种植。


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之后，北方各州在不同程度上开始反对奴隶制，他们开始通过法律让奴隶得自由。但在南方，种植场场主大声宣告，若是结束奴隶制，经济就会开始毁灭。特别是在1793年马萨诸塞州以利·惠特尼（Eli Whitney）事件之后更是如此。后来，乔治亚州的居民发明了轧花机，这使得棉花纤维的清理（也就是把棉花与种子分离开）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使得棉花的种植大量增加，棉花工业开始确立。在种植场里，黑人的劳力是非常宝贵的。


1807年，美国政府禁止从海外输入奴隶。但奴隶制仍然保留。那时，在英国也有奴隶制，但在1833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废奴法案》，同时表决为奴隶主提供两亿英镑的补偿。


在美国奴隶主问题持续了更长的时间。美国还遇到另外的问题，随着向西部扩展，问题出现了。新增加的各州是允许蓄奴还是不允许，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


在英国奴隶制一直不是问题。1772年曼腓德勋爵（大法官）指出，奴隶制对英国人来说是“令人作呕的”，在英国人的土地上不应当存在。他说，“只有实证法才会支持奴隶制”，但英国并没有这样的实证法。但北美情况有所不同。有些人把奴隶制界定为一个人成为别人的财产，因此谴责奴隶制。但也有些人在奴隶制问题上认为良心无亏，他们认为，在上帝的国度里既没有奴隶，也没有自由人。但在《新约圣经》中确实允许在人所建构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中有奴隶制存在。


每个具有福音主义信仰的人都不得不得出自己的结论。比如说，乔治·怀特菲尔德在良心上相信奴隶劳动的合法性。1751年，他写道：“至于蓄奴是否合法，我对此并没有疑问。”他在1770年去世时有七十五个奴隶，他雇佣这些奴隶在乔治亚州他所举办的伯赛大孤儿院里工作。而约翰·卫斯理则反对奴隶制。他所写的最后一封信是在1791年2月24日，这封信是写给威廉·韦伯福斯的，心中吩咐他反对“那可咒诅的首恶，这是基督教的耻辱，是英国和人性的耻辱。”他把美国的奴隶制视为“阳光下最邪恶的现象。”


这两位具有福音主义信仰的人士在美国奴隶制问题上观点截然相反，这也反映了美国大部分基督徒的困境。在十九世纪中期，在美国北部不断听到的是废奴主义的观点。那时，斯韬苇妇人（Harriet Beecher Stowe）所写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也传到英国和欧洲。斯韬苇妇人的这本书在1852年出版，当下就成为畅销书，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读者为其中所描写的人物“萄普斯”、“夏娃”和“汤姆叔叔”所感动，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既描述了奴隶制的光明面，也描述了阴暗面。但是，总体来说，更多的还是眼泪，呼声越来越大，要求理解解放南部各州的奴隶。


但是，不管是在南方，还是在北方，许多基督徒并不赞同废奴主义者对奴隶制的界定，汤姆相信若是接受这种定义，就会危及圣经的道德性，因为在圣经中并没有谴责奴隶制。因此，北方最著名的基督教杂志《圣经宝库与普林斯顿评论》（The Biblical Repertory and Princeton Review）论证说，应当把奴隶制界定为“不自愿的被奴役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个人虽不愿意，仍要为他人劳动……这种制度有时是错误的，有时是正确的；有时是公义的，有时是非公义的；有时是有益的，有时是残酷的，要看具体情况而定。”作者写道：“因此，废奴主义者的基本原则就是：各种形式的蓄奴都是有罪的，应当把拥有奴隶的人从基督教会中赶出去，应当在各个地方立即废除奴隶制。这种基本原则是错误的，并不合乎圣经。”


但这并不是为南方普遍盛行的奴隶制辩护。当然，在南方也有很多突出的例子，说明基督徒奴隶制的敬虔改善了黑奴的状况。在谈及黑奴的时候，不止一个人会赞同新奥尔良帕尔摩博士的说法：“他是我的弟兄，是我的朋友。”当然，在这个制度中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直接与基督所吩咐的对邻舍的爱相悖，是基督徒不能为之辩护的。在这些邪恶中，最明显的邪恶就是那些禁止教导黑奴阅读或书写，让人把父母与子女分离，丈夫与妻子分离，忽视甚至否定奴隶婚姻的合法性的法令。


南方的基督徒一方面承认奴隶制中存在的这些邪恶之处，鼓励人们消除这些现象，同时普遍认为立即解放黑人对黑人本身并没有益处。要使这个改变真正对黑人有益，需要更多的预备性的工作。


1861年，这种节制的声音逐渐消失了。南卡罗来纳州把南部各州的主张明确地提了出来，认为任何州只要合乎自己的利益，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思退出联邦。当时的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否定这种主张。但是，当内战爆发的时候，南方有另外六个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站在一起。林肯就决定把奴隶制这个事项也带进来，如此以来就可以在这一场战争中解决两个问题。他发表声明，任何州若非在1863年元旦回到联邦，奴隶制就会在该州成为非法。美国内战在1865年结束，北方获胜，这个声明开始完全生效。那时，有三百万黑人奴隶得到了释放。


另外一个事项也值得一提。有时人们会问：为什么浸信宗人士在北美南部各州占据优势？就像奴隶制这个问题一样，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这个问题。美国第一个浸信会人士是罗得岛的罗格·威廉（Roger Williams）。他在1639年作为一个信徒通过浸水的方式受洗。同时期另外一个浸信会人士是汉瑟德·努利斯（Hanserd Knollys），但他在1641年岁末的时候回到了英格兰。


约翰·密勒斯是一个来自斯旺塞的威尔士人（也许他是第一位跨越大西洋来到美国的威尔士浸信会牧师）。他于1649年在马萨诸塞的斯旺塞创建了一个浸信宗教会。不久，殖民地政府向这个教会的每个会员征收五英镑的罚金，因为他们敬拜上帝的方式不合乎当时已经设定的规矩。在一段时间内，马萨诸塞所有浸信宗的人士都面临着“捆绑和监禁”的危险。尽管有来自英格兰的抗议信，这封信由托马斯·古德文、约翰·欧文和约瑟·卡瑞尔登著名人士签名，但公理宗的牧师仍然竭力主张压制浸信宗人士。当然，浸信宗人士最终还是得到了敬拜的自由。


到十八世纪中叶的时候，特别是在大觉醒运动之后，浸信宗人士在弗吉尼亚州非常活跃，但他们在此处也受到了压制。提起公诉的检察官向法官说：“这些人极大地搅扰了社会安宁，他们在路上遇到一个人，就向人家强迫灌输圣经。”判决对他们不利，他们被送到监狱中。当他们被押送到监狱里的时候，他们就在街上欢快地唱起了以撒·瓦特所撰写的一首赞美诗：

通向死亡的路是宽广的，

成千上万的人走向那里；

智慧向人显明一条窄路，

前往的人却是零零散散。

“舍弃自己，背负十架”，

这是救赎主最大的吩咐；

自然必把黄金视为渣滓，

假如她能臻达天国乐土。


在监狱里，浸信宗人士每天都从窗户里向那些聚集聆听的人讲道。许多人归正。“上帝的圣言大有能力，不断得胜。”1768年在弗吉尼亚州只有一家浸信宗教会，到1790年的时候竟然增长到210家！


在十八世纪，浸信宗人士缔结了几个联盟，著名的是1707年费城联盟。1764年罗德岛浸信宗学院成立，后来布郎（Nicholas Brown）对学院慷慨捐献，学院就更名为布郎大学。



十九世纪浸信宗人士有“神奇的长进。”柯拉姆（J.M.Cramp）在其1868年所著的《浸信宗历史》一书中总结了四条原因：

（1） 大量移民涌入美国，其中很多是浸信宗人士；

（2） 浸信宗所倡导的各项自由原则与社会的治理相合；

（3） 浸信宗牧师普遍调整自己，适应民众的状况和习惯；

（4） 浸信宗教会极大地分享了圣灵的浇灌，圣灵祝福他们“俭朴、忠实的讲道以及他们对万王之王律法严禁的遵守”。

最好还是让现在的美国人来评估这些主张是否有道理。但是，非常明确的是浸信宗人士在数目上确实大有增长，尤其是在美国南方各州。1688年，在北美只有十三家浸信宗教会，其中七个在罗德岛，两个在马萨诸塞，一个在南卡罗来纳，两个在宾西法尼亚，一个在新泽西。但是，到十九世纪中期的时候，浸信宗教会增加到一万三千家。在数字上几乎真的成了“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赛60：22）。

美国人口来自四面八方，因此各种各样的异端也出现在美国。例如，1792年，有一个教会抵达巴尔提摩，会众所追随的是瑞典异端以马内利·斯威登伯格的教训。九年前他们曾经在伦敦出现，称自己为“新耶路撒冷教会”。他们的主张与圣经相悖，否定三一论、赎罪说以及整个福音的信息。

但另外一个异端则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这就是摩门教，也被称为“末世圣徒教会”，此异端教会出现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源自于一个名为约瑟·史密斯的人。史密斯声称他得到了新启示，是关于上帝的旨意的，这些新启示刻在几片铜版上，由天使引导史密斯发现的。后来，这个新宗教的信徒在美国犹塔州建立了盐湖城。摩门教徒实行一夫多妻制，美国政府受到困扰，就在1862年由国会立法禁止。

第三个异端（这个异端要比前面提及的两个异端更加接近正统基督教）源自一个名叫威廉·密勒的美国农民，发生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密勒宣布基督二次降临和世界毁灭会发生在1843年。但是，1843年到了，又过去了，密勒所预告的事件并没有成就，然后又宣布说是在1844年某一天。这一天又没有成就，密勒不得不退出舞台，怀爱伦妇人取而代之，称为七日复临会的创建人。这一异端教派非常注重预言，但其教导远远不合乎基督教正统教训。

二十世纪美国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主日学的出现，主日学不断增长，越来越重要。二十世纪前二十五年，是主日学在美国成型期。到1825年左右的时候，主日学的组织达到了全国性的规模，并且逐渐成为抗罗宗基督教最有价值的分支。在英国，基督教主日学的主要目的是接触那些父母不参加地方教会的孩子，但在美国，正如在威尔士一样，主日学从一开始所注重的就是装备地方教会，培训教会会员，既包括孩子，也包括成人。随着时间的演进，有很多作者和出版商在提供主日学老师、教导适宜的课程方面展开了竞争。主日学在抗罗宗基督教教会内的成功也使得罗马天主教开始跟进。

从神学的角度来说，美国也培养了很多布道家、圣经学者和解经家以及很有能力的作家，这些方面并不比欧洲落后。查里斯·芬尼曾经担任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的院长，他因为对复兴的强调而出名。实际上，他被人称为复兴家。他所采取的方法就是呼召听众中的罪人走到“期待席”（anxious-bench），公开地站起来向众人表明自己的决志。芬尼的《自传》中有以下的话：“我不会告诉罪人善用蒙恩之道，也不会祈求上帝赐给他们一个新心，我所作的就是呼召他们自己做成一个新心和新灵，我强调他们有责任立即向上帝投降。”

芬尼的方法受到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人的批评，特别是那些持守加尔文宗教义的人。在他们看来，芬尼的教导即使没有明确地陈述，也是简介性地暗示，基督徒自己就能“带来复兴”。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尽他们自己的能力满足特定的条件就够了。而加尔文主义者则相信，真正的复兴是从天降临的，是上帝按他的主权把圣灵浇灌下来，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复兴是“祈祷下来的”，而芬尼则教导人说复兴可以“制造出来”。加尔文主义者还抱怨说，圣经教导我们，重生是圣灵的作为，但芬尼却说这是由人的意志决定的。毫无疑问，芬尼被称为是“现代大规模传福音”的先驱，这是正确的。这种传福音，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在教义上，与上帝从前所祝福的布道方式截然不同。

这个世纪最为伟大的神学家有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神学院的赫治博士（Charles Hodge），还有他的儿子小赫治博士（A.A.Hodge）。从男系的传承来看，他们是苏格兰和爱尔兰人的后裔；从女系的传承来看，他们是胡格纳特信徒的后代。赫治博士著有三卷本的《系统神学》一书，此书确实出类拔萃。小赫治则著有一卷本的《神学大纲》。当然，他们还有其他一些很有价值的著述。

十九世纪晚期，布道家慕迪开始出名，他从前是波士顿一家商店的助手，后来到芝加哥打工。在中年的时候他开始旅行布道，一直陪伴他的是桑克，桑克通过带领唱诗来帮助慕迪布道。桑克所唱的都是新式的赞美诗，很有力量，许多赞美诗是美国人自己写的。对于一些古老的赞美诗，桑克则加上了合唱。这两个人在1873年和1883年到英国举办布道会。慕迪还在芝加哥创办了一家圣经学院。

数字是需要解释的，数字也容易导致误解，但值得注意的是，1890年美国总人口是六千二百六十二万两千人，其中有五千七百万人是基督徒，两千万人是教会会员。教牧人员共有十一万一千人，分为一百四十三个不同的宗派。

北美教会在一个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就是宣教方面。他们普遍地认真对待复活的基督所发出的吩咐：“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可16：15）。在十九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他们所差派出去的宣教士不断增加。这包括很多男人，也包括很多女人，他们大有热情，积极宣教。美国不断增长的财富也使得他们能够把大量的金钱投入到世界性的宣教事工。他们牢记圣经中的预言：“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太24：14）。这神圣的“要”促使他们投入到各个宣教工场。宣教事工在美国具有全国性的特征。

司布真去世后，皮尔森继任为伦敦大城会幕教会的牧师，他自己也是一个美国人，他在所著的《新使徒行传》一书最后一章总结说：“机不可失……巴西国王曾经用一句话总结为什么巴西比美国落后。他说：我的同胞总是说明天！明天，明天！但美国公民却说今天。”“今天！”惟愿每个人都从今天作起！

第四十七章  十九世纪教会：英伦诸岛（1）


在前面的一章中，我们曾经谈及循道宗及其在英国和北美的影响。我们见到循道宗最终脱离英格兰教会，成为不从国教运动的一部分。不久，循道宗又分化为几个独立的实体。但是，循道宗确实在许多仍然停留在国家教会的人心中复兴了福音主义的教义，并为那些从未放弃真道的人提供了确证。Augustus Toplady, William Romaine, John Newton, John Berridge, Wiliiam Grimsham和John Fletcher就是例证，他们都是安立甘宗教会中的牧师，在十八世纪晚期英国教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格罗斯特的罗伯特·瑞克斯为了以基督教信仰教导那些父母去参加教会的孩子，率先开办主日学。巴拉的托马斯·查里斯特在北威尔士从事类似的工作。托马斯·查里斯把主日学推广到受循道宗影响的地方，在那些地方，大部分家庭都开始参加教会或教堂的敬拜。


在同一时期，一位最突出的教会人士就是查里斯·西门，他从1782年至1836年担任剑桥圣三一教堂的牧师。历史学家马考雷写到他时说：“如果你知道他当时的权威和影响，而且知道这权威和影响如何从剑桥波及英格兰最偏僻的角落，你就会相信他的影响远远超过任何主教的影响。”事实上，就英格兰教会的参与而言，当时西门使得剑桥成为英国福音主义基督教最大的中心。


这一时期，在持守福音主义信仰的安立甘信徒圈子内，最重要的是被称为 “克拉法姆派”的成员。克拉法姆位于伦敦西南郊，在这一地区居住着一群著名的平信徒，他们在教区的教堂里敬拜，而那地的教区长就是约翰·威恩，他是亨利·威恩的儿子，这两个人都是杰出的福音主义者。威廉·威伯福斯也属于这一派，他是一个“极有智慧，令人愉悦的人”，不管是他正式的演讲，还是平常的谈话，都能给他的同伴带来欢乐。1879年，他出版了一本书，让同代人大吃一惊。这本书把平常盛行的基督教与“真正的基督教”作了对比。在英国议会中，他是约克郡的议员，甚至对那些并不赞同他的宗教主张的人，他也大有影响。带领人在大英帝国废除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就是他。


另外一个克拉法姆派人士就是亨利·托恩顿，他是一位富有的银行家，他对福音主义者所赞同的事业慷慨解囊。另外一位就是扎卡里·麦考利，“他心中很有古老的清教徒的情怀”。他在1799年帮助创建了“宣道会”（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并在1804年协助创建了“英国与海外圣经协会”（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但是，现在人们主要纪念他的是，他是最著名的历史学家的父亲。泰格姆斯是圣经协会的第一任主席，曾经担任印度总督，他竭尽全力促进福音在南亚次大陆的传播。


在十九世纪晚期，沙夫茨伯里第七任伯爵在教会和国家生活中发挥了类似克拉法姆派成员的角色。他努力改革社会中不合乎基督教理想的地方。他出生在多塞特，他对属灵事务最早最深的影响是来自家庭中一位忠信的老仆人。作为一个坚定的福音主义者，他毕生的工作就是改善下层民众的生活条件。比如说，他曾经负责向议会推荐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后来成为“精神病患者自由大宪章”。他努力阻止雇佣男童清扫烟囱，雇主强迫这些男童爬进无数煤烟烟囱。在1842年通过《煤矿法案》这件事上，他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条法案禁止矿主雇佣妇女、女孩以及十岁以下的男孩到矿井下作业。他百般努力，要把妇女和年轻人的工作时间限制在每天十个小时之内，并且努力帮助那些争取使工场条件更加合乎人道的人士。提高工人阶级的住房条件，兴办贫民免费学校，改进社会状况，这些活动他总是热情地大力支持。一本流行的百科全书用以下的话来总结他的一生：“在宗教事务上，他是一位彻底的福音主义者，坚决反对形式主义、理性主义，反对偏离基督教信仰的社会主义。”在英国贵族中，一直没有再见到这样杰出的基督徒。


另外一群教会人士也想促进社会改良，但他们并不像沙夫茨伯里伯爵那样关心宗教改革时期的教义，他们被称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他们中间最出名的就是莫里斯和金斯立。他们同情那些被称为“宪章运动者”的工人，这些人在1848年主张社会改良，但以失败告终。他们撰写讲章和小册子，金斯立还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为他们写小说。


在整个十九世纪，英格兰教会中持守福音主义信仰的人士中一直不断有大有能力的传道人出现，他们的目标始终是保守宗教改革时期纯正的教义，在英国国内和全世界传福音。在这些人士中间，最突出的就是莱尔（J.C.Ryle,1815-1900）。他曾经在1880年担任利物普大主教。提名他担任大主教的是比肯斯菲尔德伯爵迪斯雷利。通过莱尔的影响，因为他对圣经的忠诚，利物普教区逐渐为其坚定的福音主义信仰而出名。莱尔写了很多书，还写了很多非常流行的小册子。1897年，估计有超过一千二百万的小册子卖了出去，这还不包括翻译为其他语言的小册子。莱尔对劳工阶层特别关注。


在这一世纪的早期，英国与海外圣经协会的建立是一件大事，许多人把圣经协会的建立与一位名叫玛丽·琼斯的女孩联系起来。玛丽·琼斯是一位威尔士女孩，她从自己家中步行了二十五英里到巴拉，为的是从托马斯·查里斯那里买一本威尔士语的圣经。托马斯·查里斯因此带头创建了这家圣经协会。这家圣经协会把圣经翻译为各种世界主要语言，并大量发行，对于教会的拓展、宣教的事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其创立后一百一十九年内，这家圣经协会卖出了三亿三千六百万本圣经，一部分是整本圣经，一部分是部分圣经。同时期这家圣经协会的收入几乎达到两千英镑。圣经或一部分圣经用558种语言发行。还有其他圣经协会也在作类似的工作，比如苏格兰圣经协会、三一圣经协会、圣经赠送协会、袖珍圣经协会以及类似的机构。


十九世纪教会内有很多重大活动，出现了联盟、大会等各种形式的组织，目的在于辅助并增进教会的事工。在某些时候，教会联合在一起救助那些受迫害的基督徒，推进宣教事工，活跃教会见证等。其中的一个组织就是“福音主义联盟”（the Evangelical Alliance），这一组织是在1846年创建的，宗旨就在于用福音主义的原则来解决教会和国家中所存在的问题。这一组织在欧洲和北美各地举行会议，使教会的观点在教会内外普遍受到重视。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组织就是基督教青年会。创始人是乔治·威廉斯（后来被封为爵士），他在1846年在伦敦圣保罗教会开了一个房间，专门供基督徒年轻人使用。1880年他和其他人在伦敦购买了爱斯特大楼，使促进基督徒团契这一事工可以不断拓展。


照顾孤儿这一责任一直激动着基督徒的良心。基督徒确信应当以善行显明他们的信心，而慕勒所创办的位于布里斯托尔的孤儿院就是这种确信所结的果子之一。1866年巴纳多博士为伦敦贫民窟许多条件恶劣的男孩开办了一个类似的“家园”。稍后，费根在伦敦开展贫民免费学校，并在英国各个地方为那些赤贫的孩子开办“家园”。威廉·夸利尔在苏格兰也创办了类似的“家园”。


值得注意的是，十七世纪期间，大量的基督徒从事各种类型的慈善事工。查林顿出生在一个靠销售烈酒而发财的家庭中，他在其著述中谈及一个粗鲁的丈夫，酒醉之后就把他妻子推倒在路边的水沟里，这一打击也“使得查林顿退出卖酒行业”。此后他就运用自己的财富推动在伦敦东部的福音事工。丹尼尔斯创办了“战士之家”，韦斯顿在各个港口创办了“海员休息室”。老朝圣者之友联会为年老有需要的信徒创办了养老院。这些机构都是以福音为根基的。另外还有人努力向犹太人传福音。约翰·威金生在英格兰创立了Mildmay宣道会；大卫·巴伦和舍恩伯格创办了与类似此机构，名为“希伯来基督徒向以色列人见证会”。有时向外邦人见证是靠个人的努力开始的。主的工作就这样向前拓展。但也有一些事情并不令人振奋，接下来我们也要面对。


十九世纪在很大程度上是基督徒坚固自己的阶段。许多基督徒期盼复兴的来临。十六世纪经历了宗教改革，十七世纪是清教徒运动，十八世纪是循道宗运动。十九世纪会出现什么呢？但总起来说，十九世纪的主要盼望都落了空。当然，1858年圣灵在阿尔斯特大大动工，也波及威尔士和苏格兰一部分地区。但是，并没有任何事情达到从前的规模。


令人担心的是，在英格兰劳工阶层中很多人更关心世上的事，而不是天国的事。许多人把政治上的进步，也就是普选权，视为比上帝在人心灵中作工的证据更重要。其他人则把“大众教育”视为在英国能作的最大的善事。很多工人开始把工会的增长视为最能促进幸福、福利并使人摆脱匮乏的事。尽管如此，在很多方面，基督教会总体而言似乎很兴盛。有非常伟大的传道人出现在讲台上。很大比例的人口参加教会敬拜。主日学也在稳定进步。即使偶然天边有黑云出现，但大局看起来似乎仍然是好的。


苏格兰发生了巨变，1843年有超过四百位牧师和他们所带领的教会从苏格兰长老会分离出来，称他们自身为自由教会。这次事件在历史上称为“大分裂”（The Disruption）。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庇护制度，也就是说，庇护人在法律上有权力为其所庇护之下的教会指定牧师，即使对方是怀疑者、无神论者、敬虔的仇敌也可以。退出者认为，这种制度就是把教会的元首主耶稣基督弃置不顾。


退出者由托马斯·钱伯斯带领，钱伯斯是苏格兰最伟大的传道人之一。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为教会的牧师，但他那时对上帝的拯救之道一无所知，只是后来才得蒙上帝的恩典拯救，成为主右手边的一颗明星。在他的引导下，尽管后来受到假教导的困扰，自由教会仍然牢牢地建立起来。自由教会在爱丁堡有一家培养传道人的大学，其中有数位著名的教授，为首的是威廉·克宁翰（William Cunningham）、雅哥·班纳曼（James Bannerman）、雅哥·布坎南（James Buchanan）、约翰·邓肯（John Duncan）和乔治·斯米顿（George Smeaton）。这些人都有非常重要的神学著述。

第四十八章  十九世纪教会：英伦诸岛（2）


毫无疑问，十九世纪英格兰最伟大的布道家就是司布真。尽管早期巴特的威廉·杰伊也是才华横溢，大有成功，但司布真仍是首屈一指。司布真成长在埃塞克斯，他在十七岁时就成为剑桥附近一家浸信会的牧师。十九岁时，他接受了伦敦一家正在衰落的教会的牧职的邀请，立即成为众人注目的对象。在他讲道的教堂附近，伦敦街道发生交通堵塞。不管他在伦敦何处讲道，都是如此。他好像是另外一个怀特菲尔德。教堂的建筑看来太小了，盛不下那么多的会众，1861年大都市会幕教堂建造起来。这座大教堂能够容纳六千名听众，总是人满为患。


在1855年至1892年期间，司布真每周讲道一次，然后把讲章略加整理就印行，销量很大。当司布真去世的时候，还有大量的讲章没有出版，此后又连续每周印行了二十五年。除了讲章之外，司布真还出版了月刊性的杂志，名为《剑与铲》（参考《尼希米记》4章17至18节）。他还写了十几部书，以及一套篇幅很厚的对《诗篇》的注释，名为《大卫宝库》。他创办了一家孤儿院，还创办了一家学院来培训传道人。目前，司布真的系列讲章仍在美国印刷，因为这些讲章在见证并解释上帝恩惠的福音方面仍然具有不可泯灭的价值。


司布真在教义上是个加尔文主义者。有人称他为“最后一个清教徒”，但这一称呼并不合适，因为清教主义不过是充满活力的敬虔的代名词。在维多利亚统治时期，到司布真所服事的教会参加主日敬拜成为伦敦吸引人的一个方面。他所服事的教会是使徒时代以来规模最大的教会之一。在他服事晚期，司布真的身体状况不好，有时他不得不在里韦拉的门托尼过冬。司布真死于五十七岁，整个英国都为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而悲痛。


罗伯森·尼科尔是一位极其出名的编辑，他是不从国教者。在十九世纪即将过去之际，他称颂司布真的讲道，说：“司布真的影响绝不像那些过眼烟云式的人物。直到1998年人们都用他的声音、幽默、雄辩之类的东西来解释他为什么广受欢迎。但是，他那些印刷出来的讲章继续发挥影响，这就说明他虽然雄辩滔滔，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坚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继续研读这些讲章，充满惊奇之心，而且这些讲章最终必被视为司布真对经历性基督教作品巨大的贡献，这一贡献是本世纪无人能够比拟的。即使这个时期其他所有人的讲章都被人们逐渐淡忘，司布真在其讲章中所传递的信息仍然会改变、激励无数人的生命。”


在十九世纪上半期，在牛津出现了后来被称为“牛津运动”的事，也被称为“论文运动”，因为这个运动的作者为《时代周刊》写了很多论文。这一运动发自英格兰教会。有些牛津学者希望教会回到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之前的教会类型，其中有纽曼（John Henry Newman）、费伯（F.W.Faber）、基布勒（John Keble）、普西（B.B.Pusey）。因此，他们就定意证明英格兰教会《三十九条信纲》的真正含义与福音主义者所做出的解释并不相同，这一主张并不难于反驳。换言之，这一运动要使人转向罗马天主教，最后一些领袖人物确实转到天主教去了。纽曼后来被封为枢机主教，普西在安立甘教会之内带领人回到一种几乎与天主教没有什么区别的仪式。因此，牛津运动也常被称为普西主义。持守福音主义信仰的安立甘教会人士和许多不从国教者担心，藉着这一运动，天主教在英格兰会死灰复燃，因为这个运动在安立甘教会内部就像一个圣礼方面的酵一样。我们之所以说“圣礼方面”，这是因为牛津运动极其注重圣礼和各种形式的礼仪，对讲道却很少强调。还有其他一些人表示反对，利物普的莱尔通过演讲和写作的方式，坚决反对牛津运动。


在十九世纪困扰福音主义者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达尔文主义。查里斯·达尔文年轻时想成为安立甘教会的牧师，但后来却成为一名科学家。他在1859年出版了《物种起源》一书。他曾经作为一个自然主义者乘坐“密探”号轮船环球旅行，在航行考察的过程中，他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物种起源的理论。他所构建的理论认为，地球上各种形式的生命都是从更低级的生命进化来的，决定哪种形式的生命能够生存下来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另外一些人则写书撰文把达尔文的这种理论普及化，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赫胥黎（T.H.Huxley）。显然，进化论是与圣经《创世记》中的教导明显矛盾的，在《创世记》中教导说，各种形式的生命都是上帝创造的，并且“各从其类”。有些科学试图把这两种教导调和起来，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有神论进化”，也就是说，进化是在上帝的引导下进行的。其他人直接否定他们所信的进化论是盲目的机遇在漫长的事件里运作的结果。


若是把进化论应用到人本身的起源上，则是与圣经产生激烈的冲突。福音主义者证明，基督教最基本的教义是与圣经中对人的起源的启示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个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并不是从低级动物进化来的，是造物主把他们安置在地球上。如果没有“第一个人亚当”，就不可能有“第二个亚当”，也就是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人类的救主。


另外，进化论否定了人的堕落。相反，进化论所宣讲的是人向上的发展和向前的进步。圣经教导我们说，当人起初受造的时候是完全的，是罪把他与其创造者分离，惟独基督付出巨大代价所带来的救赎才能使人恢复与造物主的关系，由“可怒之子”变为天国的后裔。


因此，很显然，进化论否定了人在历史上的堕落，有悖于旧新约圣经的教训。但是，有很多人欢迎这种伪科学，从本质上把进化论视为取代过时的基督教的新宗教。他们不仅把进化论所蕴含的理念应用到物种起源的问题上，最终还应用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进化论这个十九世纪的遗产现在仍然与我们同在，一直毒害上帝的真教会。


在达尔文主义兴起之后不久，另外一个恶事也开始出现。这个恶事与达尔文主义没有什么关系，它被称为“圣经高等校勘”（the Higher Criticism）。文本校勘（Literary Criticism）是学术的一部分，这种学术是通过经文校勘（Textual Criticism）来决定圣经原本的准确的经文到底是什么。古代的各种抄本有不同之处，专家的工作就是复原正确的读本，这是必要的工作。


但圣经古代校勘却是属于另外的范畴。此派理论主张人有权力也有能力超越圣经文本，决定圣经作者到底是从什么来源得到他们的材料的。这些校勘人士之间就很少达成一致。若是一切都是揣摩和假定，他们又怎能达成一致呢？


科伦索是英国最早从事高等校勘的人士之一，他是科尼什人，曾经担任纳塔地区的主教。1862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否定旧约五经和《约书亚记》的历史精确性，并且否定摩西是旧约五经的作者。后来他声称《申命记》的写作日期不会早于耶利米时代，《历代志上下》有伪造事实的地方，目的就在于把更多的权柄转移到祭司和利未人的手中。换言之，他是在声称不能说旧约圣经是上帝的圣言。


科伦索以及一切采用他对圣经的研究方法的人都一致否定古代教会的教导，这一教导也蕴含在圣经之中，就是旧新约圣经都是圣灵所默示的书，“藉着上帝的眷顾和护理，在各个时代都保守纯全”；“在一切争议中，教会最终都诉诸圣经”；“在圣经中说话的圣灵乃是判定一切正误的最高裁决者。”所有基督徒过去在这些事项上都有共同的看见，但是现在有人兴起，主张当把圣经和其他书籍一样看待，鉴别其来源，指出圣经自身不一致的地方，也需要纠正，正如其他必然犯错之人所写的书籍一样。


圣经高等校勘源自德国，但在大多数英国教会中却有人随声附和，他们给福音见证所带来的危害实在是到了极处。这种新“德国哲学”渗透到一些宗教院校去，许多老牌的以及新成立的大学也深受其害，不久，福音真道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了。


达尔文主义和圣经高等校勘所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人所说的“下坡争议”（The Downgrade Controvercy），这一争议特别与浸信宗和司布真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一争议始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晚期，那时大都市会幕教堂的牧师司布真不得不提醒大家注意那些偏离“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的恶兆。他督促所有教会在基督教的基本要道上要牢牢站稳。他也大声谴责与这些新异端相伴出现的世俗化。但这些邪恶现象仍然存在，并且愈演愈烈。在司布真死后不久，一些支持他的人就聚集在一起，组建了一个协会，名为“圣经联盟”，宗旨就是继续抵挡那些在圣经论方面的偏颇和颠倒。


十九世纪还出现了两件事，就是普里茅斯弟兄会与救世军的出现，它们也成为基督教众宗派中的成员。弟兄会与普里茅斯并没有特别的关系，是在时间过程中出现的。他们在1825年至1830年期间出现，声称基督教会之所以四分五裂，就是因为偏离了新约的模式。他们说，必须回到这个模式。早期最著名的弟兄会成员就是达比（J.Nelson Darby）、牛顿（B.W.Newton）、格鲁斯（Anthony Norris Groves）和慕勒（George Müller）。我们在此前已经提到，慕勒创办了一家孤儿院，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证明上帝仍然是“独一的又真又活的上帝”，能够供应所有人的需要。慕勒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从不向那些追随他的人寻求经济上的支持，但他所照顾的两千多位孤儿每天都需要日用的饮食。对于弟兄会的人来说，1848年不幸在他们自己人中间出现了裂痕，“惟一弟兄会”与“公开弟兄会”（Exclusive and Open Brethren）分开。结果所导致的就是丑闻，因为弟兄会声称自己所代表的就是基督徒的合一，超过其他所有的基督教组织，如今他们自己内部却陷于分裂之中。后来又有无数规模较小的分裂出现，整个运动，特别是“惟一弟兄会”这一方面，变得四分五裂。“公开弟兄会”在宣教热情上比较突出，他们差派宣教士到世界各地，把很多灵魂招聚到上帝的国度里。


救世军源自1865年，其创始人威廉·布斯和他妻子凯瑟琳本来在循道宗一个称为“新联系”的分支中担任牧职，他们从中退了出来。他们相信，普遍而言，教会在拯救底层民众脱离罪恶、痛苦和不信方面无所作为。因此，他们必须与传统的传福音的方式决裂，采用新的外展方式去拯救那些不参加教会生活和正在消亡的人。后来布斯为那些支持他的人创建了一个军事化的组织，他自己称自己为大将布斯，其他人则是上尉等等。为了吸引人注意救世军及其信息，他们大量采用乐队伴奏的形式。布斯的教义带有极强的阿米念派的特色。布斯说，圣礼把基督徒与基督徒分开，所以他们就不施行圣礼。


救世军为那些穷人、被遗弃的人、穷困潦倒的人做了很多社会性福利工作。布斯于1891年写了一本书，名为《黑暗的英格兰及其出路》，在这本书中布斯列名了他在社会和灵命方面改善穷人处境的计划，这些穷人占当时英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因此，救世军与一般的教会类型是完全不同的。


在十九世纪，要求修订英文钦定本圣经的运动也不断增强，特别是在英格兰教会内部。自从1611年英文钦定本圣经出现之后，很多古老的圣经文本陆续被发现。人们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方面的知识也有巨大的进展。所以，许多学者希望修订一般人常用的钦定本圣经。


面对被指定修正钦定本新约圣经的人员的主要问题之一与圣经希腊文抄本有关，特别是这些抄本的年代和可信度。英文钦定本是从相对比较少的希腊文抄本翻译过来的。修订人员中的大部分人，与主教韦斯特科特（B.F.Westcott）和霍特博士（F.J.A.Hort）一道，坚持在修订英文钦定本之前必须首先修订希腊文圣经。而斯克里夫纳博士（F.H.A.Scrivener）博士则带头反对大量修订构成英文钦定本基础的希腊文圣经。


在正式的修订委员会之外，奇彻斯特学院主任、牛津大学神学教授格雷沙姆、讲座教授伯根（Dean J.W.Burgon）积极支持斯克里夫纳博士和钦定本所依据的希腊文圣经。但修订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接受了韦斯科斯特和霍特的观点，修订本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出现在公众的面前。这个版本既没有征求当时基督教教会的意见，也没有征求广大的英语世界的建议。一般都认为这个修订本缺乏钦定本所具有的那种文字上的水准和活力，因此人们继续使用钦定本。


在十九世纪结束之前，有各种各样的异端教派出现，给基督教会带来了极大的困扰。我们确实需要略微提及它们的名字，正如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中两次提及尼哥拉一党，但却没有提及它们的信条一样。在十九世纪出现的异端教派有基督教科学会、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在不同阶段曾经使用不同的名字）、摩门教（我们前面谈及北美教会时曾经提及），和Christadelphian。前三个异端教派都源自美国，最后一个则是出自英国的伯明翰。这些异端教派所传递的教导都是在某个方面完全偏离圣经，虽然他们也声称自己坚持圣经的教训。通常而言，他们极其强调教派创始人所写的一本或几本书。这样他们既使得门徒跟随他们，使这些异端教派的许多追随者充满热情，也显得非常真诚，基督徒或其他人若是对圣经知之很少，就很容易上当受骗，陷入网罗。多年以来，这些异端教派一致是持守福音主义信仰的教会的刺。

地狱的大门绝不会胜过上帝的真教会。他们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在基督里被拣选，又在历史过程中得蒙基督宝血的救赎，因着主耶稣的名和上帝的灵被洗净、称义并成圣，当大地的根基消化的时候，他们必定在荣耀中显现。上帝要藉着教会，向主治的、掌权的，显明他百般的智慧。至于福音的成功，圣经中的应许是牢牢不变的：“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赛11：9）。

第四十九章  十九世纪欧洲教会（1）


就欧洲大陆而言，1800年至1900年这段时期的历史很少使基督徒感到喜悦或安慰。十六世纪时，尽管欧洲大陆的居民只有一小部分人接受了抗议宗的信条，但宗教改革仍然给经历中世纪黑暗的各个欧洲国家带来了丰盛的祝福，法国、德国、荷兰和瑞士都大得益处。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注意到的，罗马天主教不遗余力地要得回它的失地，抗议宗教会不得不为他们的生存而争战。


十八世纪号称是理性的世纪，在这段时期中，各种形式的不信定意要对“启示性的宗教”给予致命的打击，这给抗罗宗教会带来了一场浩劫。世人称十八世纪是“启蒙时代”（the Age of Enlightenment），在卢梭、伏尔泰之流人士的影响下，合乎圣经的宗教受到了猛烈的抵制，被人认为是荒唐可笑的。伏尔泰不加任何分别，咒诅所有的宗教。“破除这无耻之事”，这就是伏尔泰所喜欢的口号。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这场革命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对基督教和教会的巨大的敌视。1793年，法国政府和议会取代君主制并把国王和王后送上断头台之后，宣布废除基督教。一个名叫梅拉德（Mademoiselle Maillard）的舞女，穿着象征新成立的共和国的三色彩衣，坐在罗马天主教巴黎圣母大教堂高高的祭坛上，受封为理性女神，并在祭坛上接受了革命人士的敬礼。基督教的日历被废止，决定每十天为一星期。教堂的大钟被人称为“永恒者的geegaws”，并被熔化制造大炮和硬币。死亡被宣布为不过是“永远的睡眠”。教会的敬拜受到禁止，每逢第十天的时候，安排哲学性和政治性的“讲道”；另外可供选择的就是参加宴会或舞会。


但是，不久情况就有改变。拿破伦上台执政后，不久就与罗马天主教会讲和，允许它像从前一样在法国活动。即使这样，教会仍然受到了巨大的打击，而且一直没有恢复元气。无神论四处泛滥，很少有人寻求上帝的国和义。抗罗宗教会非常脆弱。1808年，法国政府通过法律，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在法律上被置于同等的地位，但教会开始了一段停滞不前的时期，进步非常缓慢。


就在这个时候，英国循道宗开始努力改进教会可悲的处境。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夕，循道宗人士计划以根西和泽西的海峡诸岛为前哨，使法国福音化。我们曾经在循道宗和卫斯理弟兄一章中提及科克博士，他曾经前往巴黎，在那里短期宣教。在1815年滑铁卢战役之后另外一位名叫查理·库克的循道宗人士开始在法国宣教。他于1858年去世，那时循道宗教会已经在法国建立了一个颇有活力的分会。历史学家默尔·达比尼谈及他时说：“查理·库克在欧洲大陆所做的就是约翰·卫斯理在大布列颠所做的，只是在规模上小一点。”


在这一世纪中，毫无疑问，法国最伟大的抗罗宗传道人就是阿道夫·蒙诺德（Adolphe Monod,1802-56），他父亲也是一位传道人，在哥本哈根服事。作为一个传道人，他曾经在那不勒斯服事过一段时间，然后到法国南部，最后定居巴黎，通过他的讲道和写作，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一个认识他的人说：“在这宗教生活动荡不安的时候，每个人都仰望他，正如暴风雨中的水手仰望灯塔一样。”他的兄弟弗德里克所作的也是同样的工作，帮助创建了法国福音教会联盟（The Union of the Evangelical Churches in France）。


至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整个十九世纪期间，很少有抗罗宗信徒的见证存在。这两个国家在十六世纪时扑灭的宗教改革的教义、宗教裁判所在那里臭名昭著。罗马教皇牢牢辖制着皇室和政府，在这个半岛上，很少有人归向抗罗宗信仰。


但是，英语世界对乔治·博罗（George Borrow）所著的《圣经在西班牙》一书有极大的兴趣和得益。他出生在诺福克，在掌握语言方面颇有恩赐，他成为英国和海外圣经协会在西班牙的代理人，而他这本书所记载的就是他个人的经历。他经常被捕，甚至担心遭遇“司提反的命运”；但他历经煎熬仍然生存下来，而且把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传给了后代。无可否认，在某些方面博罗的个性有独特之处，但负责编撰英国百科全书的人保证说，他所记载的他在西班牙的传奇故事每一页都“洋溢着新奇、生动、愉快”。


正如西班牙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意大利都是一直处于罗马教会的控制之下，不遗余力地拦阻抗罗宗圣经协会的工作。1816年，教皇派厄斯七世指责他们是“瘟疫”，十年后利奥十二世警告天主教徒说，通过圣经协会，“基督的福音已经变成了魔鬼的话。”1830年，派厄斯八世把抗罗宗圣经说成是“引起瘟疫感染的中心”，而格列高利十五世则吩咐神甫们把他们所能触及的圣经都一律撕毁。十七世纪时，日内瓦的乔瓦尼·狄奥达提曾经把圣经翻译为意大利文，这一译本非常杰出，但是仍然没有得到教皇的宠爱，若是哪一个意大利人被发现拥有这个译本，就会被投进监狱，受到无限期监禁，甚至被罚作苦役。


马蒂尼把圣经翻译为意大利文，这一译本得到了罗马教会的批准，但是，这一译本并不是让人广泛阅读的，尽管1893年教皇利奥十三世撤销了前任教皇的政策，正式批准人们阅读这一译本。但是，大多数教区的神甫很不愿意让他们的羊群自己阅读圣经，对那些希望直接认识基督的心意的人并不鼓励。


前往意大利访问的抗罗宗信徒，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于当地人对童贞女马利亚的尊敬感到震惊。玛丽亚圣像极其众多。每个教堂都有自己的圣母堂和各样的圣像。约翰·罗斯金在他所著的《威尼斯的石头》一书中写道：“其实，对于罗马天主教徒而言，不管拜什么像都不要紧。拿来在廉价的玩具店里拼凑起来的没有什么价值的娃娃，……披上光滑的衣服，就宣告这娃娃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这就令人满意地解决了天主教徒的想法。有人甚至把主祷文改成了‘我们在天上的马利亚’”。


1854年，教皇派厄斯九世发布一个教皇通谕，说马利亚从其成胎那一刻起就被保守，没有原罪的玷污。这就是所谓的马利亚无玷成胎（Immaculate Conception ）。同样，1950年，教皇派厄斯十二世宣布，在马利亚的世上生命结束之后，她的灵魂和肉体都被接到天上的荣耀里。但是，圣经上并没有这样的教导，使人的救恩依赖对此类教义的信仰，显然是一个极其有害的谬误。


罗马教会在十九世纪承受了来自国家的巨大打击。它丧失了世俗的权势，这也使得它更加顽固地坚持其对属灵权柄的主张。通过皮德蒙特首相卡沃尔伯爵的政治阴谋，以及皮德蒙特国王伊曼纽尔要亲自统一意大利的决心，还有爱国者加里贝迪在军事上的勇武，罗马教会在意大利中部的各个领地被人剥夺，并在1861年合并到新成立的意大利王国中。教皇撤退到梵蒂冈，直到1929年墨索里尼执政的时候，后来的教皇才与国家达成协议，接受了一个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把梵蒂冈城全部交给教皇控制，并为教皇在1861年的损失付给罗马教会一大笔金钱赔偿。


1870年，教皇派厄斯九世召集了第一次梵蒂冈会议。会议决定教皇在教义方面拥有无谬的权柄。也就是说，因为教皇主张他是“所有基督徒的牧者和教师。所以，当他界定与信仰和道德有关的教义时，普世教会都当支持”。这更加加剧了天主教教会与抗罗宗教会本来已经存在的分歧，因为后者不会赞同把无谬性归于人的话语。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瑞士各州的宗教状况。此地也放弃了基督教正统信仰，接受了与法国的理性主义者类似的观念。自然主义的宗教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圣经启示的真理。加尔文的神学已经长期被人遗忘。在十六世纪晚期的时候，出现了一位名叫苏西努（Socinus）的意大利神学家，他否定三一论，苏西努派这一被广泛接受，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一位论派（Unitarianism）。在这种异端思想的影响下，十九世纪早期的瑞士牧师，即使不是完全放弃相信基督的神性，也是对此大有疑问。保罗·博斯特在1815年前后有四年时间在日内瓦参加一个神学院，但是直到后来才真正归正，他告诉我们说，学校里的教授们在讲课的时候从来都不使用旧约或新约圣经。理性主义占了上风。


在1816年的时候，有一位富有的苏格兰人来到日内瓦。他的名字是罗波特·霍尔达尼（Robert Haldane）。他在1793年归正，到达日内瓦的时候已经是五十多岁了。他在日内瓦把自己所住的房间向大学和各种学院的学生开放。他向他们解释保罗所著的《罗马书》，许多人在他的带领下接受了福音主义的观点。在这些人中，后来比较出名的有奥比格尼（Merle d’Aubigne）、马兰（Cesar Malan）、莫诺德（Adolphe Monod）和高森（Louis Gaussen）。1819年，霍尔达尼的讲稿以书籍的形式出版，而且在本世纪还有人加以重印。


1816年之后不久，在沃州出现了一个富有的女士，名叫克鲁丹娜（Madame de Krudener）。她一改巴黎式的奢华生活方式，坐在沃州的木凳子上，向一切来到她身边的人教导圣经中所包含的真理，以及心灵重生的必要性。尽管人们对于她的生活有种种奇谈怪论，但无疑她本人是一个重生的灵魂，而且她对沃州的访问是有益的。被戏称为Momier的循道宗传道人也来到沃州，帮助事工的发展。当时组建了一个福音主义信仰的教会，开办了主日学，还设立了一个新的神学院，教师都是忠于圣经的人。


奥比格尼（Merle d'Aubigne）成为一个领军性的抗罗宗教会历史学家，他对宗教改革时期尤其擅长。马兰（Malan）到处旅行布道，不仅是在瑞士，还到德国、法国、荷兰和苏格兰。他还编撰了一本很有价值的赞美诗。高森（Gaussen）被人记念，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位作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Theopneustia，这个词的意思是“上帝呼出的”，用于指圣经的默示，在《提摩太后书》3章16节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莫诺德。另外两个值得记住的瑞士人就是维尼特（Alexandre Vinet），他是一位著名的神学家，但比起他的同伴而言，在教义和教会问题上，他采取的方式更有个人的色彩。还有戈德特（F.L.Godet），他所制作的新约圣经释论有很大的价值。


当我们把眼光转向荷兰的时候，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亚伯拉罕·凯伯尔（Abraham Kuyper，1837－1920）的一生。他是一位加尔文主义神学家，但荷兰国主要是把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来纪念。事实上，他确实在1901年至1904年期间担任荷兰首相一职。他极其强调“普通恩典”，这种恩典是上帝的恩慈，是大多数人都享有的，当然不带有救赎性的恩典。1800年，他在阿姆斯特丹开设了一间大学，既不受教会的控制，也不受国家的控制。六年之后，他带领十万志同道合的人脱离荷兰改革宗教会，与另外一群分离者，组成了荷兰第二间最大的抗罗宗教会。1898年，凯伯尔在美国举行了一系列演讲，后来结集出版，题目就是《加尔文主义》。凯伯尔坚决反对十九世纪末盛行的高等批判说。他希望把基督教的真理应用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事实上，到十九世纪中期的时候，整个德国都被不信淹没。对于这种现象，学校和教会都难辞其咎。抗罗宗的赞美诗也被修正，目的就是消除其中福音主义的内容。哲学取代了神学，圣经受到野蛮的对待。神迹不在被看成是神迹，被人的解释化解。圣经预言被人怀疑。基督的神性被剥夺，基督的复活被说成是从未发生的事。基督并没有真死，不过是昏迷过去，或者被人认为死了，他隐退到只有他门徒知道的地方去了。施特劳斯（G.F.Strauss）在1835年至1836年间出版了一本名为《耶稣生平》的书，这本书让举世震惊。这本书承认事实的基本框架，但却声称四福音书的主要内容不过是神话而已。在圣经的作者、统一性和默示性上，威尔豪森（Julius Wellhausen）大肆攻击正统的教导，并因此而声名大震，可惜的是有许多人效法他的脚踪。他是高等批判说的主要先驱，在他的影响下，整个西欧和美国的许多神学家或是怀疑，或是放弃了基督本人的权威性。


但是，并非所有的德国神学家都是一丘之貉。在德国，仍有人为上帝的真道作出了美好的见证，比如亨吉滕伯格（E.W.Hengstenberg）。1828年至1869年期间，他在柏林担任神学教授。其实，他所受的教育也是理性主义的教育，但因着上帝的恩典，他逃脱了理性主义的毒害。他所写的圣经释论和其他作品，都非常宝贵，其中一些已经翻译为英文。另外一个相同类型的德国神学家就是凯勒（J.K.F.Keil），他受亨吉腾伯格的影响。在旧约注释方面极其卓越。


我们也不可忽略另外一位德国基督徒，他的名字是奥肯（Johann Gerhard Oncken），他并不能列在学者之列，却在真正的敬虔方面，对他所处的时代发挥了广泛的影响。他生于1800年，经历到了当时那种讲究形式、日趋颓废的路德宗使人冷淡的影响，但在他14岁的时候，一个到德国作生意的苏格兰商人把他带到苏格兰。在苏格兰，一位基督徒妇女为他提供了很多书看，其中一本就是雅各·赫维所著的《坟墓间的默想》。搬到伦敦之后，他听人讲解《罗马书》8章1节而归正：“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回到德国，在汉堡市定居。此后不久他就成为一名传道人，并且担任苏格兰圣经协会（一开始的时候名为爱丁堡圣经协会）的代表。


奥肯与罗波特·霍尔丹通信，在他的影响之下成为一个浸信会人士，但发现在德国很难得到浸信会牧师的服事，因此霍尔丹就建议他自己为自己受浸，但奥肯还是喜欢等待上帝所定的时间。1867年，在经过一番艰辛的劳动之后，他建立了汉堡市第一间浸信会教堂。当时汉堡市的人口超过两万人，但参加教会敬拜的人不超过四千人。


在教堂的启用典礼上，司布真提供了帮助，他谈及奥肯如何胜过市政当局拦阻的事：


汉堡市市长伯格马斯特：奥肯先生，你有没有看见那小手指？只有我能移动那小手指，我会把浸信会人士打倒。


奥肯：伯格马斯特先生，我完全尊重你的小手指，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看见那巨大的膀臂？


伯格马斯特：没有，我没有看见。


奥肯：没有就没有，不过我看见了，只要那巨大的膀臂在动，你就无法打倒我们，而且如果在你那小手指和那巨臂之间发生冲突，我晓得结局如何。


司布真：我非常高兴见到伯格马斯特先生也在新开启的教堂中听我讲道。那小手指已经自愿放弃抵抗，主巨大的膀臂已经显明在我们中间。


奥肯把那些学习教牧侍奉的学生招聚在一起，司布真对他们说：“讲道的时候不仅要让人们能够理解，也要使他们即使想误解也无法误解。”正是通过奥肯这样的人，福音主义的信仰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得以复兴。那时，俾斯麦之类的人正在试图通过“铁血政策”统一德国，他们对拦阻他们野心的奥地利和法国开战，而奥肯和他的朋友们则宣讲藉着“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而得救的福音，他们不断地拓展上帝国度的疆界。



一个灵魂，又一个灵魂，


她那阳光灿烂的疆界在增加，


她的道路充满喜乐，充满平安。

第五十章  十九世纪欧洲教会（2）

现在我们来看波兰，这个国家是罗马天主教的坚固营垒。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波兰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因为在前一个世纪里，波兰的领土被邻国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抗罗宗的信仰在波兰国内一直很微弱。尽管波兰靠近德国和路德宗，但宗教改革并没有在那里深深扎根。相反，波兰却成为苏西努主义（神格一位论派）的中心，苏西努主义在根除福音主义信仰上可谓是不遗余力。

但在1815年之后，圣经真理看来有望在波兰取得进展。在那一年，欧洲维也纳和约重申了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对波兰中部的占领，而亚历山大一世对圣经极其尊重。另外，因为波兰缺乏真正的地理上的疆界，德国传道人很容易进入波兰的城镇和乡村，而且德国的传道人确实常常这样做，奥肯就是其中的一个。1863年，一次波兰起义给亚历山大带来很大的困扰，他费了相当大的努力才把起义镇压下去。在俄国统治的波兰土地上，他为居住在德国统治的波兰土地上的人提供安全的庇护所，条件就是支持他反对起义者。这样，就有数百个波兰籍的基督徒来到亚历山大统治的领域。其中大多数人都是浸信会人士，1864年奥肯代表他们前往彼得堡请求完全的宽容。他所遇到的官员对他说：“你这一派人要得到承认只有一个困难，就是你们在不断地招募新的归信者。这在俄国是不被允许的，而且受到严格的禁止。”无论如何，在几个中心地带，特别是在洛兹地区，浸信会人士非常活跃。

现在我们再来看俄国，或者说“所有的俄罗斯”，因为俄国地域辽阔，仿佛是由几个俄罗斯组成。当时整个的俄国西起波罗地海，南至黑海，北至北极洲，东到太平洋，领土比整个非洲都大。在历史上，俄国曾经被称为“圣俄罗斯”，仿佛它是一个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教会。每个俄国人都必须归属希腊东政教，在许多方面，东政教与天主教一样。东政教声称自己对人的灵魂有支配权。而在罗马天主教徒会中，“圣像”（image）则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在俄罗斯教会中取而代之的是“圣绘”（ikon）。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有一个英国人访问俄国，报告说：“没有神灵或圣徒画像的家就没有人去；那个家中充满了罪。”圣绘是一个极大的偶像崇拜的源头。

迷信是那时俄罗斯生活的一大特征。二十世纪的英国人常说，“我把食指和中指交叉来祈求好运”，同样，在当时的俄国，人们打呵欠的时候必须在张开的口前画十字，免得魔鬼趁机藉着喉咙进去。连续三次打喷嚏就得由旁边的人说“上帝保佑你”，若非如此，人们相信就有遭灾。

在1800年的时候，在俄国并没有崇拜自由。尽管如此，仍有一群分散在各处的信徒，被人称为“莫勒堪”派（Molokans）。在俄语中，这个词的意思是“喝牛奶的人”（milk-eaters）。这是人们对那些不遵守东政教所规定的斋日，像其他日子一样吃凝乳和奶酪的人的蔑称。但这些人高兴地接受了这种称呼，并引证《彼得前书》2章2节为自己辩护：“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

莫勒堪派人士的敬拜很朴素――读经、祷告、唱颂诗篇，他们用一成不变的旋律来吟唱成章成章的圣经。1805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正是允许他们可以按着自己的良心敬拜上帝。

1812年，拿破伦进军俄国，抵达莫斯科，要求亚历山大一世投降。这位法国人在他一生的事业中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因为沙皇已经撤退到莫斯科之外的地方。沙皇在他撤退之前，把附近地区的食物供应劫掠一空，在冬季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法国侵略者们不得不退却。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死在向西缓慢前行的路途中。此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和会，这个和会后来改在维也纳举行。在维也纳，更早的时候在德国的一个城市里，亚历山大一世受到Madame de Krudener的影响，我们曾经在前面提到她。她开放自己的家，让人在她家中聚会，一起研读新约圣经，沙皇也参加了进来。他一直在研读圣经，在他面前，这位“欧洲最有权势的人坐着，用双手捂着脸，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啜泣，直到最后他宣布自己已经找到了平安”。在1816年，我们发现他写下了以下的文字：

要带领失丧的羊回到羊群，不能靠暴力做到。使用暴力恰恰与救主的教训相悖，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真正的信仰是恩典的工作，只有通过教导、温柔，特别是好的榜样，才能在人的灵魂中产生影响。

教会既不要使用武力，也不要允许使用武力来对付犯错误的人，即使不赞同他们的分离（也就是从国家支持的教会中分离）也不可运用暴力来对付他们。运用暴力来对付持异见者，完全不合乎上帝的旨意，他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做有罪的了。”由他大能的膀臂签署，

亚历山大

现在沙皇非常渴慕有基督徒的教师和传道人到他广大的领地去工作。英国与海外圣经协会就差派代表前往，不久就在俄国开设了280个提供圣经的“分部”。但在1825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去世，他弟弟尼古拉斯继位，他指责圣经协会的革命性，可能“动摇宗教与国家的根基”。

“如果这样阅读圣经会有什么结果呢？”一个英国访问者曾经这样问俄国东政教的一个神甫。“谁能说清楚呢？”神甫回答说，“你们所种的是橡树种子，你们的后代们就会坐在橡树下了。”

1855年，亚历山大二世成为俄罗斯沙皇，六年之后他签署《解放农奴宣言》，使俄国两千五百万农奴得以自由。同时，圣经协会再次出现，但换了一个新名，现在圣经协会改为“道德与宗教读书会”。

但这个时候，在东政教之外的俄国基督徒也被称为“斯唐德”派（stundeist）,这个词来自德文中的stunden，意思是“小时”。这一名称是指他们的习惯作法，他们总是把一定小时的时间分别出来，专门用于读经和祷告。尽管有各式各样的迫害存在，既有地方性的，也有全国性的，斯唐德派人士非常活跃，取得了稳定的有目可睹的进步，特别是在南部的乌克兰地区，那里有来自德国和荷兰的定居者，包括门诺会和浸信会的人士，他们在那里的人数相当大。主要的困难就是东政教教会仍然禁止劝人改宗。1879年，有相当大的程度的自由赐给了信徒和特定的移民。

但是，禁止劝人改宗的禁令仍然有效，情况就像驾驶有刹车装置的车辆一样。但是，人们希望，一种程度的宽容会导致另外程度的宽容，但从人的角度而言，这要看沙皇的性情而定。那时，俄国的基督徒常常唱颂一首源自德国的赞美诗，以下是其中的一段译文：


你们这些承受基督圣名的人啊，

要通过鲜血和火焰跟随他；

我们的元首已经走在我们前面，

我们要前往他所去的地方，他的旗帜就在我们头上。


1881年，悲剧临到了这片土地上。亚历山大二世被人刺杀，当他开车在彼得堡的街道上经过时，有炸弹投来，他被残忍地炸死了。结果，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一直生活在死亡的阴影里，他的心刚硬起来，反对给人们更多的自由，不管是在宗教方面，还是在社会领域里，他也反对已经赐予的广泛的自由。


负责宗教事务控制的机构就是“教会治理总会”（the Holy Governing Synod）。这一机构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之前彼得大帝统治时期。现在沙皇任命波比道努泽夫（Constantine Pobiedonostzeff）管理这一机构，他是一位大学教授，性格极其果断。他“逻辑严谨，专断无情，又有着巨大的热情”，他的政策就是对国家教会之外的人进行无情的打击。迫害开始了，不仅仅是针对浸信会和斯唐德人士，也包括犹太人。据说，从1881年至1882年，有一百万犹太人逃离俄国。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在美国找到了避难所。


波比道努泽夫是一个很有宗教热情的人。有一个谚语说：“最无情的专制者就是那些宗教狂”，波比道努泽夫就是这一谚语典型的写照。就像大数的扫罗一样，他相信，当他发出威胁和杀戮的时候，他是在替天行道。人们经常看见他“走过圣彼得堡冬宫的花园里，手里拿着祈祷书，去参加敬拜”。有时他会退隐到修道院里，目的就是禁食，当他跪下祈祷的时候，他甚至把自己的前额磕在石头地板上。就是这样一个人组织、施行了现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宗教迫害之一。他于1881年至1905年在职。


1894年，尼古拉斯二世成为沙皇，俄国在一场战争中被日本人打败，随后在就国内爆发了一场大的骚乱，尼古拉斯在宗教和社会问题上都向臣民作出了让步。然而，仍然有一些不顺服东政教教会及其要求的人处境不妙。


当时俄国对囚犯有一个习惯性的做法，就是把他们发送到寒冷的西伯利亚地区，那里恶劣的气候和严酷的服刑条件往往会使囚犯在精神上屈服。西伯利亚地区的各个监狱一直被描述为“地球上的地狱”。若是有客人得到允许从西部来探访他们，就像是有人降到“人类愁烦、痛苦和绝望的火山坑”里。上帝恩惠的福音这样的信息一直没有传到过那篇痛苦的土地。


当然，间或也有基督徒得到允许，来到西伯利亚。贝德克博士（Dr Frederick William Baedeker）就是一位这样的人，他是著名的《指南书》（Guide Book）中所说的贝德克的侄子。他出生在德国，在他成长的年代，“在受洗重生主义的裹尸布下罩着那篇土地上灵命僵死的尸体”，他来到英格兰，四十三岁时参加在西苏麦（Weston-super-Mare）举行的一场聚会，经历到真正的归正。拉德斯托克爵士是一位英国贵族，也是一位传道人，他周期性地到俄国访问，目的就是传福音。贝德克描述自己的经历说：“我去参加聚会的时候是一个傲慢悖逆的不信者，当我出来的时候已经成为谦卑相信的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到那时为止，他的健康状况一直是朝不保夕，但是，如今他把自己奉献给上帝，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见证基督的生涯。他曾经到过欧洲的许多地方，特别是俄罗斯。他希望向“每个人”传福音，坚固他所见到的每一个信徒。他说英语、德语和法语，对俄文掌握得也很好，如果需要用俄文讲道，他也能做到，但是通常他还是寻找“有关的基督徒，把他的话语翻译成Finnish、Fris、Russ 、Lett、Gergian、Armenian、Esthonian等各种居住在俄国边境地带的人所说种类繁多的语言”。“探访监狱”，他说，“服事那些处于罪和黑暗的可怕的权势之下的可怜的灵魂，对我来说，胜过天使的食物。”


有时贝德克博士也与那些上流社会中的信徒见面。其中之一就是利文公主，她欢迎所有传讲福音的人到她在俄国首都的家中，包括孤儿身份的乔治·慕勒。帕斯可夫上校是一位富有的贵族，也是皇家禁卫军的军官，他也把自己的光照亮在人的面前。他从人所得的赏赐就是流放的徒刑。他从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所得到的信息就是：“不可不会俄国！”


贝德克博士死于西苏麦，他的基督徒生命就是在那里开始的。他把自己的住房称为Wart Eck，这是德文，意思是“等待之角”，他的意思是他正在“期待那蒙福的盼望实现，期待我们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的显现。”


俄国南部有一个古名，就是西古提，使徒保罗在《歌罗西书》3章11节中曾经提到这一地名。马其顿、希腊、达尔马提亚、意大利、西班牙和西古提这些地方在在新约圣经中都曾出现，这提醒我们，基督教会是从各个国家、民族、语言招聚来的。上帝的工作仍在继续，虽然接近巅峰，但仍未完全。正如上个世纪苏格兰的博纳所吟唱的那样：


经历了许多的时代，

诸多的旅程已经走完，

朝圣者教会仍在前行，

直到赢得她的冠冕；

过去的事情

浮现在她的眼前，

虽然古老，

依旧适用，依旧新鲜。

重复不断的故事

就是罪恶和厌倦，

恩典和慈爱仍在流下，

既祝福，又赦免：

道路没有更广，

大门也没有更宽，

通向光明和白昼的古道，

并没有比以前平坦。

痛苦没有减轻，

那杯并没有更甜，

过去历经忧伤，

如今仍有苦难：

争战并没有放松，

仇敌依旧凶顽，

仍需穿戴军装，

披戴盾牌利剑。

就这样穿过风雨，

依旧继续向前；

穿越痛苦、穷乏，

穿越鲜血、危险：

依旧忠于我们的上帝，

信靠我们真正的元帅，

我们跟他前行，

国度就在眼前。

� Quoted from James Bryce, The Holy Roman Empire, MacMillian (edition of 1930,p168).


� 弥尔顿此时所想到的是《启示录》16章19节和17章5节。对他而言，巴比伦所代表的就是罗马教会。他称教皇为“巴比伦的大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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